
 I 

94年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就業與生活狀況普查結果摘要 

資料標準期：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七日 

資料標準日：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七日 

根據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原住民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民國94年9月1日台中

市15-64歲設有戶籍的原住民勞動人口總數4,172人，計2,314戶，分佈於台中

市八個行政區。完成本次調查訪問之有效樣本戶689戶，有效樣本數1,263人，

另有585戶的空戶及245戶的屢訪未遇或拒訪。有效樣本之基本特徵、就業與

生活及求學狀況之發現分述如下： 

壹、基本特徵 

一、行政區域：以居住在北屯區的最多(占32.7%)，其次為西屯區(21.7%)與北

區(15.4%)，住在西區(4.4%)與中區(1%)的原住民最少。總計有60%的原住

民是居住在南屯、西屯、北屯等三個屯區。 

二、族別：以泰雅族的人數最多(占32.8%)，其次是阿美族(24.7%)、排灣族

(19.4%)與布農族(14.7%)，其餘族別的人數都很少。 

三、性別：女性(57.5%)比男性(42.5%)多。 

四、年齡：以15-19歲為最多(21.6%)，其次是40-44歲(14.4%)及20-24歲

(12.3%)，比例最低的是55-59歲(2.5%)及60-64歲(1.7%)。有三分之一的

年齡介於35-49歲。 

五、教育程度：高中教育程度者最多(25.8%)，其次為國(初)中(22.9%)及高職

者(16%)，研究所以上(1%)及不識字自修(1%)的比例最低。 

六、婚姻狀況：以有配偶者為最多(50.2%)，其次是未婚者(40.5%)。 

七、家計負擔：35.7%是主要家計負責人，40.3%的受訪者不需負責家計。 

八、個人每月平均收入：以收入3-4萬元的最多(33.5%)，其次是2-3萬元(21.4%)

與4-5萬元(16.6%)，比例最低的是未滿1萬元(2.8%)及7萬元以上(3.3%)。 

貳、就業狀況 

一、勞動力參與率與一般民眾相近，從事規則性有酬工作的比例遠高於台灣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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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原住民勞動力參與率的57.95%與同期台灣地區一般民眾的

57.65%相近。參與勞動者中，有75.5%係從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從事不

規則性有報酬工作的比例16.8%低於台灣地區的41%。顯示，台中市原住

民勞動人口從事規則性工作且領有報酬的比例明顯高於台灣地區。 

二、未參與勞動的原因主要來自「求學」(63.6%)與「料理家務」(22.4%)。 

三、從事的職業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多，行業方面以社會服務及個人

服務業為最多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從事的職業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

多(22.3%)；其次為「非技術工及體力工」(22%)及「專業人員」(13.2%)，

與台灣地區的調查結果相較，台中市的原住民傾向從事「技術性與服務

性工作」。 

在行業方面，以「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最多(28.5%)，其次為

「營造業」(15.2%)與「製造業」(12.7%)，與台灣地區的調查結果相較，

台中市的原住民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及「營造業」的比例明

顯高於台灣地區，且多偏向從事與都市地區生活機能與產業變遷相關的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住宿及餐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業」

及「批發及零售業」。 

四、從事政府提供的臨時工作比例很低，但有83%認為臨時工作對生活改善很

有幫助 

從事有報酬工作(含規則性與不規則性)的就業者中，僅有5%從事的

工作是政府提供的臨時工作，有83%認為該項工作對生活改善有幫助。 

五、約有90%的原住民從事全日工作，比例與台灣地區相近 

就業者中，從事全日工作者(指每日工作8小時)占89.8%，與93年台

灣地區調查結果的89%相仿。 

六、75%的台中市原住民工作地點是在台中市 

工作地點在台中市的原住民最多，占74.5%；其次為台中縣與南投

縣，在彰化縣工作的人最少，而在中部四縣市以外地區工作的僅占7.4%。 

七、80%的就業者對工作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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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就業者對目前工作狀況表示滿意，有20%表示不滿意的原因主

要來自「待遇太低」、「工時太長」與「工作環境不佳」。 

八、91%的就業者並未因其特殊的原住民身份遭受歧視。 

九、17%的就業原住民曾發生職業災害，略高於台灣地區的9%。 

發生職業災害的17%原住民中有多數(56.2%)曾申請賠償，申請對象

以雇主最多，其次為勞工保險及社會保險。 

十、曾發生勞資爭議的比例很低，惟發生過爭議的原住民勞工對勞資爭議處

理有85%不滿意 

僅6%曾發生過勞資爭議，爭議事由以「薪資未付」比例最高，其次

為「資遣費未付」及「職業災害」。85.4%表示對勞資爭議處理結果不滿

意，高於台灣地區的79%。 

十一、在工作態度表現上，發生不當行為的比例很低 

3%曾在工作中發生喝酒曠職等影響工作態度表現的情事，以「與朋

友群集或喝酒」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未上班又未請假」、「請假過多」、

「常常遲到或早退」及「工作時喝醉」。 

十二、失業狀況與失業期間的經濟來源 

(一)失業率略高於台灣地區，平均失業週數與台灣地區相近  

失業率6.03%，略高於原民會93年調查的5.76%，在性別分布方面，

女性(68.08%)高於男性(31.92%)；年齡方面以50~54歲的比例31.91%最

高，其次是25~29歲的19.14%、35~39歲及40~44歲各占14.89%。教育程度

方面以國小教育程度者最高(36.17%)，其次依序為國(初)中 (27.66%)，

高職(25.53%)。族別方面以泰雅族最高(44.68%)，其次依序為阿美族

(21.27%)、排灣族(17.02%人)、其它族(10.63%)，以布農族(6.3%)最低。

平均失業週數94.5週，與台灣地區的95.7週相近。失業週期以1-3年最多，

其次是未滿3個月。 

 (二)失業原住民有48%是非自願離職，離職原因以「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

作結束」及「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為主 

失業的台中市原住民，48.3%是非自願離職。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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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及「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最

多。 

(三)97%的失業者未申請失業給付，主要原因是不知可以申請 

失業者絕大多數(97.9%)未申請失業給付，未申請原因，以「不知道

可以申請」最多，其次為「不符申請條件」與「不知道如何申請」。 

(四)失業期間的經濟來源主要依賴家庭協助及個人積蓄 

失業原住民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為「家庭協助」(58.1%)

與「積蓄」(31%)。 

(五)失業原住民找到工作但未去工作的原因是工作環境不良及學非所

用，而未找到工作的原因是就業資訊不足與必須照顧家人 

失業期間，找到工作但未去工作的主要原因中，以「工作環境不良」、

「學非所用」和「工時不適合」為主要(各占11%)。與93年台灣地區調查

發現的「待遇太低」及「離家太遠」為主因，顯然不同。又失業期間，

沒有找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就業資訊不足」(13.2%)和「必須照顧家人」

(5.7%)。 

(六)失業原住民絕大多數未向政府申請就業促進津貼，原因來自不知可以

申請及不知如何申請 

絕大多數(97.9%)的失業原住民未向政府申請就業促進津貼，已申請

的項目，以「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為最常見。

未申請的原因，多為「不知可以申請」及「不知如何申請」 

(七)失業者希望從事的工作是其它服務業，工作地點在都會區與原鄉部落

比例相同 

失業的原住民最想從事的工作為「其他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

與「製造業」。希望的工作地點在原居家鄉或都會區的比例相同。 

十三、看報紙及託親友師長介紹是主要獲取就業資訊的管道 

原住民找尋工作方法，以「看報紙」(85.7%)、「託親友師長介紹」、

「應徵招貼廣告」最常見。循公立就業服務管道尋職的比例很低。 

十四、25%的原住民擁有技能檢定證照，比例高於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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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的台中市原住民擁有技能檢定合格證照，高於93年台灣地區

調查結果的15%。有證照的，以丙級最多，其次為單一級技術士及乙級。

有62.5%有證照的原住民認為證照對於找工作有幫助。 

十五、71%的原住民獲知公共職業訓練訊息的管道以來自市政府或區公所為最

多，最想參加的職業訓練是「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一)71.4%的台中市原住民聽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理的職業訓練，獲得

訊息管道以經由「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管道獲得的比例最高，

占27.8%；其次為透過「電視」(17.3%)和「看報紙」(12.1%)；經由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獲得相關資訊的僅占8.5% 

(二)最想參加的職業訓練是「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電腦、資訊類」、

「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及「美容、美髮類」。 

十六、僅7%的原住民參加過建教合作，比例很低，但參加過的人當中有41%認

為參加建教合作對找工作有幫助。 

十七、91%的原住民喜歡的工作類型是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高於93年

台灣地區的84%。 

十八、71%的原住民需要政府的就業服務，內容以就業資訊、就業諮詢、勞動

合作社輔導與就業媒合為主。 

十九、原住民參加的保險以「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為最多。 

參、生活狀況 

一、絕大多數的原住民家庭收入與支出尚能平衡或略有剩餘 

(一)個人每月平均收入介於3-4萬元之間的比例最高，92%的原住民除主要

收入外並無其它收入。 

(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以介於2-3萬元之間的最多，一半以上(50.8%)的家

庭每月家庭收入介於2-5萬元之間。而家庭每月平均支出也是以介於

2-3萬元的最多。顯見，原住民家庭平均收支多屬平衡或略有剩餘。 

二、家庭每月平均支出費用項目與內容 

日常膳食費用支出以1-1.5萬元的最多，子女教育費用支出以未支出

最高，醫療保健費用及休閒活動費用支出都是以未滿5千元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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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餐用餐方面，早餐及晚餐多由家裡準備居多，午餐則以外食居多。 

三、就業的原住民上班多穿制服，制服多數由公司提供。 

四、居住狀況方面 

(一)住屋來源以自購比例最高(41.3%)，其次為自行租賃(38.7%)及為父母

所持有之房屋(11.5%)。 

(二)現居地的居住時間以未滿3年居多(32%)。 

(三)87%的原住民居住在鋼筋混泥土造的房屋。 

(四)居住住宅的面積以25-30坪的最多(24.1%)，其次為30-35坪(22.6%)及

20-25坪(14.8%)。亦即，大多數原住民的居住面積是介於20-35坪。 

五、交通工具的運用方面，有工作的原住民以騎機車的最多(73.2%)，其次為

轎車族(20.5%)，搭交通車及火車的比例都很低。 

六、約90%的原住民之休閒育樂活動以看電視為主，其次是聊天，上網、參加

社團活動、藝文活動及國外旅遊的比例都很低。每週平均花在休閒育樂

活動的時間以5-10小時最多。 

肆、求學狀況 

一、98%年滿15歲且正在求學的台中市原住民都是接受正規教育，其中以正在

高中(職)教育階段的最多(39.3%)，其次為大學(27.4%)及國中(22.6%)，

願意繼續升學的占大多數，再升學的動機以工作需求最高，其次為家人

期望。 

二、希望最高可達到的教育程度以大學最多，其次為碩士，未來繼續升學的

專業領域以商學及管理學門最多，其次為工科及醫科。 

伍、建議 

分別以「就業狀況」及「生活狀況」簡述如下： 

一、就業狀況方面 

(一)加強就業服務與失業津貼等相關資訊的迅速且有效提供 

絕大多數失業原住民未申請失業給付或各項就業促進津貼，主要原因是   

「不知可以申請」及「不知如何申請」，而最需要提供的就業服務是「就業



 VII 

資訊的提供」，因此。加強就業相關資訊的提供有其迫切性。 

(二)規劃推動就業諮詢與輔導原住民成立勞動合作社 

受訪原住民表達需要協助發現職業興趣與性向的就業諮詢服務，以及在

成立勞動合作社亦需相關的的輔導服務。 

(三)辦理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電腦、資訊類等職業訓練種類 

需要參加職業訓練的優先種類以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電腦、資訊類

等為最迫切，可規劃自行辦理或與其它公共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 

(四)加強辦理原住民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活動 

台中市受訪就業原住民的職業災害發生經驗遠高於台灣地區，也比一般

民眾發生率高很多。因此，加強辦理原住民勞工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活動，

是當務之急。 

二、生活狀況方面 

(一)培養原住民正當且多元的休閒育樂活動 

絕大多數台中市原住民的休閒育樂活動以看電視和聊天為主，很少參加

社團活動、藝文活動及國外旅遊，應加強推廣或輔導其從事正當、多元且有

益身心的休閒育樂活動。 

 (二)培養及推廣原住民使用網路的習慣 

台中市原住民上網比例很低，不符資訊化社會的發展趨勢，台中市政府

應採取有效措施，加強推廣或協助其有效使用網路，增加資訊獲得與提高生

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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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94年與台灣地區93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結果差異比較表 

項   目 台中市 94 年調查發現 台灣地區 93 年調查發現 差  異  說  明 
 
 
 
 
 
 
 
 
 
 
 
基 

 

 

本 

 

 

特 

 

 

徵 

 

族 

 

別 

以泰雅族的人數最多(占

32.8%)，其次是阿美族

(24.7%)、排灣族(19.4%)

與布農族(14.7%)，其餘族

別的人數都很少。 

以阿美族的人數最多(占

38%) ， 其 次 是 泰 雅 族

(21%)，再依序是排灣族 

(18%)，布農族(10%)，其

餘族別人數較少。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在

族群的分布上，除泰雅族

比例最高外，其它各族的

分布比例與台灣地區是相

仿的 

性 

別 

女 性 (57.5%) 比 男 性

(42.5%)多。 

男性與女性各占 50% 台中市女性原住民勞動人

口比例較台灣地區要高 

 

年 

 

 

齡 

以 15-19歲最多(21.6%)，

其次是40-44歲(14.4%)及

20-24 歲(12.3%)，比例最

低的是 55-59 歲(2.5%)及

60-64歲(1.7%)。有三分之

一的年齡介於 35-49歲。 

以 20-29 歲的最多，占

24%，其次是 30-39 歲

(22%)，再依序為 40-49歲

(20%)，15-19 歲(12%)，

50-59歲(11%)，60歲或以

上者占 12%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在

年齡的分布上較台灣地區

來得年輕，中高齡(45-65

歲)者比例也比台灣地區

低 

教 

育 

程 

度 

高 中 教 育 程 度 的 最 多

(25.8%)，其次為國(初)中

(22.9%)及高職者(16%)，

研究所以上(1%)及不識字

自修(1%)的比例最低。 

小學或以下者占 29%，國

(初)中的有 25%，高中(職)

最多，占 34%，專科或以上

者 12%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整

體的教育程度比台灣地區

高 

婚 姻

狀 況 

有配偶者占 50.2%，未婚者

占 40.5%，離婚、分居或喪

偶者 9.3%。 

有配偶者占 56%，未婚者占

34%，離婚、分居或喪偶者

10%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未

婚者所占比例較台灣地區

高 

家計

負 擔 

15 歲以上者 35.7%是主要

家計負責人，40.3%不需負

責家計。 

15 歲以上者有 65%需要負

責家計，37%為家計主要負

責人。 

兩者在家計負責的比例是

相近的 

個 

人 

平 

均 

收 

入 

26.3%的原住民個人每月

平均收入未滿 2 萬元，以

收 入 3-4 萬 元 的最 多

(33.5%)，其次是 2-3萬元

(21.4%)與 4-5 萬元(16.6 

%)，未滿 1萬元(2.8%)及 7

萬元以上(3.3%)的比例最

低。 

65%的原住民個人每月平

均收入未滿 2 萬元；平均

每人每月收入約 1.6 萬元

(中位數 1.5 萬元)，勞動

力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約 2.4萬元。 

整體而言，台中市原住民

勞動人口的每月平均收入

較台灣地區高 

就

業

狀

況 

勞 

動 

力 

參 

與 

率 

勞動力參與率 57.95%，在

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學

歷者的參與率最高，其次

為國(初)中、高職及國

小；在婚姻狀況方面，有

配偶的勞參率高於未婚及

離婚、分居、喪偶的。 

勞動力參與率為 63.9%，在

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

中學歷者的參與率最高，

高中(職)、專科及大學次

之；在婚姻狀況方面，有

配偶或與人同居及離婚或

分居者的勞動力參與率最

高，其次是未婚者。 

台中市原住民的勞參率較

台灣地區低 6.05%，惟參與

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較台灣

地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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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事

規 則

性 有

報 酬

工 作 

15 歲以上人口從事規則性

有 報 酬 工 作 的 比 例 為

75.5%，從事不規則性有報

酬工作的比例 16.8% 

15 歲以上人口以從事規則

性有報酬工作的比例為

41%，從事不規則性有報酬

工作為 15%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從

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的比

例較台灣地區高 33.5%% 

 

未 參

與 勞

動 的

原 因 

以「求學」原因最高，占

63.6%，依序為有 22.4%係

「料理家務」，4.5%屬「身

心障礙或生病」。另，「不

想工作」者，占 3.9%，有

4.1%為「其它原因」 

分別有 32%在「料理家務」

或「求學及準備升學」，有

29%屬「高齡、身心障礙、

生病」，此外「不想工作」

或「想工作沒去找工作，

但隨時可以工作」分別只

有 4%與 3%。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未

參與勞動原因來自求學的

比例高出台灣地區很多 

從 

事 

的 

職 

業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

多(22.3%)；其次為非技術

工及體力工(22%)及專業

人員(13.2%)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工、非技術

體力工等高達 43%，而服務

工作人員有 17%，農林漁牧

工作者有 16%。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

勞動人口從事技術工及非

技術體力工的比例是相近

的 

從 

事 

的 

行 

業 

以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

服務業」最多(28.5%)，其

次為「營造業」(15.2%)與

「製造業」(12.7%)， 

以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

服務業」最多(21%)，其次

是「農林漁牧業」(18%)，

再其次為「製造業」、「公

共行政業」(含現役軍人)

及「營造業」，各有 15%、

13%、13% 

台中市原住民從事「社會

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及「營

造業」比例高於台灣地

區，從事「營造業」的比

例兩主是相近的 

就

業

狀

況 

從 事

有 報

酬 工

作 

有 2.1%從事的工作是政府

提供的臨時工作，有 79%

認為該項工作對生活改善

有幫助。 

有 5%所從事工作是政府所

提供的臨時工作，83%認為

該項工作對生活改善有幫

助。 

台中市原住民從事的工作

是政府提供的臨時工作之

比例較台灣地區少 

全 

日 

工 

作 

就業者中，從事全日工作

者(指每日工作八小時)占

89.8%，  

 

就業者中，從事全日工作

者(指每日工作八小時)占

89%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

就業者從事全日工作的比

例是相近的 

工 

作 

滿 

意 

度 

80%的就業者對工作感到

滿意有 20%表示不滿意的

原因主要來自「待遇太

低」、「工時太長」與「工

作環境不佳」。 

 

就業者有 78%對目前的工

作狀況表示滿意(含非常

滿意)，20%表示不滿意(含

非常不滿意)。對目前工作

不滿意的主要是「待遇太

低」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

對當前工作滿意度的比例

是相同的，不滿意的原因

同樣都是以「待遇太低」 

為主要 

遭 受

就 業

歧 視 

91%的就業者並未因其特

殊的原住民身份遭受歧

視。 

90%的原住民在工作場所

沒有因為原住民的身分而

受到歧視 

遭受就業歧視的比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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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受 

職 

業 

災 

害 

17%的就業原住民曾發生

職業災害。多數(56.2%)曾

申請賠償，申請對象以雇

主最多，其次為勞工保險

及社會保險 

9%的原住民在工作場所有

遇到過職業災害，其中有

26%由勞工保險賠償，有

18%由雇主賠償、有 10%為

民間賠償，有 51%沒有得到

賠償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曾

發生職業災害的比例較台

灣地區高出 8%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結 果

滿意 

6%曾發生過勞資爭議，爭

議事由以「薪資未付」比

例最高，其次為「資遣費

未付」及「職業災害」。

85.4%表示對勞資爭議處

理結果不滿意 

5%的原住民就業者曾發生

過勞資爭議，勞資事由以

薪資未付比例最高，其次

為職業災害爭議及解僱時

欠資。發生過的勞資糾紛

中，有 79%表示對勞資爭議

處理結果不滿意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勞動人口發生勞資爭議

的比例是相近的，爭議事

由都以薪資未付居冠，惟

台中市原住民對爭議處理

的不滿意比例較台灣地區

高出 6.4% 

工 作

態 度

表 現

上 

3%曾在工作中發生喝酒曠

職等影響工作態度表現的

情事，以「與朋友群集或

喝酒」的比例最高，其次

為「未上班又未請假」、「請

假過多」、「常常遲到或早

退」及「工作時喝醉」 

有 3%的原住民在工作時有

發生過喝酒曠職等特殊情

形，其中以在工作時曾發

生過工作時喝醉的比例最

高(26%)，其次依序為沒去

上班又沒請假(16%)、常常

遲到或早退(13%)、與朋友

群集或喝酒，幾天不上班

(12%) 

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在工作

時表現的工作態度不佳最

高的是「工作時喝醉」，與

台中市的以「與朋友群集

或喝酒」居冠，顯有不同 

就

業

狀

況 

 

 

 

 

 

失 

業 

率 

與 

基 

本 

特 

徴 

之 

分 

布 

失 業 率 6.03% ， 女 性

(68.08%) 高 於 男 性

(31.92%)。以 50~54 歲的

比例 31.91%最高，其次是

25~29歲的 19.14%、35~39

歲 及 40~44 歲 各 占

14.89%；在教育程度方

面，以國小教育程度者最

高，其次依序為國(初)

中，高職，專科，大學，

研究所以上。；在族別分

布 方 面 ， 泰 雅 族 最 高

(44.68%)，其它依序為阿

美族 (21.27%)、排灣族

(17.02% 人 ) 、 其 它 族

(10.63%)，布農族(6.3%)

最低。 

 

失 業 率 5.76% ， 女 性

(6.71%) 高 於 男 性

(5.10%)；在年齡分布方

面，以 15~19 歲的 12.55%

為最高，其次是 20~24歲、

30~34歲、40~59 歲平均約

5.81%，再其次是 25~29

歲；在教育程度方面，國

(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失業

率最高，其他依序是高中

(職)的，專科，大學或以

上者的最低；在婚姻狀況

方面，離婚或分居的失業

率最高，有 9.39%，其次為

未婚或喪偶者的 7.16%，而

有配偶或與人同居者失業

率最低，有 4.63%；在族別

分布方面，阿美族所占比

例(39.24%)最高，其次是

排灣族(20.15%)，再其次

是泰雅族(16.25%) 

台中市的原住民失業率略

高於台灣地區 0.27%(原因

可能來自台灣地區是93年

調查資料與台中市的94年

調查時間有所不同)；在年

齡分布方面，台中市的失

業者以中高齡者居多，台

灣地區為年輕的 15-19 歲

者；在族別分布方面，台

中市以泰雅族最高；台灣

地區以阿美族最高 

 平 均

失 業

週 數 

平均已失業 94.5週 平均已失業 86週 

 

台中市平均失業週數較台

灣地區長 9.5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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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 取

就 業

資 訊

的 管

道 

以「看報紙」(85.7%)、「託

親友師長介紹」(31%)、「應

徵招貼廣告」(14.3%)最常

見；「自我推薦及詢問」 

(11.1%)、「宗教團體介紹」

(4.4%)、。循公立就業服

務管道尋職的比例(2.2%)

很低。 

以「看報紙」的比例最高，

占 65%，其次為「託親友師

長介紹」(60%)，「自我推

薦及詢問」(34%)，「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28%)，「應徵招貼廣告」

(23%)，「向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求職」(16%)，「部落

就業輔導員」(15%) 

兩者都以看報紙獲得就業

資訊的比例居冠，其它的

託親友師長介紹或應徵招

貼廣告同樣都屬於主要獲

得就業資訊的管道；而台

中市原住民透過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求職」的比例

較台灣地區低很多 

 擁 

有 

技 

能 

檢 

定 

證 

照 

25.3%擁有技能檢定合格

證照 

有證照的，以丙級最多，

其次為單一級技術士及乙

級。有 62.5%有證照的原住

民認為證照對於找工作有

幫助。 

15%擁有技能檢定合格證

照 

有證照者中，以有丙級證

照的人最多，有 61%，其次

是單一級技術士。57%的有

證照者認為有證照在找工

作時有幫助，而 38%的人覺

得沒有幫助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擁

有技能檢定證照的比例比

台灣地區高 10.3%，同樣都

是以擁有丙級證照的比例

最高 

就

業

狀

況 

獲 知

公 共

職 業

訓 練

訊 息

的 管

道 

聽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

理的職業訓練，獲得訊息

管道以經由「各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公所」管道獲得

的比例最高，占 27.8%；其

次為透過「電視」(17.3%)

和「看報紙」(12.1%)；經

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獲 得 相 關 資 訊 的 僅 占

8.5%。 

聽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

理的職業訓練者中，有 28%

是經由「各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其次是「電視」

和「看報紙」，各有 25%及

20%。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勞動人口在獲知公共職

業訓練訊息的管道及比例

上是相近的，主要都是由

「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

所」、「電視」和「看報紙」，

管道獲得 

職 訓

結 訓

後 的

工 作

與 參

訓 職

類 的

一 致

性 

參加過政府或民間機構辦

理職業訓練的原住民，有

42.1%在結訓後是從事與

所接受職業訓練相關職類

的工作，但也有 57.9%的人

並未從事與職訓職類相關

的工作。 

 

參加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

辦理的職業訓練，有 48%

從事職訓的相關工作，另

有 49%未從事相關的工作 

 

台中市原住民在參加職訓

後從事與職訓相關職類的

工作之比例較台灣地區高 

 最 

想 

參 

加 

的 

職 

訓 

種 

類 

台中市原住民最想參加的

職業訓練職類以「民宿管

理、餐飲服務類」為最多，

占 20.8%；其次依序為「文

化 產 業 技 藝 訓 練 類 」

(17.1%)、「電腦、資訊類」

(16%)、「美容、美髮類」

(9.3%)、「營建、土木類」

(5.1%) ，「 職 業 駕駛 」

(5.1%)、「電子儀表類」

想要參加的項目以「電

腦、資訊類」(27%)及「民

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25%)最多，其次是「文化

產業技藝訓練類」(16%)、

「美容、美髮類」(13%)及

「營建、土木類」(12%) 

台中市原住民最想參加的

職訓以服務類及商業類為

主，大致上與台灣地區的

原住民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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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看護類」(3%)。

最少的是「印刷製版類」

(0.4%)及「焊接、配管類」

(0.7%)。 

 建 

教 

合 

作 

7%參加過建教合作的比例

很低，有 41.9%原住民認為

參加建教合作對找工作有

幫助。 

4%的原住民參加過建教合

作，沒有參加過建教合作

者有 96%。參加過建教合作

的原住民中，51%的人認為

建教合作對找工作有幫

助。 

台中市原住民參加過建教

合作的比例較台灣地區高

出 3% 

就

業

狀

況 

喜 歡

的 工

作 類

型 

91.7%喜歡的工作類型是

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

高 

84%喜歡的工作類型是一

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 

台中市原住民喜歡的工作

類型是一般待遇、長期、

穩定性高的比例較台灣地

區高 7.7% 

 

就 

業 

服 

務 

需 

求 

需要政府提供相關就業服

務的內容以「提供就業資

訊」為最多，占 26.1%，其

次 是 「 就 業 諮 詢 」

(11.8%)，再依序為「勞動

合作社輔導」(11%)、「就

業媒合」(8.5%)、「生涯輔

導」(6.7%)、「創業輔導」

(4.1%)及「就業座談會」

(2.7%)。 

需要政府提供相關就業服

務以需要「就業資訊」者

(33%)最多，其次是「就業

媒合」(19%)。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在就業服務的需求上都

已提供就業資訊居多，惟

台中市原住民需要就業諮

詢及勞動合作社輔導的比

例較高 

參 

加 

的 

保 

險 

以「全民健康保險」最多，

占 96.6%；其次依序為「勞

工保險」(43.3%)、「壽險」

(13.1%)、醫療險(9.3%)、

「意外保險 (含學生保

險) 」 (8.6%)；參加比例

最低的保險項目依序是

「儲蓄險」(2.6%)、「公教

保」(1.9%)及「農民健康

保險」(1.4%) 

以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97%)的人數最多，其次是

「勞工保險」(31%)，再依

序是「意外保險」(20%)，

「壽險」(18%)，「農民健

康保險」(17%)，醫療險

(14%)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在參加保險種類上的比

例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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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原住民族群是就業服務法第24條所稱就業促進的「特定對象」，是屬於就

業能力薄弱的群體。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93年所進行的

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顯示，台灣地區原住民勞動人口計20萬人，勞動力參與率

63.9%，較一般民眾的勞動力參與率57.6%來得高；但原住民的失業率 5.76%，

也比一般民眾的失業率4.41%高出1.35%。顯示，原住民勞動力的運用有其值得

深入探討之處。 

為充分掌握原住民的就業狀況，以為擬訂原住民就業政策與相關措施的

參據，原民會自88年開始辦理「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歷次辦理的時

間分別為88年3月、90年3月、90年9月、91年5月及93年5月。調查範圍係以台

閩地區為主，涵蓋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及金馬地區(金門縣、連江縣)，

至於台中市的原住民部分，僅能參考該項調查之「中部地區」狀況(惟僅有部

分的分析資料)。 

台中市以都市原住民居多，與中部地區其它縣市之原住民就業及生活狀

況顯有差異。是故，原民會定期進行之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資料之利用

與參考價值有限。有鑑於此，台中市政府為規劃與推動轄區內原住民生活照

顧與就業促進之各項施政計畫與相關措施之運用，爰針對台中市原住民勞動

人口進行全面普查，俾確實瞭解其就業及生活狀況。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項調查計畫之進行，在於達成以下三項目的： 

一、台中市原住民從未有相關就業與生活狀況調查資料可資參考，期透過全

體原住民個案訪查，掌握設籍且實際居住於台中市之原住民就業與生活

狀況。 

二、透過全面普查，充分瞭解及掌握設籍於台中市之原住民勞動人口之就業

狀況與需求，以提供台中市政府能以更深入且實際的行動，促進原住民

就業與改善其生活。 

三、依據普查結果資料分析，提出完整台中市原住民就業與生活狀況報告，

以為規劃與推動各項促進原住民勞動力運用與保障其生活措施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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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定義 

一、原住民 

原住民是指自十七世紀以後陸續由大陸遷移來台的漢民族以外，散

居島內之土著族群（李亦園，1984），亦即早期居住在台灣的各南島語

族群的後裔。由山地鄉或原居地遷移至都市，進行永久或半永久居住，

從事工商業謀生的原住民，都可稱為「都市原住民」(林金泡，1981)；

另內政部將「凡從政府認定之55個原住民鄉鎮市中遷移出並遷居於台北

市、高雄市暨台灣省都會城鎮者」，即稱為都市原住民(內政部統計處，

2004)。 

又「原住民」的界定，依90年2月1日公布施行的「原住民族身份法」

第二條所指，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其身份之

認定，係以台灣光復前原籍在山地（或平地）行政區內，且戶口調查簿

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是屬於原住民者，即認定為山地或平地原

住民。 

 本調查研究所指的原住民是指，設籍於台中市行政區域內(計有中

區、東區、南區、西區、北區、西屯區、南屯區、北屯區八個行政區)，

具有「原住民族身份法」第二條所指之原住民身份者。 

二、勞動力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簡稱ILO)

對勞動力所下的定義，係以國民完成義務教育的年齡為最低年齡，在此

年齡以上者稱為工作年齡人口。台灣地區對於工作年齡人口是以十五歲

為準，將總人口分為未滿十五歲人口及十五歲以上人口(行政院主計處，

2005)。 

本調查研究所指的勞動力人口是指，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勞動力調查

統計之界定，是指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四歲以下且可以工作之民間人

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 

三、非勞動力 

 依據上述勞動力定義之外，非勞動力是指十五歲以上六十四歲以且

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本調查研究所指的非勞動力人口是指，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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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至六十四歲且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括因就學、料理家務、衰

老身心障礙、想工作而未找工作或其他原因等而未找工作者。 

四、就業者 

ILO於1982年舉辦之第十三屆國際勞工統計會議（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r Statisticians in October，1982）

中將「就業者」定義為：「於某一特定之一週或一日期間內，從事過一

些工作（performed some work，並包括有工作而未做之情況）之有酬工

作者或自僱工作者」。對於無酬家屬工作者部分，將最低15小時之工時

限制刪除，即無酬家屬工作者只要於資料標準期間內曾做工作，即歸類

為就業者，惟基於某些理由，少數國家仍將無酬家屬工作者設定最低工

時。 

本調查研究所指的就業者是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勞動力調查統計之定

義，年滿十五歲以上至六十四歲，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工作在十五小時以

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五、失業者 

ILO將「失業者」定義為特定年齡以上之人口於資料標準期間內（一）

没有工作；（二）隨時可以工作；（三）且積極在找尋工作者，同時符

合以上三種條件者，即為失業者。 

本調查研究所指的失業者是指，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歷年辦理的人力

資源調查統計上所界定的失業者及參酌本計畫之勞動人口之年齡界定，

凡年滿十五歲至六十四歲以下，同時具有下列條件者：(一)無工作；(二)

隨時可以工作；(3)正在尋找工作者，即屬失業者。另等待恢復工作者以

及已找到工作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亦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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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現況與分布 

依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原住民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民國94年8月(提供本調查

受訪樣本資料時間)台中市滿十五歲以上六十四歲以下的原住民勞動人口總數

為4,172人，總計2,314戶，分佈於台中市八個行政區。 

在八個行政區域的分布上，以北屯區的人數最多(30%)，其次為西屯區

(22%)、南屯區(13%)、北區(12%)、南區(10%)、東區(7%)、西區(5%)，以中區

(1%)最少(詳表2-1)。。 

表2-1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分布表   
                                 資料時間：94 年 8 月 31 日 

行政區域 15-64 歲人口數  百分比 
中  區  51 1.0 
東  區 280 7.0 
西  區 210 5.0 
南  區 418 10.0 
北  區 520 12.0 
西 屯 區 914 22.0 
南 屯 區 540 13.0 
北 屯 區 1,239 30.0 
總  計 4,172 100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第二節  93年台灣地區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結果 

由於產業結構、教育和技術能力、生活習性與觀念等因素，台灣原住民普

遍存有就業不易的困擾。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自民國88年

起，為收集分析台灣原住民就業及失業狀況，特別針對原住民就業狀況進行調

查，以瞭解台灣原住民各族群勞動力狀況、就業情形、勞動意願等，已分別在

88年3月、90年3月、90年9月、91年5月及93年5月分別辦理調查。 

為利本項調查結果能與台灣地區的同項調查發現相互比較，以提供委託單

位－台中市政府能夠瞭解轄區內原住民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在就業上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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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最新年度「九十三年台灣地區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之部分摘要內容

敘述如下，以為後續比較研究分析之用。 

原民會93年進行的調查之抽樣母體係以民國93年3月底設籍於臺灣省、臺北

市、高雄市及金馬地區(金門縣、連江縣)之原住民住戶(指戶內至少有一人十五歲

以上且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為母體清冊，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計調查訪問成

功的有效樣本戶數為10,610戶，訪問成功的人數為27,096人。主要調查發現為： 

一、台灣原住民的基本特徵 

1、性別：男性與女性各占50%。 

2、年齡：以20-29歲的最多，占24%，其次是30-39歲(22%)，再依序為40-49

歲(20%)，15-19歲(12%)，50-59歲(11%)，60歲或以上者占12%。 

3、教育程度：小學或以下者占29%，國(初)中的有25%，高中(職)最多，占

34%，專科或以上者12%。 

4、婚姻狀況：有配偶者者占56%，未婚者有34%，離婚、分居或喪偶者有10%。

5、族別：以阿美族的人數最多，占38%，其次是泰雅族(21%)，再依序是排 

灣族 (18%)，布農族(10%)，其餘族別人數較少。 

6、家計分擔：15歲以上者有65%需要負責家計，其中37%為家計主要負責人。 

7、個人每月平均收入：15歲以上的原住民(不含監管人口或失蹤人口)個人

每月收入以無經常性收入或沒有收入者所占比例最高(31%)，65%的原住民個人

每月平均收入未滿2萬元；平均每人每月收入約1.6萬元(中位數1.5萬元)，勞動

力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約2.4萬元，有酬就業者平均每人每月主要工作收入約

2.5萬元。 

二、勞動力狀況 

1.勞動力參與情形：勞動力參與率為63.9%，男性(77%)高於女性(54%)；

25-44歲者的勞動力參與率最高，約有82%，其次是45-49歲者的78%，再其次是

20-24歲及50-54歲者的69%；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中學歷者的參與率最

高，占76%，高中(職)、專科者分別為71%，大學或以上占55%，小學或以下者最

低，僅占52%；在婚姻狀況方面，有配偶或與人同居(70%)及離婚或分居(76%)

者的勞動力參與率最高，其次是未婚者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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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事有酬工作情形：15歲以上人口以從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的比例最高

(41%)，其次為從事不規則性有報酬工作(15%)，再其次依序為求學及準備升學

(11%)、料理家務(11%)及高齡(65歲以上)/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10%)。 

3.未參與勞動力的原因：分別有32%在「料理家務」或「求學及準備升學」，

有29%屬「高齡、身心障礙、生病」，此外「不想工作」或「想工作沒去找工作，

但隨時可以工作」分別只有4%與3%。 

4.失業狀況：失業率5.76%，女性(6.71%)高於男性(5.10%)；在年齡分布方

面，以15~19歲的12.55%為最高，其次是20~24歲、30~34歲、40~59歲平均約

5.81%，再其次是25~29歲；在教育程度方面，國(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失業率最

高，平均6.89%，其他依序是高中(職)的5.35%，專科的3.29%，大學或以上者的

1.90%為最低；在婚姻狀況方面，離婚或分居的失業率最高，有9.39%，其次為

未婚或喪偶者的7.16%，而有配偶或與人同居者失業率最低，有4.63%；在族別

分布方面，阿美族所占比例(39.24%)最高，其次是排灣族(20.15%)，再其次是

泰雅族(16.25%) 

三、就業者的工作情形 

（一）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職、行業及從業身份 

1、就業者從事的職業：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非技術

體力工等高達43%，而服務工作人員有17%，農林漁牧工作者有16%。 

2、就業者從事的行業方面：以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最多(21%)，

其次是「農林漁牧業」(18%)，再其次為「製造業」、「公共行政業」(含現役

軍人)及「營造業」，各有15%、13%、13%。 

3、就業者的從業身分：受私人所僱用最多，有63%，受政府僱用者(含現役

軍人)有20%，自營作業者有10%。 

4、從事政府所提供之臨時工作情形：從事有報酬工作(含規則性與不規則

性)的就業者中，有5%所從事工作是政府所提供的臨時工作，其中有51%工作期

限為十二個月或以上，有83%認為臨時工作對生活改善有幫助(含非常有幫助)。 

5、工作時數：就業者中，5月9日至15日從事全日工作者占89%，平均一週

工時是47小時；而部分時間工作者則占11%，平均一週工時是25小時。每週工時

不足40小時的就業者中，56%想增加工作時數，其中有74%想增加工時的主要原

因是希望增加收入貼補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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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地點：就業的原住民有72%是在居住的縣市工作，另外28%是到外縣

市工作。 

四、就業者的工作滿意度、社會壓力感、職業災害及勞資糾紛 

1、工作滿意程度：就業者有78%對目前的工作狀況表示滿意(含非常滿意)，

20%表示不滿意(含非常不滿意)。對目前工作不滿意的主要是「待遇太低」

（58%）。 

2、工作場所有沒有因為原住民身分感受到被歧視：絕大部分(90%)的原住

民在工作場所沒有因為原住民的身分而受到歧視，有受到被歧視的僅占占8%。 

3、職業災害：僅有9%的原住民在工作場所有遇到過職業災害，其中有26%

由勞工保險賠償，有18%由雇主賠償、有10%為民間賠償，有51%沒有得到賠償。 

4、勞資爭議：僅有5%的原住民就業者曾發生過勞資爭議。而發生過的勞資

糾紛，以薪資未付的比例最高(76%)，其次為職業災害爭議5%及解僱時欠資4%。

發生過的勞資糾紛中，有79%表示對勞資爭議處理結果不滿意(不滿意47%、非常

不滿意32%) 

5、工作態度：有3%的原住民在工作時有發生過喝酒曠職等特殊情形，其中

以在工作時曾發生過工作時喝醉的比例最高(26%)，其次依序為沒去上班又沒請

假(16%)、常常遲到或早退(13%)、與朋友群集或喝酒，幾天不上班(12%)。 

五、沒有工作時期的生活狀況 

1、沒有工作且有在找工作的原住民平均失業週數：在資料標準週內沒有工

作想工作的原住民中，平均已失業86週。 

2、失業給付：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有申請失業給付的只有5%。沒有申請

失業給付的原因以「不知道可以申請失業給付」的比例最高有50%，其次是「不

知道如何申請」的有20%，「不符合條件」的有17%。 

3、沒有工作的原住民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沒有工作的原住民

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以「家庭協助」最多(66%)，其次是「積蓄」

(21%)，再其次是「親友協助」(20%)。 

4、沒有工作的原住民在沒有工作期間找工作的情形：想工作沒有工作的原

住民，有82%的原住民有在找工作，沒有在找工作者只有14%。有在找工作的原

住民中，15%有找到工作，沒有找到工作者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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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找到工作而沒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待遇太低」(31%)和「離家太遠」

(21%)。 

(2)有找工作但沒有找到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圈沒有工作機會」(40%)和「就

業資訊不足」(31%)。 

(3)沒有工作期間沒有找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就業資訊不足」(31%)、「必

須照顧家人」(23%)和「健康不佳」(22%)。 

六、就業資訊管道 

原住民在找尋工作的方法中，以「看報紙」的比例最高，占65%，其次為「託

親友師長介紹」(60%)，「自我推薦及詢問」(34%)，「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

職」(28%)，「應徵招貼廣告」(23%)，「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16%)，「部

落就業輔導員」(15%)。 

七、失業人口離職原因 

原住民失業人口(含隱藏性失業人口)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因以「季節性

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最多(31%)，其次是「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13%)。 

八、希望從事的工作及地點 

1、希望從事的工作：失業的原住民中，最想從事的工作以「其他服務業」

最多，占21%；其次是「農、林、漁、牧業」或「製造業」，各占13%；再次之

是「營造業」或「住宿及餐飲業」，各占10%。 

2、希望的工作地點：失業的原住民中，有48%希望工作的地點在「原居的

家鄉」，其次有18%希望在「原居家鄉的鄰近鄉鎮」，希望在「都會區」的有14%；

另有19%表示都可以。希望在原居家鄉工作者中，只有22%認為原居的家鄉有想

要的工作 

九、證照 

只有15%的人有技能檢定合格證照。有證照者中，以有丙級證照的人最多，

有61%，其次是單一級技術士。57%的有證照者認為有證照在找工作時有幫助，

而38%的人覺得沒有幫助。 

十、職業訓練 

有12%的原住民參加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理的職業訓練，其中有48%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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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的相關工作，另有49%沒有從事相關的工作。沒有從事相關工作的原因，以

「沒有工作機會」26%為最高，其次是「找不到與訓練相關的工作」有20%。而

沒有參加過的原住民，有24%表示自己有需要參加職業訓練。 

想要參加的項目以「電腦、資訊類」(27%)及「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25%)

最多，其次是「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16%)、「美容、美髮類」(13%)及「營

建、土木類」(12%)。 

聽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理的職業訓練者中，有28%是經由「各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公所」，其次是「電視」和「看報紙」，各有25%及20%。沒有聽過者中，

有22%是希望經由「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其次是「電視」有14%。 

十一、建教合作 

只有4%的原住民參加過建教合作，沒有參加過建教合作者有96%。參加過建

教合作的原住民中，51%的人認為建教合作對找工作有幫助。 

十二、喜歡的工作類型 

有84%的原住民喜歡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 

十三、就業服務 

需要政府提供相關就業服務以需要「就業資訊」者(33%)最多，其次是「就

業媒合」(19%)。 

十四、參加保險 

原住民參加的保險項目，以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97%)的人數最多，其

次是「勞工保險」(31%)，再依序是「意外保險」(20%)，「壽險」(18%)，「農

民健康保險」(17%)，醫療險(14%)。 

 

第三節  生活狀況 

台灣地區原住民族主要分布在30個山地鄉鎮與25個平地鄉鎮之原住民地

區，依據原民會94年10月統計資料顯示，65.2％居住在原住民地區，34.82％的

原住民居住在非原住民地區。由於偏遠的原鄉地區人口密度低、交通不便、基

礎建設不足，又偏離各大經濟活動中心，因而，在教育、醫療、就業、社會、

交通、資訊等方面的資源都比都會地區來得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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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勞委會)並未針對原住民的生活狀況

進行定期的調查，因此，在生活狀況的調查結果部分，無法如同前一節以最新

年度的調查結果進行敘述，以為後續比較研究之用，僅有顏瑞儀（1999）調查

原住民的生活狀況發現，原住民的「個人所得」差異性大，女性原住民個人每

月收入未滿10,000元者所占比例(61%)高於男性(39%)；男性原住民個人每月收

入約18,000元（中位數），而女性平均個人每月收入則未滿 10,000元(中位數)。

以年齡而言，15-19歲之原住民每月收入未滿20,000元者（含無經常性收入或沒

有收入）占93.48﹪；20-24歲之原住民每月收入未滿20,000元者（含無經常性

收入或沒有收入）占68.41﹪。與一般民眾相比較，不論是以性別或年齡分析，

原住民的薪資相較於一般民眾，明顯偏低。 

綜上，原住民在個人與家庭收支，教育及交通等生活型態上，顯然與一般

民眾有所差異，且多處於資源分布相對稀少的弱勢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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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調查研究之對象依據委託單位－台中市政府指定的對象為準，是以設

籍或居住或工作於台中市的原住民15~64歲勞動人口為主，總數依據台中市政

府民政局提供的94年8月資料為準，總數計3,926人，其中男性1,627人與女性

2,299人(詳見表2-2)，預計完成調查訪問的有效原住民勞動人口樣本數為

3,000人。 

 

第二節  調查研究內容 

本項調查研究計畫內容含戶內15歲以上64歲以下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的基

本資料、就業狀況、生活狀況與求學狀況等四大項為主要，各項調查內容分

別是： 

一、基本資料：含性別、年齡、族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計負責等。 

二、就業狀況資料： 

1.勞動力狀況：勞動力參與狀況、失業狀況。 

2.就業工作：是否為政府所提供的臨時性工作、職業別、行業別、從業身

分、工時與工作地點等。 

3.工作滿意度、有無受歧視、有無遇到職業災害及其經濟問題。 

4.勞資爭議及處理情形以及滿意度。 

5.離職原因。 

6.個人就業困難。 

7.就業資訊管道。 

8.希望從事的工作類型及地點。 

9.政府所提供的臨時性工作之參與情形、對家庭經濟的影響、臨時性工作

結束後的計畫。 

10.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包含獲知職業訓練訊息的管道、參加職業訓練

的動機、曾參加過的職業訓練職類與結訓後工作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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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府就業促進津貼的利用與其對尋找工作的幫助程度。 

12.對政府就業相關政策與措施之認知、使用情形、意見與建議。 

13.參加保險的種類 

14.職業災害的發生及賠償情形。 

三、生活狀況資料：含個人及家庭收支、膳食、制服、居住地點與房屋結構

及坪數、交通工作、教育、休閒育樂活動等項。 

四、求學狀況：正規學校求學情形、再升學意願、理想。教育程度及專業領

域等。 

 

 第三節  調查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及本案委託研究計畫需求書所指，本次調查採面對面訪問

調查（interview survey），以一位訪員與一位受訪原住民面對面的方式進

行，以收集受訪原住民有關就業與生活狀況資料。 

訪問調查時間自訪問表格在95年2月中旬經委託單位—台中市政府確

認後開始執行，自95年3月1日正式進行調查，截至95年4月30日止，計60

個工作天完成調查工作。訪問調查時間安排於週一至週五晚上

6:30~9:30，或週六日下午1:30~5:30、晚間6:30~9:30進行。必要時，由

訪員電話聯繫配合受訪者時間，安排於週一至週五之日間進行。 

 

第四節  調查研究過程 

由於本項調查研究計畫係依據委託單位調查需求而訂，因此，研究過程

與一般既定的步驟有所不同，依序由確定調查對象與範圍至完成調查報告撰

寫，詳見下圖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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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調查研究過程 

確定調查對象與範圍 
 

文獻探討與編訂訪問表格 
 

試查與修訂訪問表格 
 

正式調查 
 

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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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研究之前測(pre-test)與正式訪問工作之進行過程及詳細內容見

下圖3-2所列： 

 一、前測進行流程與內容 

 
 

 

 

 

 

 

 

 

 

 

 

 

 

 

 

 

 

 

 

 

 

 

圖 3-2  前測進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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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行訪問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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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前測執行工作項目與內容 
項 執行工作項目 執   行   內   容 

前

置

作

業 

聯絡訪員 
聯絡訪員及職務分配，熟悉受訪者住處路線，並與督導

員做最後訪問名單核對。 

製作訪員手冊 
訪員手冊內容包括調查目的、訪問原則、面訪工作流程

及相關規定、訪問說明等項目。 

訪

員

訓

練 

基礎訓練 

向訪員說明調查目的、解釋訪問表格題項與順序；指導

訪員訪問流程、訪問技巧與演練，拒訪或遭遇暴力等相

關問題之緊急處理注意事項。 

專業議題說明 

有關勞動市場及就業安全等專業領域相關知識，以及政

府就業促進措施內涵，以提升訪員對於專業知識之認

知。 

訪

問

前

測 

執行前測 
於訪問表確認後，開始進行前測，至少完成 30 個有效

樣本，並就前測結果進行初步分析。 

控管品質 
抽選 30 個前測樣本中的 1 個進行複查，以瞭解訪員實

地訪問進行現況及掌握調查準確度及品質。 

檢

討

會

議 

召開檢討會議 
提出前測結果，並與委託單位就執行過程進行訪問表內

容建議修正重點。 

編修訪問表 
依據與委託單位討論決議，針對訪問表內容進行修正；

並與委託單位確認正式訪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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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訪問進行流程與內容 

 
 

 

 

 

 

 

 

 

 

 

 

 

 

 

 

 

 

 

 

 

 

 

 

 
 

圖 3-3  正式訪問進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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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訪問對象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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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正式訪問進行之執行項目與內容 
 執 行 項 目 執   行   內   容 

前

置

作

業 

製作訪問表格 

將試訪後的訪問表修改成正式訪問表，並確認各題項

欄位名稱與欄位屬性均與預編電腦資料處理欄位正確

無誤。 

修改訪員手冊 依試測結果修正訪員手冊。 

訪

員

訓

練 

確認訪問正式進行時

間及受訪對象 

正式發給各訪員訪問對象相關資料，並再次確認進行

訪問時間。 

辦理訪員訓練 

向訪員說明調查目的、訪問表內容、訪問技巧與相關

注意事項；另，視前測結果告知訪員須加強內容，並

要求訪員進行一對一練習。 

專業議題說明 
向訪員說明調查主題(就業與生活)專業領域題項，加

強訪員對於專業知識的認知。 

訪 

問 

調 

查 

執行正式訪問調查 

進行訪問時，嚴格要求訪員依照訪員手冊進行訪問，

並依受訪者回應勾選答案，有效樣本數需達成結案定

義始得終止訪問。 

控管品質 

各訪員進行訪問期間，計畫主持人針對受訪對象進行

抽選複查，以了解訪員落實訪問品質；複查發現訪員

訪問不確實，該員所訪問之訪問表進行 100%的複查。 

回報進度 
專案助理每週統計訪問數量及完成進度比例予計畫主

持人，並說明工作進度、異常狀況及處理情形。 

檢

討

會

議 

召開檢討會議 

訪問調查期間，每兩週召開檢討會議一次，以處理緊

急之異常事件或解決相關問題；所有訪問調查工作結

束後，計畫主持人與委託單位討論調查執行過程之問

題；瞭解該次調查是否已達原定計畫目標，並彙整實

際進行之相關資訊，以為爾後辦理類似調查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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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員甄選與訓練 

訪員良寙與否關係調查結果之準確性，因此，嚴格依據下列原則辦

理訪員甄選工作： 

(一)訂定訪員資格： 

1.大學三、四年級以上學在學學生 

2.具相關訪問調查工作者為優先。 

3.須能全程參加訪員訓練及前測訪問合格者。 

4.須口齒清晰、態度親切、語氣和善。 

(二)辦理訪員招募 

1.將相關甄選訊息上網公告及進行報名。 

2.由計畫主持人進行訪員甄選面試。 

3.公布錄取名單。 

本次調查研究計畫計有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大葉大學人

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等

三所大學之大三或大四學生47位擔任訪員，另有3位具備大專以上教育程

度且對原住民調查訪問工作有興趣之社會人士參與。總計本次調查工作

的參與訪員計50位。 

(三)辦理訪員訓練 

總計辦理四次訪員訓練，以增進訪員對於本項調查計畫之對象、就

業安全的基本概念、勞動市場的認識以及訪問法之進行等內容進行訓

練，四次訪員訓練辦理時間及內容如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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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訪員訓練辦理內容一覽表 
日 期 與 時 間 訓 練 內 容 主 講 人 地  點 

94/12/07 (W3) 

15:20-17:00 

訪問法與訪問技巧 計畫主持人 

陳月娥老師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C506階梯教室 

94/12/14 (W3) 

15:20-17:00 

勞動市場概念與原住民

就業特性 

計畫主持人 

陳月娥老師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C506階梯教室 

95/02/22(W3) 

 15:20-17:00 

調查訪問表格之填寫與

注意事項 

計畫主持人 

陳月娥老師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C506階梯教室 

95/03/01(W3)  

15:20-17:00 

試訪結果檢討與說明 計畫主持人 

陳月娥老師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C506階梯教室 

95/04/26 (W3) 

15:20-17:00 

訪問調查工作檢討會議 計畫主持人 

陳月娥老師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

C506階梯教室 

 

為管控訪問品質，計辦理以下工作： 

一、製作本計畫案訪員公約、製作訪問手冊、訪員訪問報表、訪問表格完成

統計表，以確實控制訪員調查進度與品質。 

二、舉辦訪員講習活動，詳實說明調查目的、訪問表內容、訪問技巧與相關

注意事項；拒訪或問項定義之確定，並透過審核、複查等過程，以確保

調查品質。 

三、依訪問前測結果告知訪員須加強之內容與重點，並要求訪員進行一對一

練習。 

四、控制每位訪員每週訪問基本數，並隨時抽查訪問表格，以控制工作進度

及品質。總計抽查40份受訪樣本，均正確無誤。 

五、為確保訪問品質，計畫主持人於調查期間隨時與專案助理及訪員保持密

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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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訪問調查工作於95年3月1日正式展開，至同年4月30日完成，總計完成有

效樣本戶689戶，樣本數1,263人，另有585戶的空戶及245戶的屢訪未遇或拒

訪。全數調查表格回收後，立即進行整理與編碼工作，並使用SPSS For Windows 

(10.0版)進行資料統計分析，主要應用的統計方法除一般的描述統計外，並

進行相關分析。統計方法與分析內容如下所述： 

一、資料的整理：檢查收集資料，並進行資料編碼，便於統計分析。 

二、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分析：用以檢定訪問表格信賴與準

確程度。 

三、次數分配(frequency)與百分比(percentage)之描述統計：目的在於呈現

樣本人口特質的基本特徵、就業狀況、生活狀況及求學狀況之分布情形。 

四、交叉分析(cross-tabulation)：樣本資料描述與推論，除分析基本變項

與各項目交叉結果外，並製作交叉分析表。 

五、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用以檢定基本特徵自變項與就業狀況依變

項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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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現與分析 

第一節  台中市原住民基本特徵 

根據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原住民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民國94年8月(提供本

調查受訪樣本資料時期)台中市滿十五歲以上六十四歲以下的原住民勞動人

口總數為4,172人，總計2,314戶，分佈於台中市八個行政區。而完成本次調

查訪問之有效原住民勞動人口計1,263人，有效樣本戶689戶。相互比較發現，

有效樣本與原母體在各行政區的分配是相近的(見表4-1)。 

表4-1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數與本調查有效樣本數比較表 
項 目 94 年 8 月勞動人口分布 本調查有效樣本分布 

增減 
行 政 區 域 戶數 人數 人數百分比 戶數 人數 人數百分比 

總 計 2,314 4172  689 1263   

北 區 306 520 12.0 103 194 15.4 -3.4 

東 區 154 280 7.0 45 88 7.0 0 

西 區 141 210 5.0 29 56 4.4 0.6 

南 區 229 418 10.0 79 134 10.6 -0.6 

中 區 30 51 1.0 6 13 1.0 0 

北 屯 區 689 1,239 30.0 225 413 32.7 -2.7 

西 屯 區 485 914 22.0 148 274 21.7 0.3 

南 屯 區 280 540 13.0 54 91 7.2 5.8 

 

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一、族別：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中以泰雅族的人數最多，占32.8%，其次是

阿美族，占24.7%，再依序是排灣族的19.4%，布農族的14.7%、其他各族

的比例都很低，如太魯閣族1.9%、卑南族的1.9%、魯凱族1.6%、鄒族1%、

雅美族1%、賽夏族0.5%、邵族0.2%、噶瑪蘭族0.1%、有0.3％為其它族。

與原民會93年調查研究發現，台灣地區的原住民族別分布依序是阿美族

(38%)、泰雅族(21%)、排灣族(18%)，顯然，泰雅族勞動人口在台中市的

人口比例比台灣地區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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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

14.7%

排灣族,

19.4%

其他, 8.5%

泰雅族,

32.8%

阿美族,

24.7%

 

圖4-1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族別分布 
 

二、居住行政區域分布：以台中市的八個行政區域觀之，居住在北屯區的原

住民勞動人口最多，占32.7%，其次為西屯區(21.7%)、北區(15.4%)、南

區(10.6%)、南屯區(7.2%)、東區(7%)、西區(4.4%)、中區(1%)，有五分

之三(61.6%)的原住民居住在屯區(南屯、西屯、北屯)，而居住在中區的

原住民勞動人口最少。        

三、性別：女性居多，占57.5%；男性占42.5%。台中市的女性原住民勞動人口 

顯然比男性來得多，與原民會93年調查研究發現，台灣地區的男性與女性 

原住民勞動人口各佔50%，顯見，台中市的女性原住民勞動人口比例比台

灣地區來得高。 

男性,

42.50%
女性,

57.50%

 
        圖4-2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性別分布 

 

四、年齡：在年齡分布方面，以15-19歲最多，占21.6%，其次是40-44歲，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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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再依序是20-24歲，占12.3%，35-39歲，占12%，45-49歲，占10.5%，

30-34歲，占9.7%，25-29歲，占9%；50-54歲，占6.1%，55-59歲，占2.5%，

60-64歲，占1.7%。綜合以上，35-49歲的受訪原住民所占比例最高，占

36.9%，其次為15-24歲，占34%。 

與原民會93年調查研究發現，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勞動人口在年齡分

布方面，以20-29歲的比例(24%)最高，與台中市的20-29歲的比例(21.3%)

相近；居次的30-39歲所佔比例22%也與台中市的30-39歲所佔比例21.7%

相近。而台中市的15-19歲年齡所佔比例%21.6%則比台灣地區的12%高出

很多。整體而言，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人口在年齡分布上，比台灣地區

來得年輕。 

 

55至59歲,

2.5%

60至64歲,

1.7%

30至34歲,

9.7%

25至29歲,

9.0%

35至39歲,

12.0%

40至44歲,

14.4%

20至24歲,

12.3%

15至19歲,

21.6%

50至54歲,

6.1%

45至49歲,

10.5%

 

圖4-3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年齡分布 
 

五、教育程度：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以高中教育程度比例最高，占25.8%，

其次為國(初)中，占22.9%；其它依序為高職(含五專前三年)占16%、大

學(占13.1%)、國小(占11.9%)、專科(占7.9%)、研究所以上占1%，不識

字占0.7%及自修占0.3%。與原民會93年調查研究發現，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有54%的教育程度只有國中以下；反觀，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人口教育

程度在國中以下者占35.8%，準此，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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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要來得高。 

若從性別變項觀察其教育程度的分布可發現，女性原住民勞動人口

專科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12.3%)高於男性(8.7%)，既使在高中、高職、

國中、國小等不同的教育度上，都是女性高於男性。顯見，台中市女性

原住民的教育程度普遍高於男性原住民。 

表4-2  台中市原住民的教育程度—性別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 計 不識字 
、自修 國 小 國

中 高 中 高 職 專 科 大 學 研究所 
以上 

總 計 100.0 1 11.9 23.0 25.8 16.1 8.0 13.2 1.0 
性 別  

   男 42.4 0.3 3.7 10.2 12.5 7.0 2.9 5.2 0.6 
   女 57.6 0.7 8.2 12.8 13.3 9.1 5.0 8.0 0.4 

 

研究所(含)

以上, 1.0% 國小以下,

12.9%

國(初)中,

22.9%

大學,

13.1%

專科, 7.9%

高中,

25.8%

高職(含五

專前三年),

16.0%

 

圖4-4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分布 

六、婚姻狀況：一半以上(50.2%)的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是有配偶的，

40.5%未婚。其中離婚、分居或喪偶者有9.3%。與原民會93年調查研

究發現，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已婚的比例56%與台中市相近，但未婚的

比例，台中市的40.5%顯然高於台灣地區的34%。 

未婚的原住民勞動人口男性(52.46%)略多於女性(47.54%)，未婚

的以15-19歲最多(占52.7%)，其次為20-24歲(占26.6%)、25-29歲(占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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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台中市原住民的婚姻狀況—性別與年齡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未婚 有配偶 
(與人同居) 

離婚、分居、

喪偶 
總 計 100.0 40.6 50.2 9.3 

性 別  

      男 42.5 21.3 19.3 1.9 

      女 57.5 19.2 30.9 7.4 

年 齡  

   1 5－ 19 歲 21.7 21.4 0.2 0 

   2 0－ 24 歲 12.3 10.8 1.5 0 

   2 5－ 29 歲 9.0 5.0 3.7 0.4 

   3 0－ 34 歲 9.7 1.7 7.1 1 

   3 5－ 39 歲 12.0 0.6 9.5 2 

   4 0－ 44 歲 14.4 0.8 11.9 1.7 

   4 5－ 49 歲 10.6 0 9.0 1.5 

   5 0－ 54 歲 6.1 0.2 4.4 1.5 

   5 5－ 59 歲 2.5 0.1 1.8 0.6 

   6 0－ 64 歲 1.7 1.1 0.2 2.1 

在性別的分布方面，泰雅族、阿美族及排灣族等三族的男性與女性人

數相近，惟女性布農族勞動人口是男性布農族勞動人口的一倍。教育程度

分配上，專科以上的勞動人口以泰雅族所占比例最高，其次為阿美族、布

農族及排灣族。綜合以上，阿美族及布農族多居住在北屯區及西屯區；排

灣族居住於北屯區及南屯區。 

表4-4  台中市原住民的族別—性別與教育程度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 計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布農族 其他 

總 計 100.0 24.7 32.8 19.4 14.7 8.4 

性 別  

           男 42.5 11.3 14.3 8.7 4.8 3.4 

女 57.5 13.4 18.5 10.7 9.9 5.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1.0 0.2 0.2 0.4 0.2 0 

國 小 11.9 2.6 2.4 4.0 2.4 0.5 

國 ( 初 ) 中  23.0 5.0 7.3 5.4 3.3 2.0 

高 中 25.8 7.7 9.3 3.8 3.2 1.8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6.1 3.8 6.3 2.7 1.9 1.4 

專 科 8.0 2.4 2.6 1.1 1.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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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13.2 2.5 4.5 2.1 2.2 1.9 

研 究 所 以 上  1.0 0.4 0.2 0 0.3 0.1 

 

在八個行政區域的分布上，泰雅族勞動人口以居住在北屯區的最多，

其次是為北區及西屯區；而阿美族勞動人口也是以居住在北屯區的最多，

其次為西屯區及北區；而排灣族勞動人口也是以居住在北屯區的為最多，

其次為南屯區及西屯區；布農族勞動人口仍以居住在北屯區的為最多，其

次為西屯區及北區與東區。 

表4-5  台中市原住民的居住區域—族別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北區 東區 西區 南區 中區 北屯區 西屯區 南屯區 

總 計 100.0 15.4 7.0 4.4 10.6 1.0 32.7 21.7 7.2 
族 別  

阿 美 族 24.9 3.2 1.4 1.2 2.8 0.1 8.6 6.6 1.0 
泰 雅 族 32.9 7.8 1.2 1.5 3.2 0.1 11.2 6.8 1.1 
排 灣 族 19.4 0.8 1.8 0.5 2.2 0.2 6.2 3.6 4.1 
布 農 族 14.3 2.2 2.2 0.6 1.8 0.6 4.5 2.3 0.1 

其 他 8.5 1.4 0.4 0.6 0.6 0 2.2 2.4 0.9 

 

七、家計負擔：受訪的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中有35.8%是家計主要負責

人，其次有23.9%是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40.3%不需負責家計。（訪

查時，如果該戶只有一位原住民，則該受訪者是當然主要家計負責

人；如果家中僅兩位年長之原住民，則其中一位是當然主要家計負責

人）。 

與原民會93年調查研究發現，台灣地區的原住民為主要家計者的比例

為37%與台中市的35.8%相近，而不需負責家計的比例，台中市的40.3%顯

然高於台灣地區的35%，主要原因與前述的台中市15-19歲人口比例高於台

灣地區所致。15-19歲者多為就學中之學生，若已從事勞動，亦多屬輔助

家計者為主要。 

再就性別來看，家計負責人以男性(22.3%)多於女性(13.5%)；而不需

負責家計的則以女性(24.4%)多於男性(16%)。從年齡層觀之，40-44歲及

45至49歲年齡層的原住民勞動人口是主要家計負責人比例最高，其次是

35-39歲。再從婚姻狀況的分布來看，主要家計負責人以有配偶者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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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者僅有10.8%為主要家計負責人。 

 

 

表4-6  台中市原住民負責家計狀況—性別與年齡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主要家計負責人 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不需負責家計 
總 計 100.0 35.8 23.9 40.3 
性 別  

      男 42.5 22.3 4.2 16.0 
      女 57.5 13.5 19.7 24.3 

年 齡  
   1 5－ 19 歲 21.7 0.2 1.5 20.0 
   2 0－ 24 歲 12.3 1.2 3.2 8.0 
   2 5－ 29 歲 9.0 2.9 3.4 2.7 
   3 0－ 34 歲 9.7 4.5 4.0 1.3 
   3 5－ 39 歲 12.0 6.3 3.6 2.2 
   4 0－ 44 歲 14.4 8.8 4.3 1.3 
   4 5－ 49 歲 10.6 7.1 2.4 1.1 
   5 0－ 54 歲 6.1 3.3 1.2 1.5 
   5 5－ 59 歲 2.5 0.8 0.3 1.4 

.   6 0－ 64 歲 1.7  0.8  0.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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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本調查計畫有效樣本基本特徵分配表 

 
項目 次數分配 百分比 項目 次數分配 百分比 

族別  教育程度  
阿美族 305 24.7 不識字 9 0.7 
泰雅族 405 32.8 自修 4 0.3 
布農族 239 19.4 國小 147 11.9 
魯凱族 20 1.6 國(初)中 283 22.9 
排灣族 181 14.7 高中 318 25.8 
賽夏族 8 0.5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98 16.0 
雅美族 12 1.0 專科 98 7.9 
卑南族 23 1.9 大學 162 13.1 
鄒族 12 1.0 研究所或以上 12 1.0 
邵族 3 0.2 婚姻狀況   

噶瑪蘭族 1 0.1 未婚 500 40.5 
太魯閣族 23 1.9 有配偶 619 50.2 
其它 4 0.3 離婚、分居、 86 7.0 

行政區域別  喪偶 28 2.3 

北區 190 15.4 每月工作收入  

東區 86 7.0 未滿1萬元 20 2.8 

西區 54 4.4 1萬至未滿2萬元 28 4 

南區 131 10.6 2萬至未滿3萬元 148 21.4 

中區 12 1.0 3萬至未滿4萬元 232 33.5 

北屯區 404 32.7 4萬至未滿5萬元 115 16.6 

西屯區 268 21.7 5萬至未滿6萬元 70 10.1 

南屯區 89 7.2 6萬至未滿7萬元 55 7.9 

性別  滿7萬元以上 23 3.3 

男性 525 42.5 家計負責  

女性 709 57.5 主要家計負責人 441 35.7 

年齡別  次要家計負責人 295 23.9 

15-19歲 267 21.6 不需負責家計 497 40.3 

20-24歲 152 12.3    
25-29歲 111 9.0    
30-34歲 120 9.7    
35-39歲 148 12.0    
40-44歲 178 14.4    
45-49歲 130 10.5    
50-54歲 75 6.1    
55-59歲 31 2.5    
60-64歲 2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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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勞動力狀況 

一、95年3月1日至3月7日原住民勞動人口工作情形 

 (一)近七成的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從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 

在本調查資料的標準週(民國95年3月1日至3月7日)，台中市原住民勞動

人口以從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的比例最高(75.5%)，其次為從事不規則性有報

酬工作，占16.8%，沒工作在找工作者占4.4%，想工作未去找工作但隨時可以

工作的占2.2%，無酬家屬工作者占0.8%。比93年原民會調查台灣地區15歲以

上原住民人口中從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的比例(41%)高出很多，而從事不規則

性有報酬工作(16.8%)與該項調查結果的15%相近。顯示，台中市原住民勞動

人口從事規則性工作且領有報酬的比例明顯高於台灣地區。 

本報告將民國95年3月1日至3月7日從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含部分時間

工作)、從事不規則有報酬工作、從事無酬家屬工作(15小時以上)、有工作而

未做領有報酬、有工作而未做沒有領報酬、沒工作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

待結果以及現役軍人(含職業軍人)定義為勞動力，其餘為非勞動力(但不包含

監管人口及失蹤人口)。準此，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為

57.95%(以勞動人口732人計)與同期台灣地區一般民眾的勞動力參與率

57.65%相近。 

經交叉分析發現，參與勞動的原住民和地區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和家

計負責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 

1、地區別：以居住在北屯區的原住民勞動力參與率最高(34.2%)，其次為西

屯區的22.7%，依序是北區的14.6%，南區的11.1%，中區(0.8%)最低。 

2、教育程度：以高中學歷者的勞動力參與率最高，占24.4%，其次為國(初)

中(23.2%)、高職(18.5%)，國小(14.3%)，專科及大學的各占8.8%，不識

字的勞參率最低，占0.8%%。 

3、婚姻狀況：有配偶的勞參率(66.8%)高於未婚(21.2%)及離婚、分居、喪偶

的(12.1%)。 

4、家計負責：以主要家計負責人的勞參率(57.7%)高於次要家計負責人的

34.7%，不需負責家計的勞參率最低(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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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者在3月1日至3月7日的工作情形   
單位：％（次數） 

總計 總計 從事規則性

有報酬 

從 事 不 規 則

有報酬 

從事無酬家

屬工作 

有 工 作 而 未

做，領有報酬 

有 工 作 而 未

做，無報酬 

無工作在找工

作 

想工作未去找

工作，但隨時

可以工作 

總   計 100.0（732） 75.5（553） 16.8（123） 0.8（6） 0.1（1） 0.1（1） 4.4（32） 2.2（16） 
地區  
北區 14.6（107） 11.6（85） 2.5（18） 0.1（1） 0（0） 0（0） 0.4（3） 0（0） 
東區 5.9（43） 4.5（33） 1.0（7） 0（0） 0（0） 0（0） 0.3（2） 0.1（1） 
西區 3.1（23） 2.7（20） 0.3（2） 0（0） 0（0） 0（0） 0.1（1） 0（0） 
南區 11.1（81） 9.3（68） 0.8（6） 0.1（1） 0（0） 0.1（1） 0.5（4） 0.1（1） 
中區 0.8（6） 0.7（5） 0（0） 0.1（1） 0（0） 0（0） 0（0） 0（0） 
北屯區 34.2（250） 23.6（173） 6.8（50） 0.1（1） 0（0） 0（0） 1.9（14） 1.6（12） 
西屯區 22.7（166） 18.0（132） 3.1（23） 0.1（1） 0.1（1） 0（0） 1.0（7） 0.3（2） 
南屯區 7.7（56） 5.1（37） 2.3（17） 0.1（1） 0（0） 0（0） 0.1（1） 0（0） 
教育程度  
識字自修 0.8 （6） 0.2（2） 0.5（4） 0（0） 0（0） 0（0） 0（0） 0（0） 
國小 14.3（104） 8.1（59） 4.7（34） 0.3（2） 0（0） 0（0） 0（0） 0（0） 
國(初)中 23.2（169） 15.9（116） 15.9（38） 0.3（2） 0.1（1） 0（0） 1.0（7） 0.7（5） 
高中 24.4（178） 19.2（140） 3.6（26） 0.1（1） 0（0） 0.1（1） 0.8（6） 0.5（4） 
高職 18.5（135） 15.5（113） 1.4（10） 0（0） 0（0） 0（0） 1.1（8） 0.5（4） 
專科 8.8 （64） 7.3（53） 1.2（9） 0（0） 0（0） 0（0） 0.1（1） 0.1（1） 
大學 8.8 （64） 8.2（60） 0.3（2） 0（0） 0（0） 0（0） 0.3（2） 0（0） 
研究所以上 1.2 （9） 1.0（7） 0（0） 0.1（1） 0（0） 0（0） 0.1（1） 0（0） 
婚姻狀況  
未婚 21.2（155） 17.4（127） 2.6（19） 0（0） 0（0） 0（0） 1.0（7） 0.3（2） 
有配偶(及與

人同居) 
66.8（488） 50.3（368） 11.6（85） 0.7（5） 0.1（1） 0（0） 2.9（21） 1.1（8） 

離婚、分居

喪偶 
12.1（88） 8.0（58） 2.6（19） 0.1（1） 0（0） 0.1（1） 0.4（3） 0.8（6） 

負責家計  
主要家計負

責人 
57.7（422） 43.7（320） 10.4（76） 0.1（1） 0（0） 0.1（1） 1.8（13） 1.5（11） 

次要家計負

責人 
34.7（254） 27.7（203） 4.8（35） 0.4（3） 0.1（1） 0（0） 1.2（9） 0.4（3） 

不需負責家

計 
7.7（56） 4.1（30） 1.6（12） 0.3（2） 0（0） 0（0） 1.4（10） 0.3（2） 

 

 

(二)未參與勞動力原因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在95年3月1日至7日的非勞動力人口有483人，其

中以「求學」的原因最高，占63.6%，依序為有22.4%係「料理家務」，4.5%

屬「身心障礙或生病」。另，「不想工作」者，占3.9%，有4.1%為「其它原

因」。與原民會93年調查結果相較，台灣地區的原住民未參與勞動的原因以

「料理家務」(32%)為最多，其次為求學及準備升學(31%)及身心障礙或生病

(29%)，主要原因，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人口中，15-19歲所占比例高，該年

齡層多在求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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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升學,

1.4%

求學, 63.6%

不想工作,

3.9%

其他原因,

4.1%

身心障礙或生

病, 4.5%

料理家務,

22.4%

 

圖4-5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未參與勞動的原因  

台中市原住民未參與勞動的原因與地區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和負責家計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見表4-9) 

1、區域別：未參與勞動的台中市原住民中，因求學(準備升學)及料理家務兩

項原因所占比例，都以北屯區最高，其次為西屯區及北區。 

2、性別：女性因為求學及準備升學而未能參與勞動的比例稍高於男性，又女

性未參與勞動的原因中「料理家務」的比例(21.5%)明顯高於男性(0.8%)。

女性不想工作的比例亦高於男性。 

3、年齡：15至19歲未參與勞動的主要原因是以「求學及準備升學」的比例最

高，占47.6%；30至39歲者未參與勞動的原因以「料理家務」的比例最高

(3.9%)。 

4、教育程度：小學或以下者未參與勞動的主因是生病；國(初)中以上者主要

原因來自「求學及準備升學」。 

5、婚姻狀況：未婚者未參與勞動的主因是「求學及準備升學」；有配偶或同

居者主要原因是「料理家務」。 

6、負責家計：未參與勞動的台中市原住民中，不需負責家計的比例高達

88.2%，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未參與勞動的比例(8.3%)與主要家計負責

人的比例(3.5%)都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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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在3月1日至3月7日未參與勞動之原因 
單位：％（次數） 

總計 總計 求學 準備升學 料理家務 身心障礙 
生病不 

能工作 
不想工作 .其他 

總計 
100.0

（483） 63.6（307） 1.4（7） 22.4（108） 0.2（1） 4.3（21） 3.9（19） 4.1（20） 
地區  
北區 16.8（81） 9.3（45） 0.2（1） 6.4（31） 0（0） 0.6（3） 0.2（1） 0（0） 
東區 8.9（43） 7.2（35） 0（0） 1.0（5） 0（0） 0.4（2） 0（0） 0.2（1） 
西區 6.4（31） 5.0（24） 0（0） 0.6（3） 0（0） 0.6（3） 0（0） 0.2（1） 
南區 10.1（49） 7.5（36） 0（0） 2.3（11） 0（0） 0（0） 0（0） 0.4（2） 
中區 1.2（6） 1.0（5） 0（0） 0.2（1） 0（0） 0（0） 0（0） 0（0） 
北屯區 30.0（145） 15.9（77） 0（0） 7.5（36） 0（0） 1.9（9） 2.3（11） 2.5（12） 
西屯區 20.9（101） 13.7（66） 1.2（6） 3.3（16） 1.2（6） 0.8（4） 1.0（5） 0.6（3） 
南屯區 5,6（27） 3.9（19） 0（0） 1.0（5） 0（0） 0（0） 0.4（2） 0.2（1） 
性別  
男 36.9（178） 31.1（150） 1.2（6） 0.8（4） 0.2（1） 1.2（6） 0.4（2） 1.9（9） 
女 63.1（305） 32.5（157） 0.2（1） 21.5（104） 0（0） 3.1（15） 3.5（17） 2.3（11） 
年齡  
 15－19 歲 48.4（234） 46.4（224） 1.2（6） 0.2（1） 0（0） 0（0） 0.2（1） 0.4（2） 
 20－24 歲 18.6（90） 15.5（75） 0.2（1） 1.7（8） 0（0） 0（0） 0（0） 1.2（6） 
 25－29 歲 5.0（24） 1.2（6） 0（0） 2.3（11） 0（0） 0.6（3） 0.2（1） 0.6（3） 
 30－34 歲 4.3（21） 0（0） 0（0） 3.5（17） 0（0） 0.2（1） 0.4（2） 0.2（1） 
 35－39 歲 5.8（28） 0.2（1） 0（0） 3.9（19） 0（0） 0.8（4） 0.8（4） 0（0） 
 40－44 歲 3.9（19） 0.2（1） 0（0） 2.9（14） 0（0） 0.6（3） 0（0） 0.2（1） 
 45－49 歲 3.3（16） 0（0） 0（0） 2.1（10） 0（0） 0.4（2） 0.8（4） 0（0） 
 50－54 歲 4.6（22） 0（0） 0（0） 2.9（14） 0（0） 0.2（1） 0.8（4） 0.6（3） 
 55－59 歲 3.5（17） 0（0） 0（0） 1.9（9） 0（0） 1.0（5） 0.6（3） 0（0） 
60－64 歲 2.5（12） 0（0） 0（0） 1.0（5） 0.2（1） 0.4（2） 0（0） 0.8（4） 

教育程度  
不識字自修 1.2（6） 0.2（1） 0（0） 0.2（1） 0（0） 0.4（2） 0.4（2） 0（0） 
國小 8.9（43） 0.2（1） 0（0） 4.8（23） 0（0） 1.4（7） 1.9（9） 0.6（3） 
國(初)中 23.0（111） 14.9（72） 0.6（3） 4.1（20） 0（0） 1.9（9） 0.4（2） 1.0（5） 
高中 27.7（134） 18.6（90） 0.6（3） 6.6（32） 0.2（1） 0.2（1） 0.8（4） 0.6（3） 
高職 12.6（61） 7.5（36） 0.2（1） 4.3（21） 0（0） 0（0） 0（0） 0.6（3） 
專科 6.8（33） 4.6（22） 0（0） 1.4（7） 0（0） 0.2（1） 0.2（1） 0.4（2） 
大學 19.0（92） 17.0（82） 0（0） 0.8（4） 0（0） 0.2（1） 0.2（1） 0.8（4） 
研究所以上 0.6（3） 0（0） 0（0） 0（0） 0（0） 0（0） 0（0） 0.6（3） 
婚姻狀況  
未婚 67.7（327） 63.1（305） 1.4（7） 0.4（2） 0（0） 0.6（3） 0.4（2） 1.7（8） 
有配偶 

(及與人同居) 
27.1（131） 0（0） 0（0） 20.3（98） 0（0） 2.7（13） 2.3（11） 1.9（9） 

離婚、分居 

喪偶 
5.2（25） 0.4（2） 0（0） 1.6（8） 0.2（1） 1.0（5） 1.2（6） 0.6（3） 

負責家計  
主要家計負責

人 
3.5（17） 0.6（3） 0（0） 1.2（6） 0（0） 0.4（2） 0.2（1） 1.0（5） 

次要家計負責

人 
8.3（40） 1.9（9） 0（0） 3.5（17） 0（0） 0.8（4） 0.8（4） 1.2（6） 

不需負責家計 88.2（425） 61.0（294） 1.5（7） 17.6（85） 0.2（1） 3.1（15） 2.9（1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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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者的工作情形 

（一）台中市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職、行業及從業身份 

1、就業者從事的職業：台中市就業的原住民所從事的職業以「技術工及

有關工作人員」最多，占22.3%；其次依序為「非技術工及體力工」(22%)、「專

業人員」(13.2%)、「服務工作幫員及售貨員」(10.1%)、「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6.7%)、「事務工作人員」(4.7%)、「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2.1%)，

「農林漁牧工作者」(1.6%)。 

與93年台灣地區調查結果相較，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從事「專業人員」

的比例13.2%遠高於台灣地區的5.4%，另「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與「非技

術工及體力工」均高於台灣地區的比例，反而在「服務工作人員」的比例(10.1%)

較台灣地區(17.4%)來得低，但在「農林漁牧工作者」及「機械設備操作工」

兩種職業之從業人口比例上，台中市比台灣地區要低很多(見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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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職業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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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顯示，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職業與其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有

顯著相關：(見表4-10) 

(1)性別：男性就業者的職業為「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所占比例明顯高於

女性；而女性就業者的職業為「服務工作人員」的比例則高於男性，

男性與女性從事「非技術工及體力工」的比例是相近的。 

(2)年齡：40-44歲就業者以從事「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多(21.6%)；其

次依序為45-49歲(20.3%)、30-34歲及35-39歲(16.4%)，而從事非技

術工及體力工者則以35-49歲居多(占58.5)。 

(3)教育程度：國(初)中就業者的職業以「非技術工及體力工」最多(35.1%)；

高中及大學或以上就業者的職業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為最多。 

表4-10 台中市原住民擔任最多的前三項工作—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 計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其他 
總 計 100.0 38.4 37.6 24.0 
      男 52.1 23.2 18.9 10.1 
      女 47.9 15.1 18.9 13.9 

年 齡  
   1 5－ 19 歲 3.0 0.8 1.5 0.8 
   2 0－ 24 歲 8.6 2.3 3.3 3.0 
   2 5－ 29 歲 9.3 4.0 3.0 2.3 
   3 0 － 3 4 歲 12.9 6.3 3.8 2.8 
   3 5－ 39 歲 16.2 6.3 6.1 3.8 
   4 0－ 44 歲 21.5 8.3 8.3 4.8 
   4 5－ 49 歲 18.9 7.8 7.6 3.5 
   5 0－ 54 歲 6.8 1.8 2.8 2.3 
   5 5－ 59 歲 1.5 0.3 0.5 0.8 

.   6 0－ 64 歲 1.3 0.5 0.8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1.8 0.3 1.5 0 
國 小 18.2 7.6 8.1 2.5 
國 ( 初 ) 中  29.1 9.9 13.2 6.1 
高 中 21.8. 9.6 7.3 4.8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9.2 7.8 6.3 5.1 
專 科 4.8 2.5 1.0 1.3 
大 學 4.1 1.3 0.5 2.3 
研 究 所 以 上  1.0 0.3 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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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業者從事的行業：台中市原住民就業者以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最多，占28.5%，其次是「營造業」(15.2%)、「製造業」(12.7%)、「運輸

倉儲及通訊業」(7.9%)、「住宿及餐飲業」(7.6%)、「醫療保健及社會福

利業」(6.3%)、「批發及零售業」(3.4%)。 

與93年台灣地區調查結果相較，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就業之行業別，以從事

「農林漁牧業」(17.94%)為最多，依序為「製造業」(15.31%)、「公共行政業」、

「營造業」及「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顯然，台中市的原住民從事「社會

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的比例28.5%遠高於台灣地區的12.21%；其它的「營造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住宿及餐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都略高於台灣地區的比例，顯示，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人口多以從事與都市生

活機能與產業發展相關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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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行業比較 

 原住民就業者的行業亦因其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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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表4-11) 

1、性別：女性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比例明顯高於男性(64.5%與

35.5%)；又女性從事「製造業」的比例也高於男性(56.2%與45.8%)，而男

性從事「營造業」的比例（79.9%）則明顯高於女性（20.1%）。 

2、年齡：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者以35-49歲者最多，其次為20-29

歲；而從事「營造業」者則以40-49歲為最多，「製造業」方面則以30-39

歲為最多。 

3、教育程度：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或「製造業」者的教育程度都

以國中及高中為最多；而從事「營造業」者，則以國中程度為最多。 

表4-11 台中市原住民從事最多的前三項行業別—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 計 其他服務業 營造業 製造業 
總 計 100.0 50.5 26.9 22.6 
性 別     
      男 49.2 17.9 21.5 9.8 
      女 50.8 32.6 5.4 12.7 

年 齡     
   1 5－ 19 歲 3.6 2.9 0.5 0.3 
   2 0－ 24 歲 9.6 4.9 2.1 2.6 
   2 5－ 29 歲 8.8 4.9 1.0 2.9 
   3 0－ 34 歲 13.0 6.0 3.9 3.1 
   3 5－ 39 歲 15.3 7.8 3.9 3.6 
   4 0－ 44 歲 20.8 9.1 6.2 5.5 
   4 5－ 49 歲 20.0 9.6 6.8 3.6 
   5 0－ 54 歲 6.5 3.6 2.1 0.8 
   5 5 － 5 9 歲 0.8 0.3 0.3 0.2 

   6 0－ 64 歲 1.6 1.6 0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1.0 0.8 0.2 0 
國 小 18.4 8.6 5.7 4.2 
國 ( 初 ) 中  28.8 11.4 11.7 5.7 
高 中 22.6 12.2 4.4 6.0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9.5 11.7 2.9 4.9 
專 科 6.5 4.4 1.0 1.0 
大 學 2.9 1.6 0.5 0.8 
研 究 所 以 上  0.3 0 0.3 0 

 

4、就業者的從業身分：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以受私人僱用者最多(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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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營作業者有10.7%、受政府僱用者(公務員或非公務員)為8.5%，本身是雇

主身份者占2.9%，無酬家屬工作者最少，僅有1.2%。 

與93年台灣地區調查結果相較，參與勞動的原住民都是以受私人僱用者

所占比例最高，自營作業者的比例相近，惟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者受政府僱

用者的比例(8.5%)是低於台灣地區(20.28%)(見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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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就業者從業身分比較 
 

台中市原住民就業者的從業身分與其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有顯著相

關，分述如下(見表4-12)： 

(1)性別：女性受私人僱用的比例(39.1%)高於男性(37.5%)；女性自營作業者

的比例(6.6%)也高於男性（4.1%），受政府僱用的比例中，女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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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略高於男性(4.1%)。 

(2)年齡：從年齡結構來看，從業身分為自營作業者以35-44歲者為最多，受

私人僱用者則以40至44歲者(19.5%)為最高。 

(3)教育程度：受政府僱用者以大學教育程度為最多，自營作業者以高中程度

者居多；受私人僱用者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則無明顯差異。 

表4-12 台中市原住民主要工作的身分—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 計 

總 計 
1 0 0 . 0 

雇主 自營作業 私人僱用 無酬家屬 
政府僱用 

公務員 非公務員 

性 別  

      男 47.4 1.5 4.1 37.5 0.1 3.4 0.7  

      女 52.6 1.5 6.6 39.1 1.0 3.2 1.2  

年 齡  

   1 5－ 19 歲 2.9 0 0 2.9 0 0 0  

   2 0－ 24 歲 8.1 0.3 0.4 7.2 0.1 0 0  

   2 5－ 29 歲 11.6 0.1 0.6 10.0 0 0.5 0.5  

   3 0－ 34 歲 13.8 0.1 1.0 10.7 0.1 1.3 0.5  

   3 5－ 39 歲 16.4 0.4 2.8 11.9 0.3 0.8 0.3  

   4 0－ 44 歲 21.9 0.9 3.5 15.0 0.1 2.1 0.2  

   4 5－ 49 歲 16.0 0.7 1.3 12.6 0 0.9 0.4  

   5 0－ 54 歲 6.3 0.1 0.6 4.6 0.3 0.7 0  

   5 5－ 59 歲 1.9 0.1 0.3 0.9 0.1 0.1 0.3  

   6 0－ 64 歲 1.0 0 0.1 0.9 0 0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1.0 0 0 1.0 0       0 0 

國 小 14.0 0.3 2.1 11.2 0.3 0.1 0  

國 ( 初 ) 中  23.1 0.4 2.7 18.9 0.4 0.5 0.2  

高 中 24.3 0.7 3.2 18.9 0.3 0.9 0.3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8.1 0.3 1.5 15.3 0 0.5 0.5  

專 科 9.1 0.7 0.7 6.0 0 0.7 0.9  

大 學 9.1 0.4 0.6 4.6 0 3.2 0.3  

研 究 所 以 上  1.2 0 0 0.9 0.1 0.1 0  

 

（二）從事政府所提供之臨時工作情形 

從事臨時工作的比例及工作期限方面，從事有報酬工作的就業者中，有

2.1%所從事的工作是政府所提供的臨時工作，略低於93年台灣地區調查結果的

5%。顯示，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從事政府提供的臨時性工作者比台灣地區的

原住民來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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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者的工作時數、工作地點 

1、就業者的工作時數 

就業者中，95年3月1日至3月7日從事全日工作者占89.8%，部分時間工

作者占10.2%，與93年台灣地區調查結果的89%及11%相仿。每週工作時數不

足40小時者，有59.4%想增加工作時數，40.6%不想增加工作時數。其中，想

增加工作時數的比例(59.4%)略高於93年台灣地區調查結果的比例(56%)。其

中，想增加工時者的主要原因為增加收入以貼補家用(有74%)。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原住民每週工時不足40小時者，想增加工作時間與

其基本特徵均無顯著相關，不再贅述。 

2、工作地點：受訪樣本中，以目前在台中市工作的為最多，占74.5%；其次是

台中縣(14.4%)、南投縣(2.6%)、彰化縣(1%)，在中部四縣市以外地區工作

的原住民占7.4%(見圖4-9)。 

台中縣, 14.4%

南投縣, 2.6%

其他地區, 7.4%

彰化縣, 1.0%

台中市, 74.5%

 

圖4-9  台中市就業原住民的工作地點分布 
 

顯見，74.5%的台中市就業原住民的工作地是以台中市為主要，25.5%是

到台中市以外的縣市工作。 

經交叉分析發現，原住民在台中市或外縣市工作的比例與其行政區域、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個人每月收入和行業皆有顯著相關，茲

分述如下(見表4-13、表4-14)： 

(1)行政區域：在台中市工作的比例以居住在北屯區的最多(31.%)，其它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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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西屯區(22.2%)、北區(16.6%)、南區(8.8%)。在台中縣工作

的原住民也以居住北屯區的為最多，在南投縣工作的原住民則

以居住在南區的最多，在彰化縣工作的原住民以居住在西屯區

的為最多。從地理位置觀之，居住地與工作地有明顯的關聯性。 

(2)性別：女性在台中市工作的比例(55.8%)高於男性(44.2%)。 

(3)年齡：未滿44歲的就業者，隨著年齡增加，至外縣市工作的比例逐漸增加，

但滿45歲以後的各年齡組，隨著年齡增加，至外縣市的工作比例逐

漸降低。 

(4)教育程度：除大學教育程度的原住民在台中市以外地區工作的比例(4.7%)

高於在台中市工作的比例(4.4%)以外，其它的學歷別都是在台

中市工作的比例高於在台中市以外縣市工作的比例，國小或以

下學歷的原住民有84.1%都留在本市工作，比其它不同的教育

程度者來得明顯。 

(5)婚姻狀況：有配偶者留在台中市工作的比例最高(66.3%)；離婚、分居或

喪偶者都在台中市以外的縣市工作，留在台中市工作的比例最

低，只有13.2%。 

(6)負擔家計：主要家計者留在台中市工作的比例(58.2%)遠高於次要家計者

(35.1%)及不需負擔家計者(6.7%)。 

(7)每月收入：留在台中市工作的以收入滿2萬至未滿3萬元者為最多(占

36.1%)、其次依序為滿1萬至未滿2萬元者(占23.2%)、滿3萬至

未滿4萬元者(占15.4%)。 

(8)行業：留在台中市工作的以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為最多，占

28.5%；其次為「營造業」(15.2%)、「製造業」(12.7%)；而「礦業

及土石採取業」(0.4%)的比例最低。 

表4-13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工作的地點—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台中市 台中縣 南投縣 彰化縣 其他 
總 計 100.0 74.5 14.4 2.6 1.0 7.4 
地 區  
   北 區 15.2 12.4 1.5 0.3 0 1.0 
   東 區 5.8 5.4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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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區 3.2 2.5 3.0 0 28.6 7.8 
   南 區 10.9 6.6 2.6 1.2 0.3 0.3 
   中 區 0.9 0.6 0.3 0 0 0 
   北 屯 區 32.9 23.8 4.5 1.0 0 3.6 
   西 屯 區 22.9 16.6 3.9 0.1 0.4 1.7 
   南 屯 區 8.2 7.3 0.7 0 0 0.1 

性 別  
      男 47.3 32.8 7.9 1.0 0.7 4.8 
      女 52.7 41.6 6.6 1.6 0.3 2.6 

年 齡  
   1 5－ 19 歲 2.9 2.3 0.3 0 0 0.3 
   2 0－ 24 歲 8.0 5.8 0.6 0.1 0.1 1.3 
   2 5－ 29 歲 11.7 7.3 1.8 0.3 0.3 0.2 
   3 0－ 34 歲 13.7 10.5 1.8 0.4 0.1 0.9 
   3 5－ 39 歲 16.5 12.6 2.8 0.6 0 0.6 
   4 0－ 44 歲 21.9 15.5 4.8 0.4 0.3 0.9 
   4 5－ 49 歲 16.1 13.3 1.5 0.1 0.1 1.0 
   5 0－ 54 歲 6.3 4.8 0.7 0.3 0 0.4 
   5 5－ 59 歲 1.9 1.3 0.3 0.3 0 0 

   6 0－ 64 歲 1.0 1.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1 0.7 0.1 0 0 0.1 

國 小 13.9 11.7 1.2 0.4 0.1 0.4 
國 ( 初 ) 中 23.1 18.2 3.1 0.4 0.1 1.3 
高 中 24.5 19.0 3.7 0.6 0 1.2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8.2 13.5 3.1 0.1 0.1 1.3 
專 科 9.1 6.4 1.2 0.3 0.1 1.0 
大 學 9.1 4.4 1.8 0.7 0.4 1.8 
研 究 所 以 上 1.2 0.7 0.1 0 0 0.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1.6 15.2 1.9 0.7 0.3 3.5 
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67.1 49.4 11.7 1.7 0.7 3.5 
離婚 、分居、喪偶 11.3 9.9 0.8 0.1 0 0.4 

負 責 家 計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8.0 43.4 8.3 1.5 0.9 3.9 
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35.6 26.2 6.0 0.9 0 2.5 
不 需 負 責 家 計  6.4 4.8 0.1 0.3 0.1 1.0 

 

表4-14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工作的地點—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台中市 台中縣 南投縣 彰化縣 其他 
總 計 100.0 74.5 14.4 2.6 1.0 7.4 
個 人 每 月 收 入  
   沒 有 收 入 2.8 2.2 0.4 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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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滿 1 萬 元 3.7 3.1 0.3 0 0 0.3 
   1 - 2 萬元 21.7 17.3 2.7 0.3 0.1 1.3 
   2 - 3 萬元 33.7 26.9 4.3 0.4 0.3 1.8 
   3 - 4 萬元 16.7 11.5 2.2 0.7 0.1 2.1 
   4 - 5 萬元 10.3 6.8 2.1 0.6 0.1 0.7 
   5 - 6 萬元 7.7 3.8 2.1 0.3 0.1 1.3 
   6  萬元以上 3.4 2.5 0.6 0.1 0.1 0 

行 業 別  
農 、 林 、 漁 、 牧 業  1.8 0.6 0.7 0.4 0 0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0.3 0.3 0 0 0 0 
製 造 業   12.7 7.9 4.1 0.1 0.1 0.4 
水 電 燃 氣 業 1.9 1.6 0.1 0 0 0.1 
營 造 業 15.2 11.7 1.3 0 0.1 2.0 
批發 及零售業  3.4 2.9 0.1 0 0 0.3 
住宿 及餐飲業  7.6 6.7 0.3 0.3 0 0.3 
運 輸 、 倉 儲 及 通 信 業 7.9 5.7 1.5 0 0.4 0.3 
金融 及保險業  0.9 0.7 0 0 0 0.2 
不動產及租賃業 0.4 0.4 0 0 0 0 
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 2.9 1.6 0.4 0.1 0 0.7 
教 育 服 務 業 4.7 2.9 1.2 0.3 0 0.3 
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6.3 4.4 1.3 0.3 0.1 0.1 
文化、運 動及休閒服務業 2.3 1.6 0 0 0 0.7 
其 他 服 務 業 28.5 23.8 2.5 0.7 0.1 1.3 
公 共 行 政 業 3.4 1.8 0.7 0.3 0 0.6 

 

（四）就業者的工作滿意度、社會壓力感、職業災害及勞資爭議 

1、工作滿意度：就業者大多數對目前的工作狀況表示滿意。 

原住民就業者對目前工作狀況表示非常滿意的有12.2%，滿意的有

67.5%，總結滿意程度以上的占79.7%；表示不滿意的有18.5%，非常不滿意的

有1.8%。與93年原民會的調查結果相較，台中市原住民對目前工作狀況的滿

意度(79.7%)與台灣地區(78%)相近，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的比例也是相近的

(見圖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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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比較 
 

2、不滿意的原因：以待遇太低為最多。對目前工作不滿意的就業原住民，主

要原因是「待遇太低」（51.4%），其次依序為「工時太長」(19.1%)、「工

作環境不佳」(16.3%)、「工作時段不理想」(14.5%)、「必須常加班」(7.8%)、 

「遠景不佳」(7.1%)、「離家太遠」(6.4%)。 

與93年原民會的調查結果相較，台中市原住民對目前工作狀況的不滿意

原因與台灣地區的相近，差異性較大的是，台中市就業的原住民因為「待遇

太低」而不滿意的比例(51.4%)比台灣地區的比例(58%)來得低，但在「工時

太長」、「工作環境不佳」及「必須常加班」的比例都比台灣地區的原住民

來得高(見圖4-11)。顯見，台中市的就業原住民對於工作時間太長、必須經

常加班以及工作環境不佳的不滿意程度，比台灣地區的就業原住民要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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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對目前工作不滿意原因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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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壓力感：大多數的就業原住民並沒有因為原住民身分而遭受就業歧

視。91%的台中市就業原住民在工作場所並未因為個人原住民身分受到歧

視，與93年原民會調查結果的90%相近(見圖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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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有無遭受就業歧視比較 
 

4、職業災害：17%的台中市就業原住民曾發生過職業災害，83%的原住民在工

作場所並未發生過職業災害，發生過職業災害的比例(17%)高於93年台灣

地區調查結果的比例(9%)。發生職業災害的原住民勞動者有56.2%申請賠

償。申請陪償的對象以雇主(22.3%)為最高，其次依序為勞工保險

(19.8%)、社會保險(1.7%)。與93年原民會的調查結果相近。但未獲得賠

償的罹災台中市原住民占56.2%，雖與93年的原民會調查結果之51.2%相

近，惟亦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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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有無發生職業災害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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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發生職業災害由誰提供賠償(複選) 

5、勞資爭議：6%曾發生過勞資爭議，94%未發生過。比例均與93年原民會的

調查結果相近(見圖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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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有無發生勞資爭議比較 
 

而發生過的勞資爭議中，以「薪資未付」的比例最高(55%)，其次為「資

遣費爭議」(10%)、「職業災害爭議」(5%)及「解僱時欠資」(3%)，另有28.3%

為「其他勞資爭議」。與93年原民會的調查結果相較，發生爭議的原因均以「薪

資未付」居冠，但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者在「資遣費爭議」原因所占比例(10%)

高於台灣地區的比例(3%)(見圖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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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6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發生過的勞資爭議比較 

 

經交叉分析發現，發生爭議的與其族別、年齡及婚姻狀況有顯著相關，

兹分別敘述如下(見表4-15): 

1、族別:泰雅族發生勞資爭議的比例(28.8%)高於阿美族(24.5%)、排灣族(19%)

及布農族(14%)。 

2、年齡:40-44歲是發生率最高的年齡組，其它依序為35-39歲(15.8%)、45-49

歲(13.9%)，發生率最低的是60-64歲(0.8%)及55-59歲(1.9%)。 

3、婚姻狀況:以有配偶的發生比例為最高(61.9%)，其次為未婚(21.4%)，離

婚、分居、喪偶的比例(0.6%)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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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台中市原住民發生勞資爭議的情形—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未發生

勞資爭

議 

有發生勞資爭議 
薪資未

付（含工

時記錄

錯誤） 

解僱

積欠

薪資 

資遺

費爭

議 

職業

災害

爭議 

其

他 

總 計 100.0 94.0 6.0 
3.3 0.2 0.6 0.3 1.7 

族 別  
   阿 美 族 26.4 24.5 1.2 0 0.2 0.2 0.3 

   泰 雅 族 29.6 28.8 0.6 0 0 0 0.2 

   排 灣 族 21.5 19.0 1.1 0.2 0.2 0.2 0.8 

   布 農 族 14.4 14.0 0.2 0 0.2 0 0 

   其 他 8.2 7.7 0.3 0 0.2 0 0 
年 齡  

   1 5－ 19 歲 2.9 2.9 0 0 0 0 0 

   2 0－ 24 歲 8.1 7.9 0 0 0 0 0.2 

   2 5－ 29 歲 12.0 11.6 0.2 0 0 0 0.2 

   3 0－ 34 歲 13.8 13.4 0.2 0 0 0 0.2 

   3 5－ 39 歲 16.6 15.8 0.5 0 0 0 0.3 

   4 0－ 44 歲 22.0 19.9 1.4 0 0.5 0 0.2 

   4 5－ 49 歲 16.0 13.9 0.9 0.2 0.2 0.2 0.6 

   5 0 － 5 4 歲 6.0 6.0 0 0 0 0 0 
   5 5－ 59 歲 2.3 1.9 0.2 0 0 0 0.2 

.   6 0－ 64 歲 1.2 0.8 0.2 0 0 0.2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1.7 21.4 0 0 0 0 0.3 

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66.9 61.9 2.7 0.2 0.6 0.3 1.2 

離婚、分居、喪偶 11.4 10.6 0.6 0 0 0 0.2 

 

 

發生過的勞資爭議中，有85.4%對勞資爭議處理結果表示不滿意(含不滿

意的53.7%及非常不滿意的31.7%)，表示滿意的僅有14.6%。與93年原民會調

查結果相較，台中市就業的原住民曾發生勞資爭議的對於爭議處理的不滿意

比例(85.4%)高於台灣地區的比例(79%)(見圖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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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對於勞資爭議處理滿意程度比較 

6、工作態度：有3%的台中市原住民表示在工作中曾發生喝酒曠職等影響工作

態度表現的情事。 

97%的台中市原住民在工作時並未有喝酒曠職等情形發生，而發生過的3%

原住民中，以「與朋友群集或喝酒」的比例最高(1%)、其次依序為「請假過多」

(0.9%)、「未上班又未請假」(0.7%)、「常常遲到或早退」(0.6%)及「工作時

喝醉」(0.4%)。與93年原民會的調查結果相較，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在工作時表

現的工作態度不佳最高的是「工作時喝醉」，與台中市的以「與朋友群集或喝

酒」居冠，顯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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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工作時發生過那些特殊情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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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沒有工作期間的生活狀況 

1、失業狀況：本調查資料標準週(95年3月1日-3月7日)台中市原住民15歲以

上64歲以下的勞動人口的就業人數為732人，失業人數為47人，失業率

為6.03%，與原民會的93年調查結果的失業率5.76%相較，稍高些。 

交叉分析顯示，原住民的失業率不因族別、地區別、年齡、教育程度的

不同而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僅與性別有顯著相關，惟為瞭解47位失業的台

中市原住民之基本分布，僅分述如下(見表4-16)： 

(1)族別：泰雅族最高(44.68%)，其它依序為阿美族(21.27%)、排灣族(17.02%

人)、其它族(10.63%)，布農族(6.3%)最低。 

(2)地區別：失業人口以分布在北屯區最多(占51.1%)，其次依序為南區

(12.8%)、西屯區(17%)、南區(12.8%)，西區與南屯區最低，各

占2.1%。 

(3)性別：失業人數中，女性(68.08%)高於男性(31.92%)。 

(4)年齡：原住民失業人口以50~54歲的比例最%高最多，其次是25~29歲的

19.14%、35~39歲及40~44歲各占14.89%。 

(5)教育程度：失業的人口中以國小教育程度者最高(36.17%)，其次依序為國

(初)中 (27.66%)，高職(25.53%)，專科及大學(7.4%)，研究

所以上(2.12%)。 

2.沒有工作且想工作的原住民平均已失業94.5週 

在資料標準週(95年3月1日至3月7日)內沒有工作想工作的原住民中，

平均已失業94.5週。 

3.沒有工作且想工作的原住民的失業週數以失業滿1年至3年未滿的比例最

高，占23.4%，其次為未滿3個月的21.3%，滿3個月至未滿6個月及滿6個月

至未滿1年的各占19.1%。(見表4-16)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沒有工作想工作的失業原住民中，平均失業的週數

與其性別有顯著相關，女性平均失業週數大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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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基本特徵與失業週期分布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   計 未滿 3 個月 3-6 個月 6 個月至 1 年 1-3 年 3 年以上 

總 計 100.0（47） 21.3（10） 19.1（9） 19.1（9） 23.4（11） 17.0（8） 
族 別  

   阿 美 族 21.3（10） 2.1（1） 2.1（1） 6.4（3） 4.3（2） 6.4（3） 
   泰 雅 族 44.7（21） 10.6（5） 12.8（6） 8.5（4） 8.5（4） 4.3（2） 
   排 灣 族 17.0（8） 6.4（3） 4.3（2） 0（0） 4.3（2） 2.1（1） 
   布 農 族 6.4（3） 2.1（1） 0（0） 0（0） 0（0） 4.3（2） 
   其 他 10.6（5） 0（0） 0（0） 4.3（2） 6.4（3） 0（0） 

地 區  

   北 區 8.5（4） 2.1（1） 4.3（2） 0（0） 0 2.1（1） 
   東 區 6.4（3） 2.1（1） 2.1（1） 2.1（1） 0 0 
   西 區 2.1（1） 0（0） 2.1（1） 0（0） 0 0 
   南 區 12.8（6） 0（0） 0（0） 4.3（2） 6.4（3） 2.1（1） 
   中 區 0 0 0 0 0 0 
   北 屯 區 51.1（24） 12.8（6） 12.8（6） 8.5（4） 8.5（4） 10.6（5） 
   西 屯 區 17.0（8） 4.3（2） 4.3（2） 4.3（2） 6.4（3） 2.1（1） 
   南 屯 區 2.1（1） 0（0） 0（0） 0（0） 2.1（1） 0（0） 

性 別  

      男 31.9（15） 12.8（6） 10.6（5） 2.1（1） 4.3（2） 2.1（1） 
      女 68.1（32） 8.5（4） 8.5（4） 17.0（8） 19.1（9） 14.9（7） 

年 齡  

   1 5 － 1 9 歲 4.3（2） 2.1（1） 2.1（1） 0 0 0 
   2 0 － 2 4 歲 2.1（1） 2.1（1） 0 0 0 0 
   2 5 － 2 9 歲 19.1（9） 2.1（1） 4.3（2） 2.1（1） 4.3（2） 6.4（3） 
   3 0 － 3 4 歲 8.5（4） 4.3（2） 4.3（2） 0（0） 0（0） 0（0） 
   3 5 － 3 9 歲 14.9（7） 4.3（2） 2.1（1） 2.1（1） 4.3（2） 2.1（1） 
   4 0 － 4 4 歲 14.9（7） 0 2.1（1） 8.5（4） 4.3（2） 0 
   4 5 － 4 9 歲 8.5（4） 0 2.1（1） 0 4.3（2） 2.1（1） 
   5 0 － 5 4 歲 21.3（10） 6.4（3） 0（0） 6.4（3） 4.3（2） 4.3（2） 
   5 5 － 5 9 歲 2.1（1） 0 2.1（1） 0 0 0 

6 0 － 6 4 歲 4.3（2） 0 0 0 2.1（1） 2.1（1）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0 
國 小 17.0（8） 8.5（4） 2.1（1） 2.1（1） 2.1（1） 2.1（1） 
國 ( 初 ) 中 27.7（13） 8.5（4） 8.5（4） 4.3（2） 0（0） 6.4（3） 
高 中 19.1（9） 0 2.1（1） 2.1（1） 10.6（5） 4.3（2）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5.5（12） 2.1（1） 4.3（2） 8.5（4） 8.5（4） 2.1（1） 
專 科 4.3（2） 2.1（1） 0 0 0 2.1（1） 
大 學 4.3（2） 0 2.1（1） 2.1（1） 0 0 
研 究 所 以 上 2.1（1） 0 0 0 2.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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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91%的失業原住民未申請失業給付 

失業的台中市原住民中，有97.9%未申請失業給付，提出申請的僅占

2.15%。而未申請失業給付的原因中，以「不知道可以申請」的比例為最高

(36.2%)，其次依序為「不符申請條件」(27.7)%，「不知道如何申請」(21.2%)，

「不想申請」(4%)，「申請條件太嚴苛」(4.2%)，「申請手續麻煩」(2.2%)，

另有2.2%表示無意願申請。與93年原民會的調查結果相較，未提出失業給付

申請的原因都以「不知道可以申請」的比例為最高，惟台中市的比例(36.2%)

低於台灣地區的比例(49.9%)，顯示，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者較台灣地區的原

住民勞動者對於相關就業資訊或就業服務措施的認知程度較高，但不容忽視

的是，仍有36.2%的台中市原住民並不知該項措施，相關的宣傳工作仍應加強

的。而「不符申請條件」的比例在台中市有27.7%，高於台灣地區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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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沒有工作的原住民未申請失業給付原因比較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未申請失業給付的原因中，以「不知道可以申請失

業給付」的比例與其年齡、教育程度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見表4-17)： 

(1)年齡：未申請失業給付的原因中，「不知可以申請」的原住民勞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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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齡45-49歲及50-54歲的比例最高，各占6.4%，其它年齡組的比例相近，

另「不知如何申請」的比例也是以50-54歲年齡組的最高。顯示，中高年齡

組在相關資訊的獲得比較差。 

(2)教育程度 ：未申請失業給付的原因中，「不知可以申請」的比例，以教育

程度為國(初)中的最高(12.7%)，其次是高中(10.7%)及國小(8.5%)。顯示，

教育程度較低的，在相關資訊的獲得比較差。 

表 4-17 台中市原住民失業期間申請失業給付的情形   

單位：％ 

項 目 總計 有申請 
未申請的原因 

不 知 可

以申請 
不 知 如

何申請 
不 符 申

請條件 
申請手

續麻煩 
申 請 條

件嚴苛 
沒 有 申

請意願 其他 

總 計 100.0 2.1 97.9 
36.2 21.2 27.7 2.2 4.2 2.2 4.2 

年       齡  

   1 5 － 1 9 歲 4.4 0 2.2 0 2.2 0 0 0 0 
  2 0 － 2 4 歲 2.2 0 0 0 2.2 0 0 0 0 
  2 5 － 2 9 歲 17.2 0 4.2 2.2 4.2 2.2 0 2.2 2.2 

  3 0 － 3 4 歲 15 0 4.2 0 4.2 2.2 0 2.2 2.2 

  3 5 － 3 9 歲 14.9 0 4.2 0 8.5 0 2.2 0 0 
  4 0 － 4 4 歲 17 0 4.2 6.4 4.2 0 0 0 2.2 

  4 5 － 4 9 歲 8.6 0 6.4 0 0 0 2.2 0 0 
  5 0 － 5 4 歲 21.4 2.1 6.4 10.7 2.2 0 0 0 0 
  5 5 － 5 9 歲 2.2 0 2.2 0 0 0 0 0 0 

   6 0 － 6 4 歲 4.4 0 2.2 2.2 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0 0 0 0 
國 小 19.1 0 8.5 4.2 4.2 0 2.2 0 0 
國 ( 初 ) 中 23.5 0 12.7 2.2 4.2 2.2 2.2 0 0 
高 中 21.3 0 10.7 4.2 6.4 0 0 0 0 
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5.6 0 4.2 10.7 8.5 0 0 2.2 0 
專 科 4.4 0 0 0 2.2 0 0 0 2.2 

大 學 4.4 0 0 0 2.2 0 0 0 2.2 

研 究 所 以 上 2.1 2.1 0 0 0 0 0 0 0 

 

3.沒有工作的台中市原住民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為「家庭協助」 

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以「家庭協助」為最

多(50%)，其次是「積蓄」(26%)、「借貸」(10%)、「親友協助」(6%)、「政府

救助」(2%)。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沒有工作的台中市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

濟來源是「家庭協助」的比例與其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

(詳見表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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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別：沒有工作的台中市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

「家庭協助」的比例，女性(64%)高於男性(36%)。 

(2)年齡：沒有工作的台中市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

「家庭協助」的比例，以25-29歲的比例(32%)最高，其次為35-39

歲及40-44歲的各占16%；比例最低的是55-59歲。與93年原民會的

調查結果相較，沒有工作的台灣地區原住民45-54歲和65歲以上者

(各占28%)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家庭協助」的比例

最高，與台中市顯然不同。 

(3)婚姻狀況：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家

庭協助」的比例，有配偶(含與人同居)的比例(65.5%)高於未婚的

(24.6%)及離婚、分居的(9.9%)。 

另，在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積蓄」

的比例與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詳見表

4-18)： 

(1)性別：沒有工作的台中市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

「積蓄」，女性(82.5%)高於男性(17.5%)。 

(2)年齡：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積蓄」

的以30-34歲及30-34歲最高(各占22.5%)，其次是35-39歲者

(15.1%)，以15-24歲的年齡組，靠積蓄的比例是零。 

(3)教育程度：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積

蓄」的比例，以國中(初)中及高中(職)高於小學或以下的。 

(4)婚姻狀況：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靠「積

蓄」的以有配偶者為最高。 

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借貸」的比

例與其性別、年齡及婚姻狀況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詳見表4-18)： 

(1)性別：沒有工作的台中市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

「借貸」的比例，女性(77.7%)高於男性(23.3%)。 

(2)年齡：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借貸」

的比例，以40-44歲及50-54歲的年齡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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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婚姻狀況：沒有工作的原住民中，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借

貸」的比例，以有配偶的為最多。 

表4-18 台中市原住民失業期間的前三項經濟來源—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家庭協助 積蓄 借貸 
性 別  
      男 30.2 20.9 4.7 4.7 
      女 69.8 37.2 25.6 7.0 

年 齡  
   1 5 － 1 9 歲 4.7 4.7 0 0 
   2 0 － 2 4 歲 2.3 2.3 0 0 
   2 5 － 2 9 歲 20.9 18.6 2.3 0 
   3 0 － 3 4 歲 9.3 2.3 7.0 0 
   3 5 － 3 9 歲 16.3 9.3 4.7 2.3 
   4 0 － 4 4 歲 16.3 9.3 2.3 4.7 
   4 5 － 4 9 歲 4.7 2.3 2.3 0 
   5 0 － 5 4 歲 18.6 7.0 7.0 4.7 
   5 5 － 5 9 歲 2.3 0 2.3 0 

   6 0 － 6 4 歲 4.7 2.3 2.3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國 小 18.6 11.6 2.3 4.7 
國 ( 初 ) 中 25.6 14.0 9.3 2.3 
高 中 23.3 14.0 9.3 0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5.6 14.0 7.0 4.7 
專 科 4.7 4.7 0 0 
大 學 2.3 0 2.3 0 
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1.4 14.3 7.1 0 
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59.5 38.1 11.9 9.5 
離婚、分居、喪偶 19.0 7.1 11.9 0 

 

2、有找到工作而未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工作環境不良」、「學非所用」與

「工時不適合」(各占11%) 

台中市原住民在沒有工作期間，有找到工作但未去工作的主要原因，以「工

作環境不良」、「學非所用」和「工時不適合」的原因為主要(各占11%)，其它

的原因：「待遇太低」、「離家太遠」，「遠景不佳」和「無一起工作的同伴」

等選項都是零。與93年原民會的調查結果相較，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在沒有工作

期間，有找到工作但未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以「待遇太低」和「離家太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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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顯然大不相同。 

3、沒有工作期間沒有找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就業資訊不足」(53.8%)、「必

須照顧家人」(23.2%)。 

絕大多數(近四分之三)失業的台中市原住民在沒有工作期間都有在找工

作，而未找工作的原因，以「就業資訊不足」最高(53.8%)，其次是「必須照顧

家人」(23.2%)，又「缺乏找工作的經費」及「協助家園復健」各占7.7%。 

六、就業資訊管道：找尋工作的方法以「看報紙」和「託親友師長介紹」為

最多 

台中市原住民在找尋工作的方法中，以「看報紙」的比例最高(80%)，其

次依序為「託親友師長介紹」(28.1%)、「應徵招貼廣告」(13.3%)、「自我

推薦及詢問」 (11.1%)、「宗教團體介紹」(4.4%)、「原住民0800專線或都

會區就業服務台」(2.2%)、「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2.2%)、「向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求職」(2.2%)、「企業主來找」(2.2%)；利用「電子媒體」、

「透過民意代表介紹」、「經由原住民社團」、「參加政府考試分發」或「學

校輔導就業及畢業分發」等選項都是零。顯見，台中市原住民在找尋工作的

方法中，仍以非正式管道(看報紙、託親友師長介紹、應徵招貼廣告、自我推

薦及詢問)為主要，正式管道(原住民0800專線、都會區就業服務台、向公立

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的比例很低。 

與原民會93的台灣地區調查結果相互比較發現，在找尋工作的方法中，

差異最大的是「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台灣地區的比例是27.98%，而

台中市僅占2.2%，顯然，台中市的原住民比較不透過公立就業服務體系的管

道找尋工作；其次在「自我推薦及詢問」乙項，台灣地區的比例是33.87%，

而台中市僅占11.1%，顯見，台中市的原住民比較不採取自我推薦及詢問的方

式尋職；「託親友師長介紹」找尋工作的方法，台中市原住民的比例(28.1%)

也比台灣地區的比例(59.93%)要低很多。綜上，台中市的原住民在找尋工作

的方法上，採非正式管道的比例遠比台灣地區的原住民要來得多(見圖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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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0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找尋工作方法比較(複選)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台中市原住民以「看報紙」方式找尋工作的比例與

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有顯著相關，僅分述如下(見表4-20)： 

(1)性別：女性(66.6%)遠高於男性(33.4%)。 

(2)年齡：以25-29歲者為最多(占19%)，其次是50-54歲(14.3%)。 

(3)教育程度：以高中及高職的為最多(各占23.8%)，其次是國中(占21.4%)。 

(4)婚姻狀況：有配偶的(59.7%)高於未婚的(25.6%)。 

台中市原住民以「託親友師長介紹」的方法找尋工作的比例與其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見表4-20)： 

(1)性別：男性(53.8%)略高於女性(46.2%)。 

(2)年齡：以35-39歲及40-44歲為最高(各占7.1%)，未滿29歲及滿50歲以上的

年齡層透過親友介紹的比例最低。 

(3)教育程度：高中(職)教育程度者透過親友介紹的比例遠大於國中小的，大

專以上教育程度者透過親友師長介紹管道找尋工作的比例很低

(2.4%)。 

(4)婚姻狀況：有配偶的比例高於未婚的。 

台中市原住民以「應徵招貼廣告」方法找尋工作的比例與其性別、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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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見表4-20)： 

(1)性別：女性(66.4%)高於男性(33.6%)。 

   (2)年齡：40-44歲的年齡層透過招貼廣告尋職的比例最高，15-24歲年齡層者

都不透過應徵招貼廣告管道尋職。 

(3)教育程度：以國中教育程度者為最高，專科以上學歷者都不透過此管道找

尋工作。 

表4-20 台中市原住民尋找工作的前三項方法—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看報紙 託親友師

長介紹 應徵招貼廣告 

總 計 100.0 85.7 31.0 14.3 
性 別  
      男 33.3 28.6 16.7 4.8 
      女 66.7 57.1 14.3 9.5 

年 齡  
   1 5 － 1 9 歲 4.8 4.8 2.4 0 
   2 0 － 2 4 歲 2.4 2.4 0 0 
   2 5 － 2 9 歲 19.0 19.0 2.4 2.4 
   3 0 － 3 4 歲 11.9 11.9 4.8 2.4 
   3 5 － 3 9 歲 14.3 11.9 7.1 2.4 
   4 0 － 4 4 歲 16.7 9.5 7.1 4.8 
   4 5 － 4 9 歲 9.5 4.8 4.8 0 
   5 0 － 5 4 歲 14.3 14.3 0 0 
   5 5 － 5 9 歲 2.4 2.4 0 0 

    6 0 － 6 4 歲 4.8 4.8 2.4 2.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國 小 14.3 11.9 7.1 2.4 
國 ( 初 ) 中 28.6 21.4 7.1 4.8 
高 中 23.8 23.8 9.5 2.4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3.8 23.8 9.5 2.4 
專 科 4.8 4.8 0 0 
大 學 4.8 4.8 2.4 0 
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2.0 22.0 7.3 0 
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58.5 51.2 12.2 9.8 
離婚、分居、喪偶 19.5 14.6 9.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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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就業促進津貼申請情形 

絕大多數的原住民(占97.9%)未向政府申請就業促進津貼。已申請的項目

中，以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的為最多(占53.6%)，其次是「創業貸款利

息補貼」(28.9%)、「臨時工作安排與津貼」(14.2%)與「求職交通補助金」

(3.3%)。 

經交叉分析發現，申請就業促進津貼中的「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與其族

別、地區別、年齡與婚姻狀況有顯著關聯，茲分述如下(詳見表4-21)： 

(1)族別：以泰雅族的比例最高(占20.1%)，其次依序為阿美族(13.4%)、布農

族(9.2%)、排灣族(4.6%)，其它族合計占6.3% 

(2)地區別：以北屯區(24.7%)及北區(17.2%)最高，東區及中區均無人申請，

西屯區及南區的申請比例最低(各占2.9%)。 

(3)年齡：以15-19歲的申請比例最高(占12.6%)，其次為20-24歲(10.5%)，比

例最低的是60-64歲的(0.8%)。與符合參加職業訓練的年齡限制及較

低年齡組者參訓意願較強烈有關。 

(4)婚姻狀況：以未婚者的申請比例最高，占25.9%，其次為有配偶者(23.4%)，

離婚、分居或喪偶者僅占4.2%， 

表4-21台中市原住民曾經向政府單位申請的就業促進津貼    
單位：％(f) 

項 目 
  總   計 求職交通

補助金  

臨時工作

安排與津

貼  

職業訓練與

職訓生活津

貼 

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 

總 計 100.0（239） 3.3（8） 14.2（34） 53.6（128） 28.9（69） 
族 別  

   阿 美 族 23.4（56） 0（0） 3.3（8） 13.4（32） 6.7（16） 
   泰 雅 族 36.0（86） 0.8（2） 5.0（12） 20.1（48） 10.0（24） 
   排 灣 族 16.7（40） 1.3（3） 4.6（11） 4.6（11） 6.3（15） 
   布 農 族 15.1（36） 0.4（1） 0.8（2） 9.2（22） 4.6（11） 
   其 他 8.8（21） 0.8（2） 0.4（1） 6.3（15） 1.3（3） 

地      區  
   北 區 23.4（56） 0（0） 2.9（7） 17.2（41） 3.3（8） 
   東 區 0.4（1） 0.4（1） 0（0） 0（0） 0（0） 
   西 區 9.6（23） 0（0） 0.8（2） 4.6（11） 4.2（10） 
   南 區 14.6（35） 2.5（6） 8.4（20） 2.9（7） 0.8（2） 
   中 區 0（0） 0（0） 0（0） 0（0） 0（0） 
   北 屯 區 38.9（93） 0.4（1） 1.3（3） 24.7（59） 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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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屯 區 10.9（26） 0（0） 0（0） 2.9（7） 7.9（19） 
   南 屯 區 2.1（5） 0（0） 0.8（2） 7.9（19） 0（0） 

年        齡  
   1 5 － 1 9 歲 18.4（44） 0.4（1） 3.3（8） 12.6（30） 2.1（5） 
   2 0 － 2 4 歲 13.4（32） 0.4（1） 1.3（3） 10.5（25） 1.3（3） 
   2 5 － 2 9 歲 8.4（20） 0.4（1） 0.4（1） 3.8（9） 3.8（9） 
   3 0 － 3 4 歲 10.5（25） 0（0） 2.5（6） 4.6（11） 3.3（8） 
   3 5 － 3 9 歲 13.0（31） 0.4（1） 2.1（5） 6.3（15） 4.2（10） 
   4 0 － 4 4 歲 15.1（36） 1.3（3） 1.3（3） 6.7（16） 5.9（14） 
   4 5 － 4 9 歲 10.9（26） 0.4（1） 0.4（1） 5.4（13） 4.6（11） 
   5 0 － 5 4 歲 5.0（12） 0（0） 0.8（2） 1.7（4） 2.5（6） 
   5 5 － 5 9 歲 3.3（8） 0（0） 1.7（4） 1.3（3） 0.4（1） 

6 0 － 6 4 歲 2.1（5） 0（0） 0.4（1） 0.8（2） 0.8（2）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38.9（93） 1.7（4） 5.0（12） 25.9（62） 6.3（15） 
有 配偶(及與人同居) 51.0（122） 1.3（3） 8.8（21） 23.4（56） 17.6（42） 
離婚、分居、喪偶 10.1（24） 0.4（1） 0.4（1） 4.2（10） 5.1（12） 

 

申請就業促進津貼對找尋工作有無幫助，由表4-22可見，申請「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42%)、「求職交通補助金」(30%)及「創業貸款利息補貼」(28%)

三項有實質幫助者最多，申請「臨時工作安排與津貼」(24%)和「技能檢定合

格獎勵金」則不太有幫助(21%)。 

失業的台中市原住民未申請就業津貼的原因，以「不知可以申請」為最

多(62.5%)，另有25%表示「不知如何申請」，認為「申請條件太嚴苛」及「申

請手續麻煩」的比例都很低(各占5%)。 

交叉分析顯示，失業原住民未申請就業津貼的原因，「不知可以申請」

的比例與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有顯著相關性，分述如下(見表4-22)： 

(1)性別：女性(60%)高於男性(40%)。 

(2)年齡：以40-44歲為最多(占20%)，其次為50-54歲(16%)。顯示，較高年齡

者在相關資訊的獲得上比較弱。 

(3)教育程度：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的比例(72%)遠大於高中以上者(28%)。 

又交叉分析顯示，失業原住民未申請就業津貼的原因，「不知如何申請」

的比例與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有顯著相關性，分述如下(見表4-22)： 

(1)性別：女性(70%)亦高於男性(30%) 

(2)年齡：以50-54歲為最高(占40%)，其次為25-29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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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程度：國中教育程度者的比例(50%)為最高，其次為高職者(25%)。 

表4-22 台中市原住民未向政府單位申請就業促進津貼的原因—人口特徵分布 
單位：％ 

項 目 總計 不知可

以申請 
不知如 
何申請 

申請手 
續麻煩 

申請條 
件嚴苛 其他 

總 計 100.0 62.5 25.0 5.0 5.0 5.0 
年 齡  
   1 5 － 1 9 歲 5.0 5.0 0 0 0 0 
   2 0 － 2 4 歲 2.5 2.5 0 0 0 0 
   2 5 － 2 9 歲 15.0 10.0 5.0 0 0 0 
   3 0 － 3 4 歲 12.5 7.5 2.5 0 2.5 0 
   3 5 － 3 9 歲 12.5 7.5 0 2.5 2.5 0 
   4 0 － 4 4 歲 17.5 12.5 2.5 2.5 0 0 
   4 5 － 4 9 歲 10.0 5.0 2.5 0 0 2.5 
   5 0 － 5 4 歲 20.0 10.0 10.0 0 0 0 
   5 5 － 5 9 歲 2.5 2.5 0 0 0 0 

    6 0 － 6 4 歲 2.5 0 2.5 0 0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0 
國 小 17.5 15.0 2.5 0 0 0 
國 ( 初 ) 中 30.0 15.0 12.5 0 0 2.5 
高 中 22.5 15.0 2.5 5.0 0 0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2.5 10.0 7.5 0 5.0 0 
專 科 2.5 2.5 0 0 0 0 
大 學 5.0 5.0 0 0 0 0 
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0 0 
 

2、失業的台中市原住民有51.7%離開上次工作是屬於自願離職的 

沒工作想工作的原住民，過去一年有過工作者，有51.7%離開上次工作的

方式是自願離職的，48.3%是屬於非自願離職的。 

交叉分析發現，離開上次工作方式為自願或非自願離職的比例與其年齡

有顯著相關(其它的基本特徵如：族別、性別、婚姻狀況、地區別、教育程度、

負責家計等變項均未達顯著水準)。在自願離職的年齡層分布上，以25-29歲、

30-34歲及40-44歲等三個年齡組的比例最高(各占13.8%)，35-39歲的比例最

低(3.4%)。而在非自願離職的年齡層分布上，則以50-54歲的比例為最高(占

13.8%)，其次依序為35-39歲(10.3%)、40-44歲(6.9%)、45-49歲(6.9%)。顯

示，非自願離職者以40-54歲者為主要(見表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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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台中市原住民失業者離開上次工作的方式－按人口特性分布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計 自願離職 非自願離職 
總 計 100（29） 51.7（15） 48.3（14） 
年 齡  
   1 5 － 1 9 歲 6.9（2） 6.9（2） 0（0） 
   2 0 － 2 4 歲 0（0） 0（0） 0（0） 
   2 5 － 2 9 歲 20.7（6） 13.8（4） 6.9（2） 
   3 0 － 3 4 歲 13.8（4） 13.8（4） 0（0） 
   3 5 － 3 9 歲 13.8（4） 3.4（1） 10.3（3） 
   4 0 － 4 4 歲 20.7（6） 13.8（4） 6.9（2） 
   4 5 － 4 9 歲 6.9（2） 0（0） 6.9（2） 
   5 0 － 5 4 歲 13.8（4） 0（0） 13.8（4） 
   5 5 － 5 9 歲 3.4（1） 0（0） 3.4（1） 
   6 0 － 6 4 歲 0（0） 0（0） 0（0） 

 

3、離開上次工作的原因以「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對原有工作

不滿意」、「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及「因原住民身份被歧視」為主

要  

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因以「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工作場

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對原有工作不滿意」及「因原住民身份被歧視」等

四項為最多(各占10.7%)，其次為工作太累(7.1%)、家務太忙(3.6%)及距離太

遠(3.6%)(見圖4-21)。 

 

其他, 42.9%

因原住民身分被歧

視, 10.7% 季節性或臨時性的

工作結束, 10.7%

家務太忙, 3.6%

對原有工作不滿

意, 10.7%

工作場所歇業或業

務緊縮, 10.7%

工作太累, 7.1% 距離太遠, 3.6%

 

圖4-21 台中市原住民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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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希望從事的行業及地點 

1、台中市原住民最想從事的行業別，依序是「其他服務業」、「住宿及

餐飲業」或「製造業」 

台中市原住民最想從事的行業，以「其他服務業」最多，占32%；其次是

「住宿及餐飲業」(22%)、「製造業」(10%)、「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8%)(見

圖4-22)。與93年台灣地區調查結果的最大差異在於，台灣地區原住民最想從

事的前三項行業分別是「其他服務業」、「農林漁牧業」及「製造業」。顯

示，台中市原住民喜愛從事服務業及住宿及餐飲業，與台中都會區的行業特

性相吻合。 

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 8%

營造業, 6%

公共行政業, 2%

製造業  , 10%

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 2%

運輸、倉儲及通

信業, 2%

住宿及餐飲業,

22%

農、林、漁、牧

業, 4%

教育服務業, 4%
醫療保健及社會

福利服務業, 4%

文化、運動及休

閒服務業, 2%

其他服務業, 32%

水電燃氣業, 2%

 

圖4-22 台中市原住民最希望從事的行業別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失業的原住民中，最希望從事的工作「其他服務業」

的比例與其地區、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見表4-24)： 

(1)地區別:以北屯區(15.6%)、北區(12.5%)及西屯區(12.5%)的原住民希望

從事服務業的比例為最高，希望從事住宿餐飲業者則以居住在

北屯區的比例為最高(占21.9%)。 

(2)性別:女性比男性有高的比例希望從事其它服務業及住宿餐飲業。 

(3)年齡:以30-34歲及40-44歲兩個年齡組希望從事其它服務業的比例最高。 

(4)教育程度: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希望從事其它服務業的比例最高，國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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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育程度者，則以希望從事住宿及餐飲業的比例為最高。 

表4-24 台中市原住民最希望從事的前三項行業別－按人口特性分  
                                                                單位：％             

項 目 
總計 其他服務

業 住宿及餐飲業 製造業 

總 計 100.0 50.0 34.4 15.6 
地 區  
   北 區 12.5 12.5 0 0 
   東 區 9.4 3.1 3.1 3.1 
   西 區 0 0 0 0 
   南 區 12.5 6.3 3.1 3.1 
   中 區 0 0 0 0 
   北 屯 區 40.6 15.6 21.9 3.1 
   西 屯 區 21.9 12.5 6.3 3.1 
   南 屯 區 3.1 0 0 3.1 

性 別  
      男 12.5 9.4 0 3.1 
      女 87.5 40.6 34.4 12.5 

年 齡  
   1 5 － 1 9 歲 0 0 0 0 
   2 0 － 2 4 歲 0 0 0 0 
   2 5 － 2 9 歲 12.5 6.3 0 6.3 
   3 0 － 3 4 歲 15.6 15.6 0 0 
   3 5 － 3 9 歲 18.8 6.3 9.4 3.1 
   4 0 － 4 4 歲 25.0 15.6 9.4 0 
   4 5 － 4 9 歲 9.4 0 3.1 6.3 
   5 0 － 5 4 歲 15.6 6.3 9.4 0 
   5 5 － 5 9 歲 3.1 0 3.1 0 

    6 0 － 6 4 歲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國 小 21.9 6.3 12.5 3.1 
國 ( 初 ) 中 25.0 9.4 12.5 3.1 
高 中 28.1 18.8 6.3 3.1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1.9 12.5 3.1 6.3 
專 科 0 0 0 0 
大 學 3.1 3.1 0 0 
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2.台中市原住民理想工作地點選擇原居家鄉及都會區同樣都是最高比例 

在本計畫的資料調查標準週(95年3月1日至3月7日)，台中市原住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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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地點以在原居家鄉及都會區的比例為最高(各占38%)，其次為原居家

鄉的臨近鄉鎮(16%)，表示都可以的最少(8%)。 

交叉分析結果發現，台中市的原住民希望工作的地點與其婚姻狀況及負

責家計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見表4-25)： 

（1）婚姻狀況：希望工作地點為「都會區」的比例，以未婚者為最高(55%)

其次為有配偶者(40%)。而希望工作地點為原居家鄉者，以離

婚、分居或喪偶者的比例最高(80%)。 

（2）負責家計：理想工作的地點為「原居家鄉」的比例，以主要家計負責人

最高(52%)，而希望工作地點為「都會區」的比例，則以不需負

責家計的比例最高(61%)。 

 

表4-25 台中市原住民理想工作地點 －按人口特性分布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計 在原居的

家鄉 

原居家鄉

的鄰近鄉

鎮 
都會區 都可以 

總 計 100.0（50） 38.0（19） 16.0（8） 38.0（19） 8.0（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18.0（9） 6.0（3） 0（0） 10.0（5） 2.0（1） 
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60.0（30） 16.0（8） 14.0（7） 24.0（12） 6.0（3） 
離婚、分居、喪偶 20.0（10） 16.0（8） 2.0（1） 2.0（1） 0（0） 
負  責  家  計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0.0（25） 26.0（13） 8.0（4） 10.0（5） 6.0（3） 
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24.0（12） 4.0（2） 8.0（4） 12.0（6） 0（0） 
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6.0（13） 8.0（4） 0（0） 16.0（8） 2.0（1） 

 

十、證照 

1、四分之一的台中市原住民擁有技能檢定的合格證照 

調查發現，有25.3%的台中市原住民擁有技能檢定合格證照，比93年台灣

地區調查結果的15%要高得多。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擁有技能檢定合格證照的比例與其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狀況、家計負責有顯著相關，茲分述如下(見表4-26)： 

(1）性別：女性擁有證照的比例(52.7%)高於男性(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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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以40-44歲者擁有證照的比例最高，其次為25-29歲及35-39歲。 

(3)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教育程度者擁有證照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國中及

專，最低比例的是不識字及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者。 

(4)婚姻狀況：以有配偶的擁有證照的比例最高。 

(5)負責家計：主要家計者擁有證照的比例高達42.2%，最低比例的是不需負

責家計者。 

表4-26 台中市原住民有無技能檢定證照－按人口特性分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計 沒有 有 
總 計 100.0（908） 74.7（678） 25.3（230） 

性        別  
      男 40.3（366） 28.3（257） 12.0（109） 
      女 59.7（542） 46.4（421） 13.3（121） 

年        齡  
   1 5 － 1 9 歲 3.4（31） 2.5（23） 0.9（8） 
   2 0 － 2 4 歲 7.8（71） 5.1（46） 2.8（25） 
   2 5 － 2 9 歲 11.6（105） 7.1（64） 4.5（41） 
   3 0 － 3 4 歲 13.2（120） 9.8（89） 3.4（31） 
   3 5 － 3 9 歲 16.2（147） 12.7（115） 3.5（32） 
   4 0 － 4 4 歲 19.5（177） 14.7（133） 4.9（44） 
   4 5 － 4 9 歲 14.3（130） 11.4（103） 3.0（27） 
   5 0 － 5 4 歲 8.3（75） 11.4（103） 3.0（27） 
   5 5 － 5 9 歲 3.3（30） 2.8（25） 0.6（5） 

6 0 － 6 4 歲 2.3（21） 2.2（20） 0.1（1）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1.3（12） 1.0（9） 0.3（3） 
國 小 16.1（146） 14.8（134） 1.3（12） 
國 ( 初 ) 中 23.1（209） 19.4（176） 3.6（33） 
高 中 24.3（220） 17.6（159） 6.7（61） 
高 職(含五專前三年) 17.6（159） 10.9（99） 6.6（60） 
專 科 8.3（75） 5.1（46） 3.2（29） 
大 學 8.3（75） 5.2（47） 3.1（28） 
研 究 所 以 上 1.0（9） 0.6（5） 0.4（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19.5（177） 12.8（116） 6.7（61） 
有 配偶(及與人同居) 68.1（618） 52.1（473） 16.0（145） 
離婚、分居、喪偶 12.3（112） 9.7（88） 2.6（24） 
負  責  家  計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0（436） 36.2（329） 11.8（107） 
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31.4（285） 21.5（195） 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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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6（187） 17.0（154） 3.6（33） 
 

 

2、有技能檢定證照者，以擁有丙級證照最多 

有技能檢定合格證照的原住民中，以擁有丙級證照的比例最高，占

56.1%，其次為單一級技術士證，占30.3%，乙級的有14.9%，甲級的最少，僅

有3.5%。 

3、有證照的原住民中有六成二認為證照對找工作有幫助 

擁有技能檢定證照的原住民中有62.5%認為，證照在找工作時有幫助，相

對的，也有37.5%的人認為沒有幫助。 

經交叉分析發現，認為證照對找工作有幫助者與其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

有顯著關聯，分別是(見表4-27)： 

(1)教育程度：認為證照對找工作有幫助者，以高中教育程度者為最多，其次

為高職及專科。 

(2)婚姻狀況：認為證照對找工作有幫助者，以有配偶的最多。 

表4-27 台中市原住民認為證照對找工作有無幫助－按人口特性分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   計 有 沒有 
總 計 100.0（224） 62.5（140） 37.5（8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1.3（3） 0.9（2） 0.4（1） 
國 小 5.4（12） 4.0（9） 1.3（3） 
國 ( 初 ) 中 13.8（31） 8.0（18） 5.8（13） 
高 中 26.3（59） 16.1（36） 10.3（23）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6.8（60） 12.9（29） 13.8（31） 
專 科 12.9（29） 10.7（24） 2.2（5） 
大 學 11.6（26） 8.5（19） 3.1（7） 
研 究 所 以 上 1.8（4） 1.3（3） 0.4（1）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5.9（58） 14.3（32） 11.6（26） 
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63.8（143） 43.3（97） 20.5（46） 
離婚、分居、喪偶 10.3（23） 4.9（11） 5.4（12） 

十一、職業訓練 

1、有七成一的台中市原住民聽過公共的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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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的台中市原住民表示，聽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理的職業訓練，但

也有28.6%的人表示未曾聽過。 

2、透過政府機關獲得職業訓練資訊的最多 

獲得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的資訊以經由「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管道獲得的比例最高，占27.8%；其次為透過「電視」(17.3%)和「看

報紙」(12.1%)；經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獲得相關資訊的僅占8.5%。 

各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 , 27.8%

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 1.3%

  原住民社團,

3.3%

電視, 17.3%

  電台, 2.4%

 看報紙, 12.1%

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 8.5%

原住民0800專線

或都會區就業服

務台, 3.9%

  網路, 5.4%

宣傳海報或公告,

5.0%

  其他, 7.0%

 
 

圖4-23 台中市原住民獲得職業訓練資訊的管道 

3、參加過職業訓練者，約有半數係從事與職業訓練職類相關的工作 

參加過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的原住民，有42.1%在結訓後是從事

與所接受職業訓練相關職類的工作，但也有57.9%的人並未從事與職訓職類相

關的工作。 

4、未從事與結訓職類相關工作的原因以「家人生病需要照顧」最多 

參加過職業訓練並在結訓後並未從事與職訓職類相關工作的原因以「家

人生病需要照顧」最多(31%)，其次依序為「找不到與訓練相關的工作」

(8.5%)、「家務太忙」(8.5%)、「沒有證照無法僱用」(5.6%)、「結婚或生

育」(4.2%)、「工作地點離住家太遠」(2.8%)、「工作繁重無法勝任」(2.8%)、

「酬勞太低福利差」(1.4%)，其它占33.8%。顯見，結訓後無法從事相同(近)

職類工作的原因，多來自勞動者個人的家庭因素為主(含家人照顧、家務工

作)，另外，尋職過程的障礙也是原因之一，值得提供職訓機構針對結訓學員

辦理推介就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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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證照，無法

僱用, 5.6%

工作地點離住處

太遠, 2.8%
結婚或生育, 4.2%

工作繁重無法勝

任, 2.8%

找不到與訓練相

關的工作, 8.5%

家務太忙, 8.5%

改變對就業的看

法, 1.4%
 家人生病, 31.0%

酬勞太低福利差,

1.4%

其他, 33.8%

 

圖4-24 台中市原住民參加職業訓練沒有從事相關工作的原因 

5、有四成的受訪者想參加職業訓練 

有40.6%的台中市原住民想參加職業訓練，也有59.4%表示不想參加。 

6、最想參加的職業訓練的職類以「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為最多 

台中市原住民最想參加的職業訓練職類以「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為

最多，占20.8%；其次依序為「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17.1%)、「電腦、資

訊類」(16%)、「美容、美髮類」(9.3%)、「營建、土木類」(5.1%)，「職業

駕駛」(5.1%)、「電子儀表類」(3.2%)、「看護類」(3%)。最少的是「印刷

製版類」(0.4%)及「焊接、配管類」(0.7%)。顯見，台中市原住民最想參加

的職類以「服務類」的為最多，「工業類」的最少。 

金屬、機械加工

類, 1.4%

車輛維修類,

2.1%

  民宿管理、餐飲

服務類, 20.8%

印刷、製版類,

0.4%

看護工作, 3.0%
電子、儀表類,

3.2%

文化產業技藝訓練

類, 17.1%

焊接、配管類,

0.7%

電腦、資訊類,

16.0%

   美容、美髮類,

9.3%

電機、電匠類,

1.6%

  職業駕駛, 5.1%

其他, 3.4%

營建、木工類,

5.1%

 

圖4-25 台中市原住民有意參加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類別 



 

 69 

交叉分析發現，最想參加「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職類者與其族別、

地區、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有顯著關聯性，茲分述如下(見表4-28)： 

(1)族別：以泰雅族為最多(占44.25%)，其次是阿美族(21.2%)及排灣族(17%)。 

(2)地區：以居住在北屯區的原住民參加意願最高(占41.5%)，其次是西屯區

(33.1%)。 

(3)性別：女性參訓意願(74.6%)遠高於男性(25.4%)。 

(4)年齡：以40-44歲的參訓意願最高(占23.6%)，其次是35-39歲(16%)、45-49

歲(11%)，顯見，35-49歲年齡組最有意願參加的職訓是「民宿管理、

餐飲服務類」。 

(5)教育程度：國中及高中職教育程度者的參訓意願(兩者合計76.3%)高於其

它教育程度者。 

交叉分析發現，最想參加「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職類與其族別、性別、

教育程度有顯著關聯性，茲分述如下： 

(1)族別：以泰雅族(34%)的參訓意願最高，其次是阿美族(25.4%)及排灣族

(18.7%)。 

(2)性別：女性參訓意願(64.9%)遠高於男性(35.1%)。 

(3)教育程度：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參訓意願(兩者合計占56.1%)高於其它教育

程度者。 

 

表4-28 台中市原住民有意參加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的前三項類別 
單位：％ 

項目 總計 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  電腦、資訊類 
總 計 100.0 54.1 41.7 26.6 
族 別  

   阿 美 族 24.3 11.5 10.6 6.4 
   泰 雅 族 37.6 23.9 14.2 9.2 
   排 灣 族  17.0 9.2 7.8 3.7 
   布 農 族 12.4 6.0 4.6 3.7 
   其 他 8.7 3.7 4.6 3.7 

地 區  
   北 區 6.0 2.3 4.1 0.5 
   東 區 4.1 2.8 0.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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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區 5.0 0.9 3.2 1.4 
   南 區 10.1 3.7 4.6 1.8 
   中 區 0.9 0.5 0 0.5 
   北 屯 區 42.2 22.5 18.3 14.2 
   西 屯 區 26.1 17.9 8.7 4.1 
   南 屯 區 5.5 3.7 2.3 1.4 

性 別  
      男 28.4 13.8 14.7 6.9 
      女 71.6 40.4 27.1 19.7 

年 齡  
   1 5 － 1 9 歲 6.9 3.2 4.1 0 
   2 0 － 2 4 歲 8.7 4.1 6.0 1.8 
   2 5 － 2 9 歲 13.3 5.0 6.9 4.1 
   3 0 － 3 4 歲 10.1 5.5 5.5 2.3 
   3 5 － 3 9 歲 17.4 8.7 7.3 6.9 
   4 0 － 4 4 歲 21.6 12.8 6.4 6.0 
   4 5 － 4 9 歲 10.1 6.0 3.7 3.2 
   5 0 － 5 4 歲 7.8 5.5 0.9 1.8 
   5 5 － 5 9 歲 2.3 1.4 0.5 0.5 
   6 0 － 6 4 歲 1.8 1.8 0.5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0.5 0.5 0 0 
國 小 10.1 6.0 1.4 3.7 
國 ( 初 ) 中 22.0 15.1 7.3 6.0 
高 中 27.5 13.8 13.3 6.0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2.5 12.4 10.1 6.4 
專 科 8.7 2.8 4.6 2.3 
大 學 7.8 3.2 4.6 1.8 
研 究 所 以 上 0.9 0.5 0.5 0.5 
 

十二、建教合作 

1.僅4.7%的受訪者參加過建教合作 

僅有4.7%的台中市原住民參加過建教合作，未參加者占95.3%；又參加過

建教合作者，有41.9%的人認為建教合作對找工作有幫助。與93年台灣地區的

調查結果比較，台中市的原住民參加過建教合作的比例4.7%略高於台灣地區

的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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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6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參加建教合作分布比較 

十三、喜歡的工作類型 

1、有九成二的原住民喜歡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 

就喜歡的工作類型而言，91.7%的原住民喜歡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

作，有8.3%的原住民喜歡高報酬、短期、穩定性低的工作。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喜歡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與其地區、

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負責家計均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見表4-29)： 

(1)地區：喜歡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以居住在北屯區的比例最高，

占33.41%，其次為西屯區(20.2%)及北區(12.6%)。 

(2)教育程度：表示喜歡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者以高中教育程度

者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國中及專科，最低比例的是是研究所以

上教育程度者。 

(3)婚姻狀況：表示喜歡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者以有配偶的比例

最高，其次是未婚的。 

(4)負責家計：喜歡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者以主要家計者的比例

最高，占45.3%，最低的是不需負責家計者，占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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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9 台中市原住民最喜歡的工作類型            
單位：％ 

項 目 
總計 

一般待遇、長期、穩

定性高的工作 

高報酬、短期、穩定

性低的工作 

地             區  

   北 區 15.9 12.6 3.3 

   東 區 5.6 5.2 0.4 

   西 區 3.2 2.9 0.3 

   南 區 10.4 10.2 0.1 

   中 區 0.8 0.8 0 

   北 屯 區 35.0 33.4 1.7 

   西 屯 區 22.0 20.2 1.9 

   南 屯 區 7.2 6.6 0.6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19.6 18.6 1.0 

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68.0 62.4 5.6 

離婚、分居、喪偶 12.3 10.8 1.5 

負  責  家  計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2 45.3 3.0 

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31.4 29.1 2.3 

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4 17.4 3.0 

 

十四、就業服務 

1、七成一的台中市原住民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需要的就業服務內容以「提

供就業資訊」最多 

有71.6%的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需要台中市政府提供就業服務，另有

28.4%表示不需要該項服務。而需要政府提供相關就業服務的內容以「提供就

業資訊」為最多，占26.1%，其次是「就業諮詢」(11.8%)，再依序為「勞動

合作社輔導」(11%)、「就業媒合」(8.5%)、「生涯輔導」(6.7%)、「創業輔

導」(4.1%)及「就業座談會」(2.7%)。與93年台灣地區的調查研究結果相互

比較發現，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者不需要政府提供就業服務的比例28.4%低於

台灣地區的52.61%，顯示，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者在獲得自行就業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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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強。綜觀需要的就業服務內容上差異性較大的是「勞動合作社輔導」及

「提供就業資訊」兩個項目。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者有11%表示需要輔導成立

勞動合作社，比台灣地區的2.04%高出很多，另外，在「提供就業資訊」的服

務上，台中市的原住民勞動者需要的比例(26.1%)遠低於台灣地區(32.8%)(見

圖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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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7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需要就業服務項目內容比較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台中市原住民需要政府提供「就業資訊」服務與其族

別、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家計負責有顯著相關，分述如下(見表4-30)： 

(1)族別：需要政府「提供就業資訊」者以泰雅族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排灣族及

阿美族。 

(2)性別：女性需要的比例(60%)高於男性(40%)。 

(3)教育程度：高中(職)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國中，最低的是大學以上教育程度

者。 

(4)婚姻狀況：有配偶的比例高於未婚的。 

(5)負責家計：主要家計者的需求高於次要家計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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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0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需要政府提供的主要就業服務  
單位：％ 

項 目 總計 都不需要 提供就業資訊 就業諮詢 
族 別 100.0 79.9 36.2 33.6 

   阿 美 族 25.1 19.3 7.7 9.6 
   泰 雅 族 30.0 24.8 12.8 7.5 
   排 灣 族 24.2 19.3 8.4 8.1 
   布 農 族 14.1 11.6 4.7 5.4 
   其 他 6.6 4.9 2.6 3.0 

地 區  
   北 區 9.9 8.1 5.4 0.6 
   東 區 4.3 4.3 1.1 0.6 
   西 區 4.3 3.0 1.5 1.5 
   南 區 9.9 7.9 3.6 3.6 
   中 區 0.4 0.2 0.2 0.2 
   北 屯 區 42.4 33.8 18.0 16.9 
   西 屯 區 17.6 12.4 3.6 8.4 
   南 屯 區 11.3 10.1 2.8 1.7 

性 別  
      男 38.1 29.6 14.3 12.8 
      女 61.9 50.3 21.8 20.8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 自 修 1.3 1.1 0 0.6 
國 小 14.8 12.4 4.3 3.9 
國 ( 初 ) 中 25.3 20.0 9.4 7.9 
高 中 25.8 21.0 10.1 8.2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8.2 14.6 6.9 7.3 
專 科 7.9 6.0 3.0 3.0 
大 學 6.0 4.3 1.7 2.6 
研 究 所 以 上 0.6 0.4 0.6 0.2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1.7 17.2 8.2 6.7 
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64.6 50.9 22.3 23.4 
離婚、分居、喪偶 13.7 11.8 5.8 3.6 
負 責 家 計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0.5 38.5 17.3 18.6 
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32.3 25.9 13.7 12.2 
不 需 負 責 家 計 17.1 15.4 5.1 2.8 

 

十五、參加保險  

原住民勞動者所參加保險的項目中，以「全民健康保險」最多，占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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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序為「勞工保險」(43.3%)、「壽險」(13.1%)、醫療險(9.3%)、「意

外保險 (含學生保險) 」 (8.6%)；參加比例最低的保險項目依序是「儲蓄險」

(2.6%)、「公教保」(1.9%)及「農民健康保險」(1.4%)。 

 

以下僅將本項就業狀況調查的重要發現與93年台灣地區的就業狀況調查

結果相互比較，並以表列的方式簡要說明其差異性(詳見下表4-31) 

表4-31 台中市94年與台灣地區93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結果差異比較表 

項   目 台中市 94 年調查發現 台灣地區 93 年調查發現 差  異  說  明 
 
 
 
 
 
 
 
 
 
 
 
基 

 

 

本 

 

 

特 

 

 

徵 

 

族 

 

別 

以泰雅族的人數最多(占

32.8%)，其次是阿美族

(24.7%)、排灣族(19.4%)

與布農族(14.7%)，其餘族

別的人數都很少。 

以阿美族的人數最多(占

38%) ， 其 次 是 泰 雅 族

(21%)，再依序是排灣族 

(18%)，布農族(10%)，其

餘族別人數較少。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在

族群的分布上，除泰雅族

比例最高外，其它各族的

分布比例與台灣地區是相

仿的 

性 

別 

女 性 (57.5%) 比 男 性

(42.5%)多。 

男性與女性各占 50% 台中市女性原住民勞動人

口比例較台灣地區要高 

 

年 

 

 

齡 

以 15-19歲最多(21.6%)，

其次是40-44歲(14.4%)及

20-24 歲(12.3%)，比例最

低的是 55-59 歲(2.5%)及

60-64歲(1.7%)。有三分之

一的年齡介於 35-49歲。 

以 20-29 歲的最多，占

24%，其次是 30-39 歲

(22%)，再依序為 40-49歲

(20%)，15-19 歲(12%)，

50-59歲(11%)，60歲或以

上者占 12%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在

年齡的分布上較台灣地區

來得年輕，中高齡(45-65

歲)者比例也比台灣地區

低 

教 

育 

程 

度 

高 中 教 育 程 度 的 最 多

(25.8%)，其次為國(初)中

(22.9%)及高職者(16%)，

研究所以上(1%)及不識字

自修(1%)的比例最低。 

小學或以下者占 29%，國

(初)中的有 25%，高中(職)

最多，占 34%，專科或以上

者 12%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整

體的教育程度比台灣地區

高 

婚 姻

狀 況 

有配偶者占 50.2%，未婚者

占 40.5%，離婚、分居或喪

偶者 9.3%。 

有配偶者占 56%，未婚者占

34%，離婚、分居或喪偶者

10%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未

婚者所占比例較台灣地區

高 

家計

負 擔 

15 歲以上者 35.7%是主要

家計負責人，40.3%不需負

責家計。 

15 歲以上者有 65%需要負

責家計，37%為家計主要負

責人。 

兩者在家計負責的比例是

相近的 

個 

人 

平 

均 

收 

入 

26.3%的原住民個人每月

平均收入未滿 2 萬元，以

收 入 3-4 萬 元 的最 多

(33.5%)，其次是 2-3萬元

(21.4%)與 4-5 萬元(16.6 

%)，未滿 1萬元(2.8%)及 7

萬元以上(3.3%)的比例最

低。 

65%的原住民個人每月平

均收入未滿 2 萬元；平均

每人每月收入約 1.6 萬元

(中位數 1.5 萬元)，勞動

力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約 2.4萬元。 

整體而言，台中市原住民

勞動人口的每月平均收入

較台灣地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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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業

狀

況 

勞 

動 

力 

參 

與 

率 

勞動力參與率 57.95%，在

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學

歷者的參與率最高，其次

為國(初)中、高職及國

小；在婚姻狀況方面，有

配偶的勞參率高於未婚及

離婚、分居、喪偶的。 

勞動力參與率為 63.9%，在

教育程度方面，以國(初)

中學歷者的參與率最高，

高中(職)、專科及大學次

之；在婚姻狀況方面，有

配偶或與人同居及離婚或

分居者的勞動力參與率最

高，其次是未婚者。 

台中市原住民的勞參率較

台灣地區低 6.05%，惟參與

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較台灣

地區高 

 從 事

規 則

性 有

報 酬

工 作 

15 歲以上人口從事規則性

有 報 酬 工 作 的 比 例 為

75.5%，從事不規則性有報

酬工作的比例 16.8% 

15 歲以上人口以從事規則

性有報酬工作的比例為

41%，從事不規則性有報酬

工作為 15%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從

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的比

例較台灣地區高 33.5%% 

 

未 參

與 勞

動 的

原 因 

以「求學」原因最高，占

63.6%，依序為有 22.4%係

「料理家務」，4.5%屬「身

心障礙或生病」。另，「不

想工作」者，占 3.9%，有

4.1%為「其它原因」 

分別有 32%在「料理家務」

或「求學及準備升學」，有

29%屬「高齡、身心障礙、

生病」，此外「不想工作」

或「想工作沒去找工作，

但隨時可以工作」分別只

有 4%與 3%。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未

參與勞動原因來自求學的

比例高出台灣地區很多 

從 

事 

的 

職 

業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

多(22.3%)；其次為非技術

工及體力工(22%)及專業

人員(13.2%)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機械設備操作工、非技術

體力工等高達 43%，而服務

工作人員有 17%，農林漁牧

工作者有 16%。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

勞動人口從事技術工及非

技術體力工的比例是相近

的 

從 

事 

的 

行 

業 

以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

服務業」最多(28.5%)，其

次為「營造業」(15.2%)與

「製造業」(12.7%)， 

以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

服務業」最多(21%)，其次

是「農林漁牧業」(18%)，

再其次為「製造業」、「公

共行政業」(含現役軍人)

及「營造業」，各有 15%、

13%、13% 

台中市原住民從事「社會

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及「營

造業」比例高於台灣地

區，從事「營造業」的比

例兩主是相近的 

就

業

狀

況 

從 事

有 報

酬 工

作 

有 2.1%從事的工作是政府

提供的臨時工作，有 79%

認為該項工作對生活改善

有幫助。 

有 5%所從事工作是政府所

提供的臨時工作，83%認為

該項工作對生活改善有幫

助。 

台中市原住民從事的工作

是政府提供的臨時工作之

比例較台灣地區少 

全 

日 

工 

作 

就業者中，從事全日工作

者(指每日工作八小時)占

89.8%，  

 

就業者中，從事全日工作

者(指每日工作八小時)占

89%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

就業者從事全日工作的比

例是相近的 

工 

作 

滿 

意 

度 

80%的就業者對工作感到

滿意有 20%表示不滿意的

原因主要來自「待遇太

低」、「工時太長」與「工

作環境不佳」。 

 

就業者有 78%對目前的工

作狀況表示滿意(含非常

滿意)，20%表示不滿意(含

非常不滿意)。對目前工作

不滿意的主要是「待遇太

低」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原住民

對當前工作滿意度的比例

是相同的，不滿意的原因

同樣都是以「待遇太低」 

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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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受

就 業

歧 視 

91%的就業者並未因其特

殊的原住民身份遭受歧

視。 

90%的原住民在工作場所

沒有因為原住民的身分而

受到歧視 

遭受就業歧視的比例相近 

遭 

受 

職 

業 

災 

害 

17%的就業原住民曾發生

職業災害。多數(56.2%)曾

申請賠償，申請對象以雇

主最多，其次為勞工保險

及社會保險 

9%的原住民在工作場所有

遇到過職業災害，其中有

26%由勞工保險賠償，有

18%由雇主賠償、有 10%為

民間賠償，有 51%沒有得到

賠償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曾

發生職業災害的比例較台

灣地區高出 8% 

 勞 資

爭 議

處 理

結 果

滿意 

6%曾發生過勞資爭議，爭

議事由以「薪資未付」比

例最高，其次為「資遣費

未付」及「職業災害」。

85.4%表示對勞資爭議處

理結果不滿意 

5%的原住民就業者曾發生

過勞資爭議，勞資事由以

薪資未付比例最高，其次

為職業災害爭議及解僱時

欠資。發生過的勞資糾紛

中，有 79%表示對勞資爭議

處理結果不滿意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勞動人口發生勞資爭議

的比例是相近的，爭議事

由都以薪資未付居冠，惟

台中市原住民對爭議處理

的不滿意比例較台灣地區

高出 6.4% 

工 作

態 度

表 現

上 

3%曾在工作中發生喝酒曠

職等影響工作態度表現的

情事，以「與朋友群集或

喝酒」的比例最高，其次

為「未上班又未請假」、「請

假過多」、「常常遲到或早

退」及「工作時喝醉」 

有 3%的原住民在工作時有

發生過喝酒曠職等特殊情

形，其中以在工作時曾發

生過工作時喝醉的比例最

高(26%)，其次依序為沒去

上班又沒請假(16%)、常常

遲到或早退(13%)、與朋友

群集或喝酒，幾天不上班

(12%) 

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在工作

時表現的工作態度不佳最

高的是「工作時喝醉」，與

台中市的以「與朋友群集

或喝酒」居冠，顯有不同 

就

業

狀

況 

 

 

 

 

 

失 

業 

率 

與 

基 

本 

特 

徴 

之 

分 

布 

失 業 率 6.03% ， 女 性

(68.08%) 高 於 男 性

(31.92%)。以 50~54 歲的

比例 31.91%最高，其次是

25~29歲的 19.14%、35~39

歲 及 40~44 歲 各 占

14.89%；在教育程度方

面，以國小教育程度者最

高，其次依序為國(初)

中，高職，專科，大學，

研究所以上。；在族別分

布 方 面 ， 泰 雅 族 最 高

(44.68%)，其它依序為阿

美族 (21.27%)、排灣族

(17.02% 人 ) 、 其 它 族

(10.63%)，布農族(6.3%)

最低。 

 

失 業 率 5.76% ， 女 性

(6.71%) 高 於 男 性

(5.10%)；在年齡分布方

面，以 15~19 歲的 12.55%

為最高，其次是 20~24歲、

30~34歲、40~59 歲平均約

5.81%，再其次是 25~29

歲；在教育程度方面，國

(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失業

率最高，其他依序是高中

(職)的，專科，大學或以

上者的最低；在婚姻狀況

方面，離婚或分居的失業

率最高，有 9.39%，其次為

未婚或喪偶者的 7.16%，而

有配偶或與人同居者失業

率最低，有 4.63%；在族別

分布方面，阿美族所占比

例(39.24%)最高，其次是

排灣族(20.15%)，再其次

是泰雅族(16.25%) 

台中市的原住民失業率略

高於台灣地區 0.27%(原因

可能來自台灣地區是93年

調查資料與台中市的94年

調查時間有所不同)；在年

齡分布方面，台中市的失

業者以中高齡者居多，台

灣地區為年輕的 15-19 歲

者；在族別分布方面，台

中市以泰雅族最高；台灣

地區以阿美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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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均

失 業

週 數 

平均已失業 94.5週 平均已失業 86週 

 

台中市平均失業週數較台

灣地區長 9.5週 

 獲 取

就 業

資 訊

的 管

道 

以「看報紙」(85.7%)、「託

親友師長介紹」(31%)、「應

徵招貼廣告」(14.3%)最常

見；「自我推薦及詢問」 

(11.1%)、「宗教團體介紹」

(4.4%)、。循公立就業服

務管道尋職的比例(2.2%)

很低。 

以「看報紙」的比例最高，

占 65%，其次為「託親友師

長介紹」(60%)，「自我推

薦及詢問」(34%)，「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28%)，「應徵招貼廣告」

(23%)，「向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求職」(16%)，「部落

就業輔導員」(15%) 

兩者都以看報紙獲得就業

資訊的比例居冠，其它的

託親友師長介紹或應徵招

貼廣告同樣都屬於主要獲

得就業資訊的管道；而台

中市原住民透過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求職」的比例

較台灣地區低很多 

 擁 

有 

技 

能 

檢 

定 

證 

照 

25.3%擁有技能檢定合格

證照 

有證照的，以丙級最多，

其次為單一級技術士及乙

級。有 62.5%有證照的原住

民認為證照對於找工作有

幫助。 

15%擁有技能檢定合格證

照 

有證照者中，以有丙級證

照的人最多，有 61%，其次

是單一級技術士。57%的有

證照者認為有證照在找工

作時有幫助，而 38%的人覺

得沒有幫助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擁

有技能檢定證照的比例比

台灣地區高 10.3%，同樣都

是以擁有丙級證照的比例

最高 

就

業

狀

況 

獲 知

公 共

職 業

訓 練

訊 息

的 管

道 

聽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

理的職業訓練，獲得訊息

管道以經由「各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公所」管道獲得

的比例最高，占 27.8%；其

次為透過「電視」(17.3%)

和「看報紙」(12.1%)；經

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獲 得 相 關 資 訊 的 僅 占

8.5%。 

聽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

理的職業訓練者中，有 28%

是經由「各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其次是「電視」

和「看報紙」，各有 25%及

20%。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勞動人口在獲知公共職

業訓練訊息的管道及比例

上是相近的，主要都是由

「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

所」、「電視」和「看報紙」，

管道獲得 

職 訓

結 訓

後 的

工 作

與 參

訓 職

類 的

一 致

性 

參加過政府或民間機構辦

理職業訓練的原住民，有

42.1%在結訓後是從事與

所接受職業訓練相關職類

的工作，但也有 57.9%的人

並未從事與職訓職類相關

的工作。 

 

參加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

辦理的職業訓練，有 48%

從事職訓的相關工作，另

有 49%未從事相關的工作 

 

台中市原住民在參加職訓

後從事與職訓相關職類的

工作之比例較台灣地區高 

 最 

想 

參 

加 

的 

職 

訓 

台中市原住民最想參加的

職業訓練職類以「民宿管

理、餐飲服務類」為最多，

占 20.8%；其次依序為「文

化 產 業 技 藝 訓 練 類 」

(17.1%)、「電腦、資訊類」

(16%)、「美容、美髮類」

想要參加的項目以「電

腦、資訊類」(27%)及「民

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25%)最多，其次是「文化

產業技藝訓練類」(16%)、

「美容、美髮類」(13%)及

「營建、土木類」(12%) 

台中市原住民最想參加的

職訓以服務類及商業類為

主，大致上與台灣地區的

原住民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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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9.3%)、「營建、土木類」

(5.1%) ，「 職 業 駕駛 」

(5.1%)、「電子儀表類」

(3.2%)、「看護類」(3%)。

最少的是「印刷製版類」

(0.4%)及「焊接、配管類」

(0.7%)。 

 建 

教 

合 

作 

7%參加過建教合作的比例

很低，有 41.9%原住民認為

參加建教合作對找工作有

幫助。 

4%的原住民參加過建教合

作，沒有參加過建教合作

者有 96%。參加過建教合作

的原住民中，51%的人認為

建教合作對找工作有幫

助。 

台中市原住民參加過建教

合作的比例較台灣地區高

出 3% 

就

業

狀

況 

喜 歡

的 工

作 類

型 

91.7%喜歡的工作類型是

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

高 

84%喜歡的工作類型是一

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 

台中市原住民喜歡的工作

類型是一般待遇、長期、

穩定性高的比例較台灣地

區高 7.7% 

 

就 

業 

服 

務 

需 

求 

需要政府提供相關就業服

務的內容以「提供就業資

訊」為最多，占 26.1%，其

次 是 「 就 業 諮 詢 」

(11.8%)，再依序為「勞動

合作社輔導」(11%)、「就

業媒合」(8.5%)、「生涯輔

導」(6.7%)、「創業輔導」

(4.1%)及「就業座談會」

(2.7%)。 

需要政府提供相關就業服

務以需要「就業資訊」者

(33%)最多，其次是「就業

媒合」(19%)。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在就業服務的需求上都

已提供就業資訊居多，惟

台中市原住民需要就業諮

詢及勞動合作社輔導的比

例較高 

參 

加 

的 

保 

險 

以「全民健康保險」最多，

占 96.6%；其次依序為「勞

工保險」(43.3%)、「壽險」

(13.1%)、醫療險(9.3%)、

「意外保險 (含學生保

險) 」 (8.6%)；參加比例

最低的保險項目依序是

「儲蓄險」(2.6%)、「公教

保」(1.9%)及「農民健康

保險」(1.4%) 

以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97%)的人數最多，其次是

「勞工保險」(31%)，再依

序是「意外保險」(20%)，

「壽險」(18%)，「農民健

康保險」(17%)，醫療險

(14%) 

台中市與台灣地區的原住

民在參加保險種類上的比

例是相近的 

 

第三節  生活狀況 

一、收入與支出項目及比例 

(一)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個人每月平均收入以滿2萬至未滿3萬元的比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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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占35.5%，其次依序為滿1萬至未滿2萬元(22.1%)、滿3萬至未滿4萬元

(17%)、滿4萬至未滿5萬元(9.7%)、滿5萬至未滿6萬元(5.8%)、未滿1萬元

(5.2%)，所占比例最低的是滿6萬至未滿7萬元的1.7%及滿7萬元以上的3%。亦

宜三分之一的台中市原住民個人每月平均收入是滿2萬至未滿3萬元。 

相較於93年台灣地區的調查結果，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勞動力人口中有6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未滿2萬元，有酬就業者平均每人每月主要工作收入約2.5萬

元。顯然，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的收入較台灣地區來得高。 

經交叉分析發現，台中市原住民個人每月平均收入與其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狀況與家計負責有顯著關聯性，茲分述如下(見表4-32)： 

(1)性別：女性每月平均收入以滿1萬至未滿3萬元的比例最高，男性則以滿2

萬至未滿4萬元的比例最高，顯示，男性台中市原住民平均每月收

入高於女性。 

(2)年齡：以滿20歲至49歲年齡層與其平均每月收入的分配觀之，年齡愈高其

每月平均收入相對增加，但在滿50歲後，則有相對減少的趨勢。 

(3)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愈高其每月平均收入愈高，以研究所為例，受訪樣本

的每月收入都在3萬元以上，且以滿5萬至6萬元未滿的例最高，

另大學教育程度者，以滿2萬至未滿3萬元及滿3萬至未滿4萬元

的比例最高。反觀，國小教育程度者的每月平均收入以滿2萬至

未滿3萬元及滿1萬至未滿2萬元的比例最高。 

(4)婚姻狀況：有配偶者的每月平均收入顯然高於未婚的及離婚或分居者 

(5)家計負責：主要家計負責人的每月平均收入以滿2萬至未滿3萬元及滿3萬

至未滿4萬元的比例最高；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的每月平均收

入以滿2萬至未滿3萬元及滿1萬至未滿2萬元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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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的平均收入                

單位：％ 
項    目 總  計 未滿 1 萬 1-2 萬 2-3 萬 3-4 萬 4-5 萬 5-6 萬 6-7 萬 7 萬以上 

總    計 100.0（710） 5.2（37） 22.1（157） 35.5（252） 17.0（121） 9.7（69） 5.8（41） 1.7（12） 3.0（21） 

性    別  

   男 47.4（336） 1.6（11） 6.5（46） 13.3（94） 10.2（72） 7.5（53） 4.8（34） 1.6（11） 2.1（15） 

   女 52.6（373） 3.7（26） 15.5（110） 22.3（158） 6.9（49） 2.3（16） 1.0（7） 0.1（1） 0.8（6） 

年齡  

 15－19 歲 2.8（20） 0.8（6） 1.1（8） 0.8（6） 0（0） 0（0） 0（0） 0（0） 0（0） 

 20－24 歲 8.0（57） 0.8（6） 2.8（20） 3.7（26） 0.6（4） 0（0） 0.1（1） 0（0） 0（0） 

 25－29 歲 12.0（85） 0（0） 2.8（20） 4.9（35） 2.7（19） 0.8（6） 0.4（3） 0.3（2） 0（0） 

 30－34 歲 13.5（96） 0.1（1） 2.4（17） 6.1（43） 2.4（17） 1.7（12） 0.4（3） 0（0） 0.4（3） 

 35－39 歲 16.5（117） 1.4（10） 2.4（17） 5.8（41） 2.4（17） 2.0（14） 1.7（12） 0.4（3） 0.4（3） 

 40－44 歲 21.9（155） 0.8（6） 5.4（38） 5.9（42） 4.4（31） 2.0（14） 1.7（12） 0.3（2） 1.4（10） 

 45－49 歲 16.1（114） 0.8（6） 2.1（15） 5.6（40） 3.5（25） 2.0（14） 1.1（8） 0.6（4） 0..3（2） 

 50－54 歲 16.1（45） 0.1（1） 2.0（14） 2.0（14） 0.7（5） 1.1（8） 0.1（1） 0.1（1） 0.1（1） 

 55－59 歲 1.7（12） 0（0） 0.7（5） 0.4（3） 0.1（1） 0.1（1） 0.1（1） 0（0） 0.1（1） 

 60－64 歲 1.1（8） 0.1（1） 0.3（2） 0.3（2） 0.3（2） 0（0） 0（0） 0（0） 0.1（1） 

教 育 程 度  

不識字自修 5.2（37） 0（0） 0.6（4） 0.1（1） 0（0） 0（0） 0（0） 0.1（1） 0（0） 

國小 22.0（156） 1.0（7） 3.1（22） 5.5（39） 2.4（17） 1.0（7） 0.3（2） 0（0） 0.3（2） 

國(初)中 35.5（252） 1.4（10） 5.9（42） 9.5（67） 4.4（31） 1.4（10） 0.4（3） 0（0） 0.4（3） 

高中 17.1（121） 1.3（9） 5.8（41） 8.3（59） 3.7（26） 3.0（21） 1.6（11） 0.1（1） 0.6（4） 

高職 9.7（69） 0.3（2） 5.0（35） 7.4（52） 2.4（17） 2.1（15） 0.7（5） 0.3（2） 0.1（1） 

專科 5.8（41） 0.6（4） 0.7（5） 2.7（19） 2.4（17） 0.8（6） 1.0（7） 0.6（4） 0.1（1） 

大學 1.7（12） 0.7（5） 1.0（7） 2.0（14） 1.6（11） 1.1（8） 1.4（10） 0.6（4） 1.1（8） 

研究所以上 3.0（21） 0（0） 0（0） 0（0） 0.1（1） 0.1（1） 0.4（3） 0（0） 0.3（2） 

婚 姻 狀 況  

未婚 21.7（154） 1.7（12） 5.2（37） 8.9（63） 3.5（25） 1.0（7） 0.8（6） 0.3（2） 0.3（2） 

有配偶 
(及與人同居) 

66.2（470） 2.1（15） 13.8（98） 21.7（154） 12.7（90） 8.0（57） 3.9（28） 1.4（10） 2.5（18） 

離婚、分居，喪偶 12.1（86） 1.4（10） 3.1（22） 4.9（35） 0.8（6） 0.7（5） 1.0（7） 0（0） 0.1（1） 

負 責 家 計  

主要家計負責人 58.6（416） 2.5（18） 9.0（64） 18.9（134） 11.5（82） 8.0（57） 4.9（35） 1.4（10） 2.3（16） 

次要家計負責人 35.1（249） 1.8（13） 11.4（81） 14.1（100） 4.6（33） 1.5（11） 0.7（5） 0.3（2） 0.6（4） 

不需負責家計 6.3（45） 0.8（6） 1.7（12） 2.5（18） 0.8（6） 0.1（1） 0.1（1） 0（0） 0.1（1） 

 

(二)主要收入外的其它收入 

台中市有九成二的原住民除主要收入外並無其它收入，而7.9%有其它收入

者，以未滿1萬元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滿1萬至未滿2萬元及滿3萬至未滿4萬元

(見表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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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交叉分析發現，主要收入外的其它收入與地區有關聯，以居住在北屯區

的比例最高(31.2%)，其次為西屯區(21.2%)。 

表4-33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主要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                
單位：％ 

項   目 總  計 無其他收入 未滿 1 萬 1-2 萬 2-3 萬 3-4 萬 4-5 萬 5-6 萬 6-7 萬 7 萬以上 

總   計   91.9（651） 3.5（25） 1.6（11） 0.3（2） 0.8（6） 0.1（1） 0（0） 0.1（1） 1.6（11） 

地   區  

   北區 14.9（103） 13.0（90） 0.4（3） 0.1（1） 0（0） 0.1（1） 0（0） 0（0） 0（0） 1.2（8） 

   東區 6.5（45） 5.8（40） 0.3（2） 0.1（1） 0.1（1） 0.1（1） 0（0） 0（0） 0（0） 0（0） 

   西區 2.6（18） 2.3（16） 0（0） 0（0） 0（0） 0（0） 0.1（1） 0（0） 0.1（1） 0（0） 

   南區 2.6（75） 10.6（73） 0.3（2） 0（0） 0（0） 0（0） 0（0） 0（0） 0（0） 0（0） 

   中區 0.7（5） 0.7（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北屯區 33.6（232） 31.2（215） 1.0（7） 0.7（5） 0（0） 0.4（3） 0（0） 0（0） 0（0） 0.3（2） 

   西屯區 22.8（157） 21.2（146） 0.9（6） 0.4（3） 0.1（1） 0.1（1） 0（0） 0（0） 0（0） 0（0） 

   南屯區 8.0（55） 7.4（51） 0.6（4） 0（0） 0（0） 0（0） 0（0） 0（0） 0（0） 0（0） 

(三)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以滿2萬元至3萬元未滿的為最

多，占19.1%，其次依序為滿4萬元至5萬元未滿的17.1%、滿3萬元至4萬元未

滿的14.6%、滿5萬元至6萬元未滿的13.6%、滿7萬元以上的12.6%、滿6萬元至

7萬元未滿的11%、滿1萬元至2萬元未滿的8.5%，以未滿1萬元占3.4%的比例最

低。綜合來看，有五分之一的台中市原住民家庭的每月家庭收入是介於2-3萬

元之間；另有一半以上(50.8%)的台中市原住民家庭的每月家庭收入是介於

2-5萬元之間。 

(四)家庭每月平均支出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家庭每月平均支出以滿2萬元至3萬元未滿的為最

多，占22.7%，其次依序為滿3萬元至4萬元未滿的19.7%、滿4萬元至5萬元未

滿的17%、滿1萬元至2萬元未滿的15.7%、滿5萬元至6萬元未滿的10%、滿7萬

元以上的5.1%、以滿7萬元至7萬元未滿及未滿1萬元各占4.9%的比例最低。綜

合來看，一半以上(58.1%)的台中市原住民家庭的每月家庭支出是滿1萬元至4

萬元未滿。若與前述的每月家庭平均支出相較，平均支出較平均收入低，顯

示，其平均收支多屬平衡的或略有剩餘的。 

(五)家庭每月平均日常膳食費用支出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家庭每月平均日常膳食費用支出以滿1萬元至1.5

萬元未滿的最多，占34.2%，其次依序為滿5千元至1萬元未滿的29.4%、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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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至2萬元未滿的15.1%、未滿5千元的10.6%、滿2萬元至2.5萬元未滿的

6.6%、滿3萬元以上的2.4%、以滿2.5萬元至3萬元未滿的1.8%最低(見表4-34)。 

(六)家庭每月平均子女教育費用支出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家庭每月平均子女教育費用支出以未支出的

34.3%比例最高，其次依序為滿5千元至1萬元未滿的24.1%，未滿5千元的

18.5%、滿1萬元至1.5萬元未滿的11.8%、滿1.5萬元至2萬元未滿的4.4%、滿2

萬元至2.5萬元及滿3萬元以上的各占3.1%，以滿2.5萬元至3萬元未滿的0.6%

比例最低(見表4-34)。 

(七)家庭每月平均醫療保健費用支出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家庭每月平均醫療保健費用支出以未滿5千元的

73%為最多，其次依序為未支出的13.4%、滿5千元至1萬元未滿的9.6%、滿1萬

元至1.5萬元未滿的1.9%、滿1.5萬元至2萬元未滿的1.2%、滿2.5萬元至3萬元

未滿的0.4%、滿3萬元以上的0.3%，以滿2萬元至2.5萬元未滿的0.1%比例最低

(見表4-34)。 

(八)家庭每月平均休閒活動費用支出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家庭每月平均休閒活動費用支出以未滿5千元的

59%為最多，其次依序為未支出的25.9%、滿5千元至1萬元未滿的10.3%、滿1

萬元至1.5萬元未滿的3.2%、滿1.5萬元至2萬元未滿的1%、滿3萬元以上的

0.3%、滿2.5萬元至3萬元未滿的0.2%，以滿2萬元至2.5萬元未滿的0.1%比例

最低(見表4-34)。 

表 4-34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家庭各項平均支出費用       
單位：％ 

項目名稱 未支出 未滿 0.5 萬 0.5-1 萬 1-1.5 萬 1.5-2 萬 2-2.5 萬 2.5-3 萬 3 萬以上 
膳食費用 0 10.6 29.4 34.2 15.1 6.6 1.8 2.4 
子女教育 34.3 18.5 24.1 11.8 4.4 3.1 0.6 3.1 
醫療費用 13.4 73.0 9.6 1.9 1.2 0.1 0.4 0.3 
休閒活動 25.9 59.0 10.3 3.2 1.0 0.1 0.2 0.3 

 

二、三餐用餐情形 

(一)早餐 

以由家裡準備的所占比例最高(占52.1%)，其次為外食的42.3%，由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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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占2.8%，其它方式有2.9%(見表4-35)。 

(二)午餐 

外食所占比例最高，占45.3%，其次為由家裡準備的35.6%，由公司提供的

17.4%，其它方式的占1.7%(見表4-35)。 

(三)晚餐 

以由家裡準備的比例最高(占64.1%)，其次為外食的28.5%，由公司提供的

占6.3%，其它方式的占1.1%(見表4-35)。 

表 4-35 台中市原住民三餐用餐方式       
單位：％ 

項 目 家裡準備 公司提供 外食 其他 
早    餐 52.1 2.8 42.3 2.9 
午    餐 35.6 17.4 45.3 1.7 
晚    餐 64.1 6.3 28.5 1.1 

 

三、上班穿制服及製裝費用來源 

有工作的原住民以未穿制服的比例最高，占73.8%，而26.2%有穿制服的

原住民，制服由公司提供的最多，占76.3%，其次為個人負擔的14.5%，由個

人與公司共同負擔的比例9.1%最低。 

四、居住狀況 

(一)住屋來源 

以自購的比例最高，占41.3%，其次為自行租賃的占38.7%，再其次依序

為父母房屋的11.5%，親友房屋的4.7%，公司宿舍的1.7%，其它1.5%，由公司

租賃的比例最低，占0.7% 

 (二)現居地的居住時間 

以未滿3年的比例最高，占32%，但住滿10年以上的占25.2%，其次依序為

滿5年至未滿8年的19%，滿3年至未滿5年的14.7%，滿8年至未滿10年的9% 

 (三)居住住宅的建築結構 

有87%的原住民居住在鋼筋混泥土造的房屋，其次為加強磚造的5.4%，磚

造的3.1%，其它結構的比例都很低，分別是鋼骨造的2.1%、土造的1.2%、木

造的0.7%、石造及竹造的各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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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住住宅的面積 

受訪勞動力原住民的居住住宅面積以滿25坪至30坪未滿的比例最高，占

24.1%，其次依序為滿30坪至35坪未滿的22.6%、滿20坪至25坪未滿的14.8%、

滿35坪至40坪未滿的9.5%、滿15坪至20坪未滿的9.2%、滿45坪以上的9.1%、

未滿15坪的5.8%、滿40坪至45坪未滿的4.9% 

五、交通工具的使用狀況 

有工作的原住民以騎機車的比例最高，占67.3%，其次為轎車族的18.3%，

依序為其它的5.7%、步行4%、貨車1.9%、搭公車1.5%、腳踏車0.5%、交通車

0.4%、火車0.1% 

六、休閒育樂活動 

(一)休閒育樂活動內容 

90.5%的原住民以看電視做為主要休閒育樂活動，其次為聊天，占12.9%，

其它依序為閱讀書報(8.6%)、逛街(6.4%)、上網(5.8%)、爬山(5.2%)、唱歌

(4.6%)、球類(4.4%)、音樂欣賞(2.6%)、看電影(2%)、國內旅遊(2%)、釣魚

蝦(1.7%)、露營烤肉(1.4%)、社團活動(1.1%)、藝文活動(0.6%)、跳舞

(0.5%)、，打電動玩具(0.4%)及國外旅遊(0.3%)的比例最低。 

(二)每週平均休閒活動時間 

每週平均在休閒育樂活動的時間以5-10小時最多，占38.1%，其次依序為

0-5小時的29%、10-15小時的13%、15-20小時的6.4%、20-30小時的5.9%、40

小時以上的4.2%，以30-40小時的3.5%最低 

 

第四節  求學狀況 

一、正規學校求學情形 

正在求學的原住民有98%是屬於正規教育，其中以正在高中(職)教育階段

的最多，占39.3%，其次為大學的27.4%、國中的22.6%及專科的7.4%，碩士班

的僅占1.2%。 

二、再升學意願 

願意再繼續升學的占83.5%，16.5%不願意再升學。其中，再升學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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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需求的69.3%最高，其次為家人期望的6.2%，基於所學不足願再升學的

占3.8，同學都升學而選擇升學的占2.1%，其它的亦占2.1% 

三、希望最高可達到的教育程度 

升學中的原住民希望可達到的教育程度以大學的比例最高，占54.8%，其

次為碩士的19.3%、博士的15.5%、專科的4.8%、高中的3.4%及高職的2.1%。 

四、希望接受的教育領域 

在未來繼續升學的專業領域中以商學及管理的比例最高，占25.7%，其次

為工科的9.2%、醫科的8.8%、文科的8.5%、教育的8.1%、軍警的2.8%、理科

的2.5%、法科的1.8%，未決定的占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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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 論 

綜合前章分析的各項重要發現，僅就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的基本特

徵、就業狀況、生活狀況與求學狀況簡述如下： 

壹、 基本特徵 

一、行政區域：以居住在北屯區的最多(占32.7%)，其次為西屯區(21.7%)與北

區(15.4%)，住在西區(4.4%)與中區(1%)的原住民最少。總計有60%的原住

民是居住在南屯、西屯、北屯等三個屯區。 

二、族別：以泰雅族的人數最多(占32.8%)，其次是阿美族(24.7%)、排灣族

(19.4%)與布農族(14.7%)，其餘族別的人數都很少。 

三、性別：女性(57.5%)比男性(42.5%)多。 

四、年齡：以15-19歲為最多(21.6%)，其次是40-44歲(14.4%)及20-24歲

(12.3%)，比例最低的是55-59歲(2.5%)及60-64歲(1.7%)。有三分之一的

年齡介於35-49歲。 

五、教育程度：高中教育程度者最多(25.8%)，其次為國(初)中(22.9%)及高職

者(16%)，研究所以上(1%)及不識字自修(1%)的比例最低。 

六、婚姻狀況：以有配偶者為最多(50.2%)，其次是未婚者(40.5%)。 

七、家計負擔：35.7%是主要家計負責人，40.3%的受訪者不需負責家計。 

八、個人每月平均收入：以收入3-4萬元的最多(33.5%)，其次是2-3萬元(21.4%)

與4-5萬元(16.6%)，比例最低的是未滿1萬元(2.8%)及7萬元以上(3.3%)。 

貳、就業狀況 

一、勞動力參與率與一般民眾相近，從事規則性有酬工作的比例遠高於台灣地

區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力參與率的57.95%與同期台灣地區一般民眾的

57.65%相近。參與勞動者中，有75.5%係從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從事不

規則性有報酬工作的比例16.8%低於台灣地區的41%。顯示，台中市原住

民勞動人口從事規則性工作且領有報酬的比例明顯高於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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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參與勞動的原因主要來自「求學」(63.6%)與「料理家務」(22.4%)。 

三、從事的職業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多，行業方面以社會服務及個人

服務業為最多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從事的職業以「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最

多(22.3%)；其次為「非技術工及體力工」(22%)及「專業人員」(13.2%)，

與台灣地區的調查結果相較，台中市的原住民傾向從事「技術性與服務

性工作」。 

在行業方面，以「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最多(28.5%)，其次為

「營造業」(15.2%)與「製造業」(12.7%)，與台灣地區的調查結果相較，

台中市的原住民從事「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及「營造業」的比例明

顯高於台灣地區，且多偏向從事與都市地區生活機能與產業變遷相關的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住宿及餐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業」

及「批發及零售業」。 

四、從事政府提供的臨時工作比例很低，但有83%認為臨時工作對生活改善很

有幫助 

從事有報酬工作(含規則性與不規則性)的就業者中，僅有5%從事的

工作是政府提供的臨時工作，有83%認為該項工作對生活改善有幫助。 

五、約有90%的原住民從事全日工作，比例與台灣地區相近 

就業者中，從事全日工作者(指每日工作8小時)占89.8%，與93年台

灣地區調查結果的89%相仿。 

六、75%的台中市原住民工作地點是在台中市 

工作地點在台中市的原住民最多，占74.5%；其次為台中縣與南投

縣，在彰化縣工作的人最少，而在中部四縣市以外地區工作的僅占7.4%。 

七、80%的就業者對工作感到滿意 

80%的就業者對目前工作狀況表示滿意，有20%表示不滿意的原因主

要來自「待遇太低」、「工時太長」與「工作環境不佳」。 

八、91%的就業者並未因其特殊的原住民身份遭受歧視。 

九、17%的就業原住民曾發生職業災害，略高於台灣地區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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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職業災害的17%原住民中有多數(56.2%)曾申請賠償，申請對象

以雇主最多，其次為勞工保險及社會保險。 

十、曾發生勞資爭議的比例很低，惟發生過爭議的原住民勞工對勞資爭議處

理有85%不滿意 

僅6%曾發生過勞資爭議，爭議事由以「薪資未付」比例最高，其次

為「資遣費未付」及「職業災害」。85.4%表示對勞資爭議處理結果不滿

意，高於台灣地區的79%。 

十一、在工作態度表現上，發生不當行為的比例很低 

3%曾在工作中發生喝酒曠職等影響工作態度表現的情事，以「與朋

友群集或喝酒」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未上班又未請假」、「請假過多」、

「常常遲到或早退」及「工作時喝醉」。 

十二、失業狀況與失業期間的經濟來源 

(一)失業率略高於台灣地區，平均失業週數與台灣地區相近  

失業率6.03%，略高於原民會93年調查的5.76%，在性別分布方面，

女性(68.08%)高於男性(31.92%)；年齡方面以50~54歲的比例31.91%最

高，其次是25~29歲的19.14%、35~39歲及40~44歲各占14.89%。教育程度

方面以國小教育程度者最高(36.17%)，其次依序為國(初)中 (27.66%)，

高職(25.53%)。族別方面以泰雅族最高(44.68%)，其次依序為阿美族

(21.27%)、排灣族(17.02%人)、其它族(10.63%)，以布農族(6.3%)最低。

平均失業週數94.5週，與台灣地區的95.7週相近。失業週期以1-3年最多，

其次是未滿3個月。 

 (二)失業原住民有48%是非自願離職，離職原因以「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

作結束」及「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為主 

失業的台中市原住民，48.3%是非自願離職。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

因以「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及「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最

多。 

(三)97%的失業者未申請失業給付，主要原因是不知可以申請 

失業者絕大多數(97.9%)未申請失業給付，未申請原因，以「不知道

可以申請」最多，其次為「不符申請條件」與「不知道如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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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業期間的經濟來源主要依賴家庭協助及個人積蓄 

失業原住民在沒有工作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為「家庭協助」(58.1%)

與「積蓄」(31%)。 

(五)失業原住民找到工作但未去工作的原因是工作環境不良及學非所

用，而未找到工作的原因是就業資訊不足與必須照顧家人 

失業期間，找到工作但未去工作的主要原因中，以「工作環境不良」、

「學非所用」和「工時不適合」為主要(各占11%)。與93年台灣地區調查

發現的「待遇太低」及「離家太遠」為主因，顯然不同。又失業期間，

沒有找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就業資訊不足」(13.2%)和「必須照顧家人」

(5.7%)。 

(六)失業原住民絕大多數未向政府申請就業促進津貼，原因來自不知可以

申請及不知如何申請 

絕大多數(97.9%)的失業原住民未向政府申請就業促進津貼，已申請

的項目，以「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為最常見。

未申請的原因，多為「不知可以申請」及「不知如何申請」 

(七)失業者希望從事的工作是其它服務業，工作地點在都會區與原鄉部落

比例相同 

失業的原住民最想從事的工作為「其他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

與「製造業」。希望的工作地點在原居家鄉或都會區的比例相同。 

十三、看報紙及託親友師長介紹是主要獲取就業資訊的管道 

原住民找尋工作方法，以「看報紙」(85.7%)、「託親友師長介紹」、

「應徵招貼廣告」最常見。循公立就業服務管道尋職的比例很低。 

十四、25%的原住民擁有技能檢定證照，比例高於台灣地區 

25.3%的台中市原住民擁有技能檢定合格證照，高於93年台灣地區

調查結果的15%。有證照的，以丙級最多，其次為單一級技術士及乙級。

有62.5%有證照的原住民認為證照對於找工作有幫助。 

十五、71%的原住民獲知公共職業訓練訊息的管道以來自市政府或區公所為最

多，最想參加的職業訓練是「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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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1.4%的台中市原住民聽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理的職業訓練，獲得

訊息管道以經由「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管道獲得的比例最高，

占27.8%；其次為透過「電視」(17.3%)和「看報紙」(12.1%)；經由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獲得相關資訊的僅占8.5% 

(二)最想參加的職業訓練是「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電腦、資訊類」、

「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及「美容、美髮類」。 

十六、僅7%的原住民參加過建教合作，比例很低，但參加過的人當中有41%認

為參加建教合作對找工作有幫助。 

十七、91%的原住民喜歡的工作類型是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高於93年

台灣地區的84%。 

十八、71%的原住民需要政府的就業服務，內容以就業資訊、就業諮詢、勞動

合作社輔導與就業媒合為主。 

十九、原住民參加的保險以「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為最多。 

參、生活狀況 

一、絕大多數的原住民家庭收入與支出尚能平衡或略有剩餘 

(一)個人每月平均收入介於3-4萬元之間的比例最高，92%的原住民除主要

收入外並無其它收入。 

(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以介於2-3萬元之間的最多，一半以上(50.8%)的家

庭每月家庭收入介於2-5萬元之間。而家庭每月平均支出也是以介於

2-3萬元的最多。顯見，原住民家庭平均收支多屬平衡或略有剩餘。 

二、家庭每月平均支出費用項目與內容 

日常膳食費用支出以1-1.5萬元的最多，子女教育費用支出以未支出

最高，醫療保健費用及休閒活動費用支出都是以未滿5千元為最多。 

二、三餐用餐方面，早餐及晚餐多由家裡準備居多，午餐則以外食居多。 

三、就業的原住民上班多穿制服，制服多數由公司提供。 

四、居住狀況方面 

(一)住屋來源以自購比例最高(41.3%)，其次為自行租賃(38.7%)及為父母

所持有之房屋(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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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居地的居住時間以未滿3年居多(32%)。 

(三)87%的原住民居住在鋼筋混泥土造的房屋。 

(四)居住住宅的面積以25-30坪的最多(24.1%)，其次為30-35坪(22.6%)及

20-25坪(14.8%)。亦即，大多數原住民的居住面積是介於20-35坪。 

五、交通工具的運用方面，有工作的原住民以騎機車的最多(73.2%)，其次為

轎車族(20.5%)，搭交通車及火車的比例都很低。 

六、約90%的原住民之休閒育樂活動以看電視為主，其次是聊天，上網、參加

社團活動、藝文活動及國外旅遊的比例都很低。每週平均花在休閒育樂

活動的時間以5-10小時最多。 

肆、求學狀況 

一、98%年滿15歲且正在求學的台中市原住民都是接受正規教育，其中以正在

高中(職)教育階段的最多(39.3%)，其次為大學(27.4%)及國中(22.6%)，

願意繼續升學的占大多數，再升學的動機以工作需求最高，其次為家人

期望。 

二、希望最高可達到的教育程度以大學最多，其次為碩士，未來繼續升學的

專業領域以商學及管理學門最多，其次為工科及醫科。 

 

第二節  建議 

僅就本調查研究的重要發現，研提政策與措施及後續研究的建議事項如

下： 

壹、政策與措施方面的建議 

  僅分別以「就業狀況」及「生活狀況」敘述如下： 

一、就業狀況方面 

(一)加強就業服務與失業津貼等相關資訊的迅速且有效提供 

絕大多數的失業原住民並未申請失業給付或各項就業促進津貼，主要原

因是「不知道可以申請」及「不知道可以申請」；又失業期間，未找工作的

原因也是以「就業資訊不足」為主要，另有七成一的受訪原住民急需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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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內容也以就業資訊的提供為最優先。準此，與就業安全相關資訊的

提供，應是短期最迫切的。 

又調查發現，大多數原住民都是透過看報紙或託親友師長介紹的管道獲

取就業資訊，看報紙或託親友師長介紹屬非正式(informal)的就業資訊管

道，一則，資訊來源未必正確，加以，原住民勞工教育程度偏低，對於個人

就業能力與勞動條件的判斷未必準確，因此，有必要加強宣導公立就業服務

的各種正式(formal)就業資訊獲取管道。 

(二)規劃推動就業諮詢與輔導原住民成立勞動合作社 

受訪原住民對於如何協助自己的職業興趣與性向有更深入且正確認識的

就業諮詢有其需求性，另對於成立勞動合作社的輔導工作亦有其迫切性，建

議台中市政府當局可加強這兩項促進原住民就業措施的規劃與推動。 

(三)辦理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電腦、資訊類等職業訓練種類 

受訪原住民在職業訓練職類的需求上以「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電

腦、資訊類」、「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及「美容、美髮類」為主要，除建

議台中市政府在年度委辦職業訓練職類可增加之外，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95年度委託民間辦理的原住民專案訓練十七種職

類中，已有「民宿經營管理」、「泰雅風味美食類」、「美容實務類」及「原

住民手工藝或傳統服飾創意類」等職類可滿足台中市原住民的職業訓練需

求，但「電腦、資訊類」並未在前述原住民專案職業訓練職類之中，惟一般

的失業者職訓種類中亦涵蓋電腦資訊等職類，可合併在其中或開設台中市原

住民電腦資訊專班，建議台中市政府可衡酌行政資源及人力規劃之。 

(四)加強辦理原住民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活動 

受訪的就業原住民有一成七曾發生過職業災害，比台灣地區93年的調查

結果的9%高，也比一般民眾發生率的3.5%要高很多。如何依據「勞工安全衛

生法」的相關規定加強辦理原住民勞工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活動，實屬當務

之急。 

二、生活狀況方面 

整體而言，台中市原住民的生活狀況比台灣地區的一般原住民好，每個

家庭平均收入高於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家庭，且平均收入與平均支出多數能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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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收支屬平衡或略有剩餘。因此，僅針對休閒與上網習慣的培養兩個部分，

提出建議如下： 

(一)培養原住民正當且多元的休閒育樂活動 

調查發現，九成的台中市原住民的休閒育樂活動以看電視和聊天為主，

參加社團活動、藝文活動及國外旅遊的比例都很低，應如何推廣或輔導原住

民從事正當、多元且有益身心的休閒育樂活動，是可以妥善規劃的。 

 (二)培養及推廣原住民使用網路的習慣 

整體而言，台中市原住民上網的比例很低，確實不符資訊化社會的趨勢，

未能跟得上網路社會的發展主流，建議台中市政府應採取有效措施，加強推

廣或協助台中市原住民如何有效使用網路，增加資訊獲得與提高生活品質，

亦屬當務之急的施政措施。 

貳、後續研究建議 

本調查研究僅研提兩項後續研究建議如下： 

一、爾後每三至四年定期辦理一次就業狀況調查計畫 

本調查研究的就業狀況發現內容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每年委託學術

機構辦理的「台灣地區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結果相近，僅有少數內容有所

差異，但對於台中市政府在規劃與推動促進原住民就業政策或相關措施之影

響不大，為達節省資源又能充分掌握台中市原住民的就業狀況與需求，建議

每三至四年辦理一次即可，未自行單獨辦理之年度，以原民會的調查資料做

為參據即可。 

二、單獨辦理台中市原住民的生活狀況調查計畫 

如同前項建議事項，原民會每年定期委託辦理就業狀況調查，惟有關原

住民生活狀況部分，僅有行政院主計處在92年3月曾做過類似調查工作，問項

少，實無法確實瞭解原住民的生活概況，尤以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的生活習

性存有酗酒、被動、生活品質不高的刻板印象，有必要針對台中市原住民的

生活狀況進行單獨調查，當更能收集完整之生活現況資料，以為導正視聽及

研提有效改善其生活型態與提高生活品質的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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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台中市94年度原住民勞動人口就業及生活狀況調查統計表 

貳-7 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基本特徵與失業週期分布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計 1.未滿三個月 2.3-6 個月 3.6 個月至 1 年 4.1-3 年 5.3 年以上 卡方檢定 
總 計 100.0（47） 21.3（10） 19.1（9） 19.1（9） 23.4（11） 17.0（8）  
族 別       0.466 
1.   阿 美 族 21.3（10） 2.1（1） 2.1（1） 6.4（3） 4.3（2） 6.4（3） 
2.   泰 雅 族 44.7（21） 10.6（5） 12.8（6） 8.5（4） 8.5（4） 4.3（2） 
3.   排 灣 族 17.0（8） 6.4（3） 4.3（2） 0（0） 4.3（2） 2.1（1） 
4.   布 農 族 6.4（3） 2.1（1） 0（0） 0（0） 0（0） 4.3（2） 
5.   其 他 10.6（5） 0（0） 0（0） 4.3（2） 6.4（3） 0（0） 
地 區       0.596 
1.   北 區 8.5（4） 2.1（1） 4.3（2） 0（0） 0（0） 2.1（1） 
2.   東 區 6.4（3） 2.1（1） 2.1（1） 2.1（1） 0（0） 0（0） 
3.   西 區 2.1（1） 0（0） 2.1（1） 0（0） 0（0） 0（0） 
4.   南 區 12.8（6） 0（0） 0（0） 4.3（2） 6.4（3） 2.1（1） 
5.   中 區 0（0） 0（0） 0（0） 0（0） 0（0） 0（0） 
6.   北 屯 區 51.1（24） 12.8（6） 12.8（6） 8.5（4） 8.5（4） 10.6（5） 
7.   西 屯 區 17.0（8） 4.3（2） 4.3（2） 4.3（2） 6.4（3） 2.1（1） 
8.   南 屯 區 2.1（1） 0（0） 0（0） 0（0） 2.1（1） 0（0） 
性 別       0.039＊＊ 
1.      男 31.9（15） 12.8（6） 10.6（5） 2.1（1） 4.3（2） 2.1（1） 
2.      女 68.1（32） 8.5（4） 8.5（4） 17.0（8） 19.1（9） 14.9（7） 
年 齡       0.436 
1.   1 5 － 1 9 歲 4.3（2） 2.1（1） 2.1（1） 0（0） 0（0） 0（0） 
2.   2 0 － 2 4 歲 2.1（1） 2.1（1） 0（0） 0（0） 0（0） 0（0） 
3.   2 5 － 2 9 歲 19.1（9） 2.1（1） 4.3（2） 2.1（1） 4.3（2） 6.4（3） 
4.   3 0 － 3 4 歲 8.5（4） 4.3（2） 4.3（2） 0（0） 0（0） 0（0） 
5.   3 5 － 3 9 歲 14.9（7） 4.3（2） 2.1（1） 2.1（1） 4.3（2） 2.1（1） 
6.   4 0 － 4 4 歲 14.9（7） 0（0） 2.1（1） 8.5（4） 4.3（2） 0（0） 
7.   4 5 － 4 9 歲 8.5（4） 0（0） 2.1（1） 0（0） 4.3（2） 2.1（1） 
8.   5 0 － 5 4 歲 21.3（10） 6.4（3） 0（0） 6.4（3） 4.3（2） 4.3（2） 
9.   5 5 － 5 9 歲 2.1（1） 0（0） 2.1（1） 0（0） 0（0） 0（0） 
10.   6 0 － 6 4 歲 4.3（2） 0（0） 0（0） 0（0） 2.1（1） 2.1（1） 
教 育 程 度       0.237 

1.不 識 字 、 自 修 0（0） 0（0） 0（0） 0（0） 0（0） 0（0） 
2.國 小 17.0（8） 8.5（4） 2.1（1） 2.1（1） 2.1（1） 2.1（1） 
3.國 ( 初 ) 中 27.7（13） 8.5（4） 8.5（4） 4.3（2） 0（0） 6.4（3） 
4.高 中 19.1（9） 0（0） 2.1（1） 2.1（1） 10.6（5） 4.3（2）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5.5（12） 2.1（1） 4.3（2） 8.5（4） 8.5（4） 2.1（1） 
6.專 科 4.3（2） 2.1（1） 0（0） 0（0） 0（0） 2.1（1） 
7.大 學 4.3（2） 0（0） 2.1（1） 2.1（1） 0（0） 0（0） 
8.研 究 所 以 上 2.1（1） 0（0） 0（0） 0（0） 2.1（1） 0（0） 
婚 姻 狀 況       0.323 
1.未 婚 19.1（9） 8.5（4） 6.4（3） 2.1（1） 2.1（1） 0（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1.7（29） 10.6（5） 8.5（4） 12.8（6） 14.9（7） 14.9（7）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9.2（9） 2.1（1） 4.3（2） 4.3（2） 6.4（3） 2.1（1） 
負 責 家 計       0.384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1.1（24） 8.5（4） 12.8（6） 12.8（6） 10.6（5） 6.4（3）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5.5（12） 10.6（5） 2.1（1） 0（0） 6.4（3） 6.4（3）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3.4（11） 2.1（1） 4.3（2） 6.4（3） 6.4（3）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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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9 台中市原住民若每週工作不足四十小時，增加工作時數的意願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不想 
2.想增加工作時數的原因 卡方

值 (1)補貼家

用 
(2)工時

太少 
(3)希望全 
日工作 

(4)目前工

作短暫 
(5)工作

不穩 
(6)其
他 

總 計 100.0 40.6 59.4  
46.1  3.8  3.8  2.9  1.9  1.0   

族 別         0.210 
1.   阿 美 族 30.0  7.9  16.3  1.9  0  1.9  1.0  1.0   
2.   泰 雅 族 14.7  7.9  6.8  0  0  0 0 0  
3.   排 灣 族 26.3  8.9  11.5  1.0  2.9  1.0  1.0  0  
4.   布 農 族 20.6  10.9  7.7  1.0  1.0  0.0  0.0  0  
5.   其 他 8.9  5.0  3.9  0.0  0.0  0.0  0.0  0  

地 區         0.330 

1.   北 區 6.9  3.0  3.9  0 0 0 0 0  
2.   東 區 13.6  6.9  6.7  0 0 0 0 0  
3.   西 區 2.9  1.0  1.9  0 0 0 0 0  
4.   南 區 3.0  3.0  0 0 0 0 0 0  
5.   中 區 0.0  0  0 0 0 0 0 0  
6.   北 屯 區 35.8  10.9  17.2  1.9  2.9  1.9  0  1.0   
7.   西 屯 區 23.5  10.9  9.6  1.0  1.0  0  1.0  0  
8.   南 屯 區 14.7  5.0  6.7  1.0  0  1.0  1.0  0  

性 別         0.832 
1.      男 35.0 14.9 15.3  3.8  1.0  0  0  0   
2.      女 65.0 25.7 30.7  0  2.8  2.9  1.9  1.0   

年 齡         0.255 
1.   1 5 － 1 9 歲 10.0  5.0  1.0  0 2.0  1.0  1.0  0  
2.   2 0 － 2 4 歲 6.0  2.0  2.0  0 0 1.0  1.0  0  
3.   2 5 － 2 9 歲 10.8  3.0  6.8  1.0  0 0 0 0  
4.   3 0 － 3 4 歲 9.9  7.9  1.0  1.0  0 0 0 0  
5.   3 5 － 3 9 歲 9.9  5.0  3.9  0  0 1.0  0 0  
6.   4 0 － 4 4 歲 19.6  5.9  11.7  1.0  0 0 0 1.0   
7.   4 5 － 4 9 歲 20.6  6.9  11.7  1.0  1.0  0 0 0  
8.   5 0 － 5 4 歲 10.8  3.0  6.8  0  1.0  0 0 0  
9.   5 5 － 5 9 歲 2.0  1.0  1.0  0 0 0 0 0  

10.   6 0 － 6 4 歲 0  0 0 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0 0.754 

1.不 識 字 、 自 修 2.9  0  2.9  0 0 0 0 0  
2.國 小 23.4  8.9  12.5  1.0  0 0 0 1.0   
3.國 ( 初 ) 中 23.3  8.9  10.5  1.0  1.9  1.0  0 0  
4.高 中 18.5  8.9  8.6  0  0 0 1.0  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3.7  5.0  7.7  1.0  0 0 0 0  
6.專 科 8.8  4.0  1.9  0  1.9  0 1.0  0  
7.大 學 8.9  5.0  1.0  1.0  0 1.9  0  0  

研 究 所 以 上 1.0  0  1.0  0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0.014 

1.未 婚 21.5  11.9  4.8  0  1.9  1.9  1.0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1.4  26.8  28.7  3.9  0 0 1.0  1.0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7.4  2.0  12.5  0  1.9  1.0  0  0  

負 責 家 計         0.212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4.3  17.8  32.6  1.9  1.0  1.0  0 0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8.9  19.8  11.5  1.9  1.9  1.9  1.9  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5.9  3.0  1.9  0  1.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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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 台中市原住民從事最多的前三項行業別（以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為準）單位：％ 

項 目 總 計 1 其他服務業 2.營造業 3.製造業 
總 計 100.0 50.5 26.9 22.6 
族 別     

1.   阿 美 族 27.5 12.7 9.6 5.2 
2.   泰 雅 族 24.4 14.8 3.1 6.5 
3.   排 灣 族 27.5 10.1 11.4 6.0 
4.   布 農 族 14.0 8.3 1.8 3.9 
5.   其 他 6.7 4.7 1.0 1.0 

地 區     
1.   北 區 11.7 7.5 3.1 1.0 
2.   東 區 7.3 4.7 0.5 2.1 
3.   西 區 2.6 1.3 0.5 0.8 
4.   南 區 11.9 5.4 2.1 4.4 
5.   中 區 0.3 0.3 0 0 
6.   北 屯 區 35.2 18.7 8.5 8.0 
7.   西 屯 區 21.5 9.3 6.7 5.4 
8.   南 屯 區 9.6 3.4 5.4 0.8 

性 別     
1.      男 49.2 17.9 21.5 9.8 
2.      女 50.8 32.6 5.4 12.7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6 2.9 0.5 0.3 
2.   2 0 － 2 4 歲 9.6 4.9 2.1 2.6 
3.   2 5 － 2 9 歲 8.8 4.9 1.0 2.9 
4.   3 0 － 3 4 歲 13.0 6.0 3.9 3.1 
5.   3 5 － 3 9 歲 15.3 7.8 3.9 3.6 
6.   4 0 － 4 4 歲 20.8 9.1 6.2 5.5 
7.   4 5 － 4 9 歲 20.0 9.6 6.8 3.6 
8.   5 0 － 5 4 歲 6.5 3.6 2.1 0.8 
9.   5 5 － 5 9 歲 0.8 0.3 0.3 0.2 

10.   6 0 － 6 4 歲 1.6 1.6 0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0 0.8 0.2 0 
2.國 小 18.4 8.6 5.7 4.2 
3.國 ( 初 ) 中 28.8 11.4 11.7 5.7 
4.高 中 22.6 12.2 4.4 6.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9.5 11.7 2.9 4.9 
6.專 科 6.5 4.4 1.0 1.0 
7.大 學 2.9 1.6 0.5 0.8 
8.研 究 所 以 上 0.3 0 0.3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1.0 12.2 3.6 5.2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30.3 21.8 16.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0.9 8.0 1.6 1.3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9.8 27.5 21.5 10.9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3.4 19.2 4.7 9.6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6.7 3.9 0.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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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 台中市原住民擔任最多的前三項工作（以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為準）      單位：％ 

項 目 總 計 1.技術工及有關工

作人員 
2.非技術工及體力

工 
3.其他 

總 計 100.0 38.4 37.6 24.0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9 8.6 10.1 6.3 
2.   泰 雅 族 25.2 8.6 7.6 9.1 
3.   排 灣 族 26.7 12.6 11.1 3.0 
4.   布 農 族 16.9 6.3 6.3 4.3 
5.   其 他 6.3 2.3 2.8 1.3 

地 區     
1.   北 區 16.1 4.3 7.8 4.0 
2.   東 區 6.5 2.0 3.0 1.5 
3.   西 區 3.0 2.0 0.3 0.8 
4.   南 區 10.6 5.5 3.0 2.0 
5.   中 區 0.5 0.5 0 0 
6.   北 屯 區 32.0 12.6 9.3 10.1 
7.   西 屯 區 20.2 7.1 8.8 4.3 
8.   南 屯 區 11.1 4.3 5.5 1.3 

性 別     
1.      男 52.1 23.2 18.9 10.1 
2.      女 47.9 15.1 18.9 13.9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0 0.8 1.5 0.8 
2.   2 0 － 2 4 歲 8.6 2.3 3.3 3.0 
3.   2 5 － 2 9 歲 9.3 4.0 3.0 2.3 
4.   3 0 － 3 4 歲 12.9 6.3 3.8 2.8 
5.   3 5 － 3 9 歲 16.2 6.3 6.1 3.8 
6.   4 0 － 4 4 歲 21.5 8.3 8.3 4.8 
7.   4 5 － 4 9 歲 18.9 7.8 7.6 3.5 
8.   5 0 － 5 4 歲 6.8 1.8 2.8 2.3 
9.   5 5 － 5 9 歲 1.5 0.3 0.5 0.8 

10.   6 0 － 6 4 歲 1.3 0.5 0.8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8 0.3 1.5 0 
2.國 小 18.2 7.6 8.1 2.5 
3.國 ( 初 ) 中 29.1 9.9 13.2 6.1 
4.高 中 21.8. 9.6 7.3 4.8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9.2 7.8 6.3 5.1 
6.專 科 4.8 2.5 1.0 1.3 
7.大 學 4.1 1.3 0.5 2.3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3 0 0.8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8.6 6.8 7.1 4.8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8 28.0 24.7 16.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6 3.5 6.0 3.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62.0 25.4 24.4 12.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2.2 10.3 11.8 10.1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5.8 2.5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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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2 台中市原住民主要工作的身分（以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為準）   單位：％ 
項 目 
總 計 

總計 
100.0 1 雇主 2.自營作

業 3.私人僱用 4.無酬家屬 5.政府僱用 
(1)公務員 (2)非公務員 

族 別  
 2.9 10.7 76.7 1.2 8.5 

6.5 2.0 
1.   阿 美 族 26.4 0.9 4.1 19.4 0.1 1.5 0.4  

2.   泰 雅 族 29.5 1.5 3.2 21.0 0.3 2.8 0.7  

3.   排 灣 族 21.3 0.3 1.5 18.3 0.3 0.7 0.2  

4.   布 農 族 15.0 0.1 1.0 12.2 0.4 0.7 0.5  

5.   其 他 7.9 0.1 0.9 5.9 0 0.8 0.3  

地 區        

1.   北 區 14.8 0.3 2.1 10.7 0.1 1.2 0.4  

2.   東 區 5.9 0.3 0.4 4.7 0 0.3 0.1  

3.   西 區 3.2 0.4 0.6 2.2 0 0 0  

4.   南 區 11.0 0 1.5 8.4 0.3 0 0 

5.   中 區 0.9 0 0 0.6 0.1 0 0.1  

6.   北 屯 區 33.0 1.0 3.8 25.2 0.3 2.4 0.2  

7.   西 屯 區 23.0 0.9 1.8 18.2 0.1 1.7 0.4  

8.   南 屯 區 8.2 0 0.6 6.7 0.1 0.3 0.4  

性 別        

1.      男 47.4 1.5 4.1 37.5 0.1 3.4 0.7  

2.      女 52.6 1.5 6.6 39.1 1.0 3.2 1.2  

年齡        

1.   1 5 － 1 9 歲 2.9 0 0 2.9 0 0 0  

2.   2 0 － 2 4 歲 8.1 0.3 0.4 7.2 0.1 0 0  

3.   2 5 － 2 9 歲 11.6 0.1 0.6 10.0 0 0.5 0.5  

4.   3 0 － 3 4 歲 13.8 0.1 1.0 10.7 0.1 1.3 0.5  

5.   3 5 － 3 9 歲 16.4 0.4 2.8 11.9 0.3 0.8 0.3  

6.   4 0 － 4 4 歲 21.9 0.9 3.5 15.0 0.1 2.1 0.2  

7.   4 5 － 4 9 歲 16.0 0.7 1.3 12.6 0 0.9 0.4  

8.   5 0 － 5 4 歲 6.3 0.1 0.6 4.6 0.3 0.7 0  

9.   5 5 － 5 9 歲 1.9 0.1 0.3 0.9 0.1 0.1 0.3  

10.   6 0 － 6 4 歲 1.0 0 0.1 0.9 0 0 0 

教 育 程 度        

1 . 不 識 字 、 自 修 1.0 0 0 1.0 0       0 0 

2 . 國 小 14.0 0.3 2.1 11.2 0.3 0.1 0  

3 . 國 ( 初 ) 中 23.1 0.4 2.7 18.9 0.4 0.5 0.2  

4 . 高 中 24.3 0.7 3.2 18.9 0.3 0.9 0.3  

5 . 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8.1 0.3 1.5 15.3 0 0.5 0.5  

6 . 專 科 9.1 0.7 0.7 6.0 0 0.7 0.9  

7 . 大 學 9.1 0.4 0.6 4.6 0 3.2 0.3  

8 . 研 究 所 以 上 1.2 0 0 0.9 0.1 0.1 0  

婚 姻 狀 況        

1 . 未 婚 21.6 0.7 0.9 18.9 0 0.8 0.2  

2 . 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7.2 2.1 8.5 49.1 1.0 5.1 1.4  

3 . 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1.3 0.1 1.3 8.7 0.1 0.6 0.4  

負 責 家 計        

1 .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7.9 1.6 6.0 44.6 0.1 4.3 1.3  

2 . 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5.6 1.2 4.0 27.0 0.7 2.1 0.7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6.5 0.1 0.7 5.1 0.3 0.1 0  



 

 101 

 
 

貳-13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工作的地點（以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為準）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台中市 2.台中縣 3.南投縣 4.彰化縣 5.其他 
總 計 100.0 74.5 14.4 2.6 1.0 7.4 

 
族 別 

      

1.   阿 美 族 26.2 18.4 3.6 0.4 0.3 3.5 
2.   泰 雅 族 29.6 21.4 5.5 0.9 0.1 1.6 
3.   排 灣 族 21.1 16.8 2.8 0.1 0.3 1.2 
4.   布 農 族 14.9 11.7 1.2 1.0 0 1.0 
5.   其 他 8.2 6.3 1.3 0.1 0.3 0.1 

地 區       
1.   北 區 15.2 12.4 1.5 0.3 0 1.0 
2.   東 區 5.8 5.4 0 0 0 0 
3.   西 區 3.2 2.5 3.0 0 28.6 7.8 
4.   南 區 10.9 6.6 2.6 1.2 0.3 0.3 
5.   中 區 0.9 0.6 0.3 0 0 0 
6.   北 屯 區 32.9 23.8 4.5 1.0 0 3.6 
7.   西 屯 區 22.9 16.6 3.9 0.1 0.4 1.7 
8.   南 屯 區 8.2 7.3 0.7 0 0 0.1 

性 別       
1.      男 47.3 32.8 7.9 1.0 0.7 4.8 
2.      女 52.7 41.6 6.6 1.6 0.3 2.6 

年 齡       
1.   1 5 － 1 9 歲 2.9 2.3 0.3 0 0 0.3 
2.   2 0 － 2 4 歲 8.0 5.8 0.6 0.1 0.1 1.3 
3.   2 5 － 2 9 歲 11.7 7.3 1.8 0.3 0.3 0.2 
4.   3 0 － 3 4 歲 13.7 10.5 1.8 0.4 0.1 0.9 
5.   3 5 － 3 9 歲 16.5 12.6 2.8 0.6 0 0.6 
6.   4 0 － 4 4 歲 21.9 15.5 4.8 0.4 0.3 0.9 
7.   4 5 － 4 9 歲 16.1 13.3 1.5 0.1 0.1 1.0 
8.   5 0 － 5 4 歲 6.3 4.8 0.7 0.3 0 0.4 
9.   5 5 － 5 9 歲 1.9 1.3 0.3 0.3 0 0 

10.   6 0 － 6 4 歲 1.0 1.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1 . 不 識 字 、 自 修 1 0.7 0.1 0 0 0.1 

2 . 國 小 13.9 11.7 1.2 0.4 0.1 0.4 
3 . 國 ( 初 ) 中 23.1 18.2 3.1 0.4 0.1 1.3 
4 . 高 中 24.5 19.0 3.7 0.6 0 1.2 
5 . 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8.2 13.5 3.1 0.1 0.1 1.3 
6 . 專 科 9.1 6.4 1.2 0.3 0.1 1.0 
7 . 大 學 9.1 4.4 1.8 0.7 0.4 1.8 
8 . 研 究 所 以 上 1.2 0.7 0.1 0 0 0.3 
婚 姻 狀 況       
1 . 未 婚 21.6 15.2 1.9 0.7 0.3 3.5 
2 . 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7.1 49.4 11.7 1.7 0.7 3.5 
3 . 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1.3 9.9 0.8 0.1 0 0.4 

負 責 家 計       
1 .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8.0 43.4 8.3 1.5 0.9 3.9 
2 . 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5.6 26.2 6.0 0.9 0 2.5 
3 . 不 需 負 責 家 計 6.4 4.8 0.1 0.3 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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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3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工作的地點（以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為準）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台中市 2.台中縣 3.南投縣 4.彰化縣 5.其他 

總 計 100.0 74.5 14.4 2.6 1.0 7.4 

個 人 每 月 收 入       

1.   沒 有 收 入 2.8 2.2 0.4 0.1 0 0 

2.   未 滿 1 萬 3.7 3.1 0.3 0 0 0.3 

3.   1 - 2 萬 21.7 17.3 2.7 0.3 0.1 1.3 

4.   2 - 3 萬 33.7 26.9 4.3 0.4 0.3 1.8 

5.   3 - 4 萬 16.7 11.5 2.2 0.7 0.1 2.1 

6.   4 - 5 萬 10.3 6.8 2.1 0.6 0.1 0.7 

7.   5 - 6 萬 7.7 3.8 2.1 0.3 0.1 1.3 

8.   6 萬 以 上 3.4 2.5 0.6 0.1 0.1 0 

行 業 別       

1.農 、 林 、 漁 、 牧 業 1.8 0.6 0.7 0.4 0 0 

2.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0.3 0.3 0 0 0 0 

3. 製 造 業   12.7 7.9 4.1 0.1 0.1 0.4 

4. 水 電 燃 氣 業 1.9 1.6 0.1 0 0 0.1 

5. 營 造 業 15.2 11.7 1.3 0 0.1 2.0 

6.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3.4 2.9 0.1 0 0 0.3 

7.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7.6 6.7 0.3 0.3 0 0.3 

8. 運 輸 、 倉 儲 及 通 信 業 7.9 5.7 1.5 0 0.4 0.3 

9. 金 融 及 保 險 業 0.9 0.7 0 0 0 0.2 

10. 不 動 產 及 租 賃 業 0.4 0.4 0 0 0 0 

11.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9 1.6 0.4 0.1 0 0.7 

12. 教 育 服 務 業 4.7 2.9 1.2 0.3 0 0.3 

13. 醫 療 保 健 及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業 6.3 4.4 1.3 0.3 0.1 0.1 

14. 文 化 、 運 動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3 1.6 0 0 0 0.7 

15. 其 他 服 務 業 28.5 23.8 2.5 0.7 0.1 1.3 

16. 公 共 行 政 業 3.4 1.8 0.7 0.3 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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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4-1 台中市原住民對目前工作不滿意的前三項原因（以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為準）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待遇太低 2. 其它因素 3. 工時太長 
總 計 100.0 68.1 28.6 22.7 
族 別     

1.   阿 美 族 32 16.0 8.4 7.6 
2.   泰 雅 族 32.8 20.2 8.4 4.2 
3.   排 灣 族 27.7 16.8 5.0 5.9 
4.   布 農 族 51.4 16.0 20.6 14.8 
5.   其 他 6.7 4.2 0.8 1.7 

地 區     
1.   北 區 5.9 4.2 1.7 0 
2.   東 區 7.6 4.2 3.4 0 
3.   西 區 5 3.4 0.8 0.8 
4.   南 區 12.5 9.2 0.8 2.5 
5.   中 區 0 0 0 0 
6.   北 屯 區 47.9 29.4 7.6 10.9 
7.   西 屯 區 23.5 12.6 6.7 4.2 
8.   南 屯 區 16.8 5.0 7.6 4.2 

性 別     
1.      男 55.5 28.6 12.6 14.3 
2.      女 63.9 39.5 16.0 8.4 

年 齡     
1.   1 5 － 1 9 歲 2.5 1.7 0 0.8 
2.   2 0 － 2 4 歲 9.3 5.1 2.5 1.7 
3.   2 5 － 2 9 歲 16.9 9.3 4.2 3.4 
4.   3 0 － 3 4 歲 10.2 3.4 5.1 1.7 
5.   3 5 － 3 9 歲 18.7 11.9 3.4 3.4 
6.   4 0 － 4 4 歲 27 18.6 4.2 4.2 
7.   4 5 － 4 9 歲 17.7 7.6 5.9 4.2 
8.   5 0 － 5 4 歲 10.1 6.8 2.5 0.8 
9.   5 5 － 5 9 歲 4.1 1.7 0.7 1.7 

10.   6 0 － 6 4 歲 3.4 1.7 0 1.7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2.5 0.8 1.7 0 
2.國 小 19.3 10.9 4.2 4.2 
3.國 ( 初 ) 中 35.3 21.0 7.6 6.7 
4.高 中 30.3 19.3 7.6 3.4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0.1 10.9 5.0 4.2 
6.專 科 5.8 2.5 0.8 2.5 
7.大 學 5.9 2.5 1.7 1.7 
8.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7.6 10.9 1.7 5.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84 46.2 22.7 15.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7.6 10.9 4.2 2.5 

負責家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86.5 43.7 23.5 19.3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7.8 20.2 4.2 3.4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5 4.2 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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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15 台中市原住民發生勞資爭議的情形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沒有

發生勞資

爭議 

2.有發生勞資爭議 卡方值 
(1)薪資未付

（含工時記

錄錯誤） 

 (2)解僱

積欠薪

資 

(3)資遺費

的爭議 
(4)職業

災害爭

議 

(5)其他 

總 計 100.0 94.0 6.0 0.050* 
3.3 0.2 0.6 0.3 1.7 

族 別         
1.   阿 美 族 26.4 24.5  1.2 0 0.2 0.2 0.3  
2.   泰 雅 族 29.6 28.8  0.6 0 0 0 0.2  
3.   排 灣 族 21.5 19.0  1.1 0.2 0.2 0.2 0.8  
4.   布 農 族 14.4 14.0  0.2 0 0.2 0 0  
5.   其 他 8.2 7.7  0.3 0 0.2 0 0  

地 區        0.146 
1.   北 區 15.2 15.0  0.2 0 0 0 0  
2.   東 區 5.9 5.5  0 0 0 0.2 0.2  
3.   西 區 3.3 3.1  0.2 0 0 0 0  
4.   南 區 11.0 9.8  0.6 0 0.3 0 0.3  
5.   中 區 0.8 0.8  0 0 0 0 0  
6.   北 屯 區 33.0 31.2  1.1 0.2 0 0 0.5  
7.   西 屯 區 22.9 21.2  1.2 0 0 0.2 0.3  
8.   南 屯 區 9.2 7.3  0.2 0 0.3 0.5 0.9  

性 別    0    0.632 
1.      男 47.7 44.4  1.7 0.2 0.3 0.3 0.8  
2.      女 52.5 49.6  1.7 0 0.3 0 0.9  

年 齡        0.002** 

1.   1 5 － 1 9 歲 2.9 2.9  0 0 0 0 0  
2.   2 0 － 2 4 歲 8.1 7.9  0 0 0 0 0.2  
3.   2 5 － 2 9 歲 12.0 11.6  0.2 0 0 0 0.2  
4.   3 0 － 3 4 歲 13.8 13.4  0.2 0 0 0 0.2  
5.   3 5 － 3 9 歲 16.6 15.8  0.5 0 0 0 0.3  
6.   4 0 － 4 4 歲 22.0 19.9  1.4 0 0.5 0 0.2  
7.   4 5 － 4 9 歲 16.0 13.9  0.9 0.2 0.2 0.2 0.6  
8.   5 0 － 5 4 歲 6.0 6.0  0 0 0 0 0  
9.   5 5 － 5 9 歲 2.3 1.9  0.2 0 0 0 0.2  
10.   6 0 － 6 4 歲 1.2 0.8  0.2 0 0 0.2 0  

教 育 程 度        0.172 
1.不 識 字 、 自 修 1.0 1.0  0 0 0 0 0  
2.國 小 14.2 12.8  0.8 0 0.2 0.2 0.2  
3.國 ( 初 ) 中 23.1 20.7  1.2 0.2 0.2 0.2 0.6  
4.高 中 24.6 23.8  0.3 0 0 0 0.5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8.1 16.8  0.6 0 0.2 0 0.5  
6.專 科 9.2 8.8  0.2 0 0.2 0 0  
7.大 學 9.2 8.9  0.3 0 0 0 0  
8.研 究 所 以 上 1.1 1.1  0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0.025* 

1.未 婚 21.7 21.4  0 0 0 0 0.3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6.9 61.9  2.7 0.2 0.6 0.3 1.2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1.4 10.6  0.6 0 0 0 0.2  
負 責 家 計        0.109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8.1 53.4  2.6 0.2 0.5 0.3 1.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5.8 34.3  0.8 0 0.2 0 0.5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6.5 6.3  0 0 0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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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6 台中市原住民失業期間申請失業給付的情形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有申請 

2.無申請的原因 
(1)不知可

以 
申請 

(2)不知 
如何 
申請 

(3)不符申

請 
條件 

(4)申請 
手續 
麻煩 

(5)申請 
條件 
嚴苛 

(6)沒有 
申請 
意願 

(7)其 
他 

總 計 100.0 2.1 97.9 
36.2  21.2  27.7  2.2  4.2  2.2  4.2  

族別          

1.   阿 美 族 25.6 0 8.5  4.2  10.7  2.2  0 0  0  

2.   泰 雅 族 45 0 19.2  10.7  10.7  0 0 2.2  2.2  

3.   排 灣 族 16.9 0 8.5  0 4.2  0 4.2  0  0  

4.   布 農 族 2.2 0 0 0 0 0 0 0 2.2  

5.   其 他 4.3 2.1 0 0 0 0 0 0 2.2  

地區          

1.   北 區 6.4 0 2.2  0 4.2  0 0 0 0 
2.   東 區 4.4 0 2.2  0 2.2  0 0 0 0 
3.   西 區 2.2 0 2.2  0 0  0 0 0 0 
4.   南 區 12.7 2.1 6.4  0 4.2  0 0 0 0 
5.   中 區 0 0 0  0 0 0 0 0 0 
6.   北 屯 區 53.2 0 17.0  14.9  12.7  0 2.2  2.2  4.2  

7.   西 屯 區 19.2 0 4.2  6.4  4.2  2.2  2.2  0 0 
8.   南 屯 區 2.2 0 2.2  0 0 0 0 0 0 

性別          

1.      男 32 0 8.5  4.2  14.9  0 0 2.2  2.2  

2.      女 68.1 2.1 27.7  17.0  12.7  2.2  4.2  0  2.2  

年齡          

1.   1 5 － 1 9 歲 4.4 0 2.2  0 2.2  0 0 0 0 
2.   2 0 － 2 4 歲 2.2 0 0 0 2.2  0 0 0 0 
3.   2 5 － 2 9 歲 17.2 0 4.2  2.2  4.2  2.2  0 2.2  2.2  

4.   3 0 － 3 4 歲 15 0 4.2  0 4.2  2.2  0 2.2  2.2  

5.   3 5 － 3 9 歲 14.9 0 4.2  0 8.5  0 2.2  0 0 
6.   4 0 － 4 4 歲 17 0 4.2  6.4  4.2  0 0 0 2.2  

7.   4 5 － 4 9 歲 8.6 0 6.4  0 0 0 2.2  0 0 
8.   5 0 － 5 4 歲 21.4 2.1 6.4  10.7  2.2  0 0 0 0 
9.   5 5 － 5 9 歲 2.2 0 2.2  0 0 0 0 0 0 

10.   6 0 － 6 4 歲 4.4 0 2.2  2.2  0 0 0 0 0 
教育程度          

1.
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0 0 0 0 

2.
國 小 19.1 

0 
8.5  4.2  4.2  0  2.2  

0 0 

3.
國 ( 初 ) 中 23.5 

0 12.7  2.2  4.2  2.2  2.2  
0 0 

4.
高 中 21.3 

0 10.7  4.2  6.4  
0 0 0 0 

5.
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5.6 

0 4.2  10.7  8.5  
0 0 2.2  

0 

6.
專 科 4.4 

0 0 0 2.2  
0 0 0 2.2  

7.
大 學 4.4 

0 0 0 
2.2  

0 0 0 
2.2  

8.
研 究 所 以 上 2.1 

2.1 0 0 0 0 0 0 0 

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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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 婚 19.7 

0 6.6  2.2  8.7  2.2  
0 0 0 

2.
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0.8 

2.1 28.3  13.0  10.9  
0 2.2  

0 4.3  

3.
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9.8 

0 
2.2  6.6  6.6  

0 
2.2  2.2  0  

負責家計          

1.
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9.1 

2.1 
17.0  12.7  10.7  0 2.2  2.2  2.2  

2.
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25.7 

0 6.4  6.4  8.5  0  2.2  0  2.2  

3.
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5.6 

0 12.7  2.2  8.5  2.2  
0 0 0  

 
 

貳-17 台中市原住民失業期間的前三項經濟來源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家庭協助 2. 積蓄 3. 借貸 
族 別 100.0 58.1 31.0 9.5 

1.   阿 美 族 27.9 16.3 9.3 2.3 
2.   泰 雅 族 46.5 20.9 18.6 7.0 
3.   排 灣 族 14.0 11.6 2.3 0 
4.   布 農 族 4.7 4.7 0 0 
5.   其 他 7.0 4.7 0 2.3 

地 區     
1.   北 區 9.3 2.3 7.0 0 
2.   東 區 4.7 2.3 2.3 0 
3.   西 區 2.3 2.3 0 0 
4.   南 區 11.6 9.3 0 2.3 
5.   中 區 0 0 0 0 
6.   北 屯 區 53.5 34.9 14.0 4.7 
7.   西 屯 區 18.6 7.0 7.0 4.7 
8.   南 屯 區 0 0 0 0 

性 別     
1.      男 30.2 20.9 4.7 4.7 
2.      女 69.8 37.2 25.6 7.0 

年 齡     
1.   1 5 － 1 9 歲 4.7 4.7 0 0 
2.   2 0 － 2 4 歲 2.3 2.3 0 0 
3.   2 5 － 2 9 歲 20.9 18.6 2.3 0 
4.   3 0 － 3 4 歲 9.3 2.3 7.0 0 
5.   3 5 － 3 9 歲 16.3 9.3 4.7 2.3 
6.   4 0 － 4 4 歲 16.3 9.3 2.3 4.7 
7.   4 5 － 4 9 歲 4.7 2.3 2.3 0 
8.   5 0 － 5 4 歲 18.6 7.0 7.0 4.7 
9.   5 5 － 5 9 歲 2.3 0 2.3 0 

10.   6 0 － 6 4 歲 4.7 2.3 2.3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2.國 小 18.6 11.6 2.3 4.7 
3.國 ( 初 ) 中 25.6 14.0 9.3 2.3 
4.高 中 23.3 14.0 9.3 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5.6 14.0 7.0 4.7 
6.專 科 4.7 4.7 0 0 
7.大 學 2.3 0 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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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1.4 14.3 7.1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59.5 38.1 11.9 9.5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9.0 7.1 11.9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6.5 25.6 14.0 7.0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7.9 14.0 11.6 2.3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5.6 18.6 4.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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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8-1-2 台中市原住民失業期間，找到工作而沒有去工作的前三項原因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其他因素 2.環境不良 3.學非所用 4.工時不適合 
總 計 100.0 66.7 11.1 11.1 11.1 
族 別      

1.   阿 美 族 11.1 0 11.1 0 0 
2.   泰 雅 族 33.3 22.2 0 11.1 0 
3.   排 灣 族 33.3 22.2 0 0 11.1 
4.   布 農 族 11.1 11.1 0 0 0 
5.   其 他 11.1 11.1 0 0 0 

地 區      
1.   北 區 0 0 0 0 0 
2.   東 區 22.2 22.2 0 0 0 
3.   西 區 11.1 0 0 0 0 
4.   南 區 11.1 0 0 0 0 
5.   中 區 0 0 0 0 0 
6.   北 屯 區 44.4 22.2 0 11.1 11.1 
7.   西 屯 區 11.1 0 11.1 0 0 
8.   南 屯 區 0 0 0 0 0 

性 別      
1.      男 33.3 22.2 0 11.1 0 
2.      女 66.7 44.4 11.1 0 11.1 

年 齡      
1.   1 5 － 1 9 歲 11.1 11.1 0 0 0 
2.   2 0 － 2 4 歲 0 0 0 0 0 
3.   2 5 － 2 9 歲 22.2 0 11.1 11.1 0 
4.   3 0 － 3 4 歲 11.1 11.1 0 0 0 
5.   3 5 － 3 9 歲 22.2 22.2 0 0 0 
6.   4 0 － 4 4 歲 11.1 0 0 0 11.1 
7.   4 5 － 4 9 歲 22.2 22.2 0 0 0 
8.   5 0 － 5 4 歲 0 0 0 0 0 
9.   5 5 － 5 9 歲 0 0 0 0 0 

10.   6 0 － 6 4 歲 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2.國 小 0 0 0 0 0 
3.國 ( 初 ) 中 55.6 33.3 11.1 0 11.1 
4.高 中 11.1 11.1 0 0 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33.3 22.2 0 11.1 0 
6.專 科 0 0 0 0 0 
7.大 學 0 0 0 0 0 
8.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33.3 11.1 11.1 11.1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6.7 55.6 0 0 11.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0 0 0 0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5.6 44.4 0 0 11.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0 0 0 0 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44.4 22.2 11.1 1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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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18＆18-2  台中市原住民失業期間找工作的情形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有 
找 
工 
作 

2.沒有找工作的原因 卡方值 
(1) 

就業

資訊

不足 

(2) 
無找

工作

經費 

(3) 
必須

照顧

家人 

(4) 
健康 
不佳 

(5) 
協助

家裡

工作 

(6) 
協助

家園

復建 

(7) 
準備 
升學. 

(8) 
其他 

總 計 100.0 75.5 24.5  
13.2 1.9 5.7 0 0 1.9 0 3.8  

族 別           0.515 
1.   阿 美 族 21.4  13.8  1.9  1.9  1.9  0 0 0 0 1.9   
2.   泰 雅 族 36.6  21.5  9.4  0 1.9  0 0 1.9  0 1.9   
3.   排 灣 族 12.7  10.8  1.9  0 0 0 0 0 0 0  
4.   布 農 族 5.0  3.1  0 0 1.9  0 0 0 0 0  
5.   其 他 7.7  7.7  0 0 0 0 0 0 0 0  

地 區           0.894 

1.   北 區 6.5  4.6  0 0 1.9  0 0 0 0 0  
2.   東 區 4.6  4.6  0 0 0 0 0 0 0 0  
3.   西 區 1.5  1.5  0 0 0 0 0 0 0 0  
4.   南 區 10.0  6.2  0 0 1.9  0 0 1.9  0 0  
5.   中 區 0 0 0 0 0 0 0 0 0 0  
6.   北 屯 區 44.4  29.3  9.4  1.9  0 0 0 0 0 3.8   
7.   西 屯 區 14.9  9.2  3.8  0  1.9  0 0 0 0 0   
8.   南 屯 區 1.5  1.5  0 0 0 0 0 0 0 0  

性 別           0.202 

1.      男 25.7  20.0  3.8  0 0 0 0 0 0 1.9   
2.      女 57.8  37.0  9.4  1.9  5.7  0 0 1.9  0  1.9   

年 齡           0.326 

1.   1 5 － 1 9 歲 3.1  3.1  0 0 0 0 0 0 0 0  
2.   2 0 － 2 4 歲 1.5  1.5  0 0 0 0 0 0 0 0  
3.   2 5 － 2 9 歲 14.6  10.8  1.9  0  1.9  0 0 0 0 0  
4.   3 0 － 3 4 歲 10.0  6.2  1.9  1.9  0  0 0 0 0 0  
5.   3 5 － 3 9 歲 11.1  9.2  1.9  0 0.0  0 0 0 0 0  
6.   4 0 － 4 4 歲 15.7  6.2  5.7  0 1.9  0 0 0 0 1.9   
7.   4 5 － 4 9 歲 6.2  6.2  0 0 0 0 0 0 0 0   
8.   5 0 － 5 4 歲 16.8  9.2  1.9  0 1.9  0 0 1.9  0  1.9   
9.   5 5 － 5 9 歲 1.5  1.5  0 0 0 0 0 0 0 0  

10.   6 0 － 6 4 歲 3.1  3.1  0 0 0 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0.533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0 0 0 0 0  
2.國 小 15.3  7.7  3.8  0 0 0 0 1.9  0 1.9   
3.國 ( 初 ) 中 21.1  15.4  1.9  0  3.8  0 0 0 0 0  
4.高 中 19.9  12.3  3.8  1.9  1.9  0 0 0 0 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9.2  15.4  1.9  0 0 0 0 0 0 1.9   
6.專 科 3.1  3.1  0 0 0 0 0 0 0 0  
7.大 學 3.4  1.5  1.9  0 0 0 0 0 0 0  
8.研 究 所 以 上 1.5  1.5  0 0 0 0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0.202 

1.未 婚 14.6  12.7  1.9  0 0 0 0 0 0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52.1  33.2  7.5  1.9  3.8  0 0 1.9  0 3.8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6.7  11.0  3.8  0  1.9  0 0 0.0  0 0.0   

負 責 家 計           0.706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1.3  26.2  7.5  0 1.9  0 0 1.9  0  3.8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19.2  15.4  1.9  0 1.9  0 0 0 0 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3.0  15.4  3.8  1.9  1.9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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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8-1-2 台中市原住民失業期間，找不到工作的前三項原因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年齡限制 2. 技術不合 3. 就業資訊不足 
總 計 100.0 27.3 36.4 63.6 
族 別     

1.   阿 美 族 31.8 4.5 9.1 27.3 
2.   泰 雅 族 36.4 18.2 22.7 13.6 
3.   排 灣 族 18.2 4.5 4.5 9.1 
4.   布 農 族 0 0 0 0 
5.   其 他 13.6 0 0 13.6 

地 區     
1.   北 區 9.1 4.5 9.1 0 
2.   東 區 4.5 0 0 4.5 
3.   西 區 0 0 0 0 
4.   南 區 9.1 0 0 9.1 
5.   中 區 0 0 0 0 
6.   北 屯 區 50.0 18.2 13.6 31.8 
7.   西 屯 區 22.7 4.5 13.6 13.6 
8.   南 屯 區 4.5 0 0 4.5 

性 別     
1.      男 45.5 13.6 22.7 13.6 
2.      女 54.5 13.6 13.6 50.0 

年 齡     
1.   1 5 － 1 9 歲 4.5 4.5 0 0 
2.   2 0 － 2 4 歲 4.5 0 4.5 0 
3.   2 5 － 2 9 歲 13.6 4.5 4.5 4.5 
4.   3 0 － 3 4 歲 9.1 4.5 9.1 0 
5.   3 5 － 3 9 歲 13.6 9.1 4.5 9.1 
6.   4 0 － 4 4 歲 9.1 0 4.5 4.5 
7.   4 5 － 4 9 歲 9.1 0 0 9.1 
8.   5 0 － 5 4 歲 22.7 0 4.5 22.7 
9.   5 5 － 5 9 歲 4.5 0 0 4.5 

10.   6 0 － 6 4 歲 9.1 4.5 4.5 9.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2.國 小 22.7 4.5 4.5 13.6 
3.國 ( 初 ) 中 22.7 9.1 4.5 13.6 
4.高 中 18.2 9.1 4.5 18.2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2.7 0 13.6 13.6 
6.專 科 4.5 0 4.5 0 
7.大 學 4.5 4.5 4.5 0 
8.研 究 所 以 上 4.5 0 0 4.5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0 9.5 9.5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57.1 14.3 9.5 52.4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23.8 4.8 14.3 14.3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36.4 4.5 13.6 31.8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40.9 22.7 13.6 18.2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2.7 0 9.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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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9 台中市原住民曾經向政府單位申請的就業促進津貼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求職交通

補助金  
2 臨時工作

安排與津貼  
3 職業訓練與

職訓生活津貼 
4 創業貸款

利息補貼 
卡方檢定 

總 計 100.0（239） 3.3（8） 14.2（34） 53.6（128） 28.9（69） 0.008＊＊＊ 
族 別       

1.   阿 美 族 23.4（56） 0（0） 3.3（8） 13.4（32） 6.7（16）  
2.   泰 雅 族 36.0（86） 0.8（2） 5.0（12） 20.1（48） 10.0（24）  
3.   排 灣 族 16.7（40） 1.3（3） 4.6（11） 4.6（11） 6.3（15）  
4.   布 農 族 15.1（36） 0.4（1） 0.8（2） 9.2（22） 4.6（11）  
5.   其 他 8.8（21） 0.8（2） 0.4（1） 6.3（15） 1.3（3）  

地 區      0.000＊＊＊ 
1.   北 區 23.4（56） 0（0） 2.9（7） 17.2（41） 3.3（8） 
2.   東 區 0.4（1） 0.4（1） 0（0） 0（0） 0（0） 
3.   西 區 9.6（23） 0（0） 0.8（2） 4.6（11） 4.2（10） 
4.   南 區 14.6（35） 2.5（6） 8.4（20） 2.9（7） 0.8（2） 
5.   中 區 0（0） 0（0） 0（0） 0（0） 0（0） 
6.   北 屯 區 38.9（93） 0.4（1） 1.3（3） 24.7（59） 12.6（30） 
7.   西 屯 區 10.9（26） 0（0） 0（0） 2.9（7） 7.9（19） 
8.   南 屯 區 2.1（5） 0（0） 0.8（2） 7.9（19） 0（0） 

性 別      0.975 
1.      男 43.5（104） 1.7（4） 5.9（14） 23.4（56） 12.6（30） 
2.      女 56.5（135） 1.7（4） 8.4（20） 30.1（72） 16.3（39） 

年 齡      0.022＊＊ 
1.   1 5 － 1 9 歲 18.4（44） 0.4（1） 3.3（8） 12.6（30） 2.1（5） 
2.   2 0 － 2 4 歲 13.4（32） 0.4（1） 1.3（3） 10.5（25） 1.3（3） 
3.   2 5 － 2 9 歲 8.4（20） 0.4（1） 0.4（1） 3.8（9） 3.8（9） 
4.   3 0 － 3 4 歲 10.5（25） 0（0） 2.5（6） 4.6（11） 3.3（8） 
5.   3 5 － 3 9 歲 13.0（31） 0.4（1） 2.1（5） 6.3（15） 4.2（10） 
6.   4 0 － 4 4 歲 15.1（36） 1.3（3） 1.3（3） 6.7（16） 5.9（14） 
7.   4 5 － 4 9 歲 10.9（26） 0.4（1） 0.4（1） 5.4（13） 4.6（11） 
8.   5 0 － 5 4 歲 5.0（12） 0（0） 0.8（2） 1.7（4） 2.5（6） 
9.   5 5 － 5 9 歲 3.3（8） 0（0） 1.7（4） 1.3（3） 0.4（1） 

10.   6 0 － 6 4 歲 2.1（5） 0（0） 0.4（1） 0.8（2） 0.8（2） 
教 育 程 度      0.313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3） 0（0） 0（0） 1.3（3） 0（0） 
2.國 小 11.8（28） 0.8（2） 2.5（6） 3.4（8） 5.0（12） 
3.國 ( 初 ) 中 19.7（47） 0.4（1） 3.8（9） 9.7（23） 5.9（14） 
4.高 中 28.2（67） 0.4（1） 3.8（9） 16.0（38） 8.0（19）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3.9（33） 0（0） 1.3（3） 8.8（21） 3.8（9）  
6.專 科 9.7（23） 1.3（3） 0.8（2） 5.0（12） 2.5（6） 
7.大 學 13.9（33） 0.4（1） 1.7（4） 8.0（19） 3.8（9） 
8.研 究 所 以 上 1.7（4） 0（0） 0.4（1） 1.3（3） 0（0） 

婚 姻 狀 況      0.014＊＊  
1.未 婚 38.9（93） 1.7（4） 5.0（12） 25.9（62） 6.3（15）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51.0（122） 1.3（3） 8.8（21） 23.4（56） 17.6（42）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0.1（24） 0.4（1） 0.4（1） 4.2（10） 5.1（12） 

負 責 家 計      0.173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35.6（85） 1.3（3） 4.2（10） 15.9（38） 14.2（34）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6.8（64） 0.8（2） 3.8（9） 15.1（36） 7.1（17）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37.7（90） 1.3（3） 6.3（15） 22.6（54） 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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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9-7 台中市原住民未向政府單位申請就業促進津貼的原因      單位：％ 

項 目 總計 1.不知可 
以申請 

2.不知如何

申請 
3.申請手 
  續麻煩 

4.申請條

件嚴苛 
5 其他 卡方值 

總 計 100.0 62.5 25.0 5.0 5.0 5.0  
族 別       0.356 

1.   阿 美 族 27.5 15.0 10.0 2.5 0 0  
2.   泰 雅 族 42.5 32.5 5.0 2.5 2.5 0  
3.   排 灣 族 17.5 12.5 2.5 0 0 2.5  
4.   布 農 族 2.5 0 2.5 0 0 0  
5.   其 他 10.0 2.5 5.0 0 2.5 0  

地 區       0.737 
1.   北 區 7.5 5.0 0 00 2.5 0  
2.   東 區 7.5 2.5 2.5 0 2.5 0  
3.   西 區 2.5 2.5 0 0 0 0  
4.   南 區 10.0 10.0 0 0 0 0  
5.   中 區 0 0 0 0 0 0  
6.   北 屯 區 52.5 30.0 15.0 5.0 0 2.5  
7.   西 屯 區 17.5 10.0 7.5 0 0 0  
8.   南 屯 區 2.5 2.5 0 0 0 0  

性 別       0.699 
1.      男 35.0 25.0 7.5 0 2.5 0  
2.      女 65.0 37.5 17.5 5.0 2.5 2.5  

年 齡       0.796 
1.   1 5 － 1 9 歲 5.0 5.0 0 0 0 0  
2.   2 0 － 2 4 歲 2.5 2.5 0 0 0 0  
3.   2 5 － 2 9 歲 15.0 10.0 5.0 0 0 0  
4.   3 0 － 3 4 歲 12.5 7.5 2.5 0 2.5 0  
5.   3 5 － 3 9 歲 12.5 7.5 0 2.5 2.5 0  
6.   4 0 － 4 4 歲 17.5 12.5 2.5 2.5 0 0  
7.   4 5 － 4 9 歲 10.0 5.0 2.5 0 0 2.5  
8.   5 0 － 5 4 歲 20.0 10.0 10.0 0 0 0  
9.   5 5 － 5 9 歲 2.5 2.5 0 0 0 0  

10.   6 0 － 6 4 歲 2.5 0 2.5 0 0 0  
教 育 程 度       0.366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0  
2.國 小 17.5 15.0 2.5 0 0 0  
3.國 ( 初 ) 中 30.0 15.0 12.5 0 0 2.5  
4.高 中 22.5 15.0 2.5 5.0 0 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2.5 10.0 7.5 0 5.0 0  
6.專 科 2.5 2.5 0 0 0 0  
7.大 學 5.0 5.0 0 0 0 0  
8.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0.337 
1.未 婚 23.1 15.4 5.1 0 2.6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1.5 38.5 17.9 2.6 2.6 0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5.4 7.7 2.6 2.6 0 2.6  

負 責 家 計       0.319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7.5 27.5 12.5 5.0 0 2.5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2.5 10.0 10.0 0 2.5 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30.0 25.0 2.5 0 2.5 0  

 



 

 113 

 
貳-19-7 台中市原住民尋找工作的前三項方法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看報紙 2. 託親友師長介紹 3. 應徵招貼廣告 
總 計 100.0 85.7 31.0 14.3 
族 別     

1.   阿 美 族 23.8 19.0 7.1 4.8 
2.   泰 雅 族 47.6 45.2 16.7 7.1 
3.   排 灣 族 16.7 9.5 4.8 2.4 
4.   布 農 族 4.8 4.8 0 0 
5.   其 他 7.1 7.1 2.4 0 

地 區     
1.   北 區 7.1 7.1 4.8 0 
2.   東 區 7.1 7.1 0 0 
3.   西 區 2.4 2.4 2.4 0 
4.   南 區 0 0 0 0 
5.   中 區 9.5 9.5 0 0 
6.   北 屯 區 52.4 40.5 19.0 14.3 
7.   西 屯 區 19.0 16.7 4.8 0 
8.   南 屯 區 2.4 2.4 0 0 

性 別     
1.      男 33.3 28.6 16.7 4.8 
2.      女 66.7 57.1 14.3 9.5 

年 齡     
1.   1 5 － 1 9 歲 4.8 4.8 2.4 0 
2.   2 0 － 2 4 歲 2.4 2.4 0 0 
3.   2 5 － 2 9 歲 19.0 19.0 2.4 2.4 
4.   3 0 － 3 4 歲 11.9 11.9 4.8 2.4 
5.   3 5 － 3 9 歲 14.3 11.9 7.1 2.4 
6.   4 0 － 4 4 歲 16.7 9.5 7.1 4.8 
7.   4 5 － 4 9 歲 9.5 4.8 4.8 0 
8.   5 0 － 5 4 歲 14.3 14.3 0 0 
9.   5 5 － 5 9 歲 2.4 2.4  0 0 

10.   6 0 － 6 4 歲 4.8 4.8 2.4 2.4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2.國 小 14.3 11.9 7.1 2.4 
3.國 ( 初 ) 中 28.6 21.4 7.1 4.8 
4.高 中 23.8 23.8 9.5 2.4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3.8 23.8 9.5 2.4 
6.專 科 4.8 4.8 0 0 
7.大 學 4.8 4.8 2.4 0 
8.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2.0 22.0 7.3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58.5 51.2 12.2 9.8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9.5 14.6 9.8 4.9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5.2 33.3 16.7 11.9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6.2 26.2 9.5 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8.6 26.2 4.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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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1-1 失業者離開上次工作的方式（資料標準週前一年）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計 1 自願離職 2.非自願離職 卡方檢定 

總 計 100（29） 51.7（15） 48.3（14）  

族 別    0.490 

1.   阿 美 族 13.8（4） 3.4（1） 10.3（3） 

2.   泰 雅 族 55.2（16） 31.0（9） 24.1（7） 

3.   排 灣 族 17.2（5） 6.9（2） 10.3（3） 

4.   布 農 族 6.9（2） 6.9（2） 0（0） 

5.   其 他 6.9（2） 3.4（1） 3.4（1） 

地 區    0.336 

1.   北 區 10.3（3） 10.3（3） 0（0） 

2.   東 區 10.3（3） 3.4（1） 6.9（2） 

3.   西 區 3.4（1） 3.4（1） 0（0） 

4.   南 區 10.3（3） 3.4（1） 6.9（2） 

5.   中 區 0（0） 0（0） 0（0） 

6.   北 屯 區 51.7（15） 27.6（8） 24.1（7） 

7.   西 屯 區 13.8（4） 3.4（1） 10.3（3） 

8.   南 屯 區 0（0） 0（0） 0（0） 

性 別    0.490 

1.      男 13.8（4） 3.4（1） 10.3（3）  

2.      女 55.2（16） 31.0（9） 24.1（7）  

年 齡    0.032＊＊ 

1.   1 5 － 1 9 歲 6.9（2） 6.9（2） 0（0） 

2.   2 0 － 2 4 歲 0（0） 0（0） 0（0） 

3.   2 5 － 2 9 歲 20.7（6） 13.8（4） 6.9（2） 

4.   3 0 － 3 4 歲 13.8（4） 13.8（4） 0（0） 

5.   3 5 － 3 9 歲 13.8（4） 3.4（1） 10.3（3） 

6.   4 0 － 4 4 歲 20.7（6） 13.8（4） 6.9（2） 

7.   4 5 － 4 9 歲 6.9（2） 0（0） 6.9（2） 

8.   5 0 － 5 4 歲 13.8（4） 0（0） 13.8（4） 

9.   5 5 － 5 9 歲 3.4（1） 0（0） 3.4（1） 

10.   6 0 － 6 4 歲 0（0） 0（0） 0（0） 

教 育 程 度    0.176 

1.不 識 字 、 自 修 20.7（6） 3.4（1） 17.2（5） 

2.國 小 34.5（10） 13.8（4） 20.7（6） 

3.國 ( 初 ) 中 10.3（3） 6.9（2） 3.4（1） 

4.高 中 10.3（3） 6.9（2） 3.4（1）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4.1（7） 17.2（5） 6.9（2） 

6.專 科 3.4（1） 3.4（1） 0（0）  

7.大 學 6.9（2） 6.9（2） 0（0） 

8.研 究 所 以 上 0（0） 0（0） 0（0） 

婚 姻 狀 況    0.109 

1.未 婚 27.6（8） 20.7（6） 6.9（2）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58.6（17） 20.7（6） 37.9（1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3.8（4） 10.3（3） 3.4（1） 

負 責 家 計    0.259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1.7（15） 24.1（7） 27.6（8）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7.6（8） 20.7（6） 6.9（2）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7（6） 6.9（2） 13.8（4） 

 
 
 



 

 115 

 
 

貳-21-2 台中市原住民離開上次工作的前三項最主要原因（資料標準週前一年）  單位：％ 
項 目 

總計 
季節性或

臨時性的

工作結困  

對原有工作不

滿意 
工作場所歇業或

業務緊縮 

卡方檢定 

總 計 100.0（21） 57.1（12） 23.8（5） 19.0（4） 0.460 
族 別     

1.   阿 美 族 14.3（3） 4.8（1） 9.5（2） 0（0） 
2.   泰 雅 族 57.1（12） 33.3（7） 14.3（3） 9.5（2） 
3.   排 灣 族 9.5（2） 4.8（1） 0（0） 4.8（1） 
4.   布 農 族 9.5（2） 4.8（1） 0（0） 4.8（1） 
5.   其 他 9.5（2） 9.5（2） 0（0） 0（0） 

地 區     0.801 
1.   北 區 14.3（3） 4.8（1） 4.8（1） 4.8（1） 
2.   東 區 9.5（2） 9.5（2） 0（0） 0（0） 
3.   西 區 4.8（1） 4.8（1） 0（0） 0（0） 
4.   南 區 9.5（2） 9.5（2） 0（0） 0（0） 
5.   中 區 0（0） 0（0） 0（0） 0（0） 
6.   北 屯 區 52.4（11） 23.8（5） 14.3（3） 14.3（3） 
7.   西 屯 區 9.5（2） 4.8（1） 4.8（1） 0（0） 
8.   南 屯 區 0（0） 0（0） 0（0） 0（0） 

性 別     0.203 
1.      男 38.1（8） 14.3（3） 9.5（2） 14.3（3） 
2.      女 61.9（13） 42.9（9） 14.3（3） 4.8（1） 

年 齡     0.653 
1.   1 5 － 1 9 歲 9.5（2） 4.8（1） 0（0） 4.8（1） 
2.   2 0 － 2 4 歲 0（0） 0（0） 0（0） 0（0） 
3.   2 5 － 2 9 歲 19.0（4） 4.8（1） 4.8（1） 9.5（2） 
4.   3 0 － 3 4 歲 19.0（4） 9.5（2） 4.8（1） 4.8（1） 
5.   3 5 － 3 9 歲 9.5（2） 4.8（1） 4.8（1） 0（0） 
6.   4 0 － 4 4 歲 23.8（5） 19.0（4） 4.8（1） 0（0） 
7.   4 5 － 4 9 歲 0（0） 0（0） 0（0） 0（0） 
8.   5 0 － 5 4 歲 19.0（4） 14.3（3） 4.8（1） 0（0） 
9.   5 5 － 5 9 歲 0（0） 0（0） 0（0） 0（0） 

10.   6 0 － 6 4 歲 0（0） 0（0） 0（0） 0（0） 
教 育 程 度     0.143 

1.不 識 字 、 自 修 0（0） 0（0） 0（0） 0（0） 
2.國 小 9.5（2） 9.5（2） 0（0） 0（0） 
3.國 ( 初 ) 中 38.1（8） 23.8（5） 9.5（2） 4.8（1） 
4.高 中 9.5（2） 9.5（2） 0（0） 0（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8.6（6） 14.3（3） 4.8（1） 9.5（2） 
6.專 科 4.8（1） 0（0） 0（0） 4.8（1） 
7.大 學 9.5（2） 0（0） 9.5（2） 0（0） 
8.研 究 所 以 上 0（0） 0（0） 0（0） 0（0） 

婚 姻 狀 況     0.660 
1.未 婚 28.6（6） 14.3（3） 4.8（1） 9.5（2）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47.6（10） 33.3（7） 9.5（2） 4.8（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23.8（5） 9.5（2） 9.5（2） 4.8（1） 

負 責 家 計     0.249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7.1（12） 38.1（8） 14.3（3） 4.8（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8.6（6） 9.5（2） 4.8（1） 14.3（3）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14.3（3） 9.5（2） 4.8（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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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2 台中市原住民最希望從事的前三項行業別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其他服務業 2.住宿及餐飲業 3.製造業 卡方值 
總 計 100.0 50.0 34.4 15.6  
族 別     0.389 

1.   阿 美 族 25.0 12.5 9.4 3.1  
2.   泰 雅 族 43.8 25.0 15.6 3.1  
3.   排 灣 族 15.6 3.1 6.3 6.3  
4.   布 農 族 6.3 6.3 0 0  
5.   其 他 9.4 3.1 3.1 3.1  

地 區     0.040* 
1.   北 區 12.5 12.5 0 0  
2.   東 區 9.4 3.1 3.1 3.1  
3.   西 區 0 0 0 0  
4.   南 區 12.5 6.3 3.1 3.1  
5.   中 區 0 0 0 0  
6.   北 屯 區 40.6 15.6 21.9 3.1  
7.   西 屯 區 21.9 12.5 6.3 3.1  
8.   南 屯 區 3.1 0 0 3.1  

性 別     0.003** 
1.      男 12.5 9.4 0 3.1  
2.      女 87.5 40.6 34.4 12.5  

年 齡     0.015* 
1.   1 5 － 1 9 歲 0 0 0 0  
2.   2 0 － 2 4 歲 0 0 0 0  
3.   2 5 － 2 9 歲 12.5 6.3 0 6.3  
4.   3 0 － 3 4 歲 15.6 15.6 0 0  
5.   3 5 － 3 9 歲 18.8 6.3 9.4 3.1  
6.   4 0 － 4 4 歲 25.0 15.6 9.4 0  
7.   4 5 － 4 9 歲 9.4 0 3.1 6.3  
8.   5 0 － 5 4 歲 15.6 6.3 9.4 0  
9.   5 5 － 5 9 歲 3.1 0 3.1 0  

10.   6 0 － 6 4 歲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0.036*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2.國 小 21.9 6.3 12.5 3.1  
3.國 ( 初 ) 中 25.0 9.4 12.5 3.1  
4.高 中 28.1 18.8 6.3 3.1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1.9 12.5 3.1 6.3  
6.專 科 0 0 0 0  
7.大 學 3.1 3.1 0 0  
8.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0.290 
1.未 婚 12.9 6.5 0 6.5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1.3 22.6 29.0 9.7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25.8 19.4 6.5 0  

負 責 家 計     0.824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6.9 21.9 18.8 6.3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5.0 15.6 9.4 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8.1 12.5 6.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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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3 台中市原住民理想工作地點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計 1.在原居的

家鄉 
2.原居家鄉

的鄰近鄉鎮 
3.都會區 4.都可以 卡方檢定 

總 計 100.0（50） 38.0（19） 16.0（8） 38.0（19） 8.0（4）  
族 別      

.268 1.   阿 美 族 24.0（12） 10.0（5） 8.0（4） 4.0（2） 2.0（1） 
2.   泰 雅 族 44.0（22） 18.0（9） 0（0） 20.0（10） 6.0（3） 
3.   排 灣 族 16.0（8） 2.0（1） 4.0（2） 10.0（5） 0（0） 
4.   布 農 族 6.0（3） 2.0（1） 2.0（1） 2.0（1） 0（0） 
5.   其 他 10.0（5） 6.0（3） 2.0（1） 2.0（1） 0（0） 

地 區      0.108 
1.   北 區 8.0（4） 0（0） 0（0） 8.0（4） 0（0） 
2.   東 區 6.0（3） 4.0（2） 0（0） 2.0（1） 0（0） 
3.   西 區 2.0（1） 0（0） 0（0） 2.0（1） 0（0） 
4.   南 區 12.0（6） 6.0（3） 4.0（2） 0（0） 2.0（1） 
5.   中 區 0（0） 0（0） 0（0） 0（0） 0（0） 
6.   北 屯 區 52.0（26） 26.0（13） 10.0（5） 10.0（5） 6.0（3） 
7.   西 屯 區 18.0（9） 2.0（1） 2.0（1） 14.0（7） 0（0） 
8.   南 屯 區 2.0（1） 0（0） 0（0） 2.0（1） 0（0） 

性 別      0.187 
1.      男 32.0（16） 12.0（6） 2.0（1） 12.0（6） 6.0（3） 
2.      女 68.0（34） 26.0（13） 14.0（7） 26.0（13） 2.0（1） 

年 齡      0.406 
1.   1 5 － 1 9 歲 4.0（2） 2.0（1） 0（0） 2.0（1） 0（0） 
2.   2 0 － 2 4 歲 2.0（1） 0（0） 0（0） 2.0（1） 0（0） 
3.   2 5 － 2 9 歲 18.0（9） 8.0（4） 4.0（2） 4.0（2） 2.0（1） 
4.   3 0 － 3 4 歲 10.0（5） 4.0（2） 0（0） 6.0（3） 0（0） 
5.   3 5 － 3 9 歲 14.0（7） 2.0（1） 2.0（1） 10.0（5） 0（0） 
6.   4 0 － 4 4 歲 18.0（9） 10.0（5） 2.0（1） 6.0（3） 0（0） 
7.   4 5 － 4 9 歲 8.0（4） 0（0） 4.0（2） 4.0（2） 0（0） 
8.   5 0 － 5 4 歲 20.0（10） 10.0（5） 2.0（1） 2.0（1） 6.0（3） 
9.   5 5 － 5 9 歲 2.0（1） 2.0（1） 0（0） 0（0） 0（0） 

10.   6 0 － 6 4 歲 4.0（2） 0（0） 2.0（1） 2.0（1） 0（0） 
教 育 程 度      0.434 

1.不 識 字 、 自 修 0（0） 0（0） 0（0） 0（0） 0（0） 
2.國 小 18.0（9） 4.0（2） 2.0（1） 8.0（4） 4.0（2） 
3.國 ( 初 ) 中 26.0（13） 6.0（3） 2.0（1） 16.0（8） 2.0（1） 
4.高 中 22.0（11） 10.0（5） 8.0（4） 4.0（2） 0（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4.0（12） 14.0（7） 2.0（1） 6.0（3） 2.0（1） 
6.專 科 4.0（2） 0（0） 2.0（1） 2.0（1） 0（0） 
7.大 學 4.0（2） 2.0（1） 0（0） 2.0（1） 0（0） 
8.研 究 所 以 上 2.0（1） 2.0（1） 0（0） 0（0） 0（0） 

婚 姻 狀 況      0.059＊ 
1.未 婚 18.0（9） 6.0（3） 0（0） 10.0（5） 2.0（1）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0.0（30） 16.0（8） 14.0（7） 24.0（12） 6.0（3）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20.0（10） 16.0（8） 2.0（1） 2.0（1） 0（0） 

負 責 家 計      0.040
＊＊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0.0（25） 26.0（13） 8.0（4） 10.0（5） 6.0（3）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24.0（12） 4.0（2） 8.0（4） 12.0（6） 0（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6.0（13） 8.0（4） 0（0） 16.0（8）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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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4 有無證照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計 1.沒有 2.有 卡方檢定 
總 計 100.0（908） （678） （230）  

族 別    0.104 
1.   阿 美 族 24.7（224） 17.0（154） 7.7（70） 
2.   泰 雅 族 33.3（302） 25.7（233） 7.6（69） 
3.   排 灣 族 19.7（179） 15.4（140） 4.3（39） 
4.   布 農 族 14.4（131） 10.4（94） 4.1（37） 
5.   其 他 7.9（72） 6.3（57） 1.7（15） 

地 區    0.208 
1.   北 區 15.9（144） 12.6（114） 3.3（30） 
2.   東 區 5.6（51） 4.8（44） 0.8（7） 
3.   西 區 3.3（30） 2.4（22） 0.9（8） 
4.   南 區 10.2（93） 7.2（65） 3.1（28） 
5.   中 區 0.8（7） 0.7（1） 0.1（6） 
6.   北 屯 區 34.9（317） 26.4（240） 8.5（77） 
7.   西 屯 區 22.0（200） 15.4（140） 6.6（60） 
8.   南 屯 區 7.3（66） 5.2（47） 2.1（19） 

性 別    0.007＊＊ 
1.      男 40.3（366） 28.3（257） 12.0（109） 
2.      女 59.7（542） 46.4（421） 13.3（121） 

年 齡    0.006＊＊ 
1.   1 5 － 1 9 歲 3.4（31） 2.5（23） 0.9（8） 
2.   2 0 － 2 4 歲 7.8（71） 5.1（46） 2.8（25） 
3.   2 5 － 2 9 歲 11.6（105） 7.1（64） 4.5（41） 
4.   3 0 － 3 4 歲 13.2（120） 9.8（89） 3.4（31） 
5.   3 5 － 3 9 歲 16.2（147） 12.7（115） 3.5（32） 
6.   4 0 － 4 4 歲 19.5（177） 14.7（133） 4.9（44） 
7.   4 5 － 4 9 歲 14.3（130） 11.4（103） 3.0（27） 
8.   5 0 － 5 4 歲 8.3（75） 11.4（103） 3.0（27） 
9.   5 5 － 5 9 歲 3.3（30） 2.8（25） 0.6（5） 

10.   6 0 － 6 4 歲 2.3（21） 2.2（20） 0.1（1） 
教 育 程 度    0.000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12） 1.0（9） 0.3（3） 
2.國 小 16.1（146） 14.8（134） 1.3（12） 
3.國 ( 初 ) 中 23.1（209） 19.4（176） 3.6（33） 
4.高 中 24.3（220） 17.6（159） 6.7（61）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6（159） 10.9（99） 6.6（60） 
6.專 科 8.3（75） 5.1（46） 3.2（29） 
7.大 學 8.3（75） 5.2（47） 3.1（28） 
8.研 究 所 以 上 1.0（9） 0.6（5） 0.4（4） 

婚 姻 狀 況    0.007＊＊ 
1.未 婚 19.5（177） 12.8（116） 6.7（61）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618） 52.1（473） 16.0（145）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3（112） 9.7（88） 2.6（24） 

負 責 家 計    0.003＊＊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0（436） 36.2（329） 11.8（107）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285） 21.5（195） 9.9（9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6（187） 17.0（154） 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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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4-1 台中市原住民已有那些技能檢定證照                  單位：％（次數） 

項目 總計 1.甲級 2.乙級 3.丙級 4.單一級技術士 
總計 100.0（228） 3.5（8） 14.9（34） 56.1（128） 30.3（69） 
族別      

1.   阿 美 族 31.1（71） 1.8（4） 5.7（13） 17.1（39） 8.8（20） 
2.   泰 雅 族 29.8（68） 0（0） 5.3（12） 16.2（37） 8.8（20） 
3.   排 灣 族 16.7（38） 0.9（2） 3.1（7） 10.1（23） 4.8（11） 
4.   布 農 族 15.6（36） 0.9（2） 0.4（1） 8.8（20） 5.7（13） 
5.   其 他 6.6（15） 0（0） 0.4（1） 3.9（9） 2.2（5） 

地區      
1.   北 區 13.2（30） 0.4（1） 4.4（10） 5.3（12） 3.9（9） 
2.   東 區 3.1（7） 0（0） 0.4（1） 2.6（6） 0（0） 
3.   西 區 3.5（8） 0（0） 0（0） 1.3（3） 2.2（5） 
4.   南 區 12.7（29） 0.4（1） 3.1（7） 6.6（15） 4.4（10） 
5.   中 區 0.4（1） 0（0） 0（0） 0（0） 0.4（1） 
6.   北 屯 區 32.5（74） 2.6（6） 4.4（10） 19.7（45） 6.6（15） 
7.   西 屯 區 26.3（60） 0（0） 2.6（6） 14.9（34） 10.1（23） 
8.   南 屯 區 8.3（19） 0（0） 0（0） 5.7（13） 2.6（6） 

性別      
1.      男 47.8（109） 2.6（6） 13.2（30） 22.4（51） 14.0（32） 
2.      女 52.2（119） 0.9（2） 1.8（4） 33.8（77） 16.2（37） 

年齡      
1.   1 5 － 1 9 歲 3.5（8） 0（0） 0.4（1） 3.1（7） 0（0） 
2.   2 0 － 2 4 歲 11.4（26） 0（0） 0.9（2） 9.2（21） 1.8（4） 
3.   2 5 － 2 9 歲 16.7（38） 0.4（1） 2.2（5） 10.1（23） 4.8（11） 
4.   3 0 － 3 4 歲 13.6（31） 0.9（2） 0.9（2） 7.5（17） 4.8（11） 
5.   3 5 － 3 9 歲 14.0（32） 0.4（1） 2.2（5） 7.0（16） 6.1（14） 
6.   4 0 － 4 4 歲 18.9（43） 0.4（1） 3.9（9） 11.0（25） 4.8（11） 
7.   4 5 － 4 9 歲 11.8（27） 0（0） 3.1（7） 3.9（9） 4.8（11） 
8.   5 0 － 5 4 歲 7.0（16） 0.4（1） 0.9（2） 3.5（8） 2.2（5） 
9.   5 5 － 5 9 歲 2.6（6） 0.9（2） 0.4（1） 0.9（2） 0.4（1） 

10.   6 0 － 6 4 歲 0.4（1） 0（0） 0（0） 0（0） 0.4（1） 
教育程度      

1.不識字、自修 1.3（3） 0（0） 0（0） 0.9（2） 0.4（1） 
2.國小 5.3（12） 0.4（1） 1.3（3） 2.8（6） 1.8（4） 
3.國(初)中 14.0（32） 0.4（1） 3.9（9） 7.5（17） 2.2（5） 
4.高中 26.8（61） 1.3（3） 5.7（13） 16.2（37） 5.7（13） 
5.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26.3（60） 1.3（3） 1.3（3） 18.0（41） 6.1（14） 
6.專科 12.7（29） 0（0） 2.2（5） 5.3（12） 5.7（13） 
7.大學 11.8（27） 0（0） 0.4（1） 5.7（13） 6.6（15） 
8.研究所以上 1.8（4） 0（0） 0（0） 0（0） 1.8（4） 
婚姻狀況      
1.未婚 26.3（60） 1.3（3） 3.5（8） 18.0（41） 5.7（13） 
2.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63.2（144） 1.8（4） 11.0（25） 31.6（72） 21.1（48） 
3.離婚、分居、喪偶 10.5（24） 0.4（1） 0.4（1） 6.6（15） 3.5（8） 
負責家計      
1.主要家計負責人 47.4（108） 3.1（7） 11.0（25） 21.5（49） 15.8（36） 
2.次要(輔助)家計負責

人 
39.5（90） 0.4（1） 2.6（6） 24.6（56） 12.3（28） 

3.不需負責家計 13.2（30） 0（0） 1.3（3） 10.1（23）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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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4-2 證照對找工作有無幫助          單位：％（次數） 

項 目 總計 1.有 2.沒有 卡方檢定 
總 計 100.0（224） 62.5（140） 37.5（84）  

族 別    0.406 
1.   阿 美 族 30.8（69） 20.5（46） 10.3（23） 
2.   泰 雅 族 29.9（67） 17.0（38） 12.9（29） 
3.   排 灣 族 16.5（37） 12.1（27） 4.5（10） 
4.   布 農 族 16.1（36） 9.4（21） 6.7（15） 
5.   其 他 6.7（15） 3.6（8） 3.1（7） 

地 區    0.434 
1.   北 區 13.4（30） 9.4（21） 4.0（9） 
2.   東 區 3.1（7） 1.8（4） 1.3（3） 
3.   西 區 3.6（8） 3.1（7） 0.4（1） 
4.   南 區 12.9（29） 7.6（17） 5.4（12） 
5.   中 區 0.4（1） 0（0） 0.4（1） 
6.   北 屯 區 31.7（71） 17.9（40） 13.8（31） 
7.   西 屯 區 26.8（60） 18.3（41） 8.5（19） 
8.   南 屯 區 8.0（18） 4.0（9） 4.0（9） 

性 別    0.327 
1.      男 47.8（107） 30.8（69） 17.0（38） 
2.      女 52.2（117） 31.7（71） 20.5.（46） 

年 齡    0.114 
1.   1 5 － 1 9 歲 3.6（8） 1.8（4） 1.8（4） 
2.   2 0 － 2 4 歲 11.2（25） 4.5（10） 6.7（15） 
3.   2 5 － 2 9 歲 16.5（37） 8.9（20） 7.6（17） 
4.   3 0 － 3 4 歲 13.8（31） 10.3（23） 3.6（8） 
5.   3 5 － 3 9 歲 14.3（32） 9.8（22） 4.5（10） 
6.   4 0 － 4 4 歲 19.2（43） 12.9（29） 6.3（14） 
7.   4 5 － 4 9 歲 12.1（27） 8.9（20） 3.1（7） 
8.   5 0 － 5 4 歲 6.7（15） 4.5（10） 2.2（5） 
9.   5 5 － 5 9 歲 2.2（5） 0.9（2） 1.3（3） 

10.   6 0 － 6 4 歲 0.4（1） 0（0） 0.4（1） 
教 育 程 度    0.076＊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3） 0.9（2） 0.4（1） 
2.國 小 5.4（12） 4.0（9） 1.3（3） 
3.國 ( 初 ) 中 13.8（31） 8.0（18） 5.8（13） 
4.高 中 26.3（59） 16.1（36） 10.3（23）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6.8（60） 12.9（29） 13.8（31） 
6.專 科 12.9（29） 10.7（24） 2.2（5） 
7.大 學 11.6（26） 8.5（19） 3.1（7） 
8.研 究 所 以 上 1.8（4） 1.3（3） 0.4（1） 

婚 姻 狀 況    0.075＊ 
1.未 婚 25.9（58） 14.3（32） 11.6（26）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3.8（143） 43.3（97） 20.5（46）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0.3（23） 4.9（11） 5.4（12） 

負 責 家 計    0.842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7.8（107） 30.8（69） 17.0（38）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9.7（89） 24.1（54） 15.6（35）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12.5（28） 7.6（17） 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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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5-1 台中市原住民經由(希望從)前三種管道知道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各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公所 
2. 電視 3. 看報紙 

總 計 100.0 60.6 7.3 5.3 
族 別     

1.   阿 美 族 23.9 13.6 11.6 6.9 
2.   泰 雅 族 36.1 24.5 11.2 7.9 
3.   排 灣 族 17.4 9.5 7.1 5.5 
4.   布 農 族 14.2 7.9 4.3 4.5 
5.   其 他 8.5 5.1 3.4 1.6 

地 區     
1.   北 區 22.3 19.9 3.2 1.2 
2.   東 區 5.5 3.2 1.4 1.4 
3.   西 區 3.0 1.4 0.6 0.6 
4.   南 區 9.5 4.3 4.5 2.6 
5.   中 區 0.2 0 0.2 0 
6.   北 屯 區 31.6 17.9 14.4 8.3 
7.   西 屯 區 21.5 9.5 10.8 9.9 
8.   南 屯 區 6.5 4.3 2.6 1.6 

性 別     
1.      男 39.6 24.3 14.4 10.1 
2.      女 60.4 36.3 23.3 16.4 

年 齡     
1.   1 5 － 1 9 歲 2.8 1.8 1.0 0.6 
2.   2 0 － 2 4 歲 8.1 4.1 3.2 3.0 
3.   2 5 － 2 9 歲 10.7 7.7 3.0 1.4 
4.   3 0 － 3 4 歲 14.0 8.7 5.3 4.5 
5.   3 5 － 3 9 歲 17.0 9.7 6.9 4.9 
6.   4 0 － 4 4 歲 21.7 12.6 8.5 5.9 
7.   4 5 － 4 9 歲 13.4 8.1 4.9 4.1 
8.   5 0 － 5 4 歲 7.3 4.5 3.6 1.0 
9.   5 5 － 5 9 歲 3.6 3.0 1.0 0.2 

10.   6 0 － 6 4 歲 1.6 0.4 0.4 0.8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0 0.4 0.6 0 
2.國 小 13.5 7.7 5.3 3.4 
3.國 ( 初 ) 中 23.2 12.5 10.1 6.9 
4.高 中 25.0 16.4 8.5 5.9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8.2 10.7 7.3 5.1 
6.專 科 9.5 6.1 3.0 2.6 
7.大 學 8.9 6.1 2.8 2.2 
8.研 究 所 以 上 0.8 0.4 0.2 0.4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8.1 11.0 6.5 4.7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2 41.6 26.0 18.3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3.6 7.9 5.1 3.4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6.9 28.0 19.3 12.2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6 19.5 11.0 8.9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1.5 13.0 7.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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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5-1 台中市原住民參加職業訓練沒有從事相關工作的前三項原因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其他 2.家人生病 3.家務太忙 4.找不到與訓練相關的工作 
總 計 100.0 42.1 38.6 10.5 10.5 
族 別      

1.   阿 美 族 22.8 5.3 14.0 0 5.3 
2.   泰 雅 族 31.6 17.5 14.0 0 0 
3.   排 灣 族 12.3 5.3 1.8 5.3 0 
4.   布 農 族 26.3 8.8 7.0 5.3 5.3 
5.   其 他 7.0 5.3 1.8 0 0 

地 區      
1.   北 區 12.3 7.0 0 3.5 1.8 
2.   東 區 5.3 5.3 0 0 0 
3.   西 區 3.5 1.8 0 1.8 0 
4.   南 區 8.8 3.5 5.3 0 0 
5.   中 區  0 0 0 0 0 
6.   北 屯 區 54.4 21.1 22.8 3.5 8.8 
7.   西 屯 區 5.3 3.5 1.8 0 0 
8.   南 屯 區 10.5 0 8.8 1.8 0 

性 別      
1.      男 21.1 14.0 5.3 0 1.8 
2.      女 78.9 28.1 33.3 10.5 8.8 

年 齡      
1.   1 5 － 1 9 歲 0 0 0 0 0 
2.   2 0 － 2 4 歲 12.3 5.3 7.0 0 0 
3.   2 5 － 2 9 歲 8.8 1.8 3.5 1.8 1.8 
4.   3 0 － 3 4 歲 12.3 3.5 5.3 1.8 1.8 
5.   3 5 － 3 9 歲 17.5 7.0 1.8 5.3 3.5 
6.   4 0 － 4 4 歲 21.1 12.3 7.0 0 1.8 
7.   4 5 － 4 9 歲 10.5 3.5 5.3 1.8 0 
8.   5 0 － 5 4 歲 12.3 7.0 5.3 0 1.8 
9.   5 5 － 5 9 歲 3.5 0 3.5 0 0 

10.   6 0 － 6 4 歲 1.8 1.8 0 0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2.國 小 1.8 0 1.8 0 0 
3.國 ( 初 ) 中 26.3 12.3 3.5 3.5 7.0 
4.高 中 26.3 10.5 10.5 5.3 1.8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6.3 10.5 12.3 1.8 1.8 
6.專 科 7.0 3.5 3.5 0 0 
7.大 學 12.3 5.3 7.0 0 0 
8.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7.5 3.5 12.3 0 1.8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6.7 33.3 21.1 8.8 5.3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5.8 5.3 5.3 1.8. 3.5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0.9 26.3 15.8 3.5 5.3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6 8.8 19.3 1.8 3.5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17.5 7.0 3.5 5.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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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7-1 台中市原住民有意參加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的前三項類別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2. 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 3. 電腦、資訊類 
總 計 100.0 54.1 41.7 26.6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3 11.5 10.6 6.4 
2.   泰 雅 族 37.6 23.9 14.2 9.2 
3.   排 灣 族  17.0 9.2 7.8 3.7 
4.   布 農 族 12.4 6.0 4.6 3.7 
5.   其 他 8.7 3.7 4.6 3.7 

地 區     
1.   北 區 6.0 2.3 4.1 0.5 
2.   東 區 4.1 2.8 0.5 2.8 
3.   西 區 5.0 0.9 3.2 1.4 
4.   南 區 10.1 3.7 4.6 1.8 
5.   中 區 0.9 0.5 0 0.5 
6.   北 屯 區 42.2 22.5 18.3 14.2 
7.   西 屯 區 26.1 17.9 8.7 4.1 
8.   南 屯 區 5.5 3.7 2.3 1.4 

性 別     
1.      男 28.4 13.8 14.7 6.9 
2.      女 71.6 40.4 27.1 19.7 

年 齡     
1.   1 5 － 1 9 歲 6.9 3.2 4.1 0 
2.   2 0 － 2 4 歲 8.7 4.1 6.0 1.8 
3.   2 5 － 2 9 歲 13.3 5.0 6.9 4.1 
4.   3 0 － 3 4 歲 10.1 5.5 5.5 2.3 
5.   3 5 － 3 9 歲 17.4 8.7 7.3 6.9 
6.   4 0 － 4 4 歲 21.6 12.8 6.4 6.0 
7.   4 5 － 4 9 歲 10.1 6.0 3.7 3.2 
8.   5 0 － 5 4 歲 7.8 5.5 0.9 1.8 
9.   5 5 － 5 9 歲 2.3 1.4 0.5 0.5 

10.   6 0 － 6 4 歲 1.8 1.8 0.5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5 0.5 0 0 
2.國 小 10.1 6.0 1.4 3.7 
3.國 ( 初 ) 中 22.0 15.1 7.3 6.0 
4.高 中 27.5 13.8 13.3 6.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2.5 12.4 10.1 6.4 
6.專 科 8.7 2.8 4.6 2.3 
7.大 學 7.8 3.2 4.6 1.8 
8.研 究 所 以 上 0.9 0.5 0.5 0.5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2.5 7.3 14.2 5.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4.7 36.2 26.1 17.0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8 10.6 1.4 4.6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1.7 27.1 13.8 10.6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6.7 18.3 19.7 9.6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1.6 54.1 41.7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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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29 台中市原住民最喜歡的工作類型                       單位：％ 

項 目 
總計 1.一般待遇、長期、

穩定性高的工作 
2. 高報酬、短期、穩

定性低的工作 

卡方值 

族 別 100.0 91.7 8.3 0.655 
1.   阿 美 族 24.7 22.9 1.8  
2.   泰 雅 族 33.4 30.0 3.4  
3.   排 灣 族 19.7 18.2 1.5  
4.   布 農 族 14.4 13.4 1.0  
5.   其 他 7.8 7.3 0.6  

地 區    0.000*** 
1.   北 區 15.9 12.6 3.3  
2.   東 區 5.6 5.2 0.4  
3.   西 區 3.2 2.9 0.3  
4.   南 區 10.4 10.2 0.1  
5.   中 區 0.8 0.8 0  
6.   北 屯 區 35.0 33.4 1.7  
7.   西 屯 區 22.0 20.2 1.9  
8.   南 屯 區 7.2 6.6 0.6  

性 別    0.240 
1.      男 40.5 37.6 3.0  
2.      女 59.5 54.2 5.3  

年 齡    0.851 
1.   1 5 － 1 9 歲 3.4 3.2 0.2  
2.   2 0 － 2 4 歲 7.9 7.4 0.6  
3.   2 5 － 2 9 歲 11.6 10.9 0.7  
4.   3 0 － 3 4 歲 13.2 12.2 1.0  
5.   3 5 － 3 9 歲 16.2 14.8 1.4  
6.   4 0 － 4 4 歲 19.5 18.1 1.4  
7.   4 5 － 4 9 歲 14.3 12.8 1.5  
8.   5 0 － 5 4 歲 8.3 7.6 0.7  
9.   5 5 － 5 9 歲 3.2 2.0 0.3  

10.   6 0 － 6 4 歲 2.3 2.0 0.3  
教 育 程 度    0.039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1.3 0  
2.國 小 15.9 14.7 1.2  
3.國 ( 初 ) 中 23.1 20.9 2.2  
4.高 中 24.5 21.5 3.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6 16.0 1.5  
6.專 科 8.3 8.2 0.1  
7.大 學 8.3 8.1 0.2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1.0 0  

婚 姻 狀 況    0.078 
1.未 婚 19.6 18.6 1.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0 62.4 5.6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3 10.8 1.5  

負 責 家 計    0.002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2 45.3 3.0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 29.1 2.3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4 17.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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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30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需要政府提供的前三項就業服務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都不需要 2.提供就業資訊 3. 就業諮詢 
族 別 100.0 79.9 36.2 33.6 

1.   阿 美 族 25.1 19.3 7.7 9.6 
2.   泰 雅 族 30.0 24.8 12.8 7.5 
3.   排 灣 族 24.2 19.3 8.4 8.1 
4.   布 農 族 14.1 11.6 4.7 5.4 
5.   其 他 6.6 4.9 2.6 3.0 

地 區     
1.   北 區 9.9 8.1 5.4 0.6 
2.   東 區 4.3 4.3 1.1 0.6 
3.   西 區 4.3 3.0 1.5 1.5 
4.   南 區 9.9 7.9 3.6 3.6 
5.   中 區 0.4 0.2 0.2 0.2 
6.   北 屯 區 42.4 33.8 18.0 16.9 
7.   西 屯 區 17.6 12.4 3.6 8.4 
8.   南 屯 區 11.3 10.1 2.8 1.7 

性 別     
1.      男 38.1 29.6 14.3 12.8 
2.      女 61.9 50.3 21.8 20.8 

年 齡     
1.   1 5 － 1 9 歲 4.1 3.6 1.3 0.6 
2.   2 0 － 2 4 歲 9.7 8.4 3.9 2.6 
3.   2 5 － 2 9 歲 12.4 9.4 3.6 4.5 
4.   3 0 － 3 4 歲 13.1 9.9 5.6 4.3 
5.   3 5 － 3 9 歲 16.1 12.4 6.0 5.6 
6.   4 0 － 4 4 歲 18.9 14.8 7.5 6.9 
7.   4 5 － 4 9 歲 12.9 9.7 4.5 5.6 
8.   5 0 － 5 4 歲 9.4 8.4 2.6 2.6 
9.   5 5 － 5 9 歲 1.9 1.7 0.4 0.4 

10.   6 0 － 6 4 歲 1.5 1.5 0.9 0.6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1.1 0 0.6 
2.國 小 14.8 12.4 4.3 3.9 
3.國 ( 初 ) 中 25.3 20.0 9.4 7.9 
4.高 中 25.8 21.0 10.1 8.2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8.2 14.6 6.9 7.3 
6.專 科 7.9 6.0 3.0 3.0 
7.大 學 6.0 4.3 1.7 2.6 
8.研 究 所 以 上 0.6 0.4 0.6 0.2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1.7 17.2 8.2 6.7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4.6 50.9 22.3 23.4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3.7 11.8 5.8 3.6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0.5 38.5 17.3 18.6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2.3 25.9 13.7 12.2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17.1 15.4 5.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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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31 台中市原住民參加最多的前三項保險類型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全民健康保險 2. 勞工保險 3.壽險 
總 計 100.0 96.6 43.3 29.4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9 24.7 11.7 8.3 
2.   泰 雅 族 33.1 32.4 13.7 8.7 
3.   排 灣 族 19.3 17.2 7.8 5.1 
4.   布 農 族 14.6 14.2 6.3 4.0 
5.   其 他 8.0 8.0 3.9 3.2 

地 區     
1.   北 區 16.1 15.8 6.6 1.1 
2.   東 區 5.7 5.7 1.8 1.1 
3.   西 區 2.8 2.5 1.5 0.7 
4.   南 區 10.4 10.3 5.4 5.0 
5.   中 區 0.8 0.8 0.6 0.5 
6.   北 屯 區 34.9 33.9 14.4 10.7 
7.   西 屯 區 22.3 22.3 9.6 7.6 
8.   南 屯 區 6.9 5.3 3.5 2.6 

性 別     
1.      男 40.8 39.1 20.6 11.6 
2.      女 59.2 57.5 22.8 17.7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4 3.3 1.0 0.5 
2.   2 0 － 2 4 歲 8.1 8.1 3.4 2.2 
3.   2 5 － 2 9 歲 11.8 11.5 6.0 3.7 
4.   3 0 － 3 4 歲 13.4 12.7 6.4 4.1 
5.   3 5 － 3 9 歲 16.6 16.1 7.3 5.4 
6.   4 0 － 4 4 歲 19.1 18.5 8.7 6.1 
7.   4 5 － 4 9 歲 14.4 13.5 6.6 4.5 
8.   5 0 － 5 4 歲 7.9 7.7 2.8 2.4 
9.   5 5 － 5 9 歲 3.2 3.1 1.0 0.2 

10.   6 0 － 6 4 歲 2.2 2.2 0.2 0.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1.0 0.3 0.3 
2.國 小 15.2 14.3 5.3 2.8 
3.國 ( 初 ) 中 22.9 22.3 9.7 5.5 
4.高 中 25.3 24.0 11.0 6.9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7 17.6 9.0 6.3 
6.專 科 8.3 8.1 4.2 3.4 
7.大 學  8.4 8.3 3.4 3.9 
8.研 究 所 以 上 0.9 0.9 0.3 0.2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8 19.4 9.2 6.1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4 65.9 30.2 20.2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1.8 11.2 4.1 3.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7.7 45.2 23.9 14.9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7 31.3 15.8 9.2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5 20.1 3.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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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31-1 台中市原住民勞工保險的投保人                 單位：％ 

項 目 總計 1.工會 2.老闆 3.不知道 
族 別 100.0 21.1 76.0 2.9 

1.   阿 美 族 26.3 5.6 20.5 0.3 
2.   泰 雅 族 31.6 6.4 23.7 1.5 
3.   排 灣 族 19.9 2.9 16.4 0.6 
4.   布 農 族 13.5 3.5 9.4 0.6 
5.   其 他 8.8 2.6 6.1 0 

地 區     
1.   北 區 14.6 4.4 9.9 0.3 
2.   東 區 5.0 0.6 4.4 0 
3.   西 區 4.1 1.2 2.3 0.6 
4.   南 區 14.3 2.9 11.1 0.3 
5.   中 區 1.5 0 1.5 0 
6.   北 屯 區 30.4 7.9 21.6 0.9 
7.   西 屯 區 20.8 2.6 17.3 0.9 
8.   南 屯 區 9.4 1.5 7.9 0 

性 別     
1.      男 49.1 9.1 37.7 2.3 
2.      女 50.9 12.0 38.3 0.6 

年 齡     
1.   1 5 － 1 9 歲 2.3 0 2.0 0.3 
2.   2 0 － 2 4 歲 7.9 0.6 7.0 0.3 
3.   2 5 － 2 9 歲 13.5 1.2 12.0 0.3 
4.   3 0 － 3 4 歲 14.0 3.8 9.6 0.6 
5.   3 5 － 3 9 歲 16.1 4.4 11.4 0.3 
6.   4 0 － 4 4 歲 21.6 3.5 17.3 0.9 
7.   4 5 － 4 9 歲 15.2 3.2 11.7 0.3 
8.   5 0 － 5 4 歲 6.1 2.6 3.5 0 
9.   5 5 － 5 9 歲 2.6 1.5 1.2 0 

10.   6 0 － 6 4 歲 0.6 0.3 0.3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9 0 0.9 0 
2.國 小 13.5 4.1 9.4 0 
3.國 ( 初 ) 中 22.1 5.9 15.0 1.2 
4.高 中 25.6 6.2 19.1 0.3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20.0 2.6 16.8 0.6 
6.專 科 8.5 0.6 7.4 0.6 
7.大 學 8.8 1.8 7.1 0 
8.研 究 所 以 上 0.6 0 0.6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1.9 0.9 20.5 0.6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9.3 17.0 50.3 2.0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8.8 3.2 5.3 0.3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6.7 12.0 42.7 2.0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3.9 5.6 27.8 0.6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9.4 3.5 5.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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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2-1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的平均收入                     單位：％ 

項目 總計 1.未滿 1 萬 2.1-2 萬 3.2-3 萬 4.3-4 萬 5.4-5 萬 6.5-6 萬 7.6-7 萬 8.7 萬以上 卡方 

總計 100.0（710） 5.2（37） 22.1（157） 35.5（252） 17.0（121） 9.7（69） 5.8（41） 1.7（12） 3.0（21）  

族別          0.389 

1.   阿美族 25.4（180） 0.8（6） 6.1（43） 8.3（59） 3.9（28） 3.5（25） 1.3（9） 0.7（5） 0.7（5） 

2.   泰雅族 29.8（211） 1.4（10） 6.5（46） 10.3（73） 5.2（37） 3.0（21） 2.1（15） 0.4（3） 0.8（6） 

3.   排灣族 20.3（144） 1.4（10） 5.1（36） 8.3（59） 3.1（22） 0.7（5） 0.8（6） 0.1（1） 0.7（5） 

4.   布農族 14.1（100） 1.0（7） 3.2（23） 4.8（34） 3.0（21） 1.1（8） 0.6（4） 0.3（2） 0.1（1） 

5.   其他 10.4（74） 0.6（4） 1.3（9） 3.7（26） 1.8（13） 1.4（10） 1.0（7） 0.1（1） 0.6（4） 

地區          0.192 

1.   北區 5.1（35） 0.3（2） 2.9（20） 5.8（40） 2.7（19） 1.7（12） 1.3（9） 0.1（1） 0（0） 

2.   東區 22.6（156） 0.7（5） 1.4（10） 2.5（17） 1.0（7） 0.3（2） 0.3（2） 0.3（2） 0（0） 

3.   西區 35.5（245） 0.4（3） 0.4（3） 0.6（4） 0.4（3） 0.3（2） 0.1（1） 0（0） 0.3（2） 

4.   南區 16.9（117） 0.4（3） 1.9（13） 3.0（21） 1.7（12） 1.9（13） 0.9（6） 0.4（3） 0.6（4） 

5.   中區 9.6（66） 0（0） 0.1（1） 0.3（2） 0.1（1） 0.1（1） 0（0） 0（0） 0（0） 

6.   北屯區 5.6（39） 1.9（13） 9.0（62） 11.9（82） 5.1（35） 2.9（20） 1.6（11） 0.3（2） 1.2（8） 

7.   西屯區 1.7（12） 0.6（4） 4.6（32） 8.1（56） 4.8（33） 2.2（15） 1.0（7） 0.4（3） 1.0（7） 

8.   南屯區 3.0（21） 0.7（5） 2.2（15） 3.3（23） 1.0（7） 0.1（1） 0.4（3） 0.1（1） 0（0） 

性別          0.000＊

＊＊ 
1.      男 47.4（336） 1.6（11） 6.5（46） 13.3（94） 10.2（72） 7.5（53） 4.8（34） 1.6（11） 2.1（15） 

2.      女 52.6（373） 3.7（26） 15.5（110） 22.3（158） 6.9（49） 2.3（16） 1.0（7） 0.1（1） 0.8（6） 

年齡          0.000＊

＊＊ 
1.  15－19 歲 2.8（20） 0.8（6） 1.1（8） 0.8（6） 0（0） 0（0） 0（0） 0（0） 0（0） 

2. 20－24 歲 8.0（57） 0.8（6） 2.8（20） 3.7（26） 0.6（4） 0（0） 0.1（1） 0（0） 0（0） 

3. 25－29 歲 12.0（85） 0（0） 2.8（20） 4.9（35） 2.7（19） 0.8（6） 0.4（3） 0.3（2） 0（0） 

4. 30－34 歲 13.5（96） 0.1（1） 2.4（17） 6.1（43） 2.4（17） 1.7（12） 0.4（3） 0（0） 0.4（3） 

5. 35－39 歲 16.5（117） 1.4（10） 2.4（17） 5.8（41） 2.4（17） 2.0（14） 1.7（12） 0.4（3） 0.4（3） 

6. 40－44 歲 21.9（155） 0.8（6） 5.4（38） 5.9（42） 4.4（31） 2.0（14） 1.7（12） 0.3（2） 1.4（10） 

7. 45－49 歲 16.1（114） 0.8（6） 2.1（15） 5.6（40） 3.5（25） 2.0（14） 1.1（8） 0.6（4） 0..3（2） 

8. 50－54 歲 16.1（45） 0.1（1） 2.0（14） 2.0（14） 0.7（5） 1.1（8） 0.1（1） 0.1（1） 0.1（1） 

9. 55－59 歲 1.7（12） 0（0） 0.7（5） 0.4（3） 0.1（1） 0.1（1） 0.1（1） 0（0） 0.1（1） 

10. 60－64 歲 1.1（8） 0.1（1） 0.3（2） 0.3（2） 0.3（2） 0（0） 0（0） 0（0） 0.1（1） 

教育程度          0.000＊

＊＊ 
1.不識字自修 5.2（37） 0（0） 0.6（4） 0.1（1） 0（0） 0（0） 0（0） 0.1（1） 0（0） 

2.國小 22.0（156） 1.0（7） 3.1（22） 5.5（39） 2.4（17） 1.0（7） 0.3（2） 0（0） 0.3（2） 

3.國(初)中 35.5（252） 1.4（10） 5.9（42） 9.5（67） 4.4（31） 1.4（10） 0.4（3） 0（0） 0.4（3） 

4.高中 17.1（121） 1.3（9） 5.8（41） 8.3（59） 3.7（26） 3.0（21） 1.6（11） 0.1（1） 0.6（4） 

5.高職 9.7（69） 0.3（2） 5.0（35） 7.4（52） 2.4（17） 2.1（15） 0.7（5） 0.3（2） 0.1（1） 

6.專科 5.8（41） 0.6（4） 0.7（5） 2.7（19） 2.4（17） 0.8（6） 1.0（7） 0.6（4） 0.1（1） 

7.大學 1.7（12） 0.7（5） 1.0（7） 2.0（14） 1.6（11） 1.1（8） 1.4（10） 0.6（4） 1.1（8） 

8.研究所以上 3.0（21） 0（0） 0（0） 0（0） 0.1（1） 0.1（1） 0.4（3） 0（0） 0.3（2） 

婚姻狀況          0.000＊

＊＊ 
1.未婚 21.7（154） 1.7（12） 5.2（37） 8.9（63） 3.5（25） 1.0（7） 0.8（6） 0.3（2） 0.3（2） 

2.有配偶 

(及與人同居) 

66.2（470） 2.1（15） 13.8（98） 21.7（154） 12.7（90） 8.0（57） 3.9（28） 1.4（10） 2.5（18） 

3.離婚、分居 

喪偶 
12.1（86） 1.4（10） 3.1（22） 4.9（35） 0.8（6） 0.7（5） 1.0（7） 0（0） 0.1（1） 

負責家計          0.000＊

＊＊ 1.主要家計負責人 58.6（416） 2.5（18） 9.0（64） 18.9（134） 11.5（82） 8.0（57） 4.9（35） 1.4（10） 2.3（16） 

2.次要家計負責人 35.1（249） 1.8（13） 11.4（81） 14.1（100） 4.6（33） 1.5（11） 0.7（5） 0.3（2） 0.6（4） 

3.不需負責家計 6.3（45） 0.8（6） 1.7（12） 2.5（18） 0.8（6） 0.1（1） 0.1（1） 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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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2-2 台中市原住民除主要收入外，每個月的平均收入                 單位：％ 

項目 總計 1.無其他收

入 

2.未滿 1

萬 

3.1-2 萬 4.2-3 萬 5.3-4 萬 6.4-5 萬 7.5-6 萬 8.6-7 萬 9.7 萬以

上 

卡方 

總計 （） 91.9（651） 3.5（25） 1.6（11） 0.3（2） 0.8（6） 0.1（1） 0（0） 0.1（1） 1.6（11）  
族別           0.275 
1.   阿美族 25.4（180） 24.3（172） 0.6（4） 0（0） 0（0） 0.1（1） 0（0） 0（0 0.1（1） 0.3（2） 
2.   泰雅族 29.7（210） 27.1（192） 0.8（6） 0.7（5） 0.1（1） 0.1（3） 0（0） 0（0 0（0） 0.4（3） 
3.   排灣族 20.3（144） 19.1（135） 0.8（6） 0.1（1） 0（0） 0.3（2） 0（0） 0（0 0（0） 0（0） 
4.   布農族 14.1（100） 12.1（86） 0.7（5） 0.4（3） 0.1（1） 0（0） 0.1（1） 0（0 0（0 0.6（4） 
5.   其他 10.5（74） 9.3（66） （0.64） 0.3（2） 0（0） 0（0） 0.1（0） 0（0 0（0 0.3（2） 
地區           0.000*

** 1.   北區 14.9（103） 13.0（90） 0.4（3） 0.1（1） 0（0） 0.1（1） 0（0） 0（0） 0（0） 1.2（8） 
2.   東區 6.5（45） 5.8（40） 0.3（2） 0.1（1） 0.1（1） 0.1（1） 0（0） 0（0） 0（0） 0（0） 
3.   西區 2.6（18） 2.3（16） 0（0） 0（0） 0（0） 0（0） 0.1（1） 0（0） 0.1（1） 0（0） 
4.   南區 2.6（75） 10.6（73） 0.3（2） 0（0） 0（0） 0（0） 0（0） 0（0） 0（0） 0（0） 
5.   中區 0.7（5） 0.7（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   北屯區 33.6（232） 31.2（215） 1.0（7） 0.7（5） 0（0） 0.4（3） 0（0） 0（0） 0（0） 0.3（2） 
7.   西屯區 22.8（157） 21.2（146） 0.9（6） 0.4（3） 0.1（1） 0.1（1） 0（0） 0（0） 0（0） 0（0） 
8.   南屯區 8.0（55） 7.4（51） 0.6（4） 0（0） 0（0） 0（0） 0（0） 0（0） 0（0） 0（0） 
性別           0.402 
1.      男 47.5（336） 43.8（310） 1.1（8） 0.7（5） 0.1（1） 0.4（3） 0.1（1） 0（0） 0（0） 1.1（8） 
2.      女 52.5（372） 48.2（341） 2.4（17） 0.8（6） 0.1（1） 0.4（3） 0（0） 0（0） 0.1（1） 0.4（3） 
年齡           0.542 
1.  15－19 歲 2.8（20） 2.7（19） 0.1（1） 0（0） 0（0） 0（0） 0（0） 0（0） 0（0） 0（0） 

2. 20－24 歲 8.1（57） 7.3（52） 0.4（3） 0.1（1） 0（0） 0.1（1） 0（0） 0（0） 0（0） 0（0） 
3. 25－29 歲 12.0（85） 10.6（75） 0.1（1） 0.7（5） 0（0） 0.1（1） 0（0） 0（0） 0（0） 0.4（3） 
4. 30－34 歲 13.6（96） 13.1（93） 0.1（1） 0.1（1） 0.1（1） 0（0） 0（0） 0（0） 0（0） 0（0） 
5. 35－39 歲 16.4（116） 14.1（100） 1.1（8） 0.1（1） 0（0） 0.3（2） 0（0） 0（0） 0.1（1） 0.6（4） 
6. 40－44 歲 21.9（155） 20.3（144） 0.8（6） 0.3（2） 0.1（1） 0.1（1） 0（0） 0（0） 0（0） 0.1（1） 
7. 45－49 歲 16.1（114） 15.0（106） 0.3（2） 0.1（1） 0（0） 0.1（1） 0.1（1） 0（0） 0（0） 0.4（3） 
8. 50－54 歲 6.4（45） 6.2（44） 0.1（1） 0（0） 0（0） 0（0） 0（0） 0（0） 0（0） 0（0） 
9. 55－59 歲 1.7（12） 1.7（1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60－64 歲 1.1（8） 0.8（6） 0.3（2） 0（0） 0（0） 0（0） 0（0） 0（0） 0（0） 0（0） 
教育程度           0.143 
1.不識字自修 0.8（6） 0.8（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國小 13.6（96） 12.2（86） 1.3（9） 0.1（1） 0（0） 0（0） 0（0） 0（0） 0（0） 0（0） 
3.國(初)中 23.4（165） 21.7（153） 0.4（3） 0.1（1） 0.1（1） 0.1（1） 0（0） 0（0） 0（0） 0.8（6） 
4.高中 24.4（172） 22.1（156） 0.8（6） 0.7（5） 0（0） 0.1（1） 0（0） 0（0） 0.1（1） 0.4（3） 
5.高職 18.3（129） 17.3（122） 0.6（4） 0.3（2） 0.1（1） 0.1（1） 0（0） 0（0） 0（0） 0（0） 
6.專科 8.9（63） 7.9（56） 0.1（1） 0.3（2） 0（0） 0.3（2） 0（0） 0（0） 0（0） 0.1（1） 
7.大學 9.5（67） 9.1（64） 0.1（1） 0（0） 0（0） 0.1（1） 0.1（1） 0（0） 0（0） 0（0） 
8.研究所以上 1.1（8） 9.1（6） 0.1（1） 0（0） 0（0） 0（0） 0（0） 0（0） 0（0） 0.1（1） 
婚姻狀況           0.963 
1.未婚 21.7（154） 19.6（139） 1.0（7） 0.6（4） 0（0） 0.1（1） 0（0） 0（0） 0（0） 0.4（3） 
2.有配偶 

(及與人同居) 

66.1（469） 61.1（433） 2.0（14） 1.0（7） 0.3（2） 0.6（4） 0.1（1） 0（0） 0.1（1） 1.0（7） 

3.離婚、分居 

喪偶 

12.1（86） 11.3（80） 2.0（4） 0（0） 0（0） 0.1（1） 0（0） 0（0） 0（0） 0.1（1） 

負責家計           0.811 
1.主要家計負責

人 

58.5（415） 53.9（382） 1.6（11） 1.0（7） 0.3（2） 0.6（4） 0.1（1） 0（0） 0（0） 1.1（8） 

2.次要 

家計負責人 

35.1（249） 32.3（229） 1.6（11） 0.6（4） 0（0） 0.3（2） 0（0） 0（0） 0（1） 0.3（2） 

3.不需負責家計 6.3（45） 5.8（41） 0.4（3） 0（0） 0（0） 0（0） 0（0） 0（0） 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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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3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的家庭平均收入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未滿 1

萬 
2.1-2 萬 3.2-3 萬 4.3-4 萬 5.4-5 萬 6.5-6 萬 7.6-7 萬 8.7 萬以上 

總 計 100.0 3.4 8.5 19.1 14.6 17.1 13.6 11.0 12.6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6 0.3 2.3 4.8 4.0 4.5 2.8 3.3 2.5 
2.   泰 雅 族 32.5 1.4 2.7 6.4 5.5 5.0 4.1 2.9 4.4 
3.   排 灣 族 19.3 0.7 1.7 4.4 2.2 3.6 2.8 2.0 2.0 
4.   布 農 族 13.6 0.3 1.1 2.1 1.7 2.5 1.5 2.5 1.9 
5.   其 他 9.9 0.7 0.7 1.3 1.3 1.5 2.2 0.3 2.0 
地 區          
1.   北 區 15.0 0.7 1.0 4.0 2.0 2.2 2.9 0.7 1.5 
2.   東 區 6.5 0.2 1.0 1.2 1.3 0.4 1.0 0.7 0.6 
3.   西 區 2.6 0.1 0.2 0.6 0.2 0.3 0 0.1 1.0 
4.   南 區 10.5 0.6 0.6 1.3 1.8 1.8 0.9 1.6 2.0 
5.   中 區 0.8 0 0 0 0.1 0.1 0.2 0.2 0.1 
6.   北 屯 區 35.5 0.9 3.9 7.7 5.1 5.9 3.2 5.8 2.9 
7.   西 屯 區 22.0 0.4 1.5 2.5 3.6 3.9 4.0 1.9 4.2 
8.   南 屯 區 7.3 0.3 0.4 2.0 0.6 2.3 1.0 0.2 0.3 

性 別          
1.      男 39.9 0.7 2.8 6.7 6.8 6.1 6.0 4.9 6.0 
2.      女 60.1 2.7 5.7 12.4 7.9 11.0 7.6 6.1 6.7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4 0.2 0.1 0.8 0.7 0.7 0.3 0.1 0.5 
2.   2 0 － 2 4 歲 7.7 0 0.9 1.9 1.1 1.2 1.4 0.9 0.4 
3.   2 5 － 2 9 歲 11.3 0.1 0.7 2.5 2.2 1.9 1.3 1.5 1.2 
4.   3 0 － 3 4 歲 13.4 0.5 0.9 2.4 2.0 2.3 1.9 1.6 1.9 
5.   3 5 － 3 9 歲 16.2 0.7 1.1 2.8 2.0 2.9 3.1 1.6 2.1 
6.   4 0 － 4 4 歲 19.4 0.4 2.0 2.8 2.5 4.0 2.1 2.4 3.2 
7.   4 5 － 4 9 歲 14.3 0.4 1.3 2.6 2.3 2.3 1.9 1.3 2.2 
8.   5 0 － 5 4 歲 8.5 0.4 0.5 2.1 1.5 1.2 1.2 0.9 0.7 
9.   5 5 － 5 9 歲 3.3 0.2 0.5 1.0 0.1 0.3 0.4 0.4 0.2 

10.   6 0 － 6 4 歲 2.4 0.3 0.5 0.1 0.4 0.3 0.1 0.2 0.3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2.國 小 16.1 1.1 2.1 3.6 3.0 2.1 2.0 1.4 0.9 
3.國 ( 初 ) 中 23.0 0.7 2.2 5.2 3.4 5.8 2.3 1.9 1.5 
4.高 中 23.9 0.9 1.4 5.2 3.8 3.1 4.0 3.0 2.5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8.0 0.4 1.5 3.4 2.5 3.5 2.7 1.6 2.3 
6.專 科 8.3 0 0.3 0.8 0.8 1.6 1.1 1.5 2.2 
7.大 學 8.4 0.1 0.5 0.8 1.0 0.9 1.3 1.2 2.6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1 0 0 0.1 0 0.1 0.1 0.5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3 0.7 1.5 4.3 3.7 2.9 2.0 2.5 1.7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0 1.5 3.7 11.0 9.7 12.9 10.9 7.9 10.5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6 1.2 3.2 3.8 1.3 1.3 0.8 0.7 0.4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1.6 4.0 10.1 7.1 8.4 6.2 4.5 6.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6 0.7 2.5 4.4 3.9 5.1 5.5 4.8 4.8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3 1.1 2.0 4.5 3.7 3.6 2.0 1.7 1.7 

參-34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的家庭平均支出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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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總計 1.未滿 1 萬 2.1-2 萬 3.2-3 萬 4.3-4 萬 5.4-5 萬 6.5-6 萬 7.6-7 萬 8.7 萬以

上 
總 計 100.0 4.9 15.7 22.7 19.7 17.0 10.0 4.9 5.1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2 0.8 2.8 5.9 5.5 4.8 2.0 1.1 1.3 
2.   泰 雅 族 32.6 1.8 5.8 7.3 6.2 5.1 3.4 1.6 1.3 
3.   排 灣 族 19.2 1.5 4.1 3.3 3.6 3.0 2.2 0.8 0.8 
4.   布 農 族 14.0 0.3 1.9 3.4 2.7 2.2 1.5 0.9 1.1 
5.   其 他 10.0 0.5 1.1 2.7 1.7 1.9 0.8 0.6 0.6 
地 區          
1.   北 區 15.9 1.3 2.9 4.6 3.4 2.1 1.1 0.4 0 
2.   東 區 6.4 0.3 1.1 2.3 1.3 0.1 0.3 0.9 0 
3.   西 區 2.5 0 0.4 0.3 0.8 0.8 0.1 0 0.1 
4.   南 區 10.4 0.8 1.0 2.0 2.0 1.3 1.1 0.3 1.9 
5.   中 區 0.8 0 0 0 0.4 0.1 0.2 0 0 
6.   北 屯 區 35.0 1.4 4.3 8.4 7.0 5.8 4.1 2.4 1.5 
7.   西 屯 區 21.9 0.6 5.2 3.6 4.1 4.0 2.3 0.8 1.4 
8.   南 屯 區 7.2 0.4 1.0 1.3 0.8 2.6 0.8 0.1 0.1 

性 別          
1.      男 40.1 1.5 6.3 8.1 8.5 7.4 3.5 2.3 2.5 
2.      女 59.9 3.4 9.4 14.6 11.2 9.6 6.5 2.7 2.6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3 0 1.2 0.9 0.3 0.6 0.1 0 0.2 
2.   2 0 － 2 4 歲 7.6 0.3 1.6 1.7 1.9 0.8 0.4 0.4 0.4 
3.   2 5 － 2 9 歲 11.6 0.6 2.9 1.6 2.4 1.9 0.9 0.9 0.4 
4.   3 0 － 3 4 歲 13.2 1.1 1.2 2.7 3.3 2.3 1.5 0.9 0.3 
5.   3 5 － 3 9 歲 16.6 0.6 2.2 4.5 3.5 2.4 1.5 0.8 1.1 
6.   4 0 － 4 4 歲 19.2 0.9 2.0 4.6 3.5 4.1 2.3 0.8 1.1 
7.   4 5 － 4 9 歲 14.3 0.2 2.0 2.9 2.5 3.0 1.9 0.9 0.9 
8.   5 0 － 5 4 歲 8.5 0.5 1.8 1.5 1.4 1.5 0.8 0.3 0.6 
9.   5 5 － 5 9 歲 3.2 0.4 0.3 1.4 0.5 0.3 0.1 0.1 0 

10.   6 0 － 6 4 歲 2.4 0.2 0.3 0.9 0.3 0.1 0.5 0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2 0.1 0.5 0.1 0.1 0.3 0 0 
2.國 小 15.9 1.3 2.8 4.7 2.8 1.9 1.7 0.2 0.4 
3.國 ( 初 ) 中 23.4 1.4 4.0 5.2 4.4 4.1 2.2 1.6 0.5 
4.高 中   24.  1.1 3.8 5.2 5.6 4.5 2.2 0.8 1.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8 0.5 2.7 4.1 3.6 2.6 1.8 1.2 1.3 
6.專 科 .8.3 0 1.1 1.9 1.6 1.3 1.1 0.6 0.6 
7.大 學 8.3 0.3 1.3 0.8 1.6 1.8 1.0 0.5 1.0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1 0 0.2 0.1 0.2 0.1 0 0.2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2 1.8 4.5 4.0 3.8 2.5 0.6 1.1 1.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2 1.3 7.5 15.6 14.1 13.4 8.4 3.8 4.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6 1.8 3.5 3.1 1.9 1.1 1.0 0.1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2 2.3 6.9 10.9 10.4 8.9 4.8 1.8 2.2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5 1.3 4.5 6.8 5.2 5.9 3.7 2.5 1.7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3 1.4 4.2 5.1 4.2 2.2 1.5 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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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5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家庭平均支出於日常膳食的費用金額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未滿 0.5
萬 

2.0.5-1 萬 3.1-1.5 萬 4.1.5-2 萬 5.2-2.5 萬 6.2.5-3 萬 7.3 萬以上 

總 計 100.0 10.6 29.4 34.2 15.1 6.6 1.8 2.4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1 1.8 6.4 9.3 3.3 2.5 0.3 0.5 
2.   泰 雅 族 32.6 3.9 11.1 10.8 3.6 1.6 1.1 0.6 
3.   排 灣 族 19.2 1.9 4.7 5.6 4.3 1.3 0.3 1.0 
4.   布 農 族 14.1 1.6 5.1 4.8 2.0 0.3 0 0.2 
5.   其 他 10.0 1.4 2.0 3.9 1.7 0.9 0.1 0 
地 區         
1.   北 區 15.9 1.8 5.5 7.0 1.2 0.2 0 0.1 
2.   東 區 6.4 1.1 2.0 1.5 1.2 0.4 0.1 0 
3.   西 區 2.5 0.1 0.9 0.9 0.1 0.4 0 0.1 
4.   南 區 10.4 2.0 3.6 2.3 0.9 0.6 0.3 0.7 
5.   中 區 0.8 0 0.1 0.3 0.3 0 0 0 
6.   北 屯 區 34.9 4.0 10.1 13.5 4.1 1.5 0.7 1.0 
7.   西 屯 區 22.0 1.2 5.6 6.7 4.5 3.0 0.7 0.3 
8.   南 屯 區 7.2 0.2 1.9 1.8 2.5 0.4 0.1 0.2 

性 別         
1.      男 40.0 4.3 10.2 14.3 6.6 2.3 1.0 1.4 
2.      女 60.0 6.3 19.1 19.9 8.5 4.3 0.9 1.0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3 0.2 0.8 1.3 0.6 0.2 0 0.2 
2.   2 0 － 2 4 歲 7.6 1.0 2.8 2.7 1.0 0.1 0 0.1 
3.   2 5 － 2 9 歲 11.6 1.7 3.2 3.8 1.8 0.8 0.1 0.2 
4.   3 0 － 3 4 歲 13.2 2.0 3.8 4.9 1.7 0.5 0 0.2 
5.   3 5 － 3 9 歲 16.6 1.5 4.8 6.2 2.6 0.9 0.1 0.4 
6.   4 0 － 4 4 歲 19.1 0.9 5.7 6.5 3.0 1.9 0.5 0.6 
7.   4 5 － 4 9 歲 14.3 1.1 4.0 4.9 2.7 0.9 0.5 0.2 
8.   5 0 － 5 4 歲 8.5 1.1 2.4 2.4 1.2 1.0 0.3 0.2 
9.   5 5 － 5 9 歲 3.3 0.5 1.2 1.2 0.3 0.1 0 0 

10.   6 0 － 6 4 歲 2.4 0.5 0.8 0.4 0.1 0.2 0.2 0.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2 0.3 0.2 0.2 0.3 0 0 
2.國 小 16.1 1.7 4.3 5.9 2.4 1.0 0.5 0.2 
3.國 ( 初 ) 中 23.4 2.2 7.5 7.9 4.1 0.8 0.4 0.5 
4.高 中 24.0 2.2 6.8 8.7 3.3 2.2 0.3 0.5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8 2.5 5.4 5.4 2.8 1.2 0.1 0.4 
6.專 科 18.3 0.5 2.3 3.0 1.5 0.6 0.2 0.1 
7.大 學 8.2 1.3 2.5 2.7 0.6 0.4 0.2 0.4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1 0.2 0.3 0.1 0.1 0 0.1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2 3.7 6.2 5.5 2.6 0.6 0.1 0.5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4.2 18.6 25.4 11.3 5.5 1.6 1.4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7 2.8 4.4 3.4 1.2 0.4 0.1 0.3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5.1 13.8 16.7 7.5 3.0 0.9 1.2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5 2.8 8.9 11.9 4.2 2.5 0.4 0.8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4 2.8 6.6 5.7 3.3 1.1 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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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6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家庭平均支出於子女教育的費用金額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未支

出 
2.未滿 0.5
萬 

3.0.5-1 萬 4.1-1.5 萬 5.1.5-2 萬 6.2-2.5 萬 7.2.5-3 萬 8.3 萬以

上 
總 計 100.0 34.3 18.5 24.1 11.8 4.4 3.1 0.6 3.1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2 8.1 4.4 5.6 2.5 1.6 1.1 0.1 0.9 
2.   泰 雅 族 32.6 13.3 4.8 7.8 3.4 1.5 0.9 0.3 0.5 
3.   排 灣 族 19.1 5.7 3.7 5.5 2.7 0.5 0.3 0 0.6 
4.   布 農 族 14.1 4.7 3.7 2.8 1.8 0.2 0.2 0.1 0.5 
5.   其 他 10.0 2.6 1.9 2.4 1.4 0.4 0.6 0.1 0.5 
地 區          
1.   北 區 15.9 6.9 3.0 3.5 1.9 0.3 0 0 0.2 
2.   東 區 6.4 2.1 1.7 1.2 0.6 0.6 0 0 0.3 
3.   西 區 2.5 0.7 0.4 0.1 1.2 0 0 0 0.1 
4.   南 區 10.4 3.4 2.6 1.9 0.4 0.9 0.7 0.1 0.4 
5.   中 區 0.8 0 0 0.4 0.1 0.1 0 0 0.1 
6.   北 屯 區 35.0 13.5 6.7 8.7 3.5 1.1 0.6 0.2 0.7 
7.   西 屯 區 21.9 6.4 3.1 6.3 2.3 1.2 1.2 0.3 1.1 
8.   南 屯 區 7.2 1.5 0.8 2.2 1.8 0.2 0.6 0 0.1 

性 別          
1.      男 40.1 14.4 7.4 8.6 4.6 2.3 1.3 0.2 1.3 
2.      女 59.9 19.9 11.1 15.5 7.2 2.2 1.8 0.4 1.8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3 1.4 0.6 0.8 0.3 0.1 0 0 0.1 
2.   2 0 － 2 4 歲 7.6 4.1 1.3 1.2 0.8 0.2 0.1 0 0 
3.   2 5 － 2 9 歲 11.6 7.0 0.9 2.3 0.5 0.3 0.3 0 0.3 
4.   3 0 － 3 4 歲 13.2 4.8 1.9 3.7 2.0 0.3 0.2 0 0.2 
5.   3 5 － 3 9 歲 16.6 3.8 4.2 4.4 2.4 0.8 0.6 0 0.4 
6.   4 0 － 4 4 歲 19.1 3.1 4.5 5.4 2.8 1.6 0.9 0.4 0.4 
7.   4 5 － 4 9 歲 14.3 3.0 2.9 3.9 2.3 0.6 0.5 0.1 1.0 
8.   5 0 － 5 4 歲 8.5 3.3 1.5 1.8 0.5 0.3 0.4 0 0.5 
9.   5 5 － 5 9 歲 3.3 1.8 0.6 0.3 0.2 0.1 0 0.1 0.1 

10.   6 0 － 6 4 歲 2.4 2.0 0 0.3 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2 0.3 0.2 0.2 0.3 0 0 0 
2.國 小 16.1 5.8 2.9 4.0 2.3 0.3 0.6 0.1 0 
3.國 ( 初 ) 中 23.4 6.3 6.0 6.0 2.4 1.3 0.4 0.2 0.8 
4.高 中 23.9 8.6 4.3 5.9 2.9 0.9 0.4 0 0.9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8 6.7 2.4 4.3 1.9 1.3 0.5 0.1 0.5 
6.專 科 8.3 2.8 1.1 1.9 1.3 0.4 0.4 0.1 0.2 
7.大 學 8.3 3.1 1.4 1.2 1.1 0.2 0.5 0.1 0.6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6 0.1 0.1 0 0 0 0 0.1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2 12.5 2.2 2.5 1.4 0.3 0.3 0 0.1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16.5 12.9 19.1 9.8 3.7 2.7 0.6 2.8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7 5.4 3.4 2.5 0.6 0.4 0.1 0 0.2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2 13.1 10.8 12.8 5.3 2.5 1.6 0.3 1.8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 11.3 4.6 6.7 4.9 1.2 1.4 0.2 1.1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4 10.0 3.1 4.5 1.6 0.8 0.1 0.1 0.2 

 



 

 134 

 
 

參-37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家庭平均支出於醫療保健的費用金額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未支

出 
2.未滿 0.5
萬 

3.0.5-1 萬 4.1-1.5 萬 5.1.5-2 萬 6.2-2.5 萬 7.2.5-3 萬 8.3 萬以

上 
總 計 100.0 13.4 73.0 9.6 1.9 1.2 0.1 0.4 0.3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2 3.0 18.4 2.0 0.4 0.1 0.1 0 0.1 
2.   泰 雅 族 32.6 3.8 24.6 2.8 0.8 0.3 0 0.1 0.2 
3.   排 灣 族 19.1 2.7 13.9 2.5 0.1 0 0 0 0 
4.   布 農 族 14.1 2.6 8.3 1.5 0.6 0.8 0 0.3 0 
5.   其 他 10.0 1.4 7.8 0.8 0 0 0 0 0 
地 區          
1.   北 區 15.8 1.8 13.3 0.7 0.1 0 0 0 0 
2.   東 區 6.4 3.6 2.3 0.2 0.1 0.1 0 0 0 
3.   西 區 2.5 0.1 1.9 0.2 0 0.1 0 0.1 0.1 
4.   南 區 10.3 1.1 8.1 0.6 0 0.4 0 0 0.1 
5.   中 區 0.8 0 0.3 0.2 0.1 0.1 0 0 0 
6.   北 屯 區 35.0 2.6 27.5 3.3 1.0 0.1 0 0.3 0.1 
7.   西 屯 區 22.0 3.4 15.7 1.9 0.7 0.3 0 0 0 
8.   南 屯 區 7.2 0.6 4.0 2.5 0 0 0.1 0 0 

性 別          
1.      男 40.1 6.9 26.9 4.8 0.6 0.6 0 0.2 0 
2.      女 59.9 6.6 46.2 4.7 1.3 0.5 0.1 0.2 0.3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3 0.8 2.3 0.3 0 0 0 0 0 
2.   2 0 － 2 4 歲 7.6 0.9 6.0 0.5 0 0.2 0 0 0 
3.   2 5 － 2 9 歲 11.6 1.5 8.5 1.0 0.1 0.4 0 0.1 0 
4.   3 0 － 3 4 歲 13.2 1.5 10.3 0.8 0.4 0.1 0 0.1 0 
5.   3 5 － 3 9 歲 16.5 3.3 11.9 1.0 0.1 0 0 0 0.2 
6.   4 0 － 4 4 歲 19.2 1.8 14.7 2.4 0.3 0 0 0 0 
7.   4 5 － 4 9 歲 14.3 1.9 9.6 2.0 0.5 0.1 0 0.1 0 
8.   5 0 － 5 4 歲 8.5 1.3 5.3 1.3 0.3 0.1 0 0.1 0.1 
9.   5 5 － 5 9 歲 3.3 0.1 2.7 0.2 0.1 0.1 0.1 0 0 

10.   6 0 － 6 4 歲 2.4 0.3 1.9 0 0 0.1 0 0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6.0 2.0 10.8 2.7 0.1 0.3 0.1 0 0 
2.國 小 16.0 2.0 10.8 2.7 0.1 0.3 0.1 0 0 
3.國 ( 初 ) 中 23.4 4.3 17.2 1.5 0.2 0 0 0.1 0 
4.高 中 24.0 3.2 17.0 2.8 0.6 0.2 0 0 0.1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8 1.8 14.3 1.0 0.2 0.2 0 0.2 0 
6.專 科 8.3 1.0 6.0 0.8 0.2 0.1 0 0.1 0.1 
7.大 學 8.3 0.6 6.6 0.6 0.2 0.1 0 0 0.1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1 0.4 0.1 0.2 0.1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2 3.4 13.6 1.1 0.2 0.6 0 0.2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8.2 49.4 8.1 1.4 0.5 0.1 0.1 0.3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7 1.7 10.1 0.4 0.3 0 0 0.1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7.8 33.3 5.9 0.6 0.3 0 0.1 0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5 2.6 24.7 2.3 0.9 0.4 0 0.3 0.3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4 3.0 15.0 1.4 0.4 0.4 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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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8 台中市原住民每個月家庭平均支出於休閒活動的費用金額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未支

出 
2.未滿 0.5
萬 

3.0.5-1 萬 4.1-1.5 萬 5.1.5-2 萬 6.2-2.5 萬 7.2.5-3 萬 8.3 萬以

上 
總 計 100.0 25.9 59.0 10.3 3.2 1.0 0.1 0.2 0.3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2 4.6 15.7 2.6 0.6 0.5 0 0 0.1 
2.   泰 雅 族 32.6 8.1 19.6 3.3 1.0 0.4 0.1 0 0.1 
3.   排 灣 族 19.1 7.0 9.5 1.8 0.6 0 0 0.1 0.1 
4.   布 農 族 14.1 4.4 7.6 1.8 0.2 0 0 0 0 
5.   其 他 10.0 1.8 6.6 0.8 0.8 0 0 0.1 0 
地 區          
1.   北 區 15.8 2.5 12.9 0.4 0 0 0 0 0 
2.   東 區 6.4 4.1 2.1 0 0.2 0 0 0 0 
3.   西 區 2.5 0.4 1.8 0.1 0.1 0 0 0 0.1 
4.   南 區 10.3 3.3 5.8 0.6 0.1 0.3 0 0.2 0 
5.   中 區 0.8 0.1 0.2 0.3 0.1 0 0 0 0 
6.   北 屯 區 35.0 7.0 19.6 6.2 1.4 0.4 0.1 0 0.2 
7.   西 屯 區 22.0 5.3 13.4 2.2 1.1 0 0 0 0 
8.   南 屯 區 7.2 3.1 3.2 0.7 0 0.2 0 0 0 

性 別          
1.      男 40.1 10.6 23.3 4.2 1.0 0.5 0.1 0.1 0.2 
2.      女 59.9 15.3 35.7 3.1 2.3 0.4 0 0.1 0.1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3 1.0 2.0 0.1 0.2 0 0 0 0 
2.   2 0 － 2 4 歲 7.6 1.8 4.8 0.9 0.1 0 0 0 0 
3.   2 5 － 2 9 歲 11.6 2.3 7.1 1.3 0.6 0.2 0.1 0 0 
4.   3 0 － 3 4 歲 13.2 2.7 8.2 2.0 0.1 0.1 0 0 0.1 
5.   3 5 － 3 9 歲 16.5 4.6 8.7 2.0 0.9 0.1 0 0.1 0.1 
6.   4 0 － 4 4 歲 19.2 4.1 11.8 1.8 1.0 0.3 0 0.1 0.1 
7.   4 5 － 4 9 歲 14.3 4.7 8.5 0.8 0.3 0 0 0 0 
8.   5 0 － 5 4 歲 8.5 2.9 4.6 0.8 0 0.2 0 0 0 
9.   5 5 － 5 9 歲 3.3 1.4 1.8 0.1 0 0 0 0 0 

10.   6 0 － 6 4 歲 2.4 0.4 1.4 0.5 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8 0.5 0 0 0 0 0 0 
2.國 小 16.0 5.7 8.6 1.2 0.4 0.1 0 0 0 
3.國 ( 初 ) 中 23.4 7.8 13.9 1.4 0.2 0 0 0 0.1 
4.高 中 24.0 5.8 13.0 3.3 1.0 0.4 0.1 0.1 0.2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8 3.8 11.1 1.8 0.9 0.1 0 0.1 0 
6.專 科 8.3 1.0 5.7 1.3 0.2 0.1 0 0 0 
7.大 學 8.3 1.1 5.7 1.0 0.5 0 0 0 0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1 0.4 0.2 0 0.2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2 3.5 13.2 1.4 0.6 0.2 0.1 0 0.1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17.7 39.0 8.2 2.3 0.5 0 0.2 0.2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7 4.6 6.9 0.6 0.3 0.2 0 0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15.3 25.9 4.7 1.2 0.5 0.1 0.2 0.2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5 4.8 21.3 4.0 1.1 0.2 0 0 0.1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4 5.8 11.8 1.6 1.0 0.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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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9 台中市原住民的早餐用餐方式                單位：％ 
項 目 總計 1.家裡準備 2.公司提供 3.外食 4.其他 
總 計 100.0 52.1 2.8 42.3 2.9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8 10.5 0.6 12.7 1.1 
2.   泰 雅 族 33.4 18.8 1.3 12.4 0.8 
3.   排 灣 族 19.7 11.0 0.3 7.8 0.6 
4.   布 農 族 14.4 7.7 0.4 6.1 0.2 
5.   其 他 7.7 4.1 0.1 3.3 0.2 
地 區      
1.   北 區 15.8 9.2 0.3 6.2 0.1 
2.   東 區 6.4 4.2 0.4 1.2 0.5 
3.   西 區 2.5 1.4 0 1.1 0 
4.   南 區 10.3 3.3 0.5 6.2 0.3 
5.   中 區 0.8 0.4 0 0.3 0 
6.   北 屯 區 34.9 18.1 0.8 15.2 0.9 
7.   西 屯 區 22.0 11.3 0.7 9.1 0.9 
8.   南 屯 區 7.3 4.1 0 3.1 0.1 

性 別      
1.      男 40.4 16.8 1.7 20.4 1.5 
2.      女 59.6 35.3 1.1 21.9 1.3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4 1.3 0 1.8 0.3 
2.   2 0 － 2 4 歲 7.9 3.9 0.3 3.6 0.1 
3.   2 5 － 2 9 歲 11.6 4.3 0.4 6.3 0.6 
4.   3 0 － 3 4 歲 13.2 5.6 0.7 6.6 0.3 
5.   3 5 － 3 9 歲 16.2 8.7 0.3 6.6 0.6 
6.   4 0 － 4 4 歲 19.5 10.2 0.6 8.5 0.2 
7.   4 5 － 4 9 歲 14.3 8.1 0.2 5.6 0.3 
8.   5 0 － 5 4 歲 8.3 5.5 0.2 2.2 0.3 
9.   5 5 － 5 9 歲 3.4 2.4 0 1.0 0 

10.   6 0 － 6 4 歲 2.3 2.0 0 0.2 0.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8 0 0.4 0.1 
2.國 小 16.1 11.2 0.2 4.3 0.3 
3.國 ( 初 ) 中 23.0 12.7 0.4 9.4 0.6 
4.高 中 24.5 11.2 0.7 11.7 0.9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5 7.4 0.7 8.9 0.6 
6.專 科 8.3 3.6 0.2 4.2 0.2 
7.大 學 8.3 4.6 0.4 3.0 0.2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6 0 0.4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6 6.3 1.0 11.3 1.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38.4 1.5 26.7 1.4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3 7.5 0.2 4.2 0.4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22.3 1.5 22.7 1.5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 16.2 1.0 13.8 0.4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6 13.5 0.2 5.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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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9 台中市原住民的午餐用餐方式                         單位：％ 

項 目 總計 1.家裡準備 2.公司提供 3.外食 4.其他 
總 計 100.0 35.6 17.4 45.3 1.7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8 6.8 3.9 13.5 0.6 
2.   泰 雅 族 33.4 13.4 5.0 14.8 0.2 
3.   排 灣 族 19.7 7.3 4.5 7.3 0.7 
4.   布 農 族 14.4 5.2 3.2 5.9 0.1 
5.   其 他 7.7 3.0 0.9 3.7 0.1 
地 區      
1.   北 區 15.8 6.4 2.0 7.5 0 
2.   東 區 6.4 3.0 1.4 1.9 0.1 
3.   西 區 2.5 0.7 0.4 1.2 0.2 
4.   南 區 10.3 2.5 2.4 5.4 0 
5.   中 區 0.8 0.2 0.3 0.2 0 
6.   北 屯 區 34.9 13.1 5.7 15.7 0.4 
7.   西 屯 區 22.0 7.4 3.5 10.3 0.8 
8.   南 屯 區 7.3 2.5 1.5 3.1 0.1 

性 別      
1.      男 40.4 8.8 9.1 21.7 0.8 
2.      女 59.6 27.0 8.3 23.5 0.9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4 0.8 0.2 2.0 0.4 
2.   2 0 － 2 4 歲 7.9 3.0 2.0 2.9 0.1 
3.   2 5 － 2 9 歲 11.6 3.2 1.8 6.4 0.2 
4.   3 0 － 3 4 歲 13.2 4.0 2.3 6.7 0.2 
5.   3 5 － 3 9 歲 16.2 5.8 3.0 7.2 0.2 
6.   4 0 － 4 4 歲 19.5 6.2 4.4 8.6 0.3 
7.   4 5 － 4 9 歲 14.3 4.8 2.3 7.2 0 
8.   5 0 － 5 4 歲 8.3 4.2 1.3 2.8 0 
9.   5 5 － 5 9 歲 3.4 2.1 0 1.3 0 

10.   6 0 － 6 4 歲 2.3 1.7 0.1 0.4 0.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6 0.2 0.4 0.1 
2.國 小 16.1 8.2 2.4 5.3 0.2 
3.國 ( 初 ) 中 23.0 9.6 4.1 8.8 0.6 
4.高 中 24.5 7.7 4.0 12.5 0.3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5 5.1 3.2 8.9 0.3 
6.專 科 8.3 2.3 1.0 4.9 0.1 
7.大 學 8.3 2.2 2.2 3.9 0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2 0.2 0.6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6 3.9 3.9 11.0 0.9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26.7 11.8 28.8 0.8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3 5.2 1.8 5.4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13.2 10.0 24.4 0.4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 9.7 6.2 15.0 0.6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6 12.8 1.2 5.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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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9 台中市原住民的晚餐用餐方式                         單位：％ 
項 目 總計 1.家裡準備 2.公司提供 3.外食 4.其他 
總 計 100.0 64.1 6.3 28.5 1.1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8 13.4 1.8 9.3 0.3 
2.   泰 雅 族 33.4 21.4 2.1 9.7 0.2 
3.   排 灣 族 19.7 13.9 1.0 4.4 0.4 
4.   布 農 族 14.4 9.8 1.0 3.5 0.1 
5.   其 他 7.7 5.6 0.4 1.7 0 
地 區      
1.   北 區 15.8 9.5 1.0 5.4 0 
2.   東 區 6.4 4.2 0.7 1.4 0.1 
3.   西 區 2.5 1.8 0 1.8 0 
4.   南 區 10.3 5.4 0.9 4.1 0 
5.   中 區 0.8 0.8 0 0 0 
6.   北 屯 區 34.9 24.7 1.9 7.9 0.4 
7.   西 屯 區 22.0 12.6 1.5 7.4 0.4 
8.   南 屯 區 7.3 5.2 0.3 1.6 0.1 

性 別      
1.      男 40.4 22.0 2.8 14.9 0.8 
2.      女 59.6 42.0 3.5 13.8 0.3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4 1.2 0.2 1.8 0.2 
2.   2 0 － 2 4 歲 7.9 5.0 0.7 2.2 0.1 
3.   2 5 － 2 9 歲 11.6 5.6 0.9 4.8 0.2 
4.   3 0 － 3 4 歲 13.2 7.4 0.8 5.0 0.1 
5.   3 5 － 3 9 歲 16.2 10.3 1.1 4.6 0.1 
6.   4 0 － 4 4 歲 19.5 13.4 1.3 4.7 0 
7.   4 5 － 4 9 歲 14.3 10.5 0.6 3.2 0.1 
8.   5 0 － 5 4 歲 8.3 6.4 0.7 1.1 0.1 
9.   5 5 － 5 9 歲 3.4 2.4 0 1.0 0 

10.   6 0 － 6 4 歲 2.3 1.9 0.1 0.2 0.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1.0 0 0.2 0.1 
2.國 小 16.1 12.3 0.9 2.5 0.3 
3.國 ( 初 ) 中 23.0 16.3 1.2 5.2 0.3 
4.高 中 24.5 14.2 2.0 8.0 0.2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5 9.5 1.4 6.6 0 
6.專 科 8.3 5.0 0.3 3.0 0 
7.大 學 8.3 5.2 0.4 2.5 0.1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6 0 0.4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6 8.1 1.7 9.2 0.6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48.2 3.7 15.7 0.4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3 7.8 0.9 3.5 0.1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29.0 3.6 15.0 0.4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 19.9 2.3 9.0 0.1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6 15.1 0.3 4.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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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0 台中市原住民上班穿制服及製裝費用的來源                 單位：％ 
項 目 總計 

 
有穿制服 

無穿制服 
1.個人負擔 2. 公司 3.個人與公司共同分擔 

總 計 100.0 26.2 73.8 14.5 76.3 9.1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4  0.7  4.9  0.4  18.4  

2.   泰 雅 族 31.0  1.5  7.2  0.2  22.1  

3.   排 灣 族 19.9  0.3  3.1  0.6  15.9  

4.   布 農 族 14.0  0.3  2.8  0.1  10.8  

5.   其 他 10.5  1.0  2.0  1.1  6.4  

地 區      

1.   北 區 16.3  0  2.8  0  13.5  

2.   東 區 6.0  0.1  1.4  0.2  4.3  

3.   西 區 2.5  0.5  0.2  0.1  1.7  

4.   南 區 9.2  0.1  3.4  0.1  5.6  

5.   中 區 0.7  0 0 0  0.7  

6.   北 屯 區 35.7  1.8  6.8  0.8  26.3  

7.   西 屯 區 22.1  0.5  5.8  0.2  15.6  

8.   南 屯 區 7.2  0.1  0.9  0.1  6.1  

性 別      

1.      男 42.0  1.7  10.2  0.9  29.2  

2.      女 58.0  2.1  9.8  1.5  44.6  

年 齡      

1.   1 5 － 1 9 歲 2.9  0  0.9  0.2  1.8  

2.   2 0 － 2 4 歲 7.9  0.3  2.0  0.2  5.4  

3.   2 5 － 2 9 歲 11.5  0.8  3.5  0.2  7.0  

4.   3 0 － 3 4 歲 13.9  0.7  3.2  0.3  9.7  

5.   3 5 － 3 9 歲 16.9  0.7  3.0  0.7  12.5  

6.   4 0 － 4 4 歲 20.0  0.9  3.8  0.2  15.1  

7.   4 5 － 4 9 歲 14.4  0.3  2.4  0.3  11.4  

8.   5 0 － 5 4 歲 7.8  0.1  0.9  0.2  6.6  

9.   5 5 － 5 9 歲 3.0  0  0.1  0 2.9  

10.   6 0 － 6 4 歲 1.7  0.1  0.2  0 1.4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1  0 0.1  0  1.0  

2.國 小 15.3  0 1.9  0.4  13.0  

3.國 ( 初 ) 中 23.8  0.9  3.4  0.9  18.6  

4.高 中 23.8  1.1  4.8  0.4  17.5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9  0.9  5.2  0.2  11.6  

6.專 科 8.3  0.4  2.6  0.2  5.1  

7.大 學 8.8  0.6  2.0  0.2  6.0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  0 0 1.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0.1  1.1  5.1  0.7  13.2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7.9  2.4  12.8  1.4  51.3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0  0.3  2.1  0.3  9.3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1.3  1.9  11.8  1.5  36.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2.5  1.6  6.7  0.7  23.5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16.2  0.3  1.4  0.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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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1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住屋來源                           單位：％ 
項 目 總計 1.自購 2.父母房屋 3.自行租賃 4.親友房屋 5.公司宿

舍 
6.公司租

賃 
7.其他 

總 計 100.0 41.3 11.5 38.7 4.7 1.7 0.7 1.5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8 12.2 2.5 8.7 0.7 0.2 0 0.4 
2.   泰 雅 族 33.4 15.1 5.2 10.0 2.0 0.6 0.1 0.4 
3.   排 灣 族 19.7 5.1 1.2 11.6 0.8 0.6 0.3 0.2 
4.   布 農 族 14.4 5.5 1.9 5.3 0.8 0.3 0.2 0.4 
5.   其 他 7.7 3.4 0.7 3.1 0.6 0 0 0 
地 區         
1.   北 區 15.8 6.0 2.9 5.5 1.1 0 0.2 0.1 
2.   東 區 6.4 1.6 0.7 3.3 0.2 0.3 0 0.2 
3.   西 區 2.5 1.1 0.1 0.8 0.4 0.1 0 0 
4.   南 區 10.3 5.7 1.0 2.5 0.7 0.2 0.1 0.1 
5.   中 區 0.8 0.2 0.1 0.4 0 0 0 0 
6.   北 屯 區 34.9 15.3 3.7 14.2 1.0 0.2 0 0.5 
7.   西 屯 區 22.0 9.2 2.7 7.7 1.2 0.5 0 0.5 
8.   南 屯 區 7.3 2.1 0.2 4.3 0.1 0.2 0.3 0 

性 別         
1.      男 40.4 15.8 5.0 16.4 2.2 0.7 0.1 0.2 
2.      女 59.6 25.5 6.5 22.2 2.5 1.0 0.6 1.3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4 0.3 1.4 1.2 0.4 0 0 0 
2.   2 0 － 2 4 歲 7.9 1.3 2.4 3.3 0.4 0.3 0 0.1 
3.   2 5 － 2 9 歲 11.6 3.0 3.4 3.9 0.8 0.1 0.2 0.3 
4.   3 0 － 3 4 歲 13.2 5.6 1.9 4.8 0.4 0.2 0 0.2 
5.   3 5 － 3 9 歲 16.2 7.5 0.3 6.6 0.9 0.2 0.4 0.2 
6.   4 0 － 4 4 歲 19.5 8.0 1.1 8.7 0.9 0.6 0 0.2 
7.   4 5 － 4 9 歲 14.3 6.8 0.6 6.4 0.3 0.1 0 0.1 
8.   5 0 － 5 4 歲 8.3 4.7 0.3 2.6 0.3 0 0 0.2 
9.   5 5 － 5 9 歲 3.4 2.5 0 0.6 0.2 0 0 0.1 

10.   6 0 － 6 4 歲 2.3 1.5 0 0.6 0 0.1 0 0.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6 0 0.6 0.1 0 0 0.1 
2.國 小 16.1 5.4 0.6 8.3 0.7 0.4 0.2 0.6 
3.國 ( 初 ) 中 23.0 4.9 1.2 11.6 1.3 0.4 0.2 0.3 
4.高 中 24.5 11.0 3.5 8.0 1.2 0.3 0 0.3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5 7.4 2.9 5.5 1.1 0.3 0.1 0.2 
6.專 科 8.3 4.6 1.7 1.9 0.1 0 0 0 
7.大 學 8.3 3.7 1.5 2.5 0.2 0.1 0.1 0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7 0 0.3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6 3.6 6.5 6.9 1.9 0.1 0.1 0.4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33.4 4.5 26.1 1.8 1.2 0.4 0.7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3 4.3 0.4 5.7 1.0 0.3 0.1 0.4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20.2 2.5 21.7 1.8 1.1 0.1 0.7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 12.1 6.2 11.3 0.9 0.4 0.3 0.1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6 8.9 2.8 5.7 2.1 0.1 0.2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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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2 台中市原住民現居地的居住時間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未滿 3 年 2.滿 3 至 5 年 3.滿 5 至 8 年 4.滿 8 至 10 年 5.滿 10 年以上 
總 計 100.0 32.0 14.7 19.0 9.0 25.2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2 7.8 3.1 3.3 2.6 7.3 
2.   泰 雅 族 32.5 9.0 5.5 6.8 2.7 8.6 
3.   排 灣 族 19.2 7.3 2.8 3.8 1.3 4.1 
4.   布 農 族 14.1 4.2 2.0 3.3 1.3 3.2 
5.   其 他 10.0 3.7 1.3 1.8 1.2 2.0 
地 區       
1.   北 區 15.8 4.6 3.1 2.5 0.4 5.2 
2.   東 區 6.4 2.2 0.4 1.5 0.4 1.8 
3.   西 區 2.5 0.9 0.3 0.2 0.1 1.0 
4.   南 區 10.3 2.7 1.3 3.0 1.3 2.0 
5.   中 區 0.8 0 0.2 0 0.1 0.4 
6.   北 屯 區 34.9 12.0 4.6 7.0 3.3 8.0 
7.   西 屯 區 22.0 7.0 3.2 3.7 2.6 5.4 
8.   南 屯 區 7.3 1.5 1.5 1.6 0.4 2.1 

性 別       
1.      男 40.1 13.1 6.3 7.4 3.8 9.5 
2.      女 59.9 18.9 8.4 11.8 5.2 15.7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3 1.8 0.5 0.1 0.2 0.6 
2.   2 0 － 2 4 歲 7.7 3.6 0.8 0.5 0.6 2.1 
3.   2 5 － 2 9 歲 11.6 4.6 1.1 2.1 1.0 2.8 
4.   3 0 － 3 4 歲 13.2 4.8 2.3 3.8 1.0 1.4 
5.   3 5 － 3 9 歲 16.5 6.0 2.7 4.0 1.5 24 
6.   4 0 － 4 4 歲 19.2 5.4 3.1 4.5 1.2 5.0 
7.   4 5 － 4 9 歲 14.3 2.8 2.4 2.0 2.1 4.9 
8.   5 0 － 5 4 歲 8.5 2.0 1.0 1.4 1.2 2.9 
9.   5 5 － 5 9 歲 3.3 0.4 0.6 0.4 0.1 1.7 

10.   6 0 － 6 4 歲 2.4 0.4 0.3 0.3 0.1 1.2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3 0.1 0.4 0 0.4 
2.國 小 16.0 4.5 2.3 2.6 1.5 5.2 
3.國 ( 初 ) 中 23.3 7.2 4.2 4.7 2.3 4.9 
4.高 中 24.1 7.6 3.2 4.5 1.8 6.9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7 6.9 2.2 3.4 1.5 3.8 
6.專 科 8.3 2.5 1.3 1.8 1.1 1.6 
7.大 學 8.3 2.6 1.3 1.4 0.6 2.4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3 0.2 0.1 0.2 0.1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3 8.3 1.7 2.5 1.8 5.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0 19.2 10.5 14.7 6.5 17.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7 4.4 2.5 2.0 0.6 3.1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15.1 7.8 9.8 4.1 11.3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 10.2 4.3 6.1 3.3 7.5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5 6.7 2.6 3.3 1.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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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3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所居地住宅的建築結構             單位：％ 
項 目 總計 1.鋼筋混泥土造 2.加強磚造 3.鋼骨造 4.磚造 5.木造 6.土造 7.石造 8.竹造 
總 計 100.0 87.3 5.4 2.1 3.1 0.7 1.2 0.1 0.1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8 22.1 1.1 0.9 0.2 0.1 0.3 0 0 
2.   泰 雅 族 33.4 31.9 0.6 0.4 0.3 0 0 0 0.1 
3.   排 灣 族 19.7 14.9 1.8 0.4 1.5 0.6 0.6 0 0 
4.   布 農 族 14.4 11.9 1.2 0.3 0.6 0 0.3 0.1 0 
5.   其 他 7.7 6.5 0.8 0 0.4 0 0 0 0 
地 區          
1.   北 區 15.8 14.2 1.1 0.3 0 0.1 0 0 0.1 
2.   東 區 6.4 4.9 0.8 0 0.4 0 0.2 0 0 
3.   西 區 2.5 2.4 0 0.1 0 0 0 0 0 
4.   南 區 10.3 9.9 0.2 0 0.1 0 0.1 0 0 
5.   中 區 0.8 0.7 0 0.1 0 0 0 0 0 
6.   北 屯 區 34.9 30.7 1.0 0.8 2.1 0.1 0.3 0 0 
7.   西 屯 區 22.0 19.8 1.0 0.7 0.1 0 0.3 0.1 0 
8.   南 屯 區 7.3 4.8 1.3 0.1 0.3 0.4 0.2 0 0 

性 別          
1.      男 40.4 35.5 2.0 0.9 1.2 0.2 0.4 0.1 0 
2.      女 59.6 51.8 3.4 1.2 1.9 0.4 0.8 0 0.1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4 3.0 0.1 0 0.2 0 0 0 0.1 
2.   2 0 － 2 4 歲 7.9 6.8 0.4 0.1 0.3 0.2 0 0 0 
3.   2 5 － 2 9 歲 11.6 10.0 0.6 0.3 0.3 0.1 0.1 0.1 0 
4.   3 0 － 3 4 歲 13.2 11.3 1.1 0.4 0.3 0 0 0 0 
5.   3 5 － 3 9 歲 16.2 14.0 0.9 0.4 0.4 0.3 0.1 0 0 
6.   4 0 － 4 4 歲 19.5 17.5 0.4 0.6 0.6 0 0.4 0 0 
7.   4 5 － 4 9 歲 14.3 12.1 1.3 0.1 0.3 0 0.4 0 0 
8.   5 0 － 5 4 歲 8.3 7.3 0.3 0.1 0.4 0 0.1 0 0 
9.   5 5 － 5 9 歲 3.4 3.1 0.2 0 0.1 0 0 0 0 

10.   6 0 － 6 4 歲 2.3 2.3 0 0 0 0 0 0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1.0 0.3 0 0 0 0 0 0 
2.國 小 16.1 12.5 1.3 0.1 1.3 0.2 0.7 0 0 
3.國 ( 初 ) 中 23.0 18.7 2.0 0.7 1.0 0.1 0.4 0.1 0 
4.高 中 24.5 22.1 1.1 0.7 0.2 0.3 0.1 0 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5 16.5 0.4 0.2 0.2 0 0 0 0.1 
6.專 科 8.3 7.7 0.1 0.2 0.2 0 0 0 0 
7.大 學 8.3 7.9 0.1 0.1 0.1 0 0 0 0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9 0 0.1 0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6 18.0 0.4 0.2 0.6 0 0.2 0.1 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1 58.7 4.1 1.5 2.2 0.7 0.8 0 0.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3 10.6 0.9 0.3 0.3 0 0.2 0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1 40.6 3.4 1.2 1.9 0.2 0.7 0.1 0.7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4 28.2 1.3 0.6 0.9 0.2 0.1 0 0.1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6 18.6 0.7 0.3 0.3 0.2 0.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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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4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所居地住宅的面積                       單位：％ 

項 目 總計 1.未滿 15
坪 

2.15-20
坪 

3.20-25
坪 

4.25-30
坪 

5.30-35 坪 6.35-40 坪 7.40-45
坪 

8.45 坪以

上 
總 計 100.0 5.8 9.2 14.8 24.1 22.6 9.5 4.9 9.1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4 1.5 1.2 4.0 5.8 6.7 1.9 1.1 2.1 
2.   泰 雅 族 32.7 0.8 1.9 4.0 8.3 8.1 3.9 1.9 3.7 
3.   排 灣 族 19.3 1.6 4.3 2.9 3.5 3.6 1.4 0.5 1.4 
4.   布 農 族 14.1 0.5 0.9 2.4 4.1 2.5 1.5 1.0 1.2 
5.   其 他 9.6 1.4 0.9 1.5 2.2 1.8 0.8 0.3 0.7 
地 區          
1.   北 區 15.9 0.8 0.6 2.3 5.6 3.4 1.4 0.7 1.1 
2.   東 區 6.4 0 0.4 1.9 1.8 1.2 0.3 0.1 0.7 
3.   西 區 2.5 0.2 0.3 0.2 0.8 0.2 0.3 0.3 0.1 
4.   南 區 10.4 0.2 0.9 1.5 0.7 4.4 1.1 0.6 1.0 
5.   中 區 0.8 0 0 0.3 0.4 0 0 0 0 
6.   北 屯 區 34.7 1.9 2.4 4.9 9.4 7.9 3.6 1.4 3.2 
7.   西 屯 區 22.1 1.3 2.0 3.3 5.2 4.9 2.2 1.2 2.0 
8.   南 屯 區 7.3 0.2 2.3 0.7 0.6 1.1 0.7 0.7 1.1 

性 別          
1.      男 40.4 2.5 4.4 5.0 10.2 9.4 3.5 1.5 4.0 
2.      女 59.6 3.4 4.8 9.8 13.9 13.2 6.1 3.4 5.1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4 0 0.2 0.5 1.1 1.3 0 0.1 0.1 
2.   2 0 － 2 4 歲 7.8 0.9 0.3 1.1 1.9 1.1 1.4 0.2 0.9 
3.   2 5 － 2 9 歲 11.7 1.7 1.0 1.3 2.5 3.1 1.1 0.5 0.4 
4.   3 0 － 3 4 歲 13.3 0.9 1.1 1.6 2.4 3.6 1.6 1.1 1.1 
5.   3 5 － 3 9 歲 16.4 0.6 1.2 2.5 4.5 3.4 1.5 0.8 1.9 
6.   4 0 － 4 4 歲 19.4 0.9 1.7 3.2 5.0 4.4 1.7 0.5 1.8 
7.   4 5 － 4 9 歲 14.4 0.3 2.5 2.6 3.5 3.1 1.0 0.8 0.6 
8.   5 0 － 5 4 歲 8.2 0.5 0.6 1.0 2.1 1.6 1.0 0.2 1.2 
9.   5 5 － 5 9 歲 3.2 0 0.1 0.6 1.0 0.4 0.2 0.3 0.5 

10.   6 0 － 6 4 歲 2.3 0 0.4 0.2 0.2 0.6 0 0.3 0.4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1 0.1 0.3 0.4 0.2 0 0.1 0 
2.國 小 23.5 1.6 2.5 4.9 5.3 5.2 1.6 0.7 1.7 
3.國 ( 初 ) 中 23.5 1.6 2.5 4.9 5.3 5.2 1.6 0.7 1.7 
4.高 中 1.0 1.6 2.9 6.8 6.7 2.6 1.3 1.3 0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7 1.0 1.3 2.8 3.5 4.9 1.6 0.4 2.2 
6.專 科 8.2 0.2 0.3 0.4 2.5 1.6 1.3 0.8 1.1 
7.大 學 8.3 0.8 0.7 0.7 2.0 1.4 1.5 0.5 0.9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 0.2 0.1 0.2 0.2 0.1 0 0.1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9.5 2.4 1.3 1.8 4.6 5.1 2.6 0.6 1.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8.0 2.7 5.3 11.0 16.8 14.5 6.3 3.9 7.6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5 0.8 2.6 1.9 2.7 3.0 0.6 0.3 0.5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8.3 2.2 6.5 6.7 11.2 11.7 3.5 2.2 4.4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6 2.5 1.6 5.1 8.2 6.9 3.9 1.5 1.8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1 1.2 1.1 3.0 4.6 4.1 2.1 1.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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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5 台中市原住民上班通勤使用最多的前三種交通工具                  單位：％ 
項 目 總 計 1. 機車 2. 轎車 3. 其他 
總 計 100.0 73.2 20.5 6.3 
族 別     

1.   阿 美 族 26.0 18.9 5.5 1.6 
2.   泰 雅 族 31.0 23.8 6.0 1.2 
3.   排 灣 族 20.5 15.2 3.7 1.6 
4.   布 農 族 14.3 9.8 3.3 1.2 
5.   其 他 8.2 5.5 2.1 0.6 
地 區     
1.   北 區 14.0 11.7 1.9 0.3 
2.   東 區 6.2 4.5 0.9 0.9 
3.   西 區 2.5 1.6 0.3 0.6 
4.   南 區 10.4 6.7 3.0 0.7 
5.   中 區 0.7 0.6 0 0.1 
6.   北 屯 區 35.5 26.6 7.0 1.9 
7.   西 屯 區 22.7 15.6 5.9 1.2 
8.   南 屯 區 7.9 5.9 1.5 0.4 

性 別     
1.      男 46.7 32.9 12.1 1.8 
2.      女 53.3 40.3 8.5 4.5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1 3.0 0 0.1 
2.   2 0 － 2 4 歲 8.0 7.0 0.7 0.3 
3.   2 5 － 2 9 歲 12.4 10.3 1.8 0.3 
4.   3 0 － 3 4 歲 14.0 10.0 3.3 0.7 
5.   3 5 － 3 9 歲 16.2 12.2 3.0 1.0 
6.   4 0 － 4 4 歲 21.1 13.5 5.8 1.8 
7.   4 5 － 4 9 歲 15.2 10.6 3.6 1.0 
8.   5 0 － 5 4 歲 7.1 4.8 1.6 0.7 
9.   5 5 － 5 9 歲 1.9 1.3 0.4 0.1 

10.   6 0 － 6 4 歲 0.9 0.6 0.3 0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0 0.9 0.1 0 
2.國 小 13.3 9.6 1.9 1.8 
3.國 ( 初 ) 中 22.8 18.2 3.3 1.3 
4.高 中 24.6 18.5 4.9 1.2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8.4 13.6 3.4 1.3 
6.專 科 9.4 5.8 3.4 0.1 
7.大 學 9.3 6.1 3.0 0.1 
8.研 究 所 以 上 1.2 0.7 0.3 0.1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2.5 18.3 3.1 1.0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6.7 47.3 15.3 4.0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0.9 7.6 2.1 1.2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55.6 37.6 14.9 3.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4.2 28.4 4.0 1.8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10.3 7.3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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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6 台中市原住民經常從事的休閒娛樂活動          單位：％ 

類 別 項      目 百分比 
靜   態 1. 看電視  

2. 閱讀書報 8.6 
4. 上網 5.8 
3. 逛街 6.4 
6. 聊天 12.9 
7. 看電影 2.0 
8. 音樂欣賞 2.6 

10. 唱歌 4.6 
16. 藝文活動 0.6 

動 態 14. 打電動玩具 0.4 
5. 國內旅遊 2.0 
9. 爬山 5.2 

11. 球類運動 4.4 
12. 露營烤肉 1.4 
13. 國外旅遊 0.3 
15. 釣魚、蝦 1.7 
17. 社團活動 1.1 
18. 跳舞 0.5 

其      他 19. 其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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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6 台中市原住民經常從事的前三種休閒娛樂活動               單位：％ 

項 目 總計 1 看電視. 2. 聊天 3. 閱讀書報 
總 計 100.0 90.4 30.4 20.4 
族 別     

1.   阿 美 族 27.6 25.2 7.5 6.3 
2.   泰 雅 族 35.6 32.9 8.8 7.9 
3.   排 灣 族 21.8 19.5 10.0 3.6 
4.   布 農 族 15.1 13.6 5.1 2.2 
5.   其 他 0 0 0 0 
地 區     
1.   北 區 18.6 17.6 3.6 1.1 
2.   東 區 7.1 6.4 2.3 0.4 
3.   西 區 2.3 2.1 0.3 1.2 
4.   南 區 8.5 7.1 1.9 2.3 
5.   中 區 0.7 0.7 0 0 
6.   北 屯 區 35.0 32.4 11.6 8.2 
7.   西 屯 區 19.7 18.6 5.7 4.0 
8.   南 屯 區 8.1 5.7 5.1 3.0 

性 別     
1.      男 37.0 33.8 10.7 6.6 
2.      女 63.0 56.6 19.7 13.8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1 3.0 0.8 0.3 
2.   2 0 － 2 4 歲 6.2 5.7 1.8 1.1 
3.   2 5 － 2 9 歲 10.1 9.3 2.4 1.9 
4.   3 0 － 3 4 歲 13.3 11.6 3.0 3.8 
5.   3 5 － 3 9 歲 17.1 16.0 5.1 3.2 
6.   4 0 － 4 4 歲 20.4 18.4 6.9 4.3 
7.   4 5 － 4 9 歲 15.8 14.3 5.4 2.7 
8.   5 0 － 5 4 歲 8.4 6.8 2.8 1.9 
9.   5 5 － 5 9 歲 3.7 3.7 1.8 0.8 

10.   6 0 － 6 4 歲 1.9 1.6 0.3 0.4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2.國 小 18.0 16.5 7.9 1.9 
3.國 ( 初 ) 中 25.2 24.1 8.9 2.9 
4.高 中 25.0 22.3 8.3 5.8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1 16.0 3.5 3.2 
6.專 科 7.1 6.0 1.0 2.9 
7.大 學 7.6 5.8 1.0 3.2 
8.研 究 所 以 上 0 0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17.5 15.9 4.2 2.5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82.5 74.7 25.7 18.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0 0 0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7.9 43.3 16.1 9.7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2.2 29.1 9.2 7.3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19.9 18.0 5.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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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7 台中市原住民最近一個月每週平均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               單位：％ 

項 目 總計 1.0 至 5 小

時 

2.5 至 10

小時 
3.10 至 15 小

時 
4.15 至 20

時 
5.20 至 30

時 
6.30 至 40

小時 
7.40 小時

以上 
總 計 100.0 29.0 38.1 13.0 6.4 5.9 3.5 4.2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6 7.9 8.7 3.4 1.5 2.0 0.4 0.7 
2.   泰 雅 族 33.0 9.5 14.4 4.1 1.6 1.6 0.7 1.1 
3.   排 灣 族 19.6 5.2 6.0 3.0 1.9 1.3 1.0 1.3 
4.   布 農 族 14.4 3.0 5.9 1.9 1.0 0.7 1.2 0.8 
5.   其 他 8.3 3.4 3.1 0.7 0.3 0.3 0.2 0.3 
地 區         
1.   北 區 15.9 2.1 12.6 1.0 0.1 0 0 0.1 
2.   東 區 6.4 1.5 2.0 1.1 0.2 0.7 0.7 0.2 
3.   西 區 2.5 0.7 0.7 0.6 0.1 0.2 0 0.3 
4.   南 區  10.4 3.2 3.6 1.3 0.3 1.1 0.2 0.6 
5.   中 區 0.8 0 0.1 0.1 0.2 0 0.2 0.1 
6.   北 屯 區 34.8 14.0 8.7 5.1 2.9 1.7 0.9 1.7 
7.   西 屯 區 21.9 4.1 7.5 3.6 2.1 1.9 1.5 1.2 
8.   南 屯 區 7.3 3.0 3.1 0.3 0.4 0.4 0 0 

性 別         
1.      男 40.6 12.0 15.6 4.7 2.4 3.2 1.9 0.9 
2.      女 59.4 17.1 22.4 8.3 3.9 2.7 1.6 3.3 

年 齡         
1.   1 5 － 1 9 歲 3.9 1.2 1.0 0.7 0.1 0.4 0.2 0.3 
2.   2 0 － 2 4 歲 8.0 2.7 2.1 1.3 0.8 0.4 0.2 0.4 
3.   2 5 － 2 9 歲 11.5 3.3 4.6 1.3 0.4 0.9 0.4 0.5 
4.   3 0 － 3 4 歲 13.2 3.3 6.5 1.4 0.5 0.8 0.2 0.4 
5.   3 5 － 3 9 歲 16.0 4.6 5.9 2.2 1.1 1.0 0.8 0.4 
6.   4 0 － 4 4 歲 19.4 4.9 7.5 2.4 1.5 1.3 0.9 0.9 
7.   4 5 － 4 9 歲 14.3 5.0 5.9 1.8 0.4 0.4 0.4 0.2 
8.   5 0 － 5 4 歲 8.0 2.4 2.5 1.2 1.0 0.1 0.2 0.5 
9.   5 5 － 5 9 歲 3.4 1.1 1.3 0.1 0.4 0.2 0 0.2 

10.   6 0 － 6 4 歲 2.3 0.4 0.7 0.7 0 0.3 0.1 0.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1.3 0.5 0.3 0.2 0.1 0 0.1 0 
2.國 小 15.9 4.6 4.7 2.6 1.4 0.7 0.7 1.2 
3.國 ( 初 ) 中 23.0 7.1 8.0 3.3 1.1 1.4 1.4 0.5 
4.高 中 24.6 6.5 9.9 3.4 1.9 1.3 0.4 1.2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7.5 4.9 7.9 1.3 0.9 1.5 0.3 0.5 
6.專 科 8.2 2.4 3.6 1.1 0.3 0.2 0.1 0.4 
7.大 學 8.5 2.5 3.2 1.0 0.5 0.7 0.4 0.1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3 0.3 0 0.1 0.1 0 0.1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20.2 6.5 7.7 2.6 1.3 1.2 0.4 0.4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67.7 18.1 26.6 8.4 4.5 3.9 3.0 3.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12.2 4.5 3.7 2.0 0.5 0.7 0.1 0.7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47.8 16.0 17.9 5.2 2.7 3.3 1.6 1.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1.3 8.2 12.1 5.3 2.5 1.1 1.0 1.1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20.9 4.8 8.0 2.6 1.1 1.5 0.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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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48 台中市原住民目前在正規學校求學的情形                 單位：％ 

項 目 總計 是 否 
1.國中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班 6.博士班 

總 計 100.0 98.0 2.0 
22.6 39.3 7.4 27.4 1.2 0 

族 別         
1.   阿 美 族 24.2  6.3  10.4  1.5  5.1  0.6  0 0.3  

2.   泰 雅 族 31.6  8.3  12.5  1.5  8.6  0 0 0.7  

3.   排 灣 族 18.3  3.9  6.9  1.5  5.7  0 0 0.3  

4.   布 農 族 16.2  2.9  6.0  1.5  4.8  0.6  0 0.4  

5.   其 他 9.7  1.2  3.5  1.5  3.2  0  0 0.3  

地 區         

1.   北 區 13.7  3.9  6.0  0.3  3.2  0 0 0.3  

2.   東 區 10.9  3.5  4.8  0.6  1.8  0 0 0.2  

3.   西 區 7.3  0.6  2.9  0.3  2.4  0.9  0 0.2  

4.   南 區 10.3  2.9  3.5  1.2  2.6  0 0 0.1  

5.   中 區 1.6  0  0.3  0  1.2  0 0 0.1  

6.   北 屯 區 28.9  5.7  10.7  3.5  8.0  0.3  0 0.7  

7.   西 屯 區 20.3  5.1  8.3  0.9  5.7  0 0 0.3  

8.   南 屯 區 6.5  0.6  2.6  0.3  2.9  0 0 0.1  

性 別         

1.      男 47.6  10.7  24.0  1.8  9.8  0.3  0 1.0  

2.      女 52.5  11.9  15.2  5.4  18.1  0.9  0 1.0  

年 齡         

1.   1 5 － 1 9 歲 70.9  22.2  35.9  5.0  6.8  0 0 1.0  

2.   2 0 － 2 4 歲 25.2  0.3  2.1  2.1  19.5  0.3  0 0.9  

3.   2 5 － 2 9 歲 1.8  0 0.3  0.3  0.9  0.3  0 0 
4.   3 0 － 3 4 歲 0.3  0 0 0 0 0.3  0 0 
5.   3 5 － 3 9 歲 0.9  0 0.6  0 0.3  0 0 0 
6.   4 0 － 4 4 歲 0.3  0 0 0 0.3  0 0 0 
7.   4 5 歲 以 上 0.7  0 0.3  0 0.0  0.3  0 0.1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0 0 0 
2.國 小 0.6  0  0.6  0 0 0 0 0 
3.國 ( 初 ) 中 21.5  21.1  0.3  0 0 0 0 0.1  

4.高 中 29.2  1.2  27.2  0.3  0 0 0 0.5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1.5  0 10.7  0.6  0 0 0 0.2  

6.專 科 7.6  0 0 5.6  1.5  0.3  0 0.2  

7.大 學 28.6  0.3  0.3  0.9  26.1  0 0 1.0  

8.研 究 所 以 上 1.2  0 0 0 0.3  0.9  0 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98.1  22.5  38.2  7.4  27.2  0.9  0 1.9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1.6  0 0.9  0 0.3  0.3  0 0.1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0.3  0 0 0 0.3  0 0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3.1  0  1.2  0  1.2  0.6  0 0.1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4.6  0.6  1.8  0  2.1  0  0 0.1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92.6  22.0  36.2  7.4  24.6  0.6  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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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49 台中市原住民再升學的意願                           單位：％ 

項 目 總計 願                           意 不願意 
1.所學不足 2.家人期望 3.工作需求 4.同學皆升學 5.其他 

總 計 
100.0 

83.5 
16.5 

3.8 6.2 69.3 2.1 2.1 

族別        
1.   阿 美 族 24.7  0.6  2.7  17.5  1.2  0.6  2.1  

2.   泰 雅 族 32.8  1.5  1.8  23.1  0.6  0.3  5.5  

3.   排 灣 族 17.3  0.9  0.6  12.7  0  0.3  2.8  

4.   布 農 族 16.1  0.6  0.6  10.9  0.3  0.3  3.4  

5.   其 他 8.7  0.3  0.6  5.0  0 0 2.8  

地 區        

1.   北 區 13.7  0.3  0  10.7  0  0.3  2.4  

2.   東 區 10.7  1.2  0.9  6.2  0.6  0 1.8  

3.   西 區 7.2  0 0.3  4.8  0.3  0 1.8  

4.   南 區 11.5  0 1.2  9.4  0 0.3  0.6  

5.   中 區 1.5  0 0  0.6  0 0 0.9  

6.   北 屯 區 28.2  0.9  0.6  20.1  0.3  0.6  5.7  

7.   西 屯 區 20.7  0.9  2.9  13.0  0.9  0.9  2.1  

8.   南 屯 區 6.5  0.6  0.3  4.4  0 0 1.2  

性 別        

1.      男 49.6  2.1  3.8  33.0  1.2  1.5  8.0  

2.      女 50.3  1.8  2.3  36.2  0.9  0.6  8.5  

年 齡        

1.   1 5 － 1 9 歲 62.1  2.9  4.4  51.2  1.8  1.8  0  

2.   2 0 － 2 4 歲 25.5  0.9  1.8  15.1  0.3  0 7.4  

3.   2 5 － 2 9 歲 2.1  0 0 1.5  0.3  0 0.3  

4.   3 0 － 3 4 歲 0.6  0 0 0.3  0 0 0.3  

5.   3 5 － 3 9 歲 0.9  0 0 0.3  0 0.3  0.3  

6.   4 0 － 4 4 歲 0.6  0 0 0.6  0 0 0  

7.   4 5 歲 以 上 0.9  0 0 0.3  0 0 0.6  

教 育 程 度        

1.不識字、自修 0.3  0 0 0.3  0 0 0 
2.國小 0.6  0 0 0.3  0 0 0.3  

3.國(初)中 22.9  1.2  2.7  16.6  1.2  0.3  0.9  

4.高中 28.5  0.6  2.1  19.9  0.9  1.2  3.8  

5.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1.6  0.6  0.6  8.6  0 0.3  1.5  

6.專科 8.0  0  0.3  6.2  0 0 1.5  

7.大學 27.3  1.5  0.6  16.6  0 0.3  8.3  

8.研究所以上 1.2  0 0 0.9  0 0  0.3  

婚 姻 狀 況        

1.未婚 97.6  3.8  6.2  68.1  2.1  1.8  15.6  

2.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1.8  0 0 0.9  0 0.3  0.6  

3.離婚、分居、喪偶 0.6  0 0 0.3  0 0  0.3  

負 責 家 計        

1.主要家計負責人 3.3  0  0.3  2.1  0 0.3  0.6  

2.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4.1  0.3  0.3  2.3  0 0  1.2  

3.不需負責家計 92.7  3.6  5.7  64.8  2.1  1.8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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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50 台中市原住民希望最高達到的教育程度                    單位：％ 

總 計 總計 1.高中 2.高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 6.博士 
族 別 100.0 3.4 2.1 4.8 54.8 19.3 15.5 

1.   阿 美 族 26.5 1.0 0.3 0.7 16.8 3.4 4.1 
2.   泰 雅 族 32.0 0.3 0.7 1.7 17.5 7.2 4.5 
3.   排 灣 族 17.2 1.4 0.7 1.4 7.9 3.1 2.7 
4.   布 農 族 14.8 0 0 0.3 8.2 2.7 3.4 
5.   其 他 9.6 0.7 0.3 0.7 4.5 2.7 0.7 
地 區        
1.   北 區 13.6 0 0 0.7 8.7 3.5 0.7 
2.   東 區 10.5 0 0 0 9.1 1.0 0.3 
3.   西 區 6.3  0 0 0 3.1 1.0 2.1 
4.   南 區 12.9 0.7 0 1.0 8.0 2.8 0.3 
5.   中 區 0.7 0 0 0 0 0.7 0 
6.   北 屯 區 26.6 1.0 0.7 1.7 13.6 5.6 3.8 
7.   西 屯 區 22.4 0.3 1.4 0.7 10.5 3.8 5.6 
8.   南 屯 區 7.0 0.7 0 0 2.8 0.7 2.8 

性 別        
1.      男 49.7 1.0 1.0 2.1 31.4 9.3 4.8 
2.      女 50.3 2.4 1.0 2.8 23.4 10.0 10.7 

年 齡        
1.   1 5 － 1 9 歲 74.9 3.4 2.1 4.5 47.4 7.9 9.6 
2.   2 0 － 2 4 歲 21.3 0 0 0.3 5.8 10.3 4.8 
3.   2 5 － 2 9 歲 1.7 0 0 0 0.7 0.7 0.3 
4.   3 0 － 3 4 歲 0.3 0 0 0 0.3 0 0 
5.   3 5 － 3 9 歲 0.7 0 0 0 0.3 0 0.3 
6.   4 0 － 4 4 歲 0.3 0 0 0 0.3 0.3 0 
7.   4 5 歲 以 上 0.3 0 0 0 0 0 0.3 

教 育 程 度        
1.不 識 字 、 自 修 0 0 0 0 0 0 0 
2.國 小 0.3 0 0 0 0.3 0 0 
3.國 ( 初 ) 中 26.1 2.1 1.4 3.4 16.8 0.7 1.7 
4.高 中 29.9 0.7 0 0.3 22.0 3.1 3.8 
5.高 職 (含 五 專 前 三 年 ) 11.7 0.3 0.7 0.7 7.9 0.7 1.4 
6.專 科 7.6 0 0 0.3 6.2 0 1.0 
7.大 學 23.0 0.3 0 0 1.4 14.8 6.5 
8.研 究 所 以 上 1.0 0 0 0 0 0 1.0 

婚 姻 狀 況        
1.未 婚 98.3 3.4 2.1 4.8 54.3 18.9 14.8 
2.有 配 偶 (及 與 人 同 居 ) 1.4 0 0 0 0.3 0.3 0.7 
3.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0.3 0 0 0 0.3 0 0 

負 責 家 計        
1.主 要 家 計 負 責 人 3.1 0 0 0.3 1.4 0.7 0.7 
2.次 要 (輔 助 )家 計 負 責 人 3.4 0 0 0.3 2.1 1.0 0 
3.不 需 負 責 家 計 93.4 3.4 2.1 4.1 51.4 17.6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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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51 台中市原住民希望接受的教育領域                       單位：％ 
總 計 總計 1.文 2.法 3.商、管理 4.理 5.工 6.農 7.醫 8.教育 9.軍警 10.其他 
族 別 100.0 8.5 1.8 25.7 2.5 9.2  0 8.8 8.1 2.8 32.7 

1.   阿 美 族 27.0 2.8 0 6.0 1.4 3.2 0 0.7 1.4 1.4 10.2 
2.   泰 雅 族 32.3 1.4 1.4 10.5 0.4 1.4 0 4.2 2.8 1.1 9.1 
3.   排 灣 族 17.5 1.8 0 4.9 0.7 2.8 0 1.4 0.7 0 5.3 
4.   布 農 族 15.1 0.7 0 2.5 0 1.1 0 1.4 2.8 0.4 6.3 
5.   其 他 8.1 1.8 0.4 2.1 0 0.7 0 1.1 0.4 0 1.8 
地 區            
1.   北 區 13.7 1.4 1.1 5.3 0.4 2.8 0 0.7 0.7 0 1.4 
2.   東 區 10.5 0.4 0 1.8 0 1.4 0 0 0.4 0 6.7 
3.   西 區 6.3 1.4 0 0.7 0 0 0 1.1 1.1 1.1 1.1 
4.   南 區 12.6 0.7 0 1.1 0 2.1 0 2.1 0.4 0.4 6.0 
5.   中 區 0.7 0.4 0 0 0 0 0 0 04. 0 0 
6.   北 屯 區 26.7 2.5 0.4 9.1 1.1 1.4 0 2.5 2.8 0.7 6.3 
7.   西 屯 區 22.5 1.1 0.4 4.6 1.1 1.1 0 2.5 2.1 0.7 9.1 
8.   南 屯 區 7.0 0.7 0 3.5 0 0 0 0.4 0 0.4 0 

性 別            
1.      男 49.6 2.5 1.1 12.7 1.1 8.8 0 2.5 1.8 2.1 17.3 
2.      女 50.4 6.0 0.7 13.0 1.4 0.4 0 6.3 6.3 0.7 15.5 

年 齡            
1.   1 5 － 1 9 歲 74.4 6.0 1.4 18.9 1.8 7.7 0 6.3 3.5 2.5 26.3 
2.   2 0 － 2 4 歲 21.8 1.4 0.4 5.6 0.7 1.4 0 2.5 3.9 0.4 5.6 
3.   2 5 － 2 9 歲 1.8 0 0 1.1 0 0 0 0 0.4 0 0.4 
4.   3 0 － 3 4 歲 0.4 0.4 0 0 0 0 0 0 0 0 0 
5.   3 5 － 3 9 歲 0.7 0.7 0 0 0 0 0 0 0 0 0 
6.   4 0 － 4 4 歲 0.7 0 0 0.4 0 0 0 0 0.4 0 0 
7.   4 5 歲 以 上 0.4 0 0 0 0 0 0 0 0 0 0.4 

教 育 程 度            
1.不識字、自修 0.4 0 0 0.4 0 0 0 0 0 0 0 
2.國小 0.4 0 0 0 0 0 0 0 0 0 0.4 
3.國(初)中 25.6 1.8 0 7.7 0.4 1.4 0 1.4 0 1.4 11.6 
4.高中 29.8 2.8 1.1 7.0 1.1 3.2 0 2.1 1.4 0.7 10.5 
5.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11.9 0.4 0.4 3.5 0.4 2.1 0 0.7 1.1 0.7 2.8 
6.專科 7.7 1.4 0 1.8 0 0.4 0 2.8 0 0 1.4 
7.大學 23.2 2.1 0.4 5.3 0.7 2.1 0 1.8 5.3 0 5.6 
8.研究所以上 1.1 0 0 0.4 0 0 0 0 0.4 0 0.4 

婚 姻 狀 況            
1.未婚 98.2 7.7 1.8 25.6 2.5 9.1 0 8.8 7.7 2.8 32.3 
2.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1.4 0.7 0 0 0 0 0 0 0.4 0 0.4 
3.離婚、分居、喪偶 0.4 0 0 0.4 0 0 0 0 0 0 0 

負 責 家 計            
1.主要家計負責人 3.2 1.4 0 0.7 0 0 0 0 0.4 0.4 0.4 
2.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3.5 0 0 1.8 0 0 0 0.4 0 0 1.4 
3.不需負責家計 93.3 7.0 1.8 23.2 2.5 9.2 0 8.8 8.1 2.8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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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台中市94年度原住民勞動人口就業及生活狀況調查表 

94 年度台中市原住民勞動人口就業及生活狀況調查訪問表格 

 

樣本編號：□□—□□—□□—□□ 

訪問日期：民國 95 年□□月□□日,時間：□□：□□～□□：□□ 

戶籍地：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現住地：□同戶籍地址     

□地址：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受訪者姓名：                            戶長姓名：                                

受訪者聯絡電話：                     

受訪者身份：□本人   

□非本人(代理回答者)，本人無法回答原因：                          

代答者與受訪者關係： 

□父母           □配偶或同居人  □兄弟姊妹    □(外)祖父母     

□子女(含媳婿)   □(外)孫子女    □其他親戚           

□其他，請說明：                     

無法接受訪問原因(結束訪談)： 

□死亡              □離婚        □遷往國外    □搬遷、行方不明      □空戶或地址有誤    

 □訪查期間人在境外  □監督管訓中  □服役        □屢訪未遇            □拒訪 

□其它，請說明：                     

壹、基本資料 

1.所屬族別 □(1)阿美族  □(2)泰雅族  □(3)排灣族  □(4)魯凱族    □(5)布農族  □(6)賽夏族  □(7)雅美族   

□(8)卑南族  □(9)鄒族    □(10)邵族   □(11)噶瑪蘭族 □(12)太魯閣族□(13)其他______ 

2.性別 □(1)男      □(2)女 

3.出生年月日 民 國     年    月    日     足歲________  

並勾選下列選項 

□(1)15~19 歲  □(2)20~24 歲   □(3)25~29 歲    □(4)30~34 歲   □(5)35~39 歲  □(6)40~44 歲 

□(7)45~49 歲  □(8)50~54 歲   □(9)55~59 歲    □(10)60~64 歲  

4.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自修     □(3)國小      □(4)國(初)中      □(5)高中   

□(6)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7)專科      □(8)大學         □(9)研究所或以上 

5.婚姻狀況 □(1)未婚     □(2)有配偶(及與人同居)      □(3)離婚、分居   □(4)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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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需要負責家計嗎？ □(1)需要，是主要家計負責人   □(2)需要，是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3)不需要負責家計  

貳、就業狀況 

7. 3 月 1日至 3月 7

日在做什麼工作？ 

□(1)從事規則性有報酬的工作(含部分時間工作)  (跳答 8) 

□(2)從事不規則有報酬工作 

    □○1 季節性有報酬工作  每年____月至____月 

    □○2 零星工作   

     (2.1)想不想轉從事規則性或季節性工作？ (跳答 8) 

□○1 規則性有報酬工作      □○2 季節性有報酬工作         □○3 不想   

□(3)從事無酬家屬工作(15 小時以上) (跳答 9)  

□(4)有工作而未做，領有報酬(傷病、季節性關係、例假、事假、特別假，已受僱用或等待恢復工作    

    而領有報酬) (跳答 10) 

□(5)有工作而未做，未領報酬(短期內開始工作而無報酬、等待恢復工作且目前未領報酬) (跳答 16)  

□(6)無工作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  (跳答 16)    

□(7)想工作未找工作，但隨時可以工作  (跳答 16)   

□(8)求學 (跳答肆、求學狀況) 

(兼有報酬工作者填(1)或(2)，兼 15 小時以上無報酬工作者填(3) 

□(9)準備升學 (跳答 24) 

(兼有報酬工作者填(1)或(2)，兼 15 小時以上無報酬工作者填(3) 

□(10)料理家務 (跳答 24) 

     (兼有報酬工作者填(1)或(2)，兼 15 小時以上無報酬工作者填(3) 

□(11)身心障礙 (跳答 24) 

     (兼有報酬工作者填(1)或(2)，兼 15 小時以上無報酬工作者填(3) 

□(12)生病不能工作 (跳答 24) 

     (兼有報酬工作者填(1)或(2)，兼 15 小時以上無報酬工作者填(3) 

□(13)不想工作 (續答 13-1，跳答 24) 

    (13-1)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什麼？(單選) 

    □○1 有足夠經濟來源可供生活    □○2 健康不佳，有待休養  □○3 找工作一再碰壁，心灰意冷 

    □○4 無一技之長，難以找工作    □○5 自我進修   □○6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1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跳答 24)  

8.目前所從事的工作

是否為政府提供的

臨時性工作 

(以 3月 1日至 3月 7

日為準) 

□(1)不是  (跳答 9) 

□(2)是 

  8-1.所從事的臨時工作之期限是多久？ 

  □(1)未滿 3 個月 □(2)3 至未滿 6 個月 □(3)6 至未滿 9 個月 □(4)9 至未滿 12 個月 □(5)滿 12 個月 

8-2.政府所提供的臨時工作，對生活改善有沒有幫助？ 

  □(1)非常有幫助   □(2)有幫助          □(3)不太有幫助      □(4)完全沒有幫助 

8-3.知不知道所從事臨時工作的方案名稱？ 

  □(1)不知道 (跳答 8-4)       □(2)知道 (續答 8-3-1) 

   8-3-1.是源自哪一個方案或法規？ 

    □(1)部落在地就業計畫    □(2)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3)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4)921 大地震重建就業服務「臨時工作津貼」方案    □(5)公共服務或擴大公共服務計畫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4.政府提供的此項臨時工作結束後，會做以下那些處理： 

有
工
作 

無
工
作 



 

 154 

    □(1)留在原鄉找工作       □(2)離開原鄉到都會找工作    □(3)回原鄉找工作   

□(4)留在都會找工作       □(5)不找工作                □(6)不知道 

9.3月 1日至 3月 7

日(一週)工作時數 

□(1)全日工作______小時   

□(2)部分時間工作______小時 

  9-1.若每週工時不足 40 小時，想不想增加工作時數(或增加額外工作)？ 

   □(1)不想  (跳答 10)        □(2)想  (續答 9-1-1) 

    9-1-1.想增加工作時數(或想增加額外工作)的主要原因？ 

     □(1)增加收入補貼家用       □(2)工作時數太少      □(3)希望全日工作   

□(4)目前工作只是暫時性     □(5)工作不穩定        □(6)其他_____________ 

10.行業別 

(以 3月 1日至 3月 7

日為準) 

□(1)農、林、漁、牧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製造業          □(4)水電燃氣業    

□(5)營造業               □(6)批發及零售業       □(7)住宿及餐飲業    

□(8)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9)金融及保險業       □(10)不動產及租賃業 

□( 11)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教育服務業 

□(13)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14)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口(15)其他服務業                               □(16)公共行政業    

10-1.是否為原住民合作社(包含勞動合作社)社員？       □(1)是      □(2)不是 

10-2.有無從事原住民合作社工作？                    □(1)有      □(2)沒有 

11.擔任的工作 

(以 3月 1日至 3月 7

日為準) 

□(1)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2)專業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事務工作人員    

□(5)服務工作幫員及售貨員                          □(6)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9)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10)其他                  

12.主要工作的身分 

(以 3月 1日至 3月

7日為準) 

□(1)雇主       □(2)自營作業者    □(3)受私人僱用者     □(4)無酬家屬工作者 

□(5)受政府僱用者  (續答 12-1) 

   12-1.有無正式公務員任用資格？    □(1)有     □(2)沒有 

13.目前工作地點 

(以 3月 1日至 3月

7日為準) 

□(1)台中市     □(2)台中縣        □(3)南投縣          □(4)彰化縣 

□(5)其它縣市(請敘明)_____________ 

14.對目前工作的滿

意度(以 3月 1日至

3月 7日為準) 

□(1)非常滿意(續 14-2)  □(2)滿意(續 14-2)  □(3)不滿意(跳答 14-1) □(4)非常不滿意 (跳答 14-1) 

14-1 對工作不滿意的原因？ (可複選 3 項) 

    □(1)待遇太低  □(2)工作環境不佳   □(3)學非所用   □(4)工時太長   □(5)工作時段不理想 

    □(6)離家太遠  □(7)遠景不佳       □(8)必須常加班 □(9)無一起工作的夥伴 

    □(10)其他________ 

14-2 在工作場所有沒有因為原住民的身分感受到歧視？   □(1)有    □(2)沒有 

14-3 曾經在工作場所有沒有遇到職業災害嗎？(從以前到現在) 

    □(1)沒有  (跳答 15) 

    □(2)有 

  14-4-1 誰提供賠償？(可複選) 

    □(1)雇主  □(2)勞工保險  □(3)公教保、農漁保   □(4)民間保險   □(5)沒有賠償                

15.有無發生過勞資

爭議 

□(1)沒有  (跳答 15-3) 
□(2)有 (續答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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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是那一種勞資爭讀？ 
    □(1)薪資未付(含工時紀錄錯誤)      □(2)解僱時積欠薪資     □(3)資遣費爭議   

□(4)職業災害爭議                 □(5)其他_________                  
  15-2.對勞資爭議的處理結果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5-3.在工作中有無下列類似的情形發生過？ (可複選) 
    □(1)工作時酒醉            □(2)未上班又未請假     □(3)與朋友群集或喝酒     

□(4)常遲到或早退          □(5)請假過多           □(6)都沒有 
(跳答 24) 

16.沒有工作多久

了？ 

有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個星期 (合計_______週) 
16-1.有無申請失業給付？ 
    □(1)有  (跳答 17) 
    □(2)沒有 
     16-1-1.為何未申請失業給付? 
      □(1)不知道可以申請失業給付 □(2)不知道如何申請  □(3)不符合條件  □(4)申請手續麻煩 

□(5)申請條件太嚴苛         □(6)不想申請        □(7)其他_____________             

17.沒有工作期間，主

要經濟來源 

(可複選) 

□(1)積蓄       □(2)家庭協助    □(3)親友協助  □(4)社區或部落協助     □(5)借貸  
□(6)失業給付   □(7)政府救助    □(8)民間救助  □(9)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或敬老福利津貼     
□(10)職業訓練津貼              □(11)其他______     

18.沒有工作期間，有

無找工作 

 

□(1)有 

    18-1.有無找到工作？ 

     □(1)有找到 

        18-1-1.沒有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可複選) 

            □(1)待遇太低    □(2)工作環境不良       □(3)學非所用  □(4)工時不適合   

□(5)離家太遠    □(6)無一起工作的同伴   □(7)遠景不佳  □(8)其他____________ 

               （跳答 19） 

□(2)沒找到 

        18-1-2.沒找到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可複選) 

          □(1)就業資訊不足           □(2)技術不合          □(3)生活圈沒有工作機會  

□(4)工作機會被外勞排擠     □(5)教育程度限制      □(6)年齡限制   

□(7)性別限制               □(8)原住民身分限制    □(9)其他_______ 

               (跳答 19) 

□(2)未找工作 

    18-2.未找工作的原因是： (可複選) 

     □(1)就業資訊不足  □(2)缺乏找工作的經費  □(3)必須照顧家人   □(4)健康不佳   

□(5)協助家裡工作  □(6)協助家園復建      □(7)準備升學       □(8)其他__________ 

       (跳答 21) 

19.曾經向政府單位

申請那些就業促進

津貼? 

 

曾經向政府單位申請過那些就業促進津貼?對尋找工作有沒有幫助?(可複選) 

                                

                            有申請    對  尋  找  工  作  有  無  幫  助 

                                        非  常          不  太   完全沒 

                              有        有幫助  有幫助  有幫助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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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求職交通補助金           □          □      □      □       □ 

19-2  臨時工作安排與津貼       □          □      □      □       □ 

19-3  職業訓練與職訓生活津貼   □          □      □      □       □ 

19-4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          □      □      □       □ 

19-5  技能檢定合格獎勵金       □          □      □      □       □ 

19-6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          □      □      □       □ 

(19-1)~(19-6)其中一項有勾選者，跳答 20     (19-1)~(19-6)都未勾選者，續答 19-7 

19-7.未申請以上各項津貼的原因是? 

    □(1)不知道有這些津貼        □(2)不知道如何申請          □(3)申請手續麻煩   

□(4)申請條件太嚴苛          □(5)其他________________     

20.尋找工作的方法

(可複選) 

 

□(1)託親友師長介紹  □(2)看報紙   □(3)自我推薦及詢問  □(4)直接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5)直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6)應徵招貼廣告    □(7)參加政府考試分發 

□(9)民意代表介紹    □(8)部落就業輔導員   □(10)學校輔導就業及畢業分發 

□(11)宗教團體介紹   □(12)原住民 0800 專線或都會區就業服務台    □(13)企業主來找 

□(14)原住民社團     □(15)電子媒體        □(16)其他____________ 

21.過去一年有過的

工作(資料標準週

前一年) 

 

□(1)沒有 (跳答 22) 

□(2)有 

   21-1.離開上次工作的方式是         □(1)自願離職            □(2)非自願離職 

   21-2.離開上次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 

    □(1)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2)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3)無法勝任工作     

□(4)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    □(5)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 

□(6)身體狀況不好                □(7)女性結婚或生育      □(8)酬勞太低、福利差 

□(9)工作太累                    □(10)家務太忙           □(11)因原住民身分被歧視 

    □(12)退休                       □(13)距離太遠           □(14)其他___________     

22.最希望從事的行

業 

 

□(1)農、林、漁、牧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製造業                    □(4)水電燃氣業 

□(5)營造業                    □(6)批發及零售業 

□(7)住宿及餐飲業              □(8)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9)金融及保險業              □(10)不動產及租賃業 

□(11)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教育服務業 

□(13)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14)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15)其他服務業               □(16)公共行政業 

23.希望的工作地點 

 

□(1)在原居的家鄉 (續答 23-1)      □(2)原居家鄉的鄰近鄉鎮 (續答 23-1)   □(3)都會區(跳答 24) 

□(4)都可以 (跳答 24) 

23-1.原居家鄉有無工作機會：          □(1)有     □(2)沒有    □(3)不知道 

24.有無技能檢定證

照 

 

□(1)沒有(跳答 25) 

□(2)有 

   24-1.有那些技能檢定合格證照?(可複選) 

       □(1)甲級     □(2)乙級     □(3)丙級     □(4)單一級技術士 

   24-2.證照對找工作有無幫助：    □(1)有       □(2)沒有 

25.有無聽過政府或

民間機構辦理的職

□(1)有聽過 (續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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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訓練 

 

□(2)沒聽過 (續 25-1) 

   25-1.是經由(希望從)那些管道知道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的職業訓練？ (可複選) 

    □(1)各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2)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3)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4)原住民 0800 專線或都會區就業服務台   □(5)部落就業服務員     □(6)戶外廣告看板  

□(7)宣傳海報或公告      □(8)村里長     □(9)民意代表     □(10)企業主    □(11)學校  

□(12)宗教團體      □(13)原住民社團     □(14)看報紙      □(15)電視      □(16)網路   

□(17)電台          □(18)其他__________ 

(25 選(1)者，續答 26； 選(2)者，跳答 27)  

26.有無參加過政府

或民間機構辦理的

職業訓練  

□(1)沒有 (跳答 27) 

□(2)有 

   26-1.參加過職業訓練後，有無從事相關工作 

    □(1)有 (跳答 28) 

    □(2)沒有 

    26-1-1.未從事相關工作的原因?  (可複選) 

     □(1)沒有工作機會 □(2)身體狀況不佳   □(3)沒有證照，無法僱用 □(4)改變對就業的看法 

     □(5)家務太忙     □(6)酬勞太低福利差 □(7)工作繁重無法勝任    

□(8)因原住民身分被歧視              □(9)結婚或生育   □(10)工作地點離住處太遠                   

□(11)家人生病    □(12)找不到與訓練相關的工作         □(13)其他 

    (答完 26-1-1，跳答 28) 

27.想不想參加政府

或民間機構所辦理

的職業訓練 

□(1)不想 (跳答 28) 

□(2)想 

   27-1.想要參加那些職業訓練? (可複選) 

     □(1)金屬、機械加工類                             □(2)電機、電匠類(機械、電機裝修)  

□(3)電子、儀表類(電子裝修)                        □(4)焊接、配管類   

□(5)營建、木工類(營建、油漆、木材處理、家具製作)  □(6)電腦、資訊類 

□(7)印刷、製版類                                 □(8)看護工作 

□(9)清潔維護工作                                 □(10)車輛維修類(金屬模、板金) 

     □(11)職業駕駛(吊車、起重機操作、汽車駕駛)          

□(12)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雕刻、陶藝、刺繡、傳統服飾、竹藤編織、琉璃珠等) 

     □(13)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14)美容、美髮類 

     □(15)居家服務類(保母、陪病)                       □(16)園藝、造景 

     □(17)其他__________ 

28.有無參加過建教

合作 

 

□(1)沒有 (跳答 29) 

□(2)有 

    28-1.建教合作對就業(找工作)有無幫助?       □(1)有     □(2)沒有 

29.最喜歡的工作類

型 

□(1)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 (跳答 30) 

□(2)高報酬、短期、穩定性低的工作 

  29-1 如果找不到這類的工作，會優先考慮其它那一種工作? 

     □(1)繼續等待，直到找到這類的工作      □(2)一般待遇、長期、穩定性高的工作 

     □(3)低報酬、短期、穩定性低的工作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目前需要政府提

供的就業服務項目 

□(1)提供就業資訊      □(2)就業諮詢      □(3)就業媒合   □(4)生涯輔導   

□(5)勞動合作社輔導    □(6)就業座談會    □(7)創業輔導   □(8)其他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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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選) □(9)都不需要 

31.有無參加保險 

(可複選) 

 

□(1)勞工保險 (續答 31-1)      □(2)農民健康保險   □(3)公教保險    □(4)全民健康保險 

□(5)意外保險(含學生保險)    □(6)壽險           □(7)醫療險      □(8)儲蓄險           

□(9)漁民保險               □(10)都沒有保險 

  31-1.是透過工會或老闆加保      □(1)工會      □(2)老闆        □(3)不知道 

參、生活狀況 

32.個人每個月平均

收入 

□(1)有工作收入 (續答 32-1〜3) 

   32-1.主要工作的每月收入？ 

    □(1)未滿 1 萬元    □(2)1 萬至未滿 2 萬元   □(3)2 萬至未滿 3 萬元  □(4)3 萬至未滿 4 萬元 

□(5)4 萬至未滿 5 萬元  □(6)5 萬至未滿 6 萬元 □(7)6 萬至未滿 7 萬元  □(8)滿 7 萬元以上 

   32-2.除了主要工作收入外，每月其他收入是多少？ 

    □(1)沒有其它收入     □(2)未滿 1 萬元       □(3)1 萬至未滿 2 萬元 □(4)2 萬至未滿 3 萬元   

□(5)3 萬至未滿 4 萬元  □(6)4 萬至未滿 5 萬元 □(7)5 萬至未滿 6 萬元 □(8)6 萬至未滿 7 萬元  

□(9)滿 7 萬元以上 

   32-3.個人每個月平均收入是多少？ 

    □(1)無經常性收入或沒有收入      □(2)未滿 1 萬元        □(3)1 萬至未滿 2 萬元  

□(4)2 萬至未滿 3 萬元            □(5)3 萬至未滿 4 萬元   □(6)4 萬至未滿 5 萬元      

□(7)5 萬至未滿 6 萬元            □(8)6 萬至未滿 7 萬     □(9)滿 7 萬元以上 

□(2)沒有工作收入 

33.每個月家庭平均

收入 

□(1)未滿 1 萬元        □(2)1 萬至未滿 2 萬元   □(3)2 萬至未滿 3 萬元  □(4)3 萬至未滿 4 萬元 

□(5)4 萬至未滿 5 萬元   □(6)5 萬至未滿 6 萬元    □(7)6 萬至未滿 7 萬   □(8)滿 7 萬元以上 

34.每個月家庭平均

支出 

□(1)未滿 1 萬元        □(2)1 萬至未滿 2 萬元   □(3)2 萬至未滿 3 萬元  □(4)3 萬至未滿 4 萬元 

□(5)4 萬至未滿 5 萬元  □(6)5 萬至未滿 6 萬元    □(7)6 萬至未滿 7 萬    □(8)滿 7 萬元以上 

35.每個月家庭平均

支出於日常膳食費

金額 

□(1)未滿 5 千元        □(2)滿 5 千至未滿 1 萬元     □(3)滿 1 萬至未滿 1 萬 5 千元  

□(4)滿 1 萬 5 千至未滿 2 萬元      □(5)滿 2 萬至未滿 2 萬 5 千元    

□(6)滿 2 萬 5 千至未滿 3 萬元      □(7)滿 3 萬元以上  

36.每個月家庭平均

支出於子女教育費

用 

□(1)未支出    □(2)未滿 5 千元    □(3)滿 5 千至未滿 1 萬元   □(4)滿 1 萬至未滿 1 萬 5 千元 

□(5)滿 1 萬 5 千至未滿 2 萬元      □(6)滿 2 萬至未滿 2 萬 5 千元             

□(7)滿 2 萬 5 千至未滿 3 萬元      □(8)滿 3 萬元以上      

37.每個月家庭平均

支出於醫療保健費

用金額 

□(1)未支出    □(2)未滿 5 千元    □(3)滿 5 千至未滿 1 萬元   □(4)滿 1 萬至未滿 1 萬 5 千元 

□(5)滿 1 萬 5 千至未滿 2 萬元      □(6)滿 2 萬至未滿 2 萬 5 千元             

□(7)滿 2 萬 5 千至未滿 3 萬元      □(8)滿 3 萬元以上      

38.每個月家庭平均

支出於休閒活動費

用 

□(1)未支出    □(2)未滿 5 千元    □(3)滿 5 千至未滿 1 萬元   □(4)滿 1 萬至未滿 1 萬 5 千元 

□(5)滿 1 萬 5 千至未滿 2 萬元      □(6)滿 2 萬至未滿 2 萬 5 千元             

□(7)滿 2 萬 5 千至未滿 3 萬元      □(8)滿 3 萬元以上      

39.三餐主要用餐方

式 
39-1 早餐 口(1)家裡準備  口(2)公司提供  口(3)外食  口(4)其它________ 

39-2 中餐 口(1)家裡準備  口(2)公司提供  口(3)外食  口(4)其它________ 

39-3 晚餐 口(1)家裡準備  口(2)公司提供  口(3)外食  口(4)其它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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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上班是否穿制服

及製裝費之負擔來

源 

口(1)有   40-1 口(1)個人負擔  口(2)公司  口(3)個人與公司共同分擔 

口(2)沒有 

41.目前住屋來源 口(1)自購         口(2)父母房屋(或與父母同住)   口(3)自行租賃     口(4)親友房屋 

口(5)公司宿舍     口(6)公司租賃                口(7)其他______________ 

42.現居地的居住時

間 

□(1)未滿 3 年                   □(2)滿 3 年至未滿 5 年   □(3)滿 5 年至未滿 8 年   

□(4)滿 8 年至未滿 10 年          □(5)滿 10 年以上 

43.目前所居地住宅

的建築結構 

□(1)鋼筋混泥土造  □(2)加強磚造   □(3)鋼骨造     □(4)磚造     □(5)木造   □(6)土造   

□(7)石造          □(8)竹造       □(9)其它______________ 

44.目前所居地住宅

的面積 

□(1)未滿 15 坪             □(2)滿 15 至未滿 20 坪       □(3)滿 20 至未滿 25 坪    

□(4)滿 25 至未滿 30 坪      □(5)滿 30 至未滿 35 坪       □(6)滿 35 至未滿 40 坪      

□(7)滿 40 至未滿 45 坪      □(8)滿 45 坪以上 

45.上班通勤所使用

交通工具 

(可複選兩項) 

口(1)機車   口(2)轎車   口(3)公車    口(4)步行     口(5)捷運    口(6)自行車   

口(7)交通車 口(8)火車   口(9)貨車    口(10)其他_________ 

通勤所花費的時間，單程平均約_____________分鐘 

46.經常從事的休閒

娛樂活動 

(可複選三項) 

口(1)看電視    口(2)閱讀書報    口(3)逛街        口(4)上網        口(5)國內旅遊    

口(6)聊天      口(7)看電影      口(8)音樂欣賞    口(9)爬山        口(10)唱歌       

口(11)球類運動 口(12)露營烤肉   口(13)國外旅遊   口(14)打電動玩具 口(15)釣魚、蝦   

口(16)藝文活動 口(17)社團活動   口(18)跳舞       口(19)其他___________ 

47.最近一個月每週

平均花多少時間從

事上述休閒活動 

□(1)0～未滿 5 小時     □(2)5～未滿 10 小時    □(3)10～未滿 15 小時    □(4)15～未滿 20 小時   

□(5)20～未滿 30 小時   □(6)30～未滿 40 小時   □(7)40 小時以上 

肆、求學狀況 

48.目前是否在正規

學校求學，及其狀

況為何 

□(1)是 □日間部 (續答至 48-1，再答 49) 

    □)夜間部、第二部或補校 （續答至 48-1，再答 49） 

    48-1 系所：______________（系、所）班級：________ 

    48-2 學制別： 

      □國中       □高中、高職(□高中、□高職)       □專科(□五專、□二專) 

□大學（獨立學院）（□綜合、□二技、□ 四技、□師範）     □碩士班    □博士班 

    48-3.是否可能廷畢：□否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2)否 (跳答 49) 

49.再升學的意願 □(1)願意，主要原因： 

49-1 □(1)目前已感所學不足  □(2)家人的願望 □(3)希望獲得較高學歷或知能以謀求更好的工作 

    □(4)同學、親友大多繼續升學    □(5)其他                   （續答 50） 

□(2)不願意 (結束訪談) 

50.希望最高達到那

一種教育程度 

□(1)高中    □(2)高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    □(6)博士  (續答 51) 

51.希望接受上述教育

程度的那一類科系 

□(1)文     □(2)法     □(3)商、管理     □(4)理     □(5)工     □(6)農    □(7)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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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育   □(9)軍警   □(10)其他            

複查結果： 

(督導員填寫)  

□(1)複查無誤                         □(2)調查樣本有誤，請註明內容： 

□(3)表格答案有誤  註明題號： __     

 


